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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與國民法官法有關彈劾證據之使用- 

以先前不一致陳述為重心 

摘要 

    在證據的分類中，證明待證事實存在的為「實質證據」，爭執、減弱證據證明力

的為「彈劾證據」，兩者有別。我國多數實務見解認為，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雖

不能作為實質證據，但不是不能作為彈劾證據。若依循實務見解之思維，似乎不符合

傳聞例外而應排除的傳聞證據，仍得作為彈劾證據於審判中使用，是否有違傳聞法則

的規範意旨即生疑問。 

    又我國於 2023 年施行國民法官法後，採取許多與過往刑事訴訟法截然不同之制

度，亦於審理原則著重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之精神，目的即在使國民法官能

實質參與審判。其中，有關證據調查之新制度屬於國民法官法改動之核心，而彈劾證

據是否有適用新制度？該如何使用？使用上又與刑事訴訟法有何差異？值得比較探

討。 

  再國民法官法為落實國民法官得眼見耳聞即明瞭的審判程序，以證據調查而言，

將優先以人證到庭詰問調查。若檢察官以偵訊筆錄為本進行詰問，辯護人再就證人陳

述與筆錄不一致處行反詰問，無疑重現筆錄審判之陋習，有拖延訴訟、擴散爭點之可

能。另一方面，該如何讓法律素人的國民法官可以正確分辨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

證據與其作為傳聞例外之實質證據的不同，避免造成混淆、負擔，甚至影響心證，亦

值討論。 

    為了探討上述問題，本文分為三個主軸。第一個主軸為介紹彈劾證據的一般論，

將以彈劾證據的意義、容許適用之範圍、與傳聞證據之關係及調查對象、方法為主。

第二個主軸介紹國民法官法在適用彈劾證據之問題，以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上訴審

等三階段具體討論，並就此部分以我國傳聞法則、國民法官法借鏡之日本法為參考對

象。第三個主軸以彈劾證據類型中最常見的「先前不一致陳述」為重心，介紹先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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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陳述作為實質證據及彈劾證據之區別，並以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為借鏡供我國適用

上之參考。  

  最後，在介紹完彈劾證據於刑事訴訟法及國民法官法之使用後，將提出研究發現

及建議，以期能供實務運作上的微薄之力。 

關鍵字：彈劾證據、實質證據、傳聞證據、嚴格證明法則、國民法官法、先前不一致

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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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e context of evidence classification, the term ' substantial evidence' is defined as 

that which provides substantial grounds for the disputed facts. Impeachment 

evidence, on the other hand, is used to discredit the witness and to persuade the fact 

finder that the witness is not being truthful. These two concepts are not synonymous. 

According to judicial practic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admissibility of 

hearsay evidence is precluded. Nevertheless, despite its exclusion as a form of 

substantive evidence, there exists the potential for its utilisation as impeachment 

evidence. It seems that hearsay evidence that should be excluded may still be used as 

impeachment evidence at trial.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is violates the 

normative intent of the hearsay rule. 

Following the enactment of the Citizen Judges Act in 2023, numerous systems that 

are wholly distinct from those set forth in the previou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ill 

be introduced. Among the reforms, the new system of evidence investigation is at the 

core of the Citizen Judges Act. A discussion will be requir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mpeachment evidence pertains to the suitability of this new system , how it is 

used,and its distinctions from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Moreover,the Citizen Judges Act will give priority to investigating witnesses, so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 for impeachment purposes will be 

the highest. It is worth discussing how the Citizen Judges can correctly distinguish 

between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 as substantive evidence and as impeachment 

evidence, in order to prevent any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outcome. 

This article will draw upon the impeachment evidence outlined in Japenes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the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use of impeachment evidence i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Citizen Judges Act in Taiwan. The focus will be on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 

Keywords: Impeachment Evidence、Substantial Evidence、Hearsay Evidence、Rule 

of Strict Proof、Citizen Judges Act、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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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themes. The initial topic 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eneral theory of impeachment evidence, which will focus on the meaning of impeachment 

evidence,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hearsay evidence, and the subject 

and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The second topic introduces the issu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itizen Judges Act to impeachment evidence, and discusses and compares it in detail in three 

stages: the preliminary proceeding, the regular proceeding, and the appellate review. Since 

both the hearsay rule and the Citizen Judge Law are modelled on Japanese law, this article 

will make reference to Japanese law in this regard. The third main topic focuses on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impeachment evidence,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 and introduc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 as substantive evidence and impeachment 

evidence. The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is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aiwan's applic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thesis employs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zing of legal literature as the principle method. 

Morever, this thesis will compare and study impeachment evidence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Subsequently, the opin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Taiwan will be gathered for 

the purpose of further analysi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thesus show that: 

In the absence of express stipulations regarding impeachment evidence in current legislation, 

judicial practices have develop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However, it appears that 

impeachment evidence may not be subject to the rule of strict proof as substantial evidence, 

so hearsy evidence which isn’t admissible may still be used as impeachment evidence. The 

suitability of this perspective is a matter of contention.  

Moreover, because Citizen Judges Act will give priority to the cross-examination of 

witnesses over the investigation of tangible evidence.The use of witnesses’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 to question the credibility of witnesses and their testimony will be very important. 

However, due to many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from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question of how to use impeachment evidence to test credibility becomes an issue in Citizen 

Judges Act. 

The following are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article: 

1. Although impeachment evidence is not used to prove the facts of a crime, it is important 

to preven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hearsay evidence from entering the trial through the name 

of impeachment.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apply strict rules of evidence should apply to 

impeachment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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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 the Citizen Judges 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burden on the citizen judges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ncentrated trial, impeachment evidence in the preparatory proceedings shall 

be sorted out formulate issues and evidence ruling. Once the preparatory proceedings have 

reached a conclusion, if a party wish to claim that new evidence should be investigated, they 

are required to do so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64(1)(4) of the Citizen Judges Law. The 

scope of this provision can be determined by reference to Japanese law, which limits it to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 made by the same person. During the trial stage, it is preferable 

to present impeachment evidence during the cross-examination of witnesses rather than 

investigation of tangible evidence.In the context of cross-examination, the impeachment 

witness is bound by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During the appeal stage, Article 90(1)(1) of 

the Citizen Judges Law stipulates that a new evidence investigation may be requested on the 

grounds of Article 64, Paragraph 1, Clause 4 of the Citizen Judges Law. However, the scope 

of this provision should be narrowed compared to the first instance, given the curr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3.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 may be considered to impeach, as they serve to establish the 

existence of an inconsistent statement.However,the aforementioned inconsistencies should 

be limited to facts that are materially relevant to the case. In order to prevent citizen judges 

from confusing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 as substantive evidence with impeachment 

evidence, it would be prudent for professional judges to make good use of Aarticle 46 of the 

Citizen Judges Law as appropriate instructions.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seeks to introduce the rules for the use of impeachment evidence, which have 

yet to be expressly stipulated in Criminal Procefude Law, along with the objects of use, etc.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use of impeachment evidence at various stages of the recently 

implemented Citizen Judges Law.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 strict proof be applied to 

impeachment evidence, and it is preferable to present impeachment evidence during 

questioning witnesses than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This approach is intended to prevent 

citizen judges from confusing impeachment evidence with substantive evidence. Finall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various types of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 with a view to facilitating 

an understanding of which one can be used as impeachment evidence.It is hoped that this 

article will contribute to a mor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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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

認定犯罪事實。」一般稱本條為證據裁判原則的展現1。由本條可得知證據法為訴訟法

中最重要的核心，無證據不得認定有犯罪事實，一來體現無罪推定原則，二來強調證

據為拼湊案件事實的基石。 

    因此，我國於 2003 年以證據法則為修法核心，在刑事訴訟法增加了有關傳聞法

則以及交互詰問的規定。前者處理的為證據能力的資格，後者則強化了以當事人為主

進行的法庭活動，目的在於透過程序的進行辨明被告、證人、鑑定人陳述的證明力。 

    其中，證明力代表的是證據的可信程度，為審判者衡量證據價值的結果，判斷結

果可高可低2。亦可透過其他證據使其價值減損。而此種作為爭辯實質證據證明力所憑

依之證據，即為「彈劾證據」3。 

    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未對彈劾證據有明文之規定，在學說之間的討論亦少，然而實

務上法庭運用已然是行之有年，尤其「先前不一致陳述」此種類型的彈劾證據更是大

量運用4。另外，在施行國民法官法後，屬於法律素人的國民法官在區別實質證據及彈

劾證據的「質」可能並不容易，在「量」方面，若彈劾證據愈增加，誤解可能性愈高

5。如何適當運用彈劾證據，以「減輕國民法官負擔」、「避免預斷與偏見」，給予被告

罪刑相當的罪責是本文核心的問題。希冀透過本文能引起討論，並對司法實務有所貢

獻，盡微薄之力。 

 

 

                                                      
1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頁 501(2023 年)。 

2
 林鈺雄，同註 1，頁 511-512(2023 年)。 

3
 朱朝亮，供述證明力之彈劾與回復，收於：刑事法學現代化動向黃東熊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頁 162(2012 年)。 
4
 筆者以「彈劾證據」搜索有 38030 篇刑事判決，可知我國即便未明文規範，實務上仍大量使用。 

5
 林信旭，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但書第 4款-關於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之彈劾證據(下)，

司法周刊，2133 期，頁 3(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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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彈劾證據的動機，來自於筆者在研究所接觸到的一則案例6。 

  民國 79 年 8 月 10 日凌晨 3時許，王信福、陳榮傑、李光臨三人與一群朋友來到

嘉義市船長卡拉 OK 內飲酒作樂。王信福見店主殷勤地招待穿著便衣之警員黃鯤受、

吳炳耀，而不來前往其酒桌敬酒，且警員也不理會其唱歌。即以「警察有多大，警察

有什麼了不起」等語謾罵兩警員，後因黃鯤受出言回以「王先生也沒什樣，為何叫他

要關店」等語頂撞。雙方發生衝突，陳榮傑因此對兩警員開槍造成員警之死亡。 

    該案因王信福傳喚未到、拘提未著後對其發佈通緝，直到 95 年 10 月 10 日王信

福冒用他人名義入境時被逮捕，才正式進入審判程序。歷審的罪名雖有共同連續殺人

或教唆殺人等不同，相同的是王信福皆被判以死刑。最大的爭點莫過於該如何證明王

信福有殺人的主觀意圖、殺人動機，及有與共犯陳榮傑謀議殺人的犯意。 

    而法院是如何認定王信福有共同殺人的呢？從更三審（即最後事實審）7認定的事

實可知，法院認為該案的關鍵手槍及子彈係由共同被告李光臨在王信福與警察發生衝

突前先驅車外出，後至不詳地點拿來交給王信福，而王信福也因此在發生衝突時，得

將該把手槍交給陳榮傑並命其殺掉警察。 

  即便李光臨一再稱自己並未交槍給王信福，並在偵訊中稱自己從未離開卡拉 OK，

                                                      
6
 筆者接觸王信福案是因為在研究所時研習陳運財老師所開設的「非常救濟程序與冤獄救援」課程，

當時筆者分組所負責的個案正是王信福案。而在學習的過程中，筆者藉由閱讀王信福案之歷審判決

發現，在更三審法院時，法院認為重要證人李光臨之警詢筆錄雖無證據能力，但非不得作為「彈劾

證據」，進而促使筆者疑惑究竟何謂彈劾證據，而彈劾證據在我國實務會遇到什麼問題，以致起心動

念想以彈劾證據作為論文之研究目標。至於王信福案的爭議可參考：謝孟穎，「用已槍決死刑犯的證

詞判死刑、凶槍驗不到指紋…」張娟芬：王信福冤案成「司法活化石」！，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531908 (最後瀏覽日:2025 年 2 月 2日)。 
7
 王信福案探究共同被告李光臨陳述不一致之爭點在：「李光臨是否有離開卡拉 OK，及是否有機會因

此取槍交給王信福」。詳細可參考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9 年度上重更(三)字第 214 號刑事判決：「惟

查：……是共同被告李光臨上開所辯其從未出去或是去載小采云云，顯均不可採。況依共同被告李光

臨於警詢所供：『王信福等五人先行進入後，隨後我才與小采進入卡拉 ok』、『我要停車時遇見洪清一

夫婦，我問他說：小采呢？他答稱：沒來，我又開車去接小采沒接到，返回將車停放於西門街與延平

街口，下車後剛好小采搭計程車來，我們相偕進店』等語（見嘉市警一刑字第 8597 號第 1-8 頁，按李

光臨警詢供述雖無證據能力，但非不得做為彈劾證據），核與共同被告陳榮傑上開證述及證人李光臨所

證小采是搭計程車到船長卡拉 ok 店等情大致相吻合，益徵李光臨所辯，顯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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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三審認定李光臨上開說詞並不可信。關鍵之一，便在於李光臨的警詢筆錄。由

於，李光臨對是否驅車離開卡拉 OK 及離開後做了什麼事在歷審共有三個不同的版本

8，有鑑於在關鍵事實上的前後供述不一致，更三審便以無證據能力的警詢筆錄彈劾李

光臨前述說詞，並以此認定李光臨所辯不可採。 

  為何彈劾李光臨之證詞可信度在王信福案如此重要，因為該案缺乏了關鍵的科學

性證據，支撐犯罪事實的證據多來自於證人的陳述。換言之，證人及證言的可信度即

為王信福有罪與否的關鍵。然而，該案實際審理時，因離案發已非常遙遠，許多證人

包含李光臨在內都已難以受王信福交互詰問。在王信福自始至終都沒有在審判中對李

光臨為實質的對質詰問之情況下，該份無證據能力之警詢筆錄，王信福不僅無法防禦，

其發揮彈劾的效果亦不符合直接審理原則。實在難以想像該份警詢筆錄究竟僅作為彈

劾證據，還是逾越了彈劾的目的使用。 

  從王信福案的啟發，促使筆者意識到在刑事審判的過程中，不僅有各項實質證據

用以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亦存在用以爭辯實質證據證明力的彈劾證據。且彈劾證據

雖非認定犯罪事實所用之實質證據，但在事實認定中，往往發揮相當重要的功效9。 

    檢視我國刑事訴訟法，可以發現彈劾證據不但未明文規範，在學界討論亦甚少。

然而，筆者從實務界工作的觀察，彈劾證據在法庭活動的運用及法院判決的引用皆不

在少數。試圖整理現行實務對彈劾證據的使用，主要可分為三大類的問題，第一是彈

劾證據與實質證據的混淆；第二是彈劾證據與傳聞證據的關係未為釐清；第三是彈劾

證據之範圍及調查方法未能深究。 

    除了上述既有之實務問題外，在國民法官法施行後，基於訴訟制度之差異以及素

人法官參與共審之考量，在使用彈劾證據勢必與過往刑事審判有需要注意及差異之處。

舉凡準備程序的證據裁定、聲請調查證據失權效，至審理程序適合國民法官的調查方

                                                      
8
 在本案，李光臨對是否驅車離開卡拉 OK 及離開後做了什麼事有下列三個版本。版本一：於警詢

中，李光臨稱有開車去載證人小采，但沒載到；版本二，於偵訊中，李光臨稱從沒有出去卡拉 ok

過；版本三，於審理時，李光臨又稱有出去，離開的十幾分鐘是去載小采。 
9
 張永宏，論刑事彈劾證據之證據能力與調查-日本法的借鏡與反思(四之一)，司法周刊，2151 期，

頁 2(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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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到上訴階段的聲請理由及調查新證據之範圍等，皆因訴訟制度的不同，而有就彈

劾證據於國民法官法該如何使用有討論的必要。 

    再進一步研究王信福案，可以發現更三審使用的彈劾證據即屬實務運用頻率最為

常見之證人的「先前不一致陳述」。觀察過往傳統刑事訴訟，在討論不一致陳述的議

題上，大多關注其得否成為傳聞例外作為實質證據，而忽略其作為彈劾證據的使用。

然而，在國民法官法中，由於採取卷證不併送以及當事人進行主義，於交互詰問的過

程，法官不再能主導交互詰問程序，過往在檢、辯詰問證人的過程，法官中途打斷甚

至主動訊問問題而落入糾問法官之情形，應不復見10。取而代之的是，由當事人自主

舉證並提出證人、被告之先前不一致陳述據以作為實質證據及彈劾證據。此時，法院

該如何審酌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使用規則以及如何避免國民法官混淆待

證目的即有疑問。最後，不論傳統訴訟或國民法官法庭，在交互詰問的過程，皆常見

檢察官以證人或被告先前偵訊筆錄為本行主詰問，辯護人再於反詰問就與偵查筆錄不

同之處進行彈劾，然此情形實在有違以直接審理、公判中心之原則，而有重蹈傳統「筆

錄審判」之陋習。 

    綜上，筆者將先提出彈劾證據在我國實務運行之現況並參考外國法制之相關規範，

嘗試勾勒出彈劾證據的使用規則；其次探討我國甫施行的國民法官法在使用彈劾證據

的問題，並著重在與刑事訴訟法有差異之處；最後則以彈劾證據中最具代表性的「先

前不一致陳述」為重心探討。希望藉由本文的整理，能對彈劾證據的輪廓有更清晰的

了解，以及在使用上能有一套具體且一致的適用方式。筆者亦期許，藉由王信福案所

引發的動機，就上述問題加以論述後，不論是職業法官或國民法官在未來適用事實上

能盡量避免造成冤案，發揮刑事訴訟法中「無罪推定」的核心功能。 

 

 

 

                                                      
10
 黃朝義，刑事訴訟法，新學林，頁 12(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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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文蒐集國內文獻的方法主要來自線上的法學資料庫，並以關鍵字的方式搜尋11，

內容有「彈劾證據」、「先前不一致陳述」、「證明力」、「證據關聯性」等。筆者發現彈

劾證據在過往學界的討論稱不上豐富，直到近年因國民法官法的施行才漸漸受到關注。

回顧上，由於文獻相對匱乏，筆者擬先從基礎彈劾證據之文章開始，其次介紹近期國

民法官法適用彈劾證據之文獻，再回顧先前不一致陳述之文獻，最後簡單整理現行實

務見解。 

一、 彈劾證據之研究文章 

    朱朝亮檢察官所著「供述證明力之彈劾與回復」12一文，為我國首篇就彈劾證據

作概略性的介紹及引進日本法的相關見解。作者先是就「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

明確的定義，認為兩者之區別在於後者為爭辯前者證明力所依循之證據。其次作者舉

出最高法院認為交互詰問時得以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的法理13，肯認我國雖無明

文規定，但確實有彈劾證據的存在。作者緊接著以傳聞法則的角度切入，認為供述證

據的證據能力既以傳聞法則規範，若所有不符合傳聞例外的傳聞證據皆可作為彈劾證

據據以減損符合證據能力且經嚴格調查的實質證據證明力，將不當的剝奪當事人的詰

問權，且勢必有無止盡的傳聞證據以此方式借屍還魂回到審判。故作者採納日本法限

定說之解釋，將彈劾證據之範圍限定在證人審判外之先前自我矛盾陳述。作者並貫徹

傳聞法則及保障被告詰問權之規範意旨，認為彈劾證據之調查方式除上開審判外先前

自我矛盾陳述外，皆須經嚴格證明才得為可彈劾供述證明力之證據。舉例而言，第三

人之審判外不符合傳聞例外之陳述(如第三人之警詢筆錄)，若該第三人未經傳喚並接

受對造行反詰問，則該第三人不符傳聞例外之陳述不得為彈劾證人審判中供述證明力

                                                      
11
 查詢的線上法學資料庫為：法源法律網、月旦法學知識庫、華藝線上圖書館以及臺灣碩博士論文

知識加值系統。 
12
 朱朝亮，同註 3，頁 162-192(2012 年)。  

13
 參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324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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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據。 

    張永宏法官所著「論刑事彈劾證據之證據能力與調查-日本法的借鏡與反思(四

一)、(四之二)、(四之三)、(四之四)」14151617系列文章中，作者以日本法為我國刑事

訴訟法修正、及制定國民法官法主要參考對象之理由，認為日本法之見解應對我國有

可借鏡之處。作者首先肯認彈劾證據雖非認定事實所用之實質證據，但在事實認定上

卻往往發揮重要的功效。其次，作者介紹日本法在處理彈劾證據的證據能力之學說區

別，此部分之介紹大致上與朱朝亮檢察官所著一文雷同。值得注意的是，兩位作者雖

然均同採日本法通說「限定說」，在論理上卻有稍微不同。朱朝亮檢察官著重在傳聞

法則之規範目的，並認為採限定說，被告之詰問權才得以完全保障；張永宏法官則基

於上開立論之基礎，提出更細緻的理由，強調面對彈劾證據時，不論為職業法官亦或

國民法官皆可能不自覺比較彈劾證據及其欲彈劾之實質證據，何者「實質內容」較可

信，進而使不具證據能力之證據透過彈劾之方式，發揮出超越彈劾證據能證明之範圍，

而成為證明犯罪成否之「嚴格證明」方式。其次，自我矛盾陳述定義上為「非傳聞」，

而非傳聞法則之例外，採限定說可以避免彈劾證據與傳聞法則之衝突。另一方面，作

者說明國民法官審判中彈劾證據之調查，由於要求公判中心主義及直接審理原則，為

了避免國民法官誤將彈劾證據作為實質證據使用，比起書證調查，以彈劾詰問之方式

是更為適當之作法。上開兩文，使筆者對彈劾證據有了全面且系統性的掌握，並從中

學習日本法對彈劾證據之相關規範。 

二、 國民法官法中彈劾證據之研究文章 

  林信旭法官所著「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但書第 4款-關於為爭執審判中證人

                                                      
14
 張永宏，同註 9，頁 2-3 (2023 年)。 

15
 張永宏，論刑事彈劾證據之證據能力與調查-日本法的借鏡與反思(四之二)，司法周刊，2152 期，

頁 2-3(2023 年)。 
16
 張永宏，論刑事彈劾證據之證據能力與調查-日本法的借鏡與反思(四之三)，司法周刊，2153 期，

頁 2-3(2023 年)。 
17
 張永宏，論刑事彈劾證據之證據能力與調查-日本法的借鏡與反思(四之四)，司法周刊，2154 期，

頁 2-3(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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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述內容之彈劾證據(上)(中)(下)」181920系列文章中，作者以五個問題有層次的討論

彈劾證據在適用國民法官法上可能遇到之問題。一、審判外供述(書)得否作為彈劾證

據使用？二、彈劾證據限於「同一人」的自我矛盾供述？三、彈劾證據成立時期應「早

於」被彈劾證據？四、同一人審判外一致供述（書），得否作為增強證據？（五）同

一人審判外一致供述（書），得否作為回復證據？上開五問，正是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

第 1項但書第 4款在施行上可能遇到的爭議。就結論而言，作者認為為了使國民法官

能適切判斷供述證據的證明力，本款關於自我矛盾供述（書）的運用，應該盡可能的

限制，就調查方法上，亦應以審判外供述為腳本，盡量透過言詞詰問之方式彈劾。 

  施志鴻副教授所著「審前準備程序進行後證據調查聲請：以彈劾證據為例」21提

出兩個爭點，第一、聲請彈劾證據是否符合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16 條之 32 第 1 項之

「不得已事由」？第二、若符合「不得已事由」，其「調查必要性」的判斷基礎又為

何？可以發現施志鴻副教授與林信旭法官針對是否具「調查必要性」皆參考日本的同

一則代表性判決。日本代表性判決以證人詰問尚未結束前，被彈劾之審判供述尚未存

在，無法判斷其是否具有調查必要性為由，而認可符合不得已事由。然而考量迅速、

有計畫的集中充實審理之目的，兩位作者皆同意聲請調查彈劾證據前應先透過詰問證

人呈現矛盾，有必要才得提出審判外供述，否則應認無調查必要性，駁回其調查聲請。

因此，施志鴻副教授認為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參考日本法應為目的性的解釋，

並就第 4款而言，證人若已能透過詰問或其他證據而呈現證人審理供述的信用，審判

外供述即應認無調查必要性。 

    從張永宏法官、林信旭法官到施志鴻副教授的系列文章中，皆可發現彈劾證據不

                                                      
18
 林信旭，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但書第 4款-關於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之彈劾證據

(上)，司法周刊，2131 期，頁 2-3(2022 年)。 
19
 林信旭，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但書第 4款-關於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之彈劾證據

(中)，司法周刊，2132 期，頁 2-3 (2022 年)。 
20
 林信旭，同註 5，頁 2-3 (2022 年)。 

21
 施志鴻，審前準備程序進行後證據調查聲請：以彈劾證據為例，月旦裁判時報，130 期，頁 70-

77(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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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國民法官法明文承認的證據亦為準備程序後聲請調查新證據的重要例外之一，可

見適當的規範彈劾證據以符合國民法官法制度的精神有其實益及必要，筆者深受啟發，

殊值本研究參考。 

三、 先前不一致陳述之研究文章 

    張明偉教授所著「先前不一致陳述與傳聞例外」22，先以我國實務對先前不一致

陳述之觀點為整理，並參考美國聯邦證據規則中有關先前不一致陳述之使用，詳細介

紹先前不一致陳述(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與傳聞證據之關係及作為實質

證據與彈劾目的例外的規則。作者藉由比較美國法之目的在於確立即便我國將先前不

一致陳述定位為傳聞例外，然而此種立法並不會改變先前不一致陳述係限制對質詰問

權之規範。 

    林蕙芳法官所著「國民法官法案件中證人先前審判外不一致陳述(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作為實質證據及彈劾證據之程序辨異」23，以國民法官案件

準備程序終結前，當事人、辯護人未聲請調查的證人先前審判外不一致陳述，作為實

質證據、彈劾證據的法律依據及調查程序為討論。作者主張由於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

第 1項第 4款是失權效之規定，因此僅有原先會落入失權效範圍的證據，才有該條之

適用，換言之依該款聲請調查之新證據應係為實質證據。而若欲以先前不一致陳述彈

劾證人應該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兩者調查之法律依據及調查程序截然二

分不應該有所混淆。 

    從張明偉教授及林蕙芳法官的文章可發現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實質證據及彈劾

證據在審判實務上使用頻率皆高。然而因為其供述性質之關係，在證明目的上常有所

重疊，因此不論是法律依據及調查程序上皆應區別避免混淆。參考美國法對先前不一

致陳述已使用許久，應可作我國法之借鏡，殊值本研究參考。 

 

                                                      
22
 張明偉，先前不一致陳述與傳聞例外，東海大學法學研究，41 期，頁 125-157(2013 年)。 

23
 林蕙芳，國民法官法案件中證人先前審判外不一致陳述(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作為實

質證據及彈劾證據之程序辨異，月旦律評，19 期，頁 49-60(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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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實務見解之整理 

    由於彈劾證據在我國文獻較少討論，故本文擬簡要回顧現行實務對於彈劾證據之

多數見解，以釐清彈劾證據於現行實務之應用。 

（一） 彈劾證據之意義 

    按所謂「彈劾證據」，係指消極地作為爭執（即彈劾）證人陳述憑信性或其他證

據證明力之證據資料，因其並非用以積極地證明犯罪事實存在之實質證據，故不以具

有證據能力為必要24。 

（二） 彈劾證據於外國法例有明文規範 

    若證據之目的僅係作為「彈劾證據憑信性或證明力」之用（issue on 

credibility），旨在減損待證事實之成立或質疑被告或證人陳述之憑信性者，其目的

並非直接作為證明犯罪事實成立存否之證據，則無傳聞排除法則之適用，此即英美法

概念所稱「彈劾證據」（impeachment evidence），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亦已就此

項「彈劾證據」予以明文規定，基於刑事訴訟發現真實及公平正義之功能，於我國刑

事訴訟上亦應有其適用25。 

（三） 彈劾證據之法理基礎 

    該不合傳聞例外之先前陳述，雖不得作為犯罪成立與否之實體證據，按之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第六款、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二第一項、第二

項等規定，尚非不得以其先前所為「自我矛盾之陳述」，用來彈劾（爭執、否定）該

證人在審判中供述證據之證明力。26。 

（四） 彈劾證據無須證據能力 

    又所謂彈劾證據，係指消極地作為爭執同一證人所為自相矛盾陳述憑信性或證明

                                                      
24
 參最高法院 110 年台上字第 3346 號刑事判決、106 年台上字第 3996 號刑事判決。 

25
 參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079 號刑事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2896 號刑事判決、98 年度台上

字第 4029 號刑事判決。 
26
 參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7337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上訴字第 351 號刑事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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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證據，因其並非用以積極地證明犯罪事實存在之實質證據，故不以具有證據能力

為必要27。 

（五） 彈劾證據與傳聞證據之關係 

    按於審判期日證人所為陳述與審判外之陳述相異時，可提出該證人先前所為自我

矛盾之陳述，用來減低其證言之證明力，此種作為彈劾證據使用之傳聞證據，因非用

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28。 

   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

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

資為彈劾證據使用29。 

（六） 彈劾證據無嚴格證明法則 

    證據能力，係本於嚴格證明法則，對於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所為應具有證

據適格性之要求。反之，倘非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而是用來彈劾被告、證人陳

述證明力，即不以使用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若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即使不

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可資為彈劾證據使用30。 

（七） 小結 

    綜合上述實務見解之概略整理，可以得出目前實務認為彈劾證據係用以爭執、減

損證人陳述憑信性或證明力之證據，而其概念係源自於英美法且於日本有明文規定。

探其法律基礎，則可從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1第 2項、第 3項第 6款、同法第

166 條之 2 第 1 項等規定，配合反詰問時容許以陳述人先前不一致陳述為彈劾的法

理。關於彈劾證據之證據能力，多數見解認為即便係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都可作

為彈劾證據使用，不受傳聞法則之影響，亦不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 

                                                      
27
 參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2025 號刑事判決。 

28
 參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5077 號刑事判決、112 年度台上字第 1146 號刑事判決、111 年度台

上字第 4635 號刑事判決。 
29
 參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980 號刑事判決。 

30
 參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4187 號刑事判決、106 年度台上字第 4057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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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第一項 研究範圍 

    本文探討主軸為刑事訴訟法與國民法官法有關彈劾證據之使用，並以先前不一致

陳述為重心。我國刑事訴訟法與國民法官法雖沒有對彈劾證據為明文規定，然而最高

法院參酌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1第 2項、第 3 項第 6款、第 166 條之 2等規定於詰

問時容許以同一人先前不一致陳述為彈劾之法理，早有承認彈劾證據於我國實務之適

用31。其中，彈劾證據當屬證據法之類型之一，礙於篇幅，本文僅著重在與彈劾證據

最相關之證據能力、證明力、證據裁判原則、嚴格證明法則、關聯性、必要性等證據

法則，其他概念並不多加介紹。 

    又實務在運用彈劾證據中最棘手的問題莫過於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得否作為

彈劾證據。傳聞證據不僅是我國法運用最廣泛之證據類型之一，傳聞例外的證據能力

及調查程序更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研究的重心。本文即著重在彈劾證據與傳聞證據之關

係，至於傳聞法則的理論及其餘傳聞例外則不在研究範圍。 

  國民法官法之實務判決中，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12 年度國審交訴字第 1 號刑事裁

定，係直接具體的討論「彈劾證據」之容許性。本文將以該裁定提出之爭點作為引子，

討論彈劾證據在國民法官法與刑事訴訟法在準備程序使用上之區別。至於國民法官法

與刑事訴訟法審理程序之差異，因非本文研究重點，不逐一探討，僅就彈劾證據之差

異部分討論。 

    需特別提出的是，本文將屬於證據法則概念的「關聯性」及「調查必要性」置於

國民法官法的章節與審理原則一併介紹。原因係因國民法官法是採取卷證不併送制度，

職業法官須於準備程序即先行證據裁定，其中證據是否具調查必要性之概念已不僅限

過往刑事訴訟就審判合理化之考量，亦須納入照料國民法官之思維，及避免造成國民

法官有預斷或偏見之可能。因此，國民法官法對聲請調查彈劾證據之調查必要性概念

                                                      
31
 參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421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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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與刑事訴訟法有差異。至於關聯性之概念，雖不因訴訟制度差異而有改變，然參

考美國法及日本法，與必要性之概念常有重疊，為了釐清兩者之意義故一併介紹。 

    而證據既可以被彈劾，即可能被增強、回復。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

僅以「爭執」為規定，即有爭議其射程距離是否不僅限彈劾，而有包含增強及回復。

但本文礙於篇幅，將著重在彈劾的部分，就證據增強及回復之概念，本文並不深入介

紹相關爭議，僅會於解釋本款時略提。 

  彈劾證據之類型繁雜，其中最常以以下五種方式呈現：1.先前不一致的陳述；2.

偏見；3.證人性格；4.能力瑕疵；5.矛盾牴觸之他證32。本文將聚焦「先前不一致陳

述」此類型。一來因我國實務於使用彈劾證據上，以「先前不一致陳述」為最大宗。

其次，考量國民法官皆為法律素人，對證據能力、證明力等概念已難以區別，更遑論

證據作為實質證據或彈劾證據之異同，故比較彈劾證據類型對實務的影響，自應以最

常使用之類型先行研究。其餘未討論之類型，礙於篇幅有限，將不多加以介紹。 

  綜合上列研究彈劾證據之範圍，可以下列論點為統整：1.彈劾證據之意義；2.彈

劾證據與實質證據之區別；3.彈劾證據與證據法則之關係；4.得容許作為彈劾證據之

範圍；5.彈劾對象及其調查方法；6.彈劾證據在刑事訴訟法與國民法官法在各訴訟階

段使用之區別；7.先前不一致陳述的使用。 

第二項 研究方法 

    本文所採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獻分析、比較研究法、實務判決分析法。 

一、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主要係探討彈劾證據中，大量使用的「先前不一致陳述」之彈劾類型。探

其性質，彈劾證據仍屬證據法之一，因此就證據法則的基本介紹與彈劾證據的運用可

藉由蒐集刑事訴訟法、證據法則基礎理論之教科書、學位論文、期刊論文等文獻建立

基本了解，並以此確認現階段我國對於彈劾證據的討論在學界及實務界的討論脈絡。

                                                      
32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刑事訴訟法（下），新學林，頁 324(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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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彈劾證據的基礎理論確定之後，須研究國民法官法施行之證據法則，考量到國民

法官法與刑事訴訟法有諸多根本上之差異，透過蒐集相關文獻，提出就本文探討重點

之彈劾證據之相關部分討論，並從中分析整理出本文欲採納之見解。 

二、 比較研究法     

    比較法上，有鑑於我國尚未對彈劾證據有明確規範及運用法則，本文擬先從我國

學者就外國法之整理介紹，並以美國法與日本法為主。前者因美國聯邦證據規則及聯

邦法院判決就彈劾證據之使用已運行許久，具相當之參考價值。後者，則因我國國民

法官制度上主要仿照日本裁判員制度，考量彈劾證據的使用亦為國民法官法施行之重

點，故應值得我國借鏡。 

三、 實務判決分析法 

  儘管彈劾證據並未在我國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然而彈劾類型之一的「先前不一致

陳述」已然被我國實務大量的運用，且彰化地院亦就彈劾證據在國民法官的應用有具

體的討論，因此在比較美國及日本法的理論外，將主要以我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為分析

對象並搭配地方法院就適用國民法官案件已做出之裁定、判決，觀察司法實務是如何

處理相關未明文規範之彈劾證據的方式及論理原則，進而歸納最高法院之見解並整理

現行法下使用之概況加以評論。 

 

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文之研究內容共分為五章，分述如下： 

  第壹章「緒論」共分為五節，主要說明本文研究動機及目的、文獻回顧、研究範

圍、研究方法及名詞解釋。首節以王信福案為啟發本文對彈劾證據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並於第二節就現有之文獻回顧，第三節描述本文之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第四節呈現

本文研究議題的架構，最後在第五節為名詞解釋。 

  第貳章「彈劾證據之介紹」共分為五節，第一節一開始，本文將討論彈劾證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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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在釐清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之區別後，整理我國實務之相關判決；第二節，本

文以證據能力與證明力、證據裁判原則及嚴格證明法則等基本證據法則探討與彈劾證

據之關係；第三節，以彈劾證據之範圍為核心，具體以傳聞證據、違法取得證據及成

立時機適用之範圍為討論；第四節，為彈劾對象及其調查方法；第五節為本章之小結。 

    第參章「國民法官法有關彈劾證據之使用」共分為五節，第一節，本文先簡介體

現國民法官法精神之審理原則並說明國民法官法與刑事訴訟法中證據關聯性與調查

必要性之意義，為國民法官法在使用彈劾證據上墊好基礎；第二節在準備程序階段，

以彰化地院 112 年度國審交訴字第 1號刑事裁定為引子，著重詳介彈劾證據於證據裁

定之爭點並對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解釋，最後就準備程序中其他爭點

討論；第三節在審理程序階段，本文首先討論適合國民法官調查彈劾證據之方式，再

就調查彈劾證據應有之程序介紹。又交互詰問程序本為彈劾證據發揮之戰場，本文將

介紹當事人使用彈劾證據於反詰問彈劾之技巧；第四節在上訴審階段，為了尊重國民

法官法庭之判決，將討論彈劾證據作為容許聲請調查新證據是否妥當，並就與彈劾證

據有關之上訴理由及審查基準為介紹；第五節為本章之小結。 

    第肆章「先前不一致陳述為重心」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先簡介我國使用先前不一

致陳述的運用現況及待解決及發展之問題；第二節，以美國聯邦證據規則及普通法為

參考，美國法對先前不一致陳述之範圍、類型、不一致之程度等皆有深入研究，其中

附帶原則及陪審團之指示目的皆在於避免陪審團產生誤解，殊值我國借鏡；第三節為

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於我國法之建議，將以美國法為借鏡比較，並針對現行

人證調查與被告詰問之程序提出可參考之建議及本文見解；第四節為本章之小結。 

    第伍章「結論」，藉由上開討論將歸納整理本文之見解並對我國在彈劾證據規範

上之問題給予建議，希望能給予實務運作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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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定義 

一、 彈劾     

    彈劾(Impeach)係來自於英美法之概念，除了當事人、辯護人質疑證據證明力之

行動外，尚有另一層意義為監察機關或民意機關，對違法失職的政府官員提出控訴，

以監督其行為的行動33。在美國法，「彈劾」的概念即分屬證據法及政治學的兩層概念。

由於後者不僅適用一般文職官員，連總統、副總統、州司法人員皆屬可被彈劾之成員，

因此若是只搜尋 Impeach，往往會先出現對政府官員彈劾之定義，而須多加上「證據」

一字，才得以搜尋的到本文欲討論之彈劾證據。若以同義字作區別，證據法上之「彈

劾」可以「減低」、「減損」等為理解；政治學上之「彈劾」則可以「控告」、「檢舉」

為替代。以下本文提及之「彈劾」將專指證據法之概念，合先敘明。 

    另外觀察我國實務，有以下列用語隱含彈劾之概念34，如「爭執」35、「打擊」36、

「減低」37、「減損」38、「減弱」39、「削弱」40、「推翻」41、「否定」42等文字陳述證據證

明力之態樣。探究上述判決用語，應屬審判中交互詰問過程時反詰的概念，屬於彈劾

概念上的變形。以下本文將以「彈劾」為統稱，若引用之實務見解有以上開文字為判

決理由時，可知其係屬同一意思。 

二、 彈劾證據 

    證據的目的若在爭執、減弱某一證據的證明力，而非用以直接證明犯罪事實成立

                                                      
33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6 版。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51177&la=0&powerMode=0)  

(最後瀏覽日:2025 年 2 月 2 日) 
34
 梁志偉，刑事彈劾證據之證據能力與實務運用，高雄律師會訊，第 113-04~06 期，頁 53(2024

年)。 
35
 參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731 號刑事判決。 

36
 參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878 號刑事判決。 

37
 參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3990 號刑事判決。 

38
 參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4635 號刑事判決。 

39
 參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4645 號刑事判決。 

40
 同前註。 

41
 參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31 號刑事判決。 

42
 參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7337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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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此概念即屬英美法所稱「彈劾證據」(Impeachment Evidence)。而在證人的可

信性被攻擊後，用以回復其信用的證據，即稱回復證據(Rehabilitation Evidence)。

若證人在從未受彈劾前，即單純提出用以支持其信用的證據則稱增強證據(Bolster 

Evidence)。 

    我國曾有實務見解認為彈劾證據可用以「增強」或降低被告所辯或證人陳述憑信

性43。探其意旨，似乎將彈劾證據與日本法之輔助證據概念有所混淆。在日本刑事訴

訟法第 328 條中，因使用「爭執證明力」之字眼，故產生有下列爭議，有認為 1.僅限

於減損可信度之效果；2.不僅得減損，亦包含回復的效果；3.不僅得減損，亦包含單

純增強及經彈劾後回復的效果。日本法通說認為該條之解釋應採 2，亦即包含彈劾及

回復的效果，但並不包含單純增強供述證明力之解釋44。 

    本文之研究範圍雖未包含回復及增強證據之使用，然為了避免如前開實務判決之

誤解，下稱彈劾證據時，即係指英美法中彈劾證據(Impeachment evidence)之概念，

並不包含回復及增強之意旨。 

 

 

 

 

 

 

 

 

 

 

                                                      
43
 參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431 號刑事判決。 

44
 朱朝亮，同註 3，頁 183(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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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刑事訴訟程序之彈劾證據之意義、範圍及其調

查 

    刑事審判程序中，檢辯雙方的攻防來自於對各項證據的延伸，正所謂證據是溝通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的橋樑，具體個案的刑罰權該如何落實，需要透過證據作「事實認

定」及「證據評價」。前者通過證據來證明犯罪事實成立與否的訴訟主張，後者則是

透過質疑、爭辯證據之證明力方法判斷證據之可信程度。 

    事實認定涉及的證據範圍，既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的證據，稱「實質證據」。

過往，證據法之基本原則對實質證據的解釋，獲得了相當高的關注聲望及程度，如「證

據能力」、「證據排除法則」、「證據調查方法」等。其受重視之原因，自然在於認定犯

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證據，需要有證據能力外，亦需經法定調查程序，在程序上應嚴謹

也須慎重。 

    相較而言，不得作為證明犯罪事實，僅能用以質疑證據憑信性之證據，稱「彈劾

證據」。彈劾證據涉及證據評價之證明力，我國學者在過去對其關注稍嫌缺少，然司

法實務確係經常使用。當證人證言是訴訟中的重要證據時，能否使用彈劾證據去質疑、

減損敵性證人的證言可信度，便為訴訟結果之關鍵。 

    然而，使用彈劾證據雖能對訴訟帶來價值，亦可能使訴訟存在相當風險。舉例而

言，若允許以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彈劾證人，將很有可能使大量的傳聞證據藉由彈

劾之方式進入審判，不僅造成訴訟遲延亦造成傳聞法則目的之架空。另一方面，審判

程序之重點應是對被告是否構成犯罪事實論證，當檢辯雙方不斷地運用彈劾證據質疑

證人之可信度，很有可能使法官忽略了審理的主要任務。 

    觀察外國法，美國於 1975 年制定之聯邦證據規則已經對證人的彈劾規則有詳細

規範，且在實務運作上行之有年。日本在吸收英美之交互詰問規則後，亦將彈劾證據

明文規定在刑事訴訟法。相較我國，彈劾證據之概念雖於實務判決偶然出現，然對彈

劾證據之意義？彈劾證據之範圍？彈劾之對象？彈劾之調查方法？皆未有明確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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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因此，本章節的安排，將先介紹彈劾證據之基本概念並著重在與實質證據之區別，

以及蒐集我國實務判決對彈劾證據之理解以刻劃出基本框架。其次，就彈劾證據與相

關之證據法則為適用法理之檢討。再以得容許作為彈劾證據之範圍為本章介紹核心，

具體以傳聞法則、違法取得與成立時機等三個面向討論，最後說明彈劾對象及其調查

方法。 

 

第一節 彈劾證據之概念 

    以下本節將就本文核心探討的彈劾證據作初步的簡介。「彈劾」證據的「彈劾」

是什麼，彈劾的目的及意義為何，該如何與實質證據作區別，並以我國現行一般刑事

程序對彈劾證據之既有見解，框架出彈劾證據涉及之問題。 

第一項 彈劾證據之意義 

    法院審理過程時，檢辯雙方的攻防對象主要圍繞著證據展開，而證據的使用方式，

可分為「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實質證據」目的在證據的「證明」，用以證明

犯罪事實的真實性；後者的目的在證據的「彈劾」，透過爭辯、質疑證據的證明力，

從而達到減損證據的憑信性。換句話說，實質證據在證明犯罪的成立與否，彈劾證據

僅能證明證據的憑信性不足，而不得證明犯罪45。   

  那究竟何謂「彈劾」？首先傳喚證人的一方，會透過主詰問(Direct-examination)

詢問證人，詢問的方式須讓該證人可以簡潔的就其知識專業或所見所聞內回答詢問的

訴訟爭點。相較傳喚證人的另一方，則有權透過反詰問（Cross-examination），檢驗

證人證詞的真實性及準確性，或從證人那引出對案件有利的任何相關事實，當反詰問

的目的專門在減損證人信用及破壞或降低證人證述的可信度時便稱為「彈劾」46。 

                                                      
45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頁 38(2022 年)。 

46
 PETER MURPHY, MURPHY ON EVIDENCE 62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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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劾為何重要？因證人從做出證述的那刻，是否可信便成為審判的核心問題。著

名的辛普森案中，律師即針對關鍵證人警察(Mark Fuhrman)的品格彈劾，進而影響該

警察證詞的證明力。律師指出該警察對黑人有嚴重的種族歧視47，儘管 Fuhrman 在證

人席上證稱自己過去十年從未用過黑鬼(nigger)一詞，卻在作證後的幾個月被律師以

一卷錄音帶證實 Fuhrman 曾大量地使用種族歧視之語言。因此該卷錄音帶雖未直接證

實辛普森是否有犯罪，然而卻可以對證人的證詞產生影響，進而動搖陪審團的認定。 

    那該彈劾至什麼程度呢？彈劾是否等於要證明證人是一個騙子呢？考量到彈劾

的目的在「影響可信度」會時常被視為是要「挑戰真實的準確性」，然而這並不是彈

劾確切的定義。有時，彈劾只是想證明證人有涉入其中（has a dog in the fight），

儘管不能證明證人是個騙子，但至少可以顯示出證人有動機或是有理由比較偏向某方

當事人，或者也只是想顯示證人是「壞人」，而壞人的可信度便值得起疑了48。 

    具體而言，彈劾的目標其實是對證言推論過程的質疑。一個有能力(competence)

作證的證人其證詞並不等同於有可信度(credibility)。因此，證人必須具有以下幾

種能力，如「誠實作證的能力」、「準確敘述的能力」、「感知能力與記憶能力」才能使

審判者能夠就其所述的真實性作出推論。舉例而言：當證人說被告駕駛的車闖紅燈，

審判者需要推論的有以下幾點 1.證人說被告駕駛的汽車在紅燈前沒有停下來 2.證人

相信該主張 3.證人的信念是基於證人對所發生事件的準確認知 4.證人準確地記得所

發生的事。彈劾便是針對上開推論的過程提出質疑，若是有哪一個推論是錯誤的，就

無法證明證人所述被告駕駛的車有闖過紅燈49。 

                                                      
47
 針對種族作為品格證據的彈劾證據，因我國實務上較少運用，故本文並不多加討論，然值得注意

的是「種族」於美國實為彈劾證據之一大因素，詳細可參考：Evelyn M. Maeder And Jennifer S. 

Hunt, Talking About A Black Man: The Influence of Defendant and Character Witness Race 
on Jurors' Use of Character Evidence,29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608-620(2011). 
Montré D. Carodine, Contemporary issues in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Implications of 
Race as Character Evidence in Recent High-Profile Cas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vol.75(2014) 
48
 TERENCE F MACCARTHY ET AL., MACCARTHY ON IMPEACHMENT:HOW TO FIND AND USE THESE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9-10(2017). 
49
 RONALD J.ALLEN ET AL.,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EVIDENCE TEXT,PROBLEMS,AND CASE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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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從聯邦證據規則(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觀察，「彈劾」一詞並未

被明確定義，而是散落的出現在各處。然而，可以從聯邦證據規則第 607 條的標題

「誰可以彈劾證人」以及內容「任何當事人，包括傳喚證人之當事人，均得攻擊證人

之可信度」50看出彈劾的目的及方式。可以想像的是彈劾「證人的可信度」方式可能

是無窮無盡的，因此雖然多數的教科書將其大致分為五大類，仍有論者將其再細緻的

分為 16 種51。 

    大致上，依循多數教科書之分類可將彈劾分為：一、先前不一致的陳述；二、偏

見；三、證人性格；四、能力瑕疵；五、矛盾牴觸之他證。其中針對證人的彈劾為上

開二、三、四之彈劾原因，針對證言的彈劾則為一、五。 

 

 

表 1：彈劾證據原因分類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製作 

 

    考量到彈劾的頻率及對審判者的影響，本文將取最重要之前後不一致陳述的彈劾

方式討論，另外涉及到能力瑕疵、偏見、矛盾、動機等彈劾方式則暫且不予討論。 

                                                      
387(6th ed.2016).  
50
 FRE RULE 607.  

51
 MACCARTHY,supra note 48,at 14.作者將彈劾方式於實務運用之重要性依序排列，以下詳列 16 種

彈劾方式：1.不一致陳述(FRE RULE 613)；2.矛盾；3.動機；4.品格證據(FRE RULE 608)；5.有罪判

決之前科(FRE RULE 609)；6.證人可以做卻沒有做的事；7.證人能力；8.不良行為、犯罪與錯誤(FRE 

RULE 404(b))；9.習慣；10.喚起記憶之文書(FRE RULE 612)；11.採信(FRE RULE 801(d)(2))；12.傳

聞證人(FRE RULE 806)；13.品格證人；14.被告據稱被害人性行為的某些證據（FRE RULE 412、413、

414、415）；15.專家資格及履歷(FRE RULE 702)；16.學術論文(FRE RULE 803(18))。 

彈劾原因

證人

偏見

證人性格

能力瑕疵

證言本身

先前不一致
的陳述

矛盾牴觸之
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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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之區別 

第一款 區別標準 

    實質證據(Substantive evidence)，又稱積極證據、實體證據，指證據提出的目

的在於證明被告犯罪成立與不成立。相對實質證據的即屬消極證據又稱補助證據，目

的在於爭執積極證據證明力(可信度或證據價值)52。而輔助證據中，專門用以減損證

明力的即稱彈劾證據(Impeachment evidence)。彈劾證據提出的目的不得用以證明犯

罪事實僅能彈劾證人證詞的憑信性，換句話說彈劾證據是拿來證明證人在說謊，而不

是拿來證明犯罪事實成立與否的53。須對證據做如此分類，原因在實質證據需嚴格的

要求證據能力存在，但消極證據則不為嚴格證據能力的要求，因此不可以將其作為證

明犯罪事實與否的手段54。 

第二款 以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據為例 

    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在概念上雖容易區分，然在審理時往往會因證據之性質有所

重疊而難以區別。舉例而言，如本文第肆章提及之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本質上為被

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之陳述，符合我國法對傳聞證據之定義。進一步言，該審判外陳

述若符合傳聞例外之特定要件，即可允許作為實質證據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另一方

面，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1第 3項第 6款，得以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為彈

劾之法理，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亦可作為彈劾證據使用。換言之，證人的「同一」份

先前不一致陳述可能係因其證明目的之不同，而可同時作為「實質證據」或「彈劾證

據」之可能。 

    以供述證據而言(如證人的先前不一致陳述)在作為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有何區

別呢？舉例來說，證人甲於警詢中曾表明被告乙教唆甲收受賄賂，且收受賄賂的地點

在台北的 A 大飯店。此時在對乙的審判中，證人甲的警詢筆錄對乙而言即為傳聞證

                                                      
52
 黃朝義，同註 10，頁 537(2021 年)。 

53
 王兆鵬，共犯或共同被告之陳述，月旦法學雜誌，3期，頁 94(2003 年)。 

54
 黃朝義，同註 10，頁 537(2021 年)。然本文認為彈劾證據雖屬輔助證據，但為了避免傳聞法則之

架空，故仍應採嚴格證明法則，詳見本章第二節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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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原則上檢察官不得以此證明乙有犯罪。然而，若審判中，甲有到庭作證，且陳述

其曾未去過 A大飯店，此時，依照上開彈劾之法理，檢察官即可提出甲警詢的陳述以

證明甲曾經「存在」著不一致的陳述。換言之，同一份警詢筆錄，檢察官仍不得提出

作為實質證據證明乙曾有教唆甲，然而可作為彈劾證據證明甲曾作出不一致陳述，其

信用應受質疑55。 

    另一方面，非供述證據(如物證)亦可能有證據性質重疊之可能。以美國法判決為

例56，被告因同行友人遭搜查發現所穿 T-shirt 口袋縫有毒品，並指控被告為共犯。

因此，警方在沒有搜索令的情況下，對被告之行李搜索扣押，並因此發現與同行友人

身上所相符之 T-shirt 碎片。依證據排除法則，不應允許該 T-shirt 碎片作為實質證

據證明被告有共同運送毒品之行為，然當被告於主詰問作證說自己不知道行李中有

T-shirt 碎片時，該 T-shirt 碎片的存在即可作為彈劾證據彈劾被告之證詞。 

第三款 區別實益 

    總結來說證據之性質需視其是否作為待證事實之積極證明手段分類，同一證據可

能同時作為實質證據亦作為彈劾證據，亦可能僅得做為彈劾之使用。過往我國由於採

取卷證併送、大量容許傳聞例外及允許證據能力於判決再行交代等實務一貫做法，即

便當事人對提出之證據性質有所混淆，在相信職業法官得以區別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

之前提下，彈劾證據並沒有引起實務過多之重視。 

    然而職業法官是否真能謹守彈劾證據之界線不無疑問，另外在加入非法律專業之

國民法官一同參與審判後，龐大的證據資料以及對法律評價的陌生，對國民法官勢必

產生莫大的負擔，該如何期待國民法官能判斷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之區別亦值探討。

若未區別清楚，即可能使原本不具有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藉由「彈劾」之名作為實質

證據使用，而逾越彈劾之目的57。 

    因此，除了透過上述證明目的分類以及選擇適當的調查方式外，國民法官法有以

                                                      
55
 王兆鵬，同註 53，頁 94(2003 年)。 

56
 United States v. Havens, 446 U.S. 620 (1980). 

57
 張永宏，同註 17，頁 3(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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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法第 46 條為訴訟指揮權，美國法亦有陪審團之指示(jury instruction)等

方式，藉由職業法官之法律專業來協助素人法官判斷彈劾證據應發揮之效果及範圍，

避免素人法官之心證受不當混淆而影響被告受正當審判之權益，此部分將於第肆章詳

細介紹。 

第三項 我國實務見解之整理 

    如本節第一項所述，「彈劾」在聯邦證據規則中並未被明確定義，我國刑事訴訟

法亦無對「彈劾」之概念有明文規範，然而「彈劾證據」對我國實務而言卻不陌生，

並常於判決中加以解釋及應用。話雖如此，但並不表示我國實務對彈劾證據之解釋及

理解皆為相同，事實上，可以觀察到有不少判決在分辨「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

「彈劾證據」與「補強證據」性質皆有所混淆。以下本文將先簡介「彈劾證據的目的」

在我國實務判決的見解，再舉出法院誤解「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彈劾證據」

與「補強證據」等判決。至於最高法院就傳聞證據與彈劾證據之見解，留待本章第三

節再行介紹統整相關見解。 

第一款 彈劾證據的目的 

    我國立法例未明定彈劾證據的定義，因此實務上在運用彈劾證據常必須重新引述

法理，以下引用幾段我國判決說明。 

一、 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訴字第 3870 號刑事判決58 

(一) 判決要旨 

  「而「傳聞排除法則」中所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無證據能力，係針對

證據目的在於證明犯罪事實爭點（issue on fact ）之證據資格而言，若證據之目的僅

係作為「彈劾證據憑信性或證明力」之用（issue on credibility），旨在減損待證事實

之成立或質疑被告或證人陳述之憑信性者，其目的並非直接作為證明犯罪事實成立存

                                                      
58
 本段判決意旨廣經我國實務判決引用，近期判決可參考：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1 號

刑事判決、112 年上訴字第 2376 號刑事判決、112 年度侵上訴字第 158 號刑事判決、112 年上訴字第

2431 號刑事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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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之證據，則無傳聞排除法則之適用，此即英美法概念所稱「彈劾證據」（impeachment 

evidence），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亦已就此項「彈劾證據」予以明文規定，基於

刑事訴訟發現真實及公平正義之功能，於我國刑事訴訟上亦應有其適用。」 

(二) 判決解析 

  觀察上開判決可以發現我國實務早已有參考日本法、英美法制之規範，認同我國

有彈劾證據之使用。依其理由，係將彈劾證據置於傳聞證據之體系底下，換言之，依

照傳聞法則，若其證據目的在於證明犯罪事實爭點（issue on fact）之證據資格即不

可提出，然而若是 1.減損待證事實之成立；2.質疑被告或證人陳述之憑信性者，則可

作為彈劾證據提出。 

  前開判決提出我國有彈劾證據使用之原因係因為刑事訴訟發現真實及公平正義

之功能，然而其並未進一步說明彈劾證據係依我國刑事訴訟法上何項條文為具體適用

而有說理未明之缺憾。 

二、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801 號刑事判決59 

(一) 判決要旨 

    「相對於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實質證據，「彈劾證據」之功用在於協助法院針對

證據證明力形成心證。彈劾證據與犯罪成立與否無關，主要用來彈劾證人的信用能力，

目的在動搖證言的憑信性。我國刑事訴訟法基於證據裁判主義及證據能力之規定，得

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以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惟於審判期日證人所為陳述

與審判外之陳述相異時，可提出該證人先前所為自我矛盾之陳述，用來減低其在審判

時證言之證明力，此種作為彈劾證據使用之傳聞證據，因非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

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不得以之

直接作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但非不得以之作為彈劾證據，用來爭執或減損證

人陳述之證明力。則彈劾證據主要目的既為減損證人證言之憑信性，被彈劾之證言自

                                                      
59
 引用本判決要旨之近期實務見解可參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上重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

112 年度上訴字第 365 號刑事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419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

院 108 年度金上重更五字第 11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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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具備證據能力為限，若係欠缺證據能力之證言，因證言本身不具證據資格，即無

憑信性可被彈劾可言。」 

(二) 判決解析 

    使用彈劾證據之目的主要係彈劾證人的信用能力，並動搖證人證詞的憑信性。相

較於前判決，此判決明顯將彈劾證據之範圍限於「證人」之證詞。可以發現本判決更

強調遭彈劾之證言以有證據能力為前提，原因在有證據能力之證據尚有「憑信性」可

經彈劾。本判決亦提出若證人到庭之陳述性質為傳聞證人，既非證人親自見聞體驗，

理應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彈劾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本判決除了將彈劾之目的限於彈劾證人的信用能力，更於後段就

被告與證人先前陳述不一致之情形作區別60。此部分涉及彈劾對象之爭議，將於本章

第四節一併討論。 

第二款 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混淆 

    同一份證據之性質依其目的可能作為實質證據亦可能同時符合彈劾證據之要求

而使用，最常見同時兼具兩種性質的莫過於證人於審判外之供述61。不少最高法院見

解，似認為此類證人自我矛盾供述得作為彈劾證據之理由，乃因該供述雖為傳聞證據，

但其證明目的非用以認定犯罪事實，故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也不在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2 項之禁止規定射程
62
。相對的，若該供述作為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而須

                                                      
60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801 號刑事判決:「另相對於美國法只要被告放棄其緘默權利，立於證

人地位，其程序皆與人證程序相同，自適用彈劾證人陳述可信度之程序。然我國被告對於自身案件並

無證人適格，因此對於被告本身之陳述是依據自白法則、任意性法則來認定，並無人證程序之適用，

即被告之陳述是否可採，應由法官本諸確信自由判斷，並無彈劾證據之適用。雖依刑事訴訟法第 97 條、

第 163 條、第 169 條或第 184 條等規定賦予證人與被告、被告與被告間詢問或相互對質之機會，此

等詢問及質問之本質亦係利用彈劾方式呈現各個證據間之可信度，但究不能以被告本身先後不一致之

陳述資為彈劾證據用以削弱或減低其自白之可信性，否則只要被告陳述一有翻異或齟齬，即謂其先前

或全部所述均不可信，自有違證據法則。」 
61
 常見如刑事訴訟法第 159-2 條所明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陳述。另外證人儲存於手機或電腦之日記、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等內容亦有最高法院判決認

為如係作為證明該供述內容有真實性，即有傳聞法則之適用，可參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2982

號刑事判決。 
62
 林信旭，同註 18，頁 2(2022 年)。另實務見解可參最高法院 112 年台上字第 1146 號刑事判決、

111 年台上字第 4635 號刑事判決、110 年台上字第 3346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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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該供述之真實性時，則有傳聞法則之要求。 

    實務判決中，常見於論述證人於審判外之供述的證據能力時，以「僅作為彈劾證

據」之註記方式，顯示上開供述並無實質作為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然而誠如學者所

言，當彈劾證據與受彈劾證據是來自不同的證據方法，審判者可能在無形中將彈劾證

據作為實質證據以比較何者較為可信，而使彈劾的目的變得毫無意義63。若判決理由

未就該彈劾證據究竟是如何減弱實質證據之證明力論斷，亦未就該彈劾證據與實質證

據是如何交互影響法院心證說明，未實際參與審判或未閱讀完整卷宗之旁人，實難了

解審判者是否恪守該供述僅作為彈劾證據之界線。 

    實際上，最高法院針對下級審混淆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作為撤銷理由而發回更審

之判決數量甚少，然而辯護人以此作為上訴理由卻並不罕見，顯見我國實務判決就彈

劾證據之運用尚有判決理由不備、判決理由矛盾等疑點。以下即舉出我國實務判決中

經上級法院指摘有踰越彈劾證據使用之相關判決。 

一、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169 號刑事判決(踰越彈劾證據之使用應撤銷發回) 

（一）判決要旨 

   「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雖可作為彈劾證據，然彈劾證據之作用僅在於否定或

減弱實質證據之證明力，尚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否則，如無證據能力之傳

聞證據得作為增強實質證據證明力之依據，而資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將使法律所規

定傳聞證據之限制，形同具文。本件原判決既已認定被害人警詢筆錄不具證據能力（見

原判決第二、三頁）。卻又以被害人於九十八年四月二日及九十八年五月六日警詢中

之部分陳述與其於第一審之證述相符，認定被害人於第一審之證述內容實在，而作為

認定上訴人有罪之依據（見原判決第六、七頁）。顯已逾越彈劾證據僅係用於減弱實

質證據證明力之限制。原判決雖稱其引用被害人警詢筆錄係作為彈劾證據，然究其實

質，似係以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作為認定上訴人有罪之證據，難謂無適用證據法則

不當之違失。」 

                                                      
63
 田宮裕，刑事訴訟法〔新版〕，頁 395(1996 年)；轉引自張永宏，同註 16，頁 2(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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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決解析 

    本案為妨礙性自主案件，前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1 年度侵上更(一)

字第 20 號刑事判決，以下簡稱前審判決)以被害人之警詢筆錄與審判中陳述相符之部

分，認定被害人於審判中之證述內容實在，並依此作為上訴人有罪之依據。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169 號刑事判決便因而指摘，前審判決雖將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

據作為彈劾證據，然其目的並不在於減損證人於審判中陳述之信用，而是「增強」其

審判中陳述之信用。顯然最高法院判決不僅否定增強證據的適用，更認為以無證據能

力之傳聞證據增強實質證據之信用已逾越彈劾證據之拘束，原判決就此部分已將彈劾

證據與實質證據混淆誤用。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169 號判決就被害人之警詢筆錄與

審判中陳述不相符之部分更指摘前審判決有判決理由不備之情形64。最高法院判決認

為彈劾證據因足以否定或減弱實質證據之證明力，其彈劾證據是否屬實將攸關被告犯

罪事實有無之判斷，判決應詳予說明其論斷之理由，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本文認為，彈劾證據是否真實，應屬裁判者自由心證之問題，最高法院判決要求

前審判決就彈劾證據是否屬實為詳細說明似乎仍有將彈劾證據作為實質證據之誤解，

此部分本文有所質疑。然而最高法院判決要求前審判決於判決理由中多說明取捨之依

據，撇除前開原因應值贊同。由於我國刑事訴訟法採卷證併送之制度，審判者難免在

詳閱卷證後，不自覺的比較何項筆錄較為真實，因此審判者更應於判決理由中說明取

捨論斷之依據，否則旁人將難以分辨該證據究竟是恪守彈劾證據之目的亦或已逾越其

                                                      
64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169 號刑事判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之陳述與其審判外之陳述不

一致時，該審判外之陳述仍得資為爭執審判中陳述證明力之彈劾證據，已如前述。而彈劾證據足以否

定或減弱實質證據之證明力，其是否屬實自係證據取捨事項，且攸關被告犯罪事實有無之判斷，自應

詳予說明其論斷之理由，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又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必無瑕疵可指，且

就其他方面調查確與事實相符，其陳述方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而上訴人既執上開被害人九十

八年五月六日之警詢陳述，主張被害人嗣於第一審審理時陳稱：上訴人有以手指予以性侵云云，係屬

不實之指訴，而否定其於審判中陳述之實質證據之證明力，依上開說明，上訴人上開主張及辯解是否

可採，自應說明其取捨論斷之理由，方始適法。本院前次發回意旨已明確指明，原判決仍未調查審究，

卻以：被害人之警詢筆錄不具證據能力，不得作為對上訴人論罪科刑之積極證據，自無庸就其警詢陳

述為實體審酌等語（見原判決第十六頁），而不為必要之說明，自有判決理由不備之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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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  

二、 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5130 號刑事判決(逾越彈劾證據之使用，但除去後

對判決不生影響) 

（一）判決要旨 

 「所謂彈劾證據，主要在於爭執或減弱證人陳述之憑信性或證明力，而非用以證明

被告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原判決先說明共犯劉孟紘、陳及升於調詢時所為陳述，屬

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應無證據能力，但仍得以之作為彈劾證據之用，藉

以辨明其等 2人於法院審理時依法具結後證述之憑信性與證明力。雖又謂：至於門號

0000000000 部分，劉孟紘於調詢時供稱：「（你有無使用過中華電信 0000000000 門

號？）有的，是我在使用的，是黃立為底下的小弟給我的，但我真的不記得這個小弟

叫什麼名字」等語，核與其於法院審理時證述的情節，大致相符；陳及升於調詢時亦

供稱：我於 109 年 10 月 2 日、6 日先後出售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門號給劉孟紘等語，即無辯護意旨所稱門號 0000000000SIM 卡來源是專賣人頭卡之陳

及升之事。經查原判決引用劉孟紘於調詢時之陳述，在於增強劉孟紘於法院就同一陳

述之憑信性，固有未合，但除去該部分陳述，仍無礙其於審判中所為同一陳述之認定。」 

（二）判決解析 

  本案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更一字

第 169 號判決，以下簡稱前審判決)將共同被告之無證據能力的調詢筆錄用以「增強」

同一供述者於法院陳述之憑信性。相較於前面所提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169

號刑事判決（下稱 102 年判決），本案判決認為前審判決雖亦有誤用彈劾證據作為「增

強」供述之目的，然即便除去此「增強」部分之陳述，亦不影響該共同被告於審判中

陳述對判決結果之認定。 

  針對「增強證據」之使用，102 年判決採取否定見解，而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

字第 5130 號刑事判決雖同樣認為不合證據法則，但綜合考量後因除去該部分瑕疵亦

不影響判決結果，故採取折衷說。此舉雖不能理解為最高法院已改變態度認可「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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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之使用，然至少知道的是，最高法院會綜合判斷彈劾證據作為實質證據對判決

的影響性，非一律有此情形即為排除。 

    其中可注意的是，造成本判決與 102 年判決的差異應屬「案由」。採否定說之 102

年判決，為性侵害案件，考量到性侵害案件的特性，證據蒐集困難，並大多以被害人

之陳述為主要證據，審慎考量被害人歷次供述之信用性顯然為判決核心。採折衷說之

本案判決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則擁有更多的客觀證據可形成心證（如搜索扣押

筆錄、調查局鑑定書、扣案包裹照片等）。 

    因此，同樣有上開混淆彈劾證據之瑕疵，102 年判決若將被害人之陳述排除，顯

然對判決結果之影響重大，而本案判決若排除共同被告之調詢，亦可以該同一陳述內

容之審判筆錄佐以其他客觀證據形成心證，對判決結果之影響便相較微小許多。此等

差異，即屬法院在判斷瑕疵是否影響結果之重大因子考量。 

第三款 彈劾證據與補強證據之區辨 

一、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4053 號刑事判決 

（一）判決要旨 

    「補強證據」即係補強自白之證據，以補強證據之存在限制合法自白在證據上之

價值俾發現實質之真實。原則上應符合下述 3 要件。⑴、應具有證據能力。「證據」

既具有作為嚴格證明資料之能力或資格，所謂「補強證據」自應具「證據能力」或稱

「證據資格」，此亦經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所闡明。相對地，與「彈劾證據」，

主要用來彈劾證人的信用能力，目的在動搖證言的憑信性，減低證人在審判時證言之

證明力，因非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可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自有不同。⑵、補

強證據與自白間應不具同一性或重複性。否則僅屬與自白相同之證明力薄弱的「累積

證據」，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⑶、補強之範圍限定為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聯性，

且對於待證事實認定具有實質價值。至是否具有上開關聯性或其實質價值如何，則須

委由法院經過合法調查並評價後，始能認定該補強證據是否具有證明力以及其強弱。」 

（二）判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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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判決就補強證據清楚表明應符合三項要件，其中第一項要件要求補強證據應具

有證據能力並且受嚴格證明法則要求。相較於此，由於彈劾證據之目的非用以證明犯

罪事實，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因此依循最高法院多數見解，認為彈劾證據無須證據

能力65，自與補強證據有別。 

    本文雖認同本判決主張補強證據與彈劾證據應不相同，然其理由與本判決有些差

異。在此先說明的是本文主張彈劾證據應有嚴格證明法則之適用，以避免傳聞法則之

架空，因此若要區分彈劾證據與補強證據之不同，考量補強證據之目的亦為證明犯罪

事實，應可參考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之區別，以待證事實的不同來區分。換言之，由

於彈劾證據之目的非用以證明犯罪事實，僅係作為減損證人證言之憑信性，不應作為

佐證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總結來說，本判決就補強證據與彈劾證據作出區別，本文

在理由上雖不認同，但就結論上同意此見解。 

二、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5203 號刑事判決66 

（一）判決要旨 

   「又事實審法院認定事實，非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其綜合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證

據及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仍係適法之職權行使。又我國刑事訴訟法

對於補強證據之種類，並未設限制，故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情況證據，

均得為補強證據。再性侵害犯罪多為私密行為，通常為密室犯罪，尤其被害人未即時

報案，未能有效採集各項跡證之情形，在欠缺被害人指述以外之其他補強證據，運用

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以為合理推論自屬必要。又是否傳聞證據，應視「待證事實」

而定，如待證事實並非實體犯罪構成要件，而係用以加強被害人所述犯罪情節憑信性

的彈劾證據，其性質即「非傳聞」，基於直接審理原則，此等經由被害人轉述犯罪過

程的情緒反應，既係證人親自見聞之事，如與被害人所指證之被害事實具有關聯性，

仍得作為補強被害人證言（直接證據）實在可信之補強證據。」 

                                                      
65
 參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4635 號刑事判決。 

66
 同樣意旨可參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6090 號刑事判決、111 年度台上字第 4783 號刑事判決、

112 年度台上字第 1127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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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決解析 

    本判決中，以告訴人向其轉述犯罪事實的同學為證人，證明告訴人在轉述的過程

中有情緒難過、害怕等反應。首先，上開證人之證述由於並非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

故本判決認為上開證詞既非用以證明待證事實，而係用以「加強」被害人所述犯罪情

節憑信性的彈劾證據，性質上應屬於「非傳聞」。其次，本判決以直接審理原則，認

為證人之證詞係親自見聞被害人轉述犯罪情節的情緒反應，由於與被害人指證的被害

事實有關聯，自可以當作補強證據。 

    雖然本判決將非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證人先前陳述正確定位為「非傳聞」，然而

以彈劾證據就「加強」證人憑信性是否妥當已如本節第二款所述，應採否定。值得注

意的是，本判決似乎將彈劾證據與補強證據之界線有所模糊，按照最高法院 108 年度

台上字第 4053 號刑事判決，彈劾證據與傳聞證據之證明目的不同，且對證據能力之

要求亦有所不同，不應混淆。本文認為，本判決模糊兩者界線之理由或許係因本判決

為性侵害之案件，在證據欠缺之前提下，因而對彈劾證據之性質而有混淆。然而，依

現行實務見解多數採納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得作為彈劾證據，若允許彈劾證據得用

以補強待證事實之證據，無異以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作為實質證據，將有違證據裁

判原則及嚴格證明法則，因此本判決將兩者性質有所混淆並不妥當。 

 

第二節 彈劾證據與證據法則之關係 

   為保障人民在憲法上之基本權及正當法律程序，大法官解釋針對刑事程序之被告

權利多引用憲法第 8 條之人身自由權及第 16 條之訴訟權。而上開條文之實質內涵，

依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表示憲法第 8條所指法定程序，必須是實質正當之法律程

序，其包含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確認「證據裁判原則」之憲法位階；司法院釋字

第 582 號解釋進一步認為該證據裁判原則的核心內涵乃「嚴格證明法則」；司法院釋

字第 396 號解釋則第一次使用「正當法律程序」字眼，以「直接審理」、「言詞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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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審及辯護制度」等程序要求，認為此乃被告之憲法權利67。 

    上開解釋固然將我國被告之刑事權利定位在憲法位階，然其畢竟係以法理推導，

不同於美國有各式聯邦憲法增修案68為明文之憲法權利保障。因此在刑事程序之審理

過程運用法無明文規範之證據種類(如彈劾證據)，需要更加謹慎是否可能違反證據裁

判原則及嚴格證明法則。此外，彈劾證據雖無須證據能力，但其目的在於降低證人憑

信性，即對證據證明力為實質影響，故正確辨別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之差異對適用彈劾

證據上亦至關重要。 

  以下本文將先就證據之證據能力與證明力做區分，再就彈劾證據與證據裁判原則、

嚴格證明原則之關係討論連結並代本文見解。 

第一項 證據能力與證明力 

    在刑事訴訟中，不論何項證據皆須探討的即是「證據能力」與「證明力」，前者

指得提出於公判程序的證據資格，後者則為證據之實質證明價值。相較於實質證據係

用以證明犯罪事實，彈劾證據的目的在於降低其他實質證據之證明力，因此若未釐清

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之區別，將無法理解使用彈劾證據彈劾的目的。另外，考量國民法

官係法律素人，對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之概念亦不熟悉，在當事人於審判程序中使用彈

劾證據時，若未正確辨別，亦有可能誤認彈劾證據可逾越爭執證據證明力之目的，而

可彈劾證據能力，如此將使彈劾證據之使用與證據排除為混淆，因此對證據能力與證

明力為區辨，對理解彈劾證據有其實益。以下分別介紹之。 

第一款 證據資格的限制-證據能力 

  證據的證據能力，係指證據得提出於法庭調查，以供作為合法證據調查程序的資

料，所應該要有的資格69。檢、警在偵查過程中蒐集的所有證據，不論物證、書證、

                                                      
67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同註 45，頁 15-17(2022 年)；林鈺雄，同註 1，頁 501(2023 年)。 

68
 如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範人民有不受不合理之搜索扣押權利衍伸出證據排除法則；憲法增修

條文第五條規範被告有不自證己罪、不受重復追訴危險的權利；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規定被告有對質

詰問、受律師協助的權利、強制取證等。詳細說明可參考：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元照(2007 年)。 
69
 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黃朝義，程序正義之理念(三)，元照，頁 86(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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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證，若是需要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即應考量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原則上，具

有證據能力的證據，是容許進入審理證據調查的前提，相對而論，無證據能力的證據，

則不應該出現於審理過程亦不該作為證據調查之對象70。 

    我國刑事訴訟法除了第 155 條第 2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

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另有各項法條就證據能力的有無於特定的訴訟事項明文規定，

有以正面論述「得為證據」或以反面論述「不得作為證據」之規範。舉例而言，以刑

事訴訟法為例，就正面論述有第 156 條第 1 項71、第 159-1 至 159-5 等傳聞例外之規

定；就反面論述則有第 158-2 條第 1項前段72、傳聞法則第 159 條第 1項73。另外就特

別法亦有相關條文，如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8-1 條前段74，上開規範皆是我國對證據

的證據能力直接且明文的規範。 

    然而，我國法律雖對證據的證據能力有各項明文規範，卻未對證據能力之定義有

明確規定，加上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2項規定「無證據能力」之證據不得作為裁判

依據，故造成法院在認定證據能力上往往會傾向較寬鬆之態度，認定證據資料具有證

據能力。而疏忽檢討證據能力之後果也造成於裁判上常見有將證據能力概念與證明力

概念混淆，或混淆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75。 

    以下本文針對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之資格，希冀從以下三個問題去框架出證據

能力的範圍。一、證據有無證據能力除了法律明文外，是否有其他條件及門檻？二、

證據能力的存在與否，是否可透過證據調查或言詞辯論的方式取得？三、可否透過其

                                                      
70
 黃朝義，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之區辨－兼評最高法院九三年台上字六六四號裁判例，台灣法學雜誌，

141 期，頁 255 (2009 年)。 
71
 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1項：「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

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 
72
 刑事訴訟法第 158-2 條第 1 項前段：「違背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一百條之三第一項之規定，

所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 
73
 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

得作為證據。」 
74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8-1 條前段：「依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取得其他案

件之內容者，不得作為證據。」 
75
 蘇凱平，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程序的證據能力判決：兼論鑑定證據之證據能力判斷標準，臺大法學

論叢，50 卷，4 期，頁 1929-1930(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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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證據的補強，來影響證據的資格76，進一步論，是否可用以彈劾證據的證據能力呢？

以下本文將以證據能力的要件出發，回答上開爭點以此釐清證據能力之概念。 

一、 證據能力的要件 

    證據該符合什麼資格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可以從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

解釋文理解：「所謂證據能力，係指證據得提出於法庭調查，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

用，所應具備之資格；此項資格必須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符合法定程式，

且未受法律之禁止或排除，始能具備。」 

    上開解釋就證據能力的目的限定為證明實體犯罪事實時，證據應具備的證據資格，

並強調該證據須能於法庭中提出調查。其中，證據能力的要件，解釋文以三個門檻為

規範：（一)該證據必須與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二)該證據須符合法定程式；(三)

該證據未受法律之禁止或排除。唯有具備上開要件，加上經過合法的調查程序，該證

據才得作為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也才符合證據裁判原則，亦及符合正當法律程

序之要求77。 

  具體來說，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就(二)、（三）之要件分別舉例說明，前者

如證據未受法律之禁止或排除、證人須依法具結，其證言始具證據能力；後者如被告

之自白，須非出於不正之方法，始具證據資格。而針對（一）證據必須與待證事實具

有何項「自然關聯性」？本號釋字並無特別舉例。 

    「自然關聯性」作為證據能力的首當要件，相較（二）、（三）之概念，我國實務

似乎因為刑事訴訟法未明文規定，故較少運用。探詢我國文獻多以證據對欲證明事實

具有必要的最小低度的證明力（即所謂證據價值）為解釋78。另有論者表示所謂自然

關聯性表述的是證據資料和待證事實之間的一種關係79。若證據缺乏自然關聯性，將

                                                      
76
 黃朝義，證據能力與自由心證主義，收於：刑事訴訟程序基礎理論，新學林，頁 167(2020 年)。 

77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40(2021 年)。 

78
 黃朝義，同註 76，頁 194(2020 年)；李榮耕，初探證據關聯性之要求，收於：甘添貴教授七秩華

誕祝壽論文集下冊，頁 724（2012 年）。 
79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42(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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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證據與待證事項未有任何結合關係之情形80。     

  本文認為，因為現行刑事訴訟法未能明文規範證據能力之要件，使實務在操作上

無所依循，故產生如「爭點一」之疑問。而為了訂出明確的門檻，可以參考論者建議

於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中依循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意旨增訂第 3 項規定為：「證

據資料與待證事實間，具有自然關聯性，符合法定程式，且未受法律之禁止或排除者，

有證據能力。」；同條第 4項：「證據資料對於證明待證事實之存在與否並無影響；或

雖有影響，但該待證事實之存在與否非屬本案爭點者，應認為不具有自然關聯性。」

81。將證據能力的要件及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指明的自然關聯性要件皆明文規定

於刑事訴訟法中，應有助於審判實務改善對證據能力要件上寬鬆的認定，本文認同之。 

二、 無證據能力之證據不應進入法院調查 

    為了防堵無證據能力的證據進入審判程序，有賴「準備程序」的落實，否則將有

可能使無證據能力之證據汙染法院之心證，更有可能使須調查的證據大幅增加，浪費

司法資源，也會使法院對證據的判斷幾乎都流向對「證明力」的判斷82。   

    而準備程序的進行，原則上法院應保持其中立立場，讓兩造當事人就將來可提出

於法院之證據爭辯證據能力。然而目前實務難以在準備程序判斷證據之證據能力，原

因之一即為起訴時採取卷證併送之方式。造成不論卷證未來是否有可能被當事人聲請

調查，檢察官於起訴時皆會將全部卷證移送至法院。而卷證併送之結果亦使準備程序

作為阻隔無證據能力的證據進入審判程序之立法目的，難以落實83。 

    幾乎使所有證據皆能進入審判程序的準備程序設計，也造成證據的證據能力於審

判終結前幾乎無定論，除了少數明顯符合法定證據應排除的規定者外，法院面對有爭

議的證據資料，也傾向於先行調查程序，以免於審判結束後，法院認為該證據有證據

                                                      
80
 黃朝義，科學證據容許性（證據能力），收於：刑事訴訟程序基礎理論，新學林，頁 194 

(2020 年)。 
81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47(2021 年)。 

82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31(2021 年)。 

83
 黃朝義，同註 76，頁 174(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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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卻因未經合法調查而不可以作為裁判的依據。如此一來，不僅造成法院在調查

證據上幾乎是調查了所有證據資料，有關證據能力的判斷也在最後判決書上才認定其

是否具備84。 

三、 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層次不同 

    實務就準備程序操作結果也延伸出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的混淆85。按合法的證據

調查是在檢驗證據形成事實心證的過程，其對應的概念應為「嚴格證明法則」，並非

是讓無關聯性、不符法定程序或受法律禁止或排除的證據一體適用證據調查程序。其

次，現行法定調查程序並未明文規範何種證據需踐行何種程序，使所有證據均有需進

入法定調查程序運作的假象，也造成前開實務有「經合法調查之證據始有證據能力」

的誤解86。 

    正因有證據能力的證據才可以進入審判證據調查程序，故「爭點二」提及證據能

力的存在與否是否可透過證據調查或言詞辯論的方式取得，本文認為應採否定說。蓋

因審判的調查證據程序應以「有證據能力」的證據為前提，將證據調查與合法調查程

序有所混淆的判決，一來是受我國實務長期卷證併送制度之影響，未於準備程序先行

隔絕無證據能力之證據進入審判。其次，係對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164 條以下的

規定有所混淆，而未先行區分證據之屬性及其對應的調查程序。由此可知，證據能力

與合法調查，兩者概念無法混為一談。 

四、 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之區辨 

                                                      
84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33(2021 年)。 

85
 論者即指出如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6047 號刑事判決認為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制定公布前實

施通訊監聽所取得被告與證人之對話紀錄仍需踐行調查程序才有證據能力，似乎有誤解了刑事訴訟

法第 155 條第 2 項的要求。亦有論者指出如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訴字第 1282 號判決認為該證人

在偵查中既有具結，且有於原審審理時到庭作證，並接受被告與辯護人對質詰問，故可以反推認為

其偵查中之陳述有證據能力，顯然是考量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第 2項之傳聞例外為證據能力之

規範，然而上開實務以有無接受人證之詰問認定其偵查中之傳聞例外有證據能力，有將證據能力與

合法調查混淆之嫌疑。可參考黃朝義，同註 76，頁 176-177(2020 年)；吳燦，刑事證據能力判斷的

案例研討-臺灣米蘭達法則與證據排除主張逾期之法效，月旦法學雜誌，301 期，頁 9(2020 年)。 
86
 黃翰義，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證據之程序-評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八七六號刑事判決，

月旦裁判時報，18 期，頁 98-99(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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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能力與證明力的區辨在刑事訴訟實務並未受到如此重視，原因之一即為卷證

併送制度之影響。由於現行通常刑事審判程序的審判者是職業法官，在卷證併送制度

下，仍會預設職業法官在接觸到卷證資料內容後，有能力分辨證據能力與證明力。 

    然而前開認為職業法官有能力區辨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之見解亦值思考，如論者即

提出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6963 號判決為例87。該判決並未就司法警察官製作之

筆錄先行判斷其是否有證據能力，而是以該筆錄依直接審理方式於審判程序加以調查，

並經言詞辯論，即可認為有證據能力。顯然，先行判斷證據有證據價值（即證明力），

再行認定有證據能力，在程序判斷上有其矛盾88。 

  正所謂，證據能力為證據的資格要件，即便實質上證據之證據價值非常高，若其

在形式上屬於未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就不應該也不可能於法院中作為證據調查的對

象。因此，證據能力與證明力的判斷乃有先後順序，證據需先擁有證據能力，才具有

證明力之可能。 

    誠如爭點二所言，證據的證據能力具備與否，與合法調查無關，為證據本身資格

的問題。相對的，合法調查與證明力便息息相關，為法定賦予法官判斷證明力的方式。

換言之，證據能力的判斷無法如對證明力有自由心證的空間取捨。證據能力屬於法律

上之問題，證明力則是法官合理的自由心證問題89。 

    既然證據能力係資格問題，資格的判定理論上也無法受到其他證據的補強而受有

影響。過往實務曾有見解90認為證據能力能經其他證據增強。然而以「增強」的字眼，

顯然係就證據能力與證明力有所混淆，蓋因證據僅有證明力可受彈劾亦或補強，證據

能力的判定是不可能得經補強後取得。是故「爭點三」就證據能力的補強，本文亦採

                                                      
87
 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6963 號刑事判決：「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亦有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

職權，其依法定程序所製作之詢問筆錄，即屬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所規定，可為證據之

筆錄之一種，法院依直接審理方式，顯示於公判庭加以調查，並經言詞辯論者，仍有證據能力」 
88
 黃朝義，同註 70，頁 256(2009 年)。 

89
 黃朝義，同前註，頁 257(2009 年)。 

90
 最高法院第 72 年台上字第 1203 號判例(已不再援用)：「原判決係以被害人案發之初在警局訊問中

之陳述，為認定上訴人犯罪證據之一，且該項陳述之筆錄，既經顯之於公判庭，提示予上訴人辯論，

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規定，已不能謂原審就此未有調查，況其復以林某之證言，及省立台

南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增強其證據能力，則其證據調查方法與採證之運用，顯均與證據法則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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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否定說。 

    另外就彈劾證據可否用以「彈劾」證據的證據能力，在論理上應相同於證據能力

的補強，是彈劾證據使用的時機應於審判中的交互詰問，質疑證人供述之證明力，若

證據已然通過證據能力之考核，進入審判中，便不得透過調查程序否定其證據能力，

否則將使證據之證據能力始終懸而未定，此於爭點二已說明清楚，兩者層次有別，不

應混淆證明力及證據能力之概念。 

第二款 證據價值的評價-證明力 

    證據之證明力係以某一證據推定一定事實是否存在的實質價值91，唯有證據具有

證據能力，才有證明力的問題，無證據能力的證據，即便經法院合法調查，也沒有探

討證據證明力的餘地92。簡而言之，證據於審查有證據能力後，進入證據調查，再經

由法官就該證據所得的證明程度判斷事實存否的心證，便為證明力93。 

    而具體該如何判斷該證據證明力之高低則為法官的「自由心證」。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

則及論理法則」便為上開自由心證的明文規範。基此，「證據能力」是依據證據法則

判斷，而「證明力」則依照「自由心證主義」判斷，兩者順序先後有別，對「證據能

力」的判斷優先於「證明力」94。 

    從我國現行法之規範可以發現有諸多法條對特定證據種類的證據能力為限制，相

較而言證明力之規範僅有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1項。探究原因，可能是因證據的種

類不僅繁多，性質也不相同，同樣的證據在不同的事實，其代表的價值高低可能大相

逕庭。希冀立法者先以抽象的法條事先規範何種證據是較可信的，或是證據在可採信

的時候可以對應的事實證明程度又是如何，對立法者是困難且不實際的95。 

                                                      
91
 三井誠，酒卷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日本刑事程序法入門，元照，頁 240(2021 年)。 

92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同註 45，頁 36(2022 年)。 

93
 黃翰義，同註 86，頁 99(2012 年)。 

94
 鄭逸哲，先具有證據能力，方有自由心證主義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九年上易字第二零七三號刑

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8期，頁 73(2011 年)。 
95
 陳靜隆，刑事自由心證之研究，軍法專刊第 63 卷，3期，頁 60(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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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法院常被批判，過度的濫用自由心證96，既然有「濫用」一詞，可反映出

自由心證並非毫無拘束，應有其標準、可受期待的操作方式。換言之，找出其操作方

式，或者說對自由心證拘束之事項，即為法院如何適當評價證據證明力之方式。 

    以下本文將先簡介證明力的意義。其次，介紹自由心證的一般性限制即經驗及論

理法則。最後，就自由心證的合理限制，從傳聞證據切入。由於「先前不一致陳述」

除了作為彈劾證據，本質上即屬法律明文規定之傳聞例外的一種，而法院對傳聞例外

的認定，不僅涉及證明力的價值，更根本的是其究竟是否擁有作為證據的資格，亦即

證據能力的判斷。法院是否可透過自由心證對傳聞證據根本性的排除，涉及到自由心

證與其他價值的衝突，故本文將於最後討論之。   

一、 證明力的意義－自由心證原則 

  證據的證明力指證據的實質證據價值，其目的在於以證據證明事實的可信程度，

若證據的可信程度高，則代表該證據之證明力高，相反則亦然。而證據可以證明到什

麼程度則是委由法官依其自由的判斷形成，其基準即「自由心證原則」。雖說字面上

是自由的由法官判斷，然實際上其「自由」是相對於「法定」的形式法律拘束，並非

解釋為容許法官恣意純粹的自由裁量97。由此可知，「自由心證原則」的意義，在於法

院對於某項證據的「證明力」高低之判斷，除了「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以及其他

特別的證據類型證明力之限制外，法院得本於其確信，自由的判斷證據價值
98
。 

    然而法院對某項證據產生高低評價的前提是必須先有該項證據之存在，而用以認

                                                      
96
 例如：陳逸男，<法官濫用自由心證、檢察官濫權追訴 有權無責？>，新頭殼 newtalk，

https://tw.news.yahoo.com/讀者投書-法官濫用自由心證-檢察官濫權追訴-有權無責-

065332552.html（最後瀏覽日：2025 年 2 月 2日）又如：陳啟濃，<自由開講-法官離譜的自由心證

將重傷台灣民主？！>，自由評論網，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403559(最後瀏

覽日：2025 年 2 月 2日)。 
97
 相對於「自由心證主義」即為「法定證據評價」。法定證據評價意指「由法律予以規定證據之證明

力」，與「自由心證原則」將證據證明力之強弱，委由審判者本於心證自由決定，形成對比。自由心

證主義與法定證據評價之歷史脈絡及區別可參見：金孟華，證據相互影響論-以刑事證據法為中心，

中研院法學期刊，23 期，頁 175-184(2018 年)；蘇凱平，重新探索自由心證－以憲法與刑事訴訟法

的價值衝突與解決為核心，臺灣大學法學論叢，49 卷，1 期，頁 347(2022 年)。 
98
 蘇凱平，同前註，頁 353-355(2022 年)。 

https://tw.news.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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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犯罪事實之證據須受嚴格證明法則之篩檢，無證據能力或是未經合法調查的證據，

皆無法於審判中行證據調查，法院亦無從對其產生證據評價。參考法院辦理刑事訴訟

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78 點前項：「法院認定犯罪事實，應憑證據。證據之證明力，固

由法院自由判斷，但應注意所憑證據，必須經過法定調查之程序。」其經過法定調查

之程序即為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因此自由心證所能涵蓋之範圍，實際上亦同時對自

由心證產生限制99。 

    既然嚴格證明法則對證據之範圍有所限制，是否能將其視為對自由心證的限制呢？

由於嚴格證明係法律於程序面上明文規範對證據適用的前提，其目的並非直接限制法

院心證，換言之與自由心證之目的不同，不宜直接定義其亦為證明力之限制。然而法

律既設有嚴格證明法則對證據有所限制，從限制法官之取證範圍觀察，亦當然對自由

心證之範圍產生間接影響。因此本文認為，雖然形式上嚴格證明法則是在規範認定犯

罪事實之證據，不能視為直接對法官實體上心證的制約，但就實質上，嚴格證明法則

已然在無形中對自由心證原則產生重大的限制100。 

    另外，必須釐清的是，自由心證原則並非只限於適用嚴格證明法則之證據，與訴

訟法事實相關之自由證明法則亦應適用，只不過其差別在於各項程序(如偵查階段、

起訴審查階段)對於自由心證的要求程度不同101。詳言之心證要求的不同即現行法對

各項程序之門檻要求，如對第三人發動搜索之「相當理由」；起訴門檻應達「足認有

犯罪嫌疑」；允許羈押應「有客觀事實足認」102；有罪判決要求「毫無合理懷疑」等。

                                                      
99
 陳靜隆，同註 95，頁 67(2017 年)。 

100
 黃朝義，同註 80，頁 184(2020 年)。 

101
 黃朝義，同註 80，頁 184(2020 年)；陳靜隆，同註 95，頁 67(2017 年)。 

102
 對第三人搜索之門檻參照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第 2 項：「對於第三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

宅或其他處所，以有相當理由可信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為限，得搜索

之。」；檢察官起訴之門檻參照同法第 251 條第 1 項：「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

疑者，應提起公訴。」；法院認定羈押參照同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2 項：「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

亡之虞者。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項證人之虞者。」；有罪判決之門檻最

高法院常以反面論述，如「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於證據法則上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

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而應適用「自由證明程序」，僅需釋明其合理之依據為已足」。參最

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483 號刑事判決、104 年台上字第 3604 號刑事判決、106 年度台非字第 231

號刑事判決、108 年度台上字第 4358 號刑事判決、112 年台上字第 1284 號刑事判決、112 年台上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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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自由證明法則亦或嚴格證明法則之程序要求，自由心證原則皆應適用，同樣的

對自由心證之限制亦應相同適用。論者有舉例如檢察官應恪守對被告的客觀性義務，

有利、不利情形需一併注意；除此之外，如被告的緘默權或證人之拒絕證言權等權利

之行使；已經確認的科學認知；對自由心證一般性限制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皆應該一併適用103。 

    總結來說，除了「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一般性規則，本文認為嚴格證明法

則中對證據能力之要求於實質及目的上皆有限制法官取證範圍之效益，故可視為對自

由心證的間接限制。另外，不論是嚴格證明法則或自由證明法則，只要是涉及對證據

價值的評斷，皆有自由心證的適用，僅是要求的程度有所不同，有關自由心證的限制

亦應一併適用。 

二、 自由心證原則的一般性限制-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 

即便自由心證法則是自由的判斷，仍有設下限制以防法官恣意的裁決，亦即法官

必須對每一項證據皆依照「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以判斷證據是否有證明力，此

即立法者對自由心證一般性的限制104，論者稱之為「合理的自由心證主義」105。以下

就兩大法則的內涵分別介紹。 

  所謂經驗法則，係指一般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歸納而來的定則，其並非是裁判者

的主觀推測，而是客觀上一般人皆能接受的知識。這種認知應包含 1.一般人日常生

活中的普遍知識(即自然法則)2.特別專門學科上的專門知識(即技術性法則)106。固然

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經驗會因每個人的生活經歷、智識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即便是專

門知識亦會因人文科學及自然科學而有明顯的多元性，因此標準難以固定是可以想像

                                                      
3051 號刑事判決。 
103
 陳靜隆，同註 95，頁 67(2017 年)。 

104
 立法者不僅在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上開法則，於國民法官法第 92 條第 1 項但書亦

有規定：「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 第二審法院

不得予以撤銷」。 
105
 黃朝義，同註 80，頁 180(2020 年)。 

106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頁 160-161(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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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7。換言之，經驗法則的核心概念應在於「經驗」該如何定義，而又如何將一般的

「經驗」提升至「法則」之概念，論者有提出三個要件：（一）經驗法則是生活中反

覆踐行的常態現象(二)經驗法則能被社會中普通一般人所普遍體察與感受(三)經驗

法則可以還原108。 

  而論理法則，實則邏輯法則，指對一般事物的推理以及演繹方法的思考，法院形

成心證前須能以典型的邏輯分析方法推論事實，如歸納法、演繹法等109。論理法則必

須注意的是要避免將「可能性」直接變成「必然性」，也要避免循環論斷110。證據與待

證事實之間至少需有常態的關聯，若證據不生關聯性，即欠缺適合作為認定事實之基

礎，應認有違背論理法則。 

  在現行實務判決，認事用法上該如何認定是否違反經驗與論理法則以判斷證明力

確為難題。不同的案件，形成心證的蓋然性也會截然不同，推出的結論自然也會有所

差異，因而規範上也難以給予準確的範圍或概率值。因此有論者指出法院在形成心證

蓋然性依據日常生活經驗法則及法律規定，應落於 75%至 100%之間111。 

  經驗和論理代表人類對世界的共同認知，在長時間的累積後，仍可以逐漸有較明

確的內涵。實務判決上亦如此，「孤證不立」、「與案件有利害關係的證人證言未必可

信」等概念都是人們就爭點上長期討論發展出來的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112。 

    本文討論的重點「先前不一致陳述」亦有相關法則。在早期，最高法院曾發展出

「案重初供」之概念。如最高法院 80 年台上字第 5109 號刑事判決即認為當事人於案

發時的供述因為受他人之干預及權衡利害得失的機會較少，故應比事後翻供的陳述較

                                                      
107
 蘇凱平，最高法院運用經驗法則對國民法官法上訴審之啟示-以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5037

號刑事判決為例，月旦裁判時報，115 期，頁 51(2022 年)。 
108
 詳細可參考張永東，經驗法則：自由心證的尺度，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20-30(2012 年)；轉引自

吳燦，刑事審判之經驗法則案例研究(上)，司法周刊，2065 期，頁 2(2021 年)。 
109
 林永謀，同註 99，頁 160(2010 年)。 

110
 陳靜隆，同註 95，頁 68(2017 年)。 

111
 吳燦，同註 108，頁 4(2021 年)。 

112
 蘇凱平，同註 97，頁 376(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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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113。然而「案重初供」之概念在近期則通認，供述證據，在前後有差異及矛盾時，

法院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應該要斟酌卷內存在的各項證據資料綜合判斷。供述

的證明力，並不會因為陳述的時間有所不同，而可以作為判斷證據證明力的標準，因

此並無所謂「案重初供」的情形114。總結來說，所謂經驗與論理法則可以透過長時間

的說理、討論，進而再次確認、形成其內涵，因此不合時宜的概念是可以被淘汰的115。 

    綜上所述，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與其他證據法則不同，適用上確實會有裁判者

的主觀性，但即便刑事案件種類繁雜，仍能從中歸納類似案件的共通性及相似處。

因此論者有建議，法官如何加強認定事實之能力，可透過對證據法則的嫻熟，整理

分析各案件的相似之處，以此建立完善經驗法則類型化等，得使法官就類似案件有

類似的處理模式，以此降低經驗法則的主觀性，達裁判一致之目的116。 

三、 自由心證原則的合理限制－傳聞法則 

    證明力除了上開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的一般性規定已如前述，尚有學理上探討對

自由心證合理限制，如被告自白補強、經「科學證明」可得確認之事項、審判筆錄、

採證禁止、被告緘默、證人拒絕證言、超法規補強法則等117。 

    其中，傳聞法則為何與自由心證之合理限制有關係，原因在我國現行傳聞例外的

規定中分別出現了「不可信之情況」、「可信之特別情況」等涉及「可信性」的用語118。

                                                      
113
 最高法院 80 年台上字第 5109 號刑事判決：「按證人或當事人於案發時之供述較少權衡其利害得失

或受他人干預，依經驗法則，較諸事後翻異其案發之初所為之陳述為可信，此即所謂案重初供。故除

有可證明其後更異之詞與事實相符，或其初供係屬虛偽者外，自不得任意捨棄初供而不採。」 
114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6307 號刑事判決：「至於證明力方面，究竟何者可採，仍須由審判法

院斟酌卷內存在的各項證據資料，在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的支配下，綜合判斷、定其取捨，不生「案

重初供」的問題。」；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4264 號刑事判決：「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

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加調查，並依憑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定其取捨，

為整體觀察綜合判斷，而形成心證。……就實質證據價值面之判斷而言，有證據能力經合法調查之供

述證據，既無所謂「案重初供」原則，亦無所謂其證據價值即當然比審判外未經交互詰問之陳述為高

之可言。」 
115
 蘇凱平，同註 97，頁 376(2022 年)。 

116
 吳燦，同註 108，頁 4 (2021 年)。另外，作者亦於該文就經驗法則之案例以實務判決做出精緻的

類型化，詳細可參考吳燦，刑事案件之經驗法則案例研究（上）、(中)、(下)，司法周刊，2065、

2066、2067 期(2021 年)。 
117
 對證明力的特別限制類型，可參考陳靜隆，同註 95，頁 69-76(2017 年)。 

118
 參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至 159 條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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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排除傳聞證據之主要依據乃因該證人審判外之供述未經交互詰問的檢驗，然而其

並非指該傳聞證據必然無證據價值，故判例法發展出傳聞例外的規定以適度的緩和上

開衝突119。 

(一)「先前不一致陳述」的可信度要件 

    以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的「先前不一致陳述」為例，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

別情況」應為證據能力之要件或屬證明力之判斷即生疑問。參考我國最高法院歷年見

解，「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係屬於證據能力的要件，法院應比較前後陳述時點的外

部情狀，決定先前的陳述是否具可信性120。再參考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

項第 90 點後段規定：「而所稱『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係屬於證據能力之要件，法院

應比較其前後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以判斷何者較為可信」亦說明陳述的「可信

情況」要件屬於證據能力之判斷，並非證明力的問題。舉例來說，如證人於偵查之陳

述受誘導或脅迫，相較於審判之陳述即不具可信情況，相對的，如證人於審判中受被

告之壓力而與偵查中的自由陳述有矛盾之狀況，應可認為偵查中之陳述較具有可信的

特別情況121。 

    然而，有論者即指出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之第 89、90 點實則混淆證據能

力與證明力之判斷標準122。在非傳聞證據，應行注意事項之判斷因素乃對於證明力的

判斷要件，但若涉及傳聞證據則成為證據能力的判斷要件，上開觀點顯然不符合事理。

且判斷審判外陳述是否符合傳聞例外，是法院的自由心證，有絕對的裁量權123。最高

法院 100 年台上字第 5753 號判決亦指出該要件的內涵乃委由法院依經驗法則與論理

法則為具體判斷124。 

                                                      
119
 陳運財，傳聞法則之理論及其實踐，月旦法學雜誌，97 期，頁 92-93(2003 年)。 

120
 最高法院就陳述之可信性要件的補充判決解釋可參考，張明偉，同註 22，頁 129-133(2013 年)。

近期最高法院判決可參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2270 號刑事判決、112 年度台上字第 2706 號刑

事判決、112 年度台上字第 2546 號刑事判決。 
121
 陳運財，傳聞法則及其例外之實務運作問題檢討，台灣本土法學雜誌，94 期，頁 143(2007 年)。 

122
 蘇凱平，同註 97，頁 382(2022 年)。 

123
 蘇凱平，同註 97，頁 379(2022 年)。 

124
 參照最高法院 100 年台上字第 5753 號刑事判決：「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所稱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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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先前不一致陳述」的可信性要件雖涉及是否符合傳聞例外而擁有「證

據能力」之資格，但判斷的基準則須委由法院依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為具體判斷。而

此等法條的設計，可能造成即便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設有相當要件，限制法官以

案重初供為由任意採納傳聞證據，法官仍可能不免以該陳述與其他證據是否相符，先

進入證明力的層次再反向推導認定有無證據能力125。其次，法院運用自由心證判斷的

結果，將決定傳聞陳述價值高低，也決定了陳述得否作為證據，使法院依心證判斷有

無可信的特別情況的結果亦影響證據能力的判斷126。 

(二)「先前不一致陳述」與對質詰問的衝突 

    法院以自由心證對傳聞例外產生的巨大影響力，不僅影響傳聞得否作為證據，亦

與被告屬於憲法保障之對質詰問權有嚴重的衝突127。而此項問題不僅在我國存在，於

美國法亦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Crawford v. Washington 一案即對何時採納傳聞

陳述設下了新標準。其判決結論，由法官來評估證人審判外陳述的可信性進而決定該

陳述是否有容許性(Admissible)128，將違反被告的詰問權。因此當涉及證人之供述證

詞時，應依詰問權法則決定其容許性，即傳聞例外不能免除證人到庭接受被告詰問的

義務129。基此，「可信性」的擔保需透過「程序」性的保障並以特定的方式即交互詰問

來檢驗，該證據本身是否有可信性並非所問130。換言之，對質詰問的目的應是使證據

有可信性的程序保證，而非讓證據擁有可信性的實質保證
131
。 

                                                      
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乃指相對之可信，亦即被告以外之人先前陳述之背景具有特別情況，比較審

判中陳述之情況為可信者而言，立法政策上並未有類型上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的列舉或例示明文，其

內涵完全委之法院就個案主客觀的外部情況，依事物之一般性、通常性與邏輯之合理性為審酌判

斷。」近期最高法院判決可參考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539 號刑事判決、112 年度台上字第

3768 號刑事判決、112 年度台上字第 2546 號刑事判決。 
125
 陳運財，同註 121，頁 145(2007 年)。 

126
 蘇凱平，同註 97，頁 380-382(2022 年)。 

127
 傳聞例外與對質詰問權的衝突，可以參考，吳巡龍，對質詰問權與傳聞例外-美國與我國裁判發展

之比較與評析，台灣法學雜誌，119 期，頁 116-133(2009 年)。 
128
 證據之容許性(Admissible)概念近似我國刑事訴訟法上所稱之「證據能力」，故證據無容許性，即

無證據能力。 
129
 Crawford v. Washington, 541 U.S.36,68(2004). 

130
 Id. 

131
 吳巡龍，同註 127，頁 6(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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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wford 案認為應著重在對質詰問的「程序性擔保」，取代以往傳聞法則規範追

求的「實質可信性」，正是對證明力的特別限制。論者指出，Crawford 案以憲法的對

質條款剝奪法院本來可依自由心證判斷傳聞陳述是否實質可信的餘地，傳聞陳述經程

序性的擔保取代了法院自由心證的實質可信性132。 

    我國在面對傳聞例外與被告對質詰問之衝突時，亦曾以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

釋、102 年第 13 次刑事庭會議(一)決議，112 年憲判字第 12 號判決等闡釋相關問題，

然其採取之價值觀並非全然相同133。有論者即建議我國採取傳聞例外原則上須經過

「給予被告與辯護人行使詰問權之機會」才得作為證據134。換言之，原則上皆應要求

審判外的陳述者到庭接受詰問135，應當禁止使用未經被告反對詰問之供述證據的傳聞

法則，應能對被告的程序更為保障136。 

    本文認為，法院對傳聞例外的自由心證，無法取代審判中對質詰問所帶來的程序

性信用保障。從程序的擔保觀察，被告的詰問權不僅有發現真實的功能亦有公平審判

之效益，若容許法官以全然的自由心證判斷傳聞例外的可信度，即可能容許法官以此

剝奪被告的詰問權，無法達到公平審判的目的。換言之，不能僅依法官有法律專業得

對傳聞例外之可信性有全然專業的判斷即剝奪憲法賦予被告之權利。因此，本文認同

上開論者之建議，原則上皆應傳喚陳述者到庭接受詰問，除非客觀上證人無法到庭接

受對質詰問或被告願意放棄詰問之權利，才得容許引入傳聞例外。希冀以此，以程序

                                                      
132
 蘇凱平，同註 97，頁 387(2022 年)。 

133
 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認為「除客觀上不能受詰問者外，於審判中，仍應依法踐行詰問程序」與

102 年第 13 次刑事庭會議(一)決議認為「除反對詰問外，如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

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據，即可彌補前揭不足，於是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採取之價值觀係以

程序性保障亦或實質性保障可信度有價值之衝突。112 年憲判字第 12 號判決則是以「法院於適用上開

規定時，除應從嚴審認法定要件外，並應確保被告於訴訟程序上獲得相當之防禦權補償，使被告於訴

訟程序整體而言，仍享有充分防禦權之保障；且未經被告當庭對質、詰問之未到庭證人於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不得為法院論斷被告有罪之唯一或主要證據」在適用得限

制被告之對質詰問權的傳聞例外上增加許多限制，給予被告程序補償且不得作為唯一證據。值得注意

的是，112 年憲判字第 12 號判決的聲請人其實有對 102 年度第 13 次刑庭會議決議聲請解釋，聲請之

原因即如前述兩者在價值觀上有所衝突，但結論上大法官宣告不受理。 
134
 吳巡龍，同註 127，頁 14(2009 年)。 

135
 蘇凱平，同註 97，頁 390(2022 年)。 

136
 陳運財，同註 119，頁 106(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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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保障擔保傳聞例外的可信性，降低法官自由心證對傳聞例外的重大影響力。 

第二項 彈劾證據與證據裁判原則 

第一款 證據裁判原則之意義 

    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下，隨著程序的進行，若兩造的主張都已經明確，就必須調查

主張是否有依據，而所謂依據便是需依靠證據，法院對當事人主張的事實，應該要依

證據來認定137。我國依上開原則，在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

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稱為證據裁判原則，上開原則亦於司法

院釋字第 582 號、789 號解釋重申而認可。 

  證據裁判原則之發展一來宣示訣別過去過度重視被告自白之「自白裁判」時代，

二來在實定法上，可做為解釋基準之功能。易言之，本條稱「…依證據」，之規定基

於目的性考量，在條件上，要求能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必需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

合法證據調查。相對的，非犯罪事實部分，便不受本條之限制，即縱使無證據能力與

未經合法證據調查之證據亦可用以證明138。因此審判者除了必須於審判中隨時提醒自

己無罪推定原則的適用外，就犯罪事實的認定亦須依據證據，不得任意憑空就自己的

想法推敲事實，或違反經驗論理法則恣意裁判之。 

    具體而言，證據裁判原則的落實為一連串關於證據取得至最後得否作為事實心證

形成之程序總合，藉由證據存在之狀態，經由證據之取得，再由追溯者提出證據，經

過法定調查程序與確認證據資格程序後，最後依該證據證明之客觀限制認定是否有高

度的蓋然性139。因此事實成立與否，必須經過證據存在、取得、提出、舉證、調查、

確認之流程140。這些流程便是拘束法院在訴訟過程中對犯罪事實認定依憑證據的心證

                                                      
137
 三井誠，酒卷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同註 91，頁 237(2021 年)。 

138
 黃朝義，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收於：刑事證據法則之新發展－黃東熊教授七秩祝壽論文集，學

林，頁 7(2003 年)。 
139
 黃朝義，同註 69，頁 3(2010 年)。 

140
 陳志龍，刑事證據的邏輯法則之規範運用-對 2003 年刑事訴訟法相關修正條文的謬誤探討，全國

律師雜誌，9 卷，7 期，頁 7(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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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為一連串緊密連接之階段。 

    綜上所述，基於證據裁判原則之要求，犯罪事實成立與否，法院不止要依法審判

更要依證據審判，而確認犯罪事實的過程需以具備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的證據為之，

惟有通過嚴格證明法則的證據才得由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其證明力之餘地141。 

第二款 彈劾證據與證據裁判原則-以嚴格證明為核心     

    從證據裁判原則可以得知，惟有具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所得之證據才可用以認

定犯罪事實，而其核心即屬嚴格證明法則，此為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明文肯認142。

因此原則上僅有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實質證據，在具備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後才得

依法院參考。相較於實質證據，彈劾證據係用以減弱證人證言證明力，既不得用以證

明犯罪事實，法院依照證據裁判原則即不應該依彈劾證據認定被告成罪與反。 

    然而，依據證據裁判原則，彈劾證據不得成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固然無誤，但

是否可以反向推導彈劾證據無須證據能力亦無需合法調查，換句話說，是否可認為彈

劾證據僅依自由證明為已足，仍有疑問。 

    參照我國實務多數見解，即認為彈劾證據因與訴訟條件有關之事實及影響證據證

明力消長之事實（輔助事實），乃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因此只要是適法取得之證據，

即使沒有證據能力，亦非不得作為彈劾性或補助性證據使用143。 

    上述爭議涉及彈劾證據是否適用嚴格證明法則之問題，本文在此先行點出，係為

了說明證據裁判原則的核心雖為嚴格證明法則，然而要求經嚴格證明法則之證據才得

用以認定犯罪事實，可否反向推論非用以認定犯罪事實必要之彈劾證據即無嚴格證明

法則之必要，仍有待釐清。由於彈劾證據雖非認定犯罪事實所用之實質證據，但在事

實認定中，往往發揮相當重要的功效，不宜直接認定彈劾證據因不得做為證據裁判之

依據，即無嚴格證明法則之適用，對於此項爭點之詳細說明將留待下一項嚴格證明法

                                                      
141
 陳運財，嚴格證明法則，月旦法學教室，23 期，頁 132(2004 年)。 

142
 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理由書：「證據裁判原則以嚴格證明法則為核心，亦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須具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否則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143
 參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2540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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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再詳細解釋。 

第三項 彈劾證據與嚴格證明法則 

第一款 嚴格證明法則之意義 

一、 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法則之意義 

  證據因其證明方法有所不同，可以區分為嚴格證明法則或自由證明法則144。對於

犯罪事實的認定，需要先以具有「證據能力」且經合法、有調查的證據調查程序取得

的證據(即有證據價值)所為的證明程序(即法官所為心證證明)，可稱其為嚴格證明。

相對而言，不需要如此嚴格的證明程序，如未必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或是未經合法證

據調查程序取得的證據，其目的在於認定犯罪事實以外的一定事實，稱自由證明145。

前者透過兩階段的雙重限制，規範法院形成心證的過程以貫徹無罪推定並達到發現真

實的目的。後者則可以緩和或放寬嚴格證明要件的規範，然須注意的是自由證明並非

證明活動任由法官主觀的恣意操作，仍須要維護調查程序的正當性及合理性146。故自

由證明原則與自由心證主義並無關聯，自由證明僅針對無證據能力或無經合法調查程

序之證據在法庭上的證明活動程度，而自由心證仍法院本於其心證對某項證據的「證

明力」高低之判斷147。  

    為何需要設有嚴格證明法則呢？可從前述證據裁判原則推導。首先，犯罪事實的

成立與否，自應依證據認定，否則被告應推定其為無罪。然若對證據未設門檻，將使

法院濫權、恣意認定事實而違反證據裁判原則，因此一方面為了透過調查適當證據以

發現真實，另一方面亦係以程序給予被告保障，證據需有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後，

才可以作為犯罪事實的依據。可以說嚴格證明法則為憲法第八條所定「非由法院依法

                                                      
144
 吳燦，同註 85，頁 7(2020 年)。 

145
 黃朝義，同註 10，頁 550(2021 年)。 

146
 陳運財，同註 141，頁 136(2004 年)。 

147
 蘇凱平，同註 97，頁 354(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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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的核心機制148。 

二、 嚴格證明法則與自由證明法則的區別 

    刑事審判過程中，若訴訟過程的所有事實皆須要求嚴格證明法則，則稍嫌過度，

而無必要149。故非犯罪事實部分(如程序爭點)則可不具有證據能力或縱使未經合法證

據調查程序，亦可用以證明，此為自由證明法則之涵義。兩者區別之目的在於審判者

面對一連串的待證事實，若皆須如此嚴謹的證明程序，程序可能會拖沓而毫無重點。

其次，刑事訴訟過程中，並非所有程序皆為認定犯罪事實，亦有許多需簡單快速判斷，

有時效性之要求之訴訟法事實，如羈押裁定等150。故在面對眾多證據時，確認該以何

種程度要求進行調查，是審判者在審理過程須優先處理的問題 

    那何種證據需要使用嚴格證明法則呢？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2 項規定:

「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可得知「犯罪事實」

的認定需要具有法定證據能力的證據，又經刑事訴訟法規定合法、有效之調查程序取

得後，才可以用以認定。故可得知「犯罪事實」的範圍即為嚴格證明法則的對象。因

此包含構成要件、違法性、罪責、未遂、共犯等構成要件的修正形式及法律上構成加

重、減輕事由之事實等皆為犯罪事實之範圍151。 

    區分上，大致可從 1.對證據的限制 2.對心證的要求 3.適用範圍 4.調查程序 5.

調查方式等來辨明。 

  第一，嚴格證明法則與自由證明法則對證據的限制，如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2

項規定，前者就證據之「證據能力」及「合法調查程序」之要求皆需滿足，後者則無

此限制。 

  第二，心證的要求上，嚴格證明法則要求的確信程度須達到不容有合理的懷疑程

度，而自由證明僅需達到對證據的肯定超越否定之心證即可。 

                                                      
148
 陳運財，同註 141，頁 133(2004 年)。 

149
 黃朝義，刑事證據法研究，元照，頁 8(2000 年)。 

150
 黃朝義，同註 69，頁 82(2010 年)。 

151
 黃朝義，同前註，頁 80-81(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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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證據適用的範圍，嚴格證明法則的對象即犯罪事實的範圍，反之，自由證

明則除了犯罪事實以外的所有爭點皆可適用。 

  第四，適用程序上，嚴格證明法則因有合法調查程序之要求，故限於審判程序。

而自由證明法則只要是審判程序以外，不論準備程序、羈押程序等皆適用。 

  第五，依照我國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理由書152就法定調查方式之定義，明確

解釋若證據未經我國現行明文准許之調查方法，皆非屬嚴格證明法則。換言之，自由

證明在調查程序上可不受上開調查方法之限制，具體舉例如可以查閱卷證或是以電話

詢問方式探求證據以形成心證153。 

  進一步論，從上開區別中可以發現分辨嚴格證明法則及自由證明法則目的主要仍

在於節省法院審酌證據之時間。正因前者有嚴格的兩階段要求，若所有爭點皆須使用

嚴格證明程序證明將會造成效率低落也無法聚焦本案，故原則上應僅限於本案犯罪事

實及其法律效果，適用的時機也僅於審判程序中使用。相對而言，自由證明則因要求

較少則可使法院較快速的綜合證據得出心證，然而要求的少，並非代表是完全的自由，

只是程度上相較嚴格證明可以免除一部分而已。 

    而在對證據的評價上，有無通過嚴格證明法則之證據與其可信的程度是否有關聯

呢？如前所述，採行嚴格證明法則目的在於確立正當的法律程序及落實無罪推定。而

證據是否可信則涉及舉證責任之公平性，不能僅以通過嚴格證明法則的證據在程序上

有較多要求而應要求至確信的程度，自由證明法則之證據則要求至大致相信之程度，

便可謂通過嚴格證明法則的證據較為可信154。 

第二款 彈劾證據應否適用嚴格證明法則 

一、 我國法之見解 

                                                      
152
 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理由書：「所謂合法調查，係指事實審法院依刑事訴訟相關法律所規定之

審理原則（如直接審理、言詞辯論、公開審判等原則）及法律所定各種證據之調查方式，踐行調查

之程序。」 
153
 前者查閱卷證方式在實務上如在撤銷緩刑、觀察勒戒等裁定以發函之方式詢問相關機關；後者電

話詢問方式，如被告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之意願及履行和解狀況，作為量刑之參考。 
154
 陳運財，同註 141，頁 136(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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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學說實務多採自由證明法則說 

  彈劾證據應否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在我國過往因為採取卷證併送制度，相信職業

法官不至於將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混淆下，多數傾向不對彈劾證據有過多的限制155。

參酌我國實務即多數以彈劾證據非認定為犯罪事實之證據為由，認為彈劾證據無需證

據能力，自然也不需依從嚴格證明法則156，換言之，多數實務見解傾向認為彈劾證據

適用自由證明法則足已。 

    我國學者亦多認為彈劾證據適用自由證明法則，其論理主要是因為彈劾證據之目

的並不在於證明犯罪事實，而是用以彈劾證人證述之憑信性，因此彈劾證據雖可用以

判斷證人的證言不可信，但不能直接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有無成立157。進一步言，彈

劾證據既為爭議實質證據之證明力，即不為嚴格證明法則要求158。 

（二）採嚴格證明法則說     

    有論者就我國多數學說、實務採自由證明足已之見解的問題指出，我國實務雖對

彈劾證據的範圍有廣義及狹義上的不同，然而既然何種範圍的彈劾證據皆不是用來認

定犯罪事實，「論理上」當然就不用受嚴格證明法則，也不用受傳聞法則的拘束，自

然也無須具備證據能力，何必在範圍上有所限制，就此點上我國實務並未論理清楚159。 

    此外，我國亦有論者從傳聞法則的目的出發，認為除同一證人審判外先前不一致

陳述不適用傳聞法則外，其餘彈劾事由仍有傳聞法則之適用，故應經嚴格證明法則
160
。

上開論者另主張不論係彈劾犯罪事實之證據或彈劾輔助事實之證據，皆應相同適用嚴

格證明法則161。其理由一來係基於，若容許除了同一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以外的彈劾

                                                      
155
 張永宏，同註 16，頁 2(2023 年)。 

156
 參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4187 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 4057 號刑事判決：「證據能力，係本

於嚴格證明法則，對於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所為應具有證據適格性之要求。反之，倘非作為

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而是用來彈劾被告、證人陳述證明力，即不以使用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

限，若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可資為彈劾證據使用。」 
157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同註 45，頁 38(2022 年)。 

158
 黃朝義，同註 69，頁 26(2010 年)。 

159
 張永宏，同註 16，頁 2(2023 年)。 

160
 朱朝亮，同註 3，頁 179(2012 年)。 

161
 對純粹輔助事實是否應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在日本法亦有爭議，有學者認為應採行嚴格證明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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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皆可不受傳聞證據之拘束，將違背傳聞證據之立法意旨亦有違被告之詰問權，

使傳聞證據將無限制的被作為實質證據使用162。 

    另一方面，有論者從國民法官之角度出發，認為不論國民法官或職業法官，都可

能在當事人提出彈劾證據用以彈劾審判中證人證言時，不自覺的就彈劾證據與被彈劾

證據為實質比較，亦即相互印證何者較為可信。若對彈劾證據採取自由證明，將使無

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在無形中影響審判者之心證，恐怕使大量無證據能力的傳聞證據

藉由彈劾之名，進入審判行證明犯罪之實質證據163，反倒有違證據裁判原則及嚴格證

明法則。尤其國民法官係法律素人，專業的法律及龐大的證據本就會造成其龐大負擔，

若再對彈劾證據之使用毫無限制，將使國民法官之負擔增重，且心證亦有可能因而混

淆。因此，採自由證明說認為彈劾證據無須具備證據能力，可不受嚴格證明法則限制，

不應採納。 

二、 日本法之見解 

（一）採自由證明說 

    日本法就彈劾證據是否採行嚴格證明亦分為兩派。採自由證明說認為，由於對證

據能力的限制即是訴訟法上的事實，應該以自由證明足已，因此即便日本刑事訴訟法

第 328 條採取限制說(即就彈劾證據之範圍限制在同一人得不一致陳述)，仍然沒有改

變認定證據能力資格係訴訟法事實，因此並不意味著證明自我不一致陳述的存在是需

要採嚴格證明164。 

    此外，從自我矛盾陳述的彈劾目的出發，不論是透過非傳聞證據或是傳聞證據證

明，其彈劾證明的結構都一樣，即無須涉及自我矛盾的陳述內容真實性。由於證明自

我矛盾證明存在的事實，係屬於證據證明力相關的附屬事實，並不像證明犯罪事實一

                                                      
亦有論者認為以自由證明足已，然其實質上爭議在於是否要適用傳聞法則，可參綠大輔著；黃鼎軒譯，

刑事裁判中類似事實之舉證，月旦法學雜誌，337 期，頁 180(2023 年)。 
162
 朱朝亮，同註 3，頁 173(2012 年)。 

163
 張永宏，同註 16，頁 2(2023 年)。 

164
 江見建一，証明力を争う証拠，收於:刑事訴訟法判例百選第 10 版，有斐閣，頁 199(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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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需要嚴格證明，故不能說邏輯上必然需要嚴格證明。因此要求彈劾證據應採用嚴格

證明或是自由證明，似乎不是邏輯上可定義的問題，而是政策性導向很強的選擇165。 

（二）採嚴格證明說 

    以實務見解而言，日本最高法院平成 18 年判決認為須使用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

的嚴格證明文件來證明宣誓人有做出自我矛盾的陳述。法院還指出，該證據必須限於

「該供述者自述書面、記錄該供述者陳述之書面、聽聞該同一供述者陳述之人於審判

期日之陳述，或其他可等同看待之證據」166。 

    以日本學說而言，亦有認同日本最高法院採嚴格證明說，認為若係採取自由證明

者，將使傳聞證據亦可被允許作為彈劾證據，不僅須對陳述者存在與否的自我矛盾陳

述進行審查，亦導致嚴格規範傳聞證據的規範目的違背167。且論者指出欲採取自由證

明說的見解，目的係為了確保對訴訟法上事實的認定，可以在證據調查上保持靈活性。

然而日本最高法院既已認定，「其他可等同看待之證據」皆可使用，如即便未經供述

者簽名的筆錄，亦可透過在場第三人之供述或錄音，或是依照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6

條第 1項為被告同意使用，只要能夠證明該筆錄的正確皆應當允許。換言之，採取嚴

格證明法則並不意謂不得對彈劾證據存在行靈活的證據調查168。 

第三款 本文見解-應採嚴格證明說 

    從彈劾證據之目的觀察，其使用之意義為彈劾證人證述之憑信性，因此不論是何

種彈劾事由，原則上皆不是用以證明被告有犯罪之事實，我國實務於此段說理並無違

誤。然而正如論者所質疑，既然彈劾證據之目的都不是證明犯罪事實，限制範圍的意

義在哪呢？ 

    本文認為，上開論者之質疑不無道理。由於我國實務多肯認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

                                                      
165
 成瀬剛，刑訴法 328 条により許容される証拠，ジュリスト，1380 号，頁 138-139(2009 年)。 

166
 江見建一，同註 164，頁 198(2017 年)。 

167
 江見建一，同前註，頁 198(2017 年)。 

168
 江見建一，同前註，頁 199(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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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得作為彈劾證據於審理過程中提出169，因此不符合傳聞例外之先前陳述(不論係再

傳聞之第三人、未經司法警察詢問之陳述、臉書貼文、日記等)，皆因採自由證明而

不必要求其證據能力，得作為彈劾證據。此外即便證據係違法取得而無證據能力，亦

因不受嚴格證明法則之限制得任意作為彈劾證據，如此見解是否與傳聞法則、證據排

除法則之目的有違不無疑問。 

    因此本文認為應採取日本多數學說、實務見解，即彈劾證據應採取嚴格證明法則，

而不應如我國實務採取之自由證明。換言之，除了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外，其餘的彈

劾事由，皆應符合傳聞例外，在符合嚴格證明法則下，提出作為彈劾證據。舉例而言，

第三人審判外不符合傳聞例外之陳述，不可以作為彈劾證據彈劾證人審判中供述之證

明力。除非該第三人符合接受傳喚到庭經對造對質詰問後之供述，才可以作為彈劾證

人在審判中供述證明力的彈劾證據170。 

    至於同一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是否亦應採嚴格證明，本文採納日本法之學說實務

見解，亦採肯定說。換言之，得提出作為彈劾的先前不一致陳述亦須符合法定嚴格證

明之要件才允許提出彈劾，以日本法而言，做出陳述的人即應在該陳述書面上蓋章或

是簽名以證明該份陳述的存在。而以我國法而言，有論者即建議，為了避免國民法官

對實質證據或彈劾證據區辨上的困難，可參考前開日本最高法院判決，需限於供述者

之自述書面或是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所製作之筆錄
171
。  

 

 

                                                      
169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980 號刑事判決：「如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

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

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此判決為搜尋彈劾證據

判決時，最常被引用之最高法院判決，可見其影響力。 
170
 朱朝亮，同註 3，頁 177-180(2012 年)。 

171
 邱仁楹，爭執證明力之證據-評日本最高法院平成 18 年 11 月 7 日第三小法庭判決(平成 17 年(あ)

第 378 號:現住建造物等放火、殺人、詐欺未遂被告事件)，月旦裁判時報，136 期，頁 103(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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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得容許作為彈劾證據之範圍 

    證據之類型繁雜，不論是客觀證據(物證、書證)、矛盾供述(同一人之自我矛盾

供述)、純粹輔助事實(如有關證人之能力、偏見)等，只要是有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

查，即可作為實質證據使用。若使用目的不同，上述證據亦皆可發揮爭執、減弱其他

證據證明力的效果，而可作為本文探討之彈劾證據172。論理上通過嚴格證明法則之證

據可作為實質證據，若用以作為彈劾證據當然無問題，然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得否作為

彈劾證據即有爭論。 

    其中，證據無證據能力之原因，有因證據取得之方式違法而絕對排除無證據能力

之狀況(如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1項非任意性自白)，亦有因證據之性質而以相對排

除之方式視該證據是否符合例外而允許有證據能力(如傳聞法則)。 

    此外，由於案件審判程序之進行，依其複雜程度並不一定總是能即時審理終結，

可否使用成立時機在審判中證述後的不一致陳述彈劾證人，涉及彈劾證據成立的時機

點，亦直接影響得容許作為彈劾證據的範圍。 

    綜上所述，以下將以傳聞證據、違法取得證據、成立時機等三個方向討論彈劾證

據之範圍。 

第一項 傳聞證據得否作為彈劾證據 

    我國於 2003 年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1 條以下之規定，引進傳聞法則，及相

關傳聞例外之規範。但就彈劾證據之證據能力，我國未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規

定：「依第 321 至第 324 條之規定不得作為證據之書面或陳述，若為爭執被告、證人

或其他人於準備程序或審判期日中所為陳述之證明力者，得作為證據。」明文規範即

便是受傳聞法則限制的書面或陳述，只要是用以爭執準備程序或審判期日中陳述之證

明力，就可以作為彈劾證據使用。 

    參考日本法而言，本條雖設置於傳聞證據之體系下，然其性質究竟是傳聞例外抑

                                                      
172
 張永宏，同註 9，頁 2(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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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傳聞尚有爭議。且依其性質之分類，傳聞證據得否作為彈劾證據使用亦有爭議。

因此，本文在此將先簡介傳聞證據的定義，再就其定義整理我國實務與日本刑事訴訟

法第 328 條之解釋，以此歸納傳聞證據得否作為彈劾證據。 

第一款 傳聞證據之定義 

一、 我國法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為我國承認傳聞法則之明文。觀察法條文

字，其並未對「傳聞」有明確定義，即有論者認為我國對傳聞之定義，不應該望文生

義，而需要依傳聞法理解釋173。 

    首先「被告以外之人」，舉凡共犯、共同被告、被害人等不是被告本人的其他人

都屬於本項之範圍。至於被告在審判外的陳述，由於屬於被告的自白，應該適用自白

法則而非傳聞法則。 

    其次，「審判外」需有兩點釐清，第一，審判外陳述係傳聞證據並不意指審判中

的陳述即必然非傳聞，證人在審判中的陳述亦有可能為傳聞陳述。如證人 A 在審判中

陳述:「我有聽證人 B 說他有看到被告犯案」，由於證人 A 係轉述他人的陳述，仍為

傳聞。第二，審判外包含證人本人先前所為的陳述，因此只要先前陳述並非是現在審

判期日於審判者面前所為，皆屬審判外
174
。 

    最後，言詞或書面陳述，意指傳聞證據並不拘泥於特定形式所記錄，重點仍在於

其陳述的內容是否符合傳聞之定義。 

二、 美國法 

    相較於我國法，英美法對傳聞證據之定義即有明文定義。依照聯邦證據規則第

801 條(c)項:「審判外的陳述被提出為證據，以證明所述內容為真實。」換言之，審

判外的陳述被提出的目的必須係用以證明陳述內容的真實才屬於傳聞證據。 

                                                      
173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同註 32，頁 220(2023 年)。 

174
 陳運財，同註 119，頁 93(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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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的，若審判外的陳述是用以證明該陳述對聽者的效果，如證明聽者知道或是

有一定的情緒而產生合理或不合理的行為，亦或證明該陳述之人的心智狀態、知道，

皆屬非傳聞175。 

  此外，美國法尚有對「陳述」與「行為」有區分，僅有陳述才有傳聞的問題。如

證人 A證稱目擊證人 B 深夜爬入被告的屋子，此行為即與傳聞無關。然而有些「敘述

性的動作」即帶有傳聞的危險，應適用傳聞法則。如強盜案的被害人受傷住院治療，

警察將一疊照片交給被害人指認，被害人從中挑出被告。即便此動作沒有任何陳述，

但被害人挑選照片的動作等於表意行為，應視為傳聞176。 

三、 日本法 

    日本法對傳聞法則的理解承繼於英美法，因此其對傳聞證據的定義同樣要求要用

以證明所述內容。具體內容規範在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0 條第 1項177：「傳聞證據是

親身經歷者未在審判庭供述形成事實認定基礎之事實，而以其他方法提出於審判庭之

供述證據」 

    原則上，傳聞證據可以兩種形式提出，第一種係「本來之供述」以書面之形式提

出的情形；第二種是透過他人的供述的媒介，間接提出。前者如陳述書、供述筆錄皆

屬之；後者則如傳聞證言178。 

    而相較於傳聞證據，又可分為(一)非傳聞；(二)不適用傳聞法則；(三)傳聞例外

三種類型。首先，（一）非傳聞指的是待證事實與原供述內容的真實無關，即沒有傳

聞法則是否適用的問題。如心理狀況之陳述、使用言詞作為情況證據推論事實、或是

用以證明聽者知道等陳述，皆屬非傳聞179。其次，(二)不適用傳聞法則指的是被告的

反對詰問權已被保障過的證據，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1 條第 2項，或是當事人同意

的供述證據，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6 條。最後，(三)傳聞例外指傳聞法則在一定範

                                                      
175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同註 32，頁 222(2023 年)。 

176
 陳運財，同註 119，頁 94(2003 年)。 

177
 三井誠，酒卷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同註 91，頁 246(2021 年)。 

178
 三井誠，酒卷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同前註，頁 246(2021 年)。 

179
 陳運財，同註 119，頁 94(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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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承認的例外。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1 條至 324 條等例外。 

四、 小結 

    該如何判斷傳聞證據，如前所述在各國依其性質，有不同之定義，因此在個案的

判斷上，應該要隨時審酌審判外之陳述所欲證明的事實及提出的目的加以判斷。 

    以我國相較英美、日本法，可以發現差異在我國並無明文規定傳聞證據之定義，

在定義上亦無「用來證明該敘述事實之真實性」的要件，此舉無疑使我國法在判斷何

謂傳聞證據有過寬之疑慮。因此，我國多數學者、實務皆認同我國法傳聞證據之定義

亦應有上開要件的適用，以達傳聞法則的落實180。 

第二款 我國實務之見解 

    傳聞證據不得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亦即原則上應無證據能力，除非符合傳聞例外

之規定。然而，傳聞證據不得作為實質證據，是否可以當作彈劾證據爭執證人審判中

供述證明力即成爭點。以下整理我國實務判決對此爭點之見解及論理過程。 

一、 傳聞證據得作為彈劾證據 

    採傳聞證據得作為彈劾證據之實務見解181，多認為由於彈劾證據並非用以證明犯

罪事實，故不以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為限，若與經驗、論理法則並沒有違誤，即使是

傳聞證據，也可做為彈劾被告、證人陳述證明力的彈劾證據，換言之不符合傳聞例外

的傳聞證據亦得為彈劾證據。 

二、 作為彈劾證據使用之傳聞證據不受傳聞法則拘束 

                                                      
180
 實務而言，如司法院訂定發布的「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88 點前段即有規定:

「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並符合直接審理主義之要求，若提出被告以外之人（含共同被告、共

犯、證人、鑑定人、被害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作為證據以證明其所敘述之事項為真實

者，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應屬於傳聞證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

證據使用。」學說可參，吳巡龍，我國傳聞法則實務問題的探討，收於:刑事訴訟與證據法實務，頁

245(2006 年)。 
181
 參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3346 號刑事判決：「按所謂「彈劾證據」，係指消極地作為爭執（即

彈劾）證人陳述憑信性或其他證據證明力之證據資料，因其並非用以積極地證明犯罪事實存在之實

質證據，故不以具有證據能力為必要。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不得以

之直接作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但非不得以之作為彈劾證據，用來爭執或減損被告、證人陳

述之證明力，供法院審判心證之參考」採同樣見解如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4057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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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類實務見解182，認為傳聞證據仍得作為彈劾證據，只是由於其證明目的因非用

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探其意思似乎意指由於未達傳聞證據

之要件，應為非傳聞。然而，由於該類判決並未明確將「非傳聞」明文寫出，且其亦

稱作為彈劾證據使用之「傳聞證據」，故本文仍將其獨立一類出來。 

三、 彈劾證據為非傳聞 

    亦有實務見解183主張所謂「彈劾證據」，由於不能證明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其

目的僅在於動搖證言之憑信性，一般是以證人先前與事實相互矛盾之陳述，指摘其信

用性及所述內容之可信性，減低證言之可信性及證明力。而是否屬於傳聞證據，應該

要視「待證事實」，若待證事實並非實體構成要件，其性質應屬「非傳聞」，而不受

傳聞法則之限制。 

四、 小結 

  觀察我國最高法院見解，雖對彈劾證據與傳聞證據之性質有不同見解，但大致上

都以彈劾證據並非用以證明犯罪事實，而係用以減損證人供述的證明力，故無需證據

能力，亦不受嚴格證明法則之限制。換言之，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得作為彈劾證據，

並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 

第三款 日本法之見解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規定：「依第 321 至第 324 條之規定不得作為證據之書

                                                      
182
 參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5077 號刑事判決：「按於審判期日證人所為陳述與審判外之陳述相

異時，可提出該證人先前所為自我矛盾之陳述，用來減低其證言之證明力，此種作為彈劾證據使用

之傳聞證據，因非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採同樣見解如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1146 號刑事判決、111 年度台上字第 4635 號刑事判決。 
183
 參最高法院 112 年台上字第 382 號刑事判決：「所謂『彈劾證據』，乃指用以檢驗證人或被告陳述

憑信性或證明力之證據（就彈劾被告本人而言，或稱品格證據），相較『實體證據』係用以證明該證

據所敘事實的真實性，亦即證明被告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彈劾證據不能以之證明犯罪事實之成立

與否。彈劾證據之目的僅在於動搖證言之憑信性，減低證言之可信性及證明力，一般係以證人先前

與現實相互矛盾之陳述，而指摘其信用性及所述內容之可信性，其性質屬『非傳聞』，而不受傳聞法

則之限制。」；另外參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4107 號判決:「且是否屬傳聞證據，應視「待證

事實」而定，如陳述內容之真實性與待證事實無關，係用以證明行為人的認知、心理狀態；或待證

事實並非實體犯罪構成要件，而係用以加強證人所言憑信性的彈劾證據，其性質即「非傳聞」，非謂

所有審判外之陳述或書面文件等，均屬傳聞證據。」值得注意的是，本判決以「加強」證人證明力

來描述彈劾證據之性質似乎有誤解彈劾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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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或陳述，若為爭執被告、證人或其他人於準備程序或審判期日中所為陳述之證明力

者，得作為證據。」按其法條位置似乎是把本條放置於傳聞法則之體系下，乍看是將

本條視為傳聞例外之一。 

  而該如何定義本條之定位，可從日本最高裁判所第 3小法庭平成 18 年 11 月 7 日

判決(下稱平成 18 年判決)之見解觀察。平成 18 年判決認為本條可採納之範圍限於證

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換言之僅允許使用證人先前的矛盾供述彈劾其陳述的證明力。

而其矛盾供述依前述嚴格證明法則的說明，需限於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要求的文件，

或是可視為描述等同這些內容的證據。 

    日本學說則就此判決進一步採取下列說理。 

  首先，承認證人不一致陳述可作為彈劾證據，係因為不一致陳述本身的證據性質。

供述者若是隨著不同時間而有翻供，將先前不一致陳述與審判中陳述攤開比較，至少

可以證明供述者有不誠實或是記憶不清的情形184。 

    其次，使用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係為了利用先前不一致陳述「存在」的情

形，換言之是證明證人有在不同場合所講述的事實與審判時所述有所不同，進而削弱

供述者審判中陳述的證明力，並非係以自相矛盾的陳述真實為前提185。因此無須比較

該份陳述與審判中陳述何者較為真實，或是否為真實之問題，亦無必要為了擔保審判

外陳述的真實性，而給予詰問的機會。 

    最後，依傳聞證據的定義，需要有「用以證明該敘述事實之真實性」的要件，而

使用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無論該陳述是否屬實，皆可對審判中陳述的可信度提出質疑，

由於並非用以證明供述內容為真實，因此並非傳聞證據186。 

    以結論而言，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位於傳聞證據體系，可能會引發與日本刑

事訴訟法第 320 條第 1 項解釋上是否一致的問題，單純從文字上來看亦會以為屬於傳

                                                      
184
 林信旭，同註 18，頁 2(2022 年)。 

185
 江見建一，同註 164，頁 198(2017 年)。 

186
 山口雅高，証明力を争う証拠，收於：刑事訴訟法判例百選第 9 版，有斐閣，頁 189（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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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例外187。然而從上開說理，應能理解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解釋上限於自我矛盾

供述，係將其作為「非供述證據」，並非係對彈劾證據賦予證據能力，而係對「非傳

聞」的確認規定，並不涉及傳聞法則188。 

第四款 本文見解 

    整理我國最高法院之多數見解，大多承認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得作為彈劾證據，

並認為其「不受傳聞法則拘束」。然而「不受傳聞法則拘束」係指「傳聞法則的例外」

亦或「不適用傳聞法則」最高法院之態度並不明朗。由於多數判決皆正確的認知彈劾

證據之目的並非用以證明犯罪事實，故會產生上列爭議似乎與我國傳聞證據之定義欠

缺「用以證明該敘述事實之真實性」的要件有關。 

    參考我國學說有主張審判外供述形式上雖屬供述證據，然若非用以證明其內容為

真實，即非傳聞法則適用對象。其中，同一人的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使用即

屬此類非傳聞證據的典型案例189。日本多數學說，亦將「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

定位在非傳聞，不僅可以避免上開與傳聞證據定義上的困難，亦有效彰顯彈劾證據的

定位非以用以證明犯罪事實，因此彈劾證據的內容是否真實並無須被比較，重要的是

該份彈劾證據係真實存在。  

    本文認為，用以彈劾之證據原則上仍屬於傳聞證據受傳聞法則之限制，僅有同一

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在性質上稍有不同而須具以區別。在形式上，同一人之矛盾陳述

雖屬供述證據，然而若其使用目的係作為彈劾證據，其意義在於矛盾供述之「存在」

本身，不涉及供述內容之真實性，故不符合傳聞證據之要件，與傳聞法則無關，應將

其定位為「非傳聞」。觀察我國實務長期忽略「用以證明該敘述事實之真實性」之要

件，容易對同一人之矛盾供述在性質上有所混淆。本文參考日本多數學說及我國學說，

認為將其以「非傳聞」詮釋作為彈劾證據之性質應較能避免實務上「不受傳聞法則之

拘束」等定位不清之疑問。至於其他非屬同一人之矛盾供述之彈劾類型，既無從單以

                                                      
187
 江見建一，同註 164，頁 198(2017 年)。 

188
 林信旭，同註 18，頁 3(2022 年)。 

189
 林裕順，傳聞的意義~法與心理的協奏曲，月旦裁判時報，129 期，頁 84(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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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本身即證明有所矛盾，亦無從於當庭受被告之詰問，而須將彈劾證據與被彈

劾證據相互對照以證彈劾之事實，故仍應有傳聞法則之拘束。 

    附帶說明的是，前述日本多數學說、實務將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的解釋範圍

限於「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涉及彈劾證據是否限於「同一人先前不一致陳述」

之爭議。雖然亦屬本項之討論範圍，然而由於過往刑事訴訟法未有彈劾證據之明文規

範，故難以對其參考適用。但在我國採行國民法官法後，於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項規定「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而有必要者」屬聲請調查證據失權效之例

外之一，其範圍之寬窄直接涉及該條之立法目的、意旨，將影響是否能有效達成聲請

調查證據失權效、證據裁定之目的，屬於彈劾證據在國民法官法使用之核心議題。故

本文於此處僅先帶出傳聞證據與彈劾證據之關係，就彈劾證據是否限於「同一人」的

不一致陳述爭點待第參章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之解釋再詳細介紹。 

第二項 違法取得證據得否作為彈劾證據 

    前面討論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得否作為彈劾證據，然而傳聞法則僅為證據無證

據能力之其中一種原因，若證據取證之過程違法，原則上亦應不得作為證據認定犯罪

事實。此種違法取得之證據是否得作為彈劾證據用以彈劾供述之信用，即產生爭點。

有關違法蒐證之案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1項不正方法訊問採絕對排除規

定，或如第 158 條之 4 權衡後認定採相對排除規定。而判斷違法證據是否該排除涉及

到證據排除法則，其中證據違法之原因繁雜，可能為具違法關聯之證據排除，此為最

狹義的違法證據排除；亦有可能為不具違法關聯，惟作為證據使用的話，將會對被告

或關係人之權益有侵害，而否定證據能力，如傳聞法則；亦有可能為違反法定之證據

調查程序，如證人應命具結而未具結等190。 

    此處討論之範圍將限於最狹義的違法關聯之證據排除，討論彈劾證據是否得作為

違法蒐集取得之證據之例外允許，將有助於避免架空證據排除法則之目的。至於傳聞

                                                      
190
 陳運財，違法證據排除之回顧與展望，月旦法學雜誌，113 期，頁 33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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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與彈劾證據之關係於本節第一項已詳述，而違反刑事訴訟法 158 條 3 之排除規

定，其排除原因並不與違法關聯有關，故省略討論。 

    原則上違法蒐集之證據若未經證據排除法則排除而得作為證據，既有證據能力，

亦即可為彈劾證據之範圍應無疑問，然若經證據排除法則排除，又因作為彈劾證據而

可出現於審判中，是否會牴觸證據排除法則所欲排除之目的不無疑問。另一方面，彈

劾證據僅為削弱供述可信度之目的與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實質證據有本質上之差異，

適當的允許違法蒐集之證據作為彈劾證據亦應有助於真實之發現。兩者該如何權衡，

我國又是否適用彈劾證據作為違法證據排除之例外，以下討論。 

第一款  證據排除法則之意義及目的 

    刑事訴訟的目的，雖然是發現真實，但其手段應合法、公正，以保障人權，若取

得證據的方式不是依照法定程序，但法院卻允許使用該證據，便有違背憲法第 8條、

第 16 條所賦予人民應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其權利的目的。因此，將具有證據價值，

甚至是為真實的證據，因其取證的過程違反法定程序，而予以排除，即使該證據為關

鍵證據亦同191，其內涵即為證據排除法則。而證據排除之對象又可分為供述證據亦或

非供述證據，前者係對人之違法偵查行為，如被告自白的任意性；後者為對物之違法

偵查，主要以違法搜索、扣押為大宗。採取證據排除法則之目的參考美國法而言主要

有三種理論：(1)憲法的直接命令，此說認為使用違法蒐集之證據，有違美國憲法第

四及第十四修正案對正當法律程序的規定。(2)司法的正潔，此說認為使用違法蒐集

之證據，無疑是法院允許政府使用非法行為蒐證，亦等於寬容的原諒政府侵犯人民的

憲法權利。(3)救濟方式－嚇阻理論，此說認為若法院若排除違法蒐集之證據，等於

除去政府違法蒐證之動機，其目的在於嚇阻政府，限制政府權力行使192。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4為證據排除法則的原則性規定，學者亦提出我國採

取證據排除法則之理論基礎：(1)人權保障論，證據排除法則乃擔保人民有基本憲法

                                                      
191
 王兆鵬，證據排除法則之性質與目的，收於：刑事證據法則之新發展－黃東熊教授七秩祝壽論文

集，學林，頁 217(2003 年)。 
192
 王兆鵬，同前註，頁 220-223(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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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避免國家不當的干預，將違法證據排除，才能落實法定程序保障人權的憲法規範

目的。(2)維護司法正潔性，法院若於審判中使用違法蒐集證據，等同於為偵查機關

之行為背書，可能間接鼓勵政府非法行為。(3)嚇阻效力或導正紀律說，偵查機關人

員違法取證之目的，無非是期待該證據可於法庭上使用，因此將違法證據排除，可以

有效抑制此動機。上開三種理論，前兩者為理論上的想法，第三則為政策上之理由。

此三種理論並不互相矛盾，而應為我國採行違法證據排除法則三位一體的論述193。 

第二款 我國實務之見解 

    我國過往實務，就違法取得證據之論述較著重在得否作為實質證據，而較少對

得否作為彈劾證據著墨。如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664 號判例即參考證據排除法

則之立法理由針對違法之搜索、扣押，有以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等八點權衡因素予

以審酌，決定是否賦予證據能力194。 

  至於違法取得之證據得否作為彈劾證據，在最高法院少數有為論述的判決中似

乎延續彈劾證據無須證據能力之觀點，如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750 號刑事判

決195即認為證人雖然在一審程序之陳述因未具結而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158-3 條規

                                                      
193
 陳運財，同註 190，頁 36-38(2004 年)。 

194
 參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664 號判例：「按刑事訴訟，係以確定國家具體之刑罰權為目的，為保

全證據並確保刑罰之執行，於訴訟程序之進行，固有許實施強制 處分之必要，惟強制處分之搜索、扣

押，足以侵害個人之隱私權及財產權，若為達訴追之目的而漫無限制，許其不擇手段為之，於人權之

保障，自有未周，故基於維持正 當法律程序、司法純潔性及抑止違法偵查之原則，實施刑事訴訟程序

之公務員不得任意違背法定程序實施搜索、扣押；至於違法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證據，若不分情節，一

概以程序違法為由，否定其證據能力，從究明事實真相之角度而言，難謂適當，且若僅因程序上之瑕

疵，致使許多與事實相符之證據，無例外地被排除而不用，例如案情重大，然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輕

微，若遽捨棄該證據不用，被告可能逍遙法外，此與國民感情相悖，難為社會所接受，自有害於審判

之公平正義，因此，對於違法搜索所取得之證據，為兼顧程序正義及發現實體真實，應由法院於個案

審理中，就個人基本人權之保障及社會安全之維護，依比例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予以客觀之判斷，

亦即應就㈠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㈡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即實施搜索扣押之公務員是否明知

違法並故意為之）。㈢違背法定程序時之狀況（即程序之違反是否有緊急或不得已之情形）。㈣侵害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㈤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㈥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

得證據之效果。㈦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性。㈧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

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情狀予以審酌，以決定應否賦予證據能力。」 
195
 參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750 號刑事判決：「證人於第一審未具結而不利於上訴人之供述，

固無證據能力，但倘其就重要之點，先後之陳述內容有所矛盾齟齬，仍非不得以之為爭執先前陳述

憑信性之彈劾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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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無證據能力，然而若與其他陳述先後不一致之處為本案重要事項，不是不可以

作為彈劾證據。或如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上訴字第 868 號刑事判決196，先於證據

能力階段闡述證據係如何違反證據排除法則以及權衡後認為無證據能力，但有為補

充仍可作為彈劾證據使用。  

  此外，亦有實務見解認為違法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彈劾證據，如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 113 年度國審重訴字第 1號刑事裁定197即認為警察以不正方法違法取得之被告

警詢筆錄既不適合作為實質證據亦不得作為彈劾證據使用。 

  綜上所述，我國實務對於違法取得之證據得否作為彈劾證據多數立基於彈劾證

據無須證據能力之觀點，因此即便依據證據排除法則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證據，仍

可以作為彈劾證據，僅有少數見解認為被告受不正訊問之自白，既不得作為實質證

據，亦不適合作為彈劾證據。 

第三款 證據排除法則之彈劾例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的發展 

    違法蒐集之證據是否應排除，美國法雖有前述三種理論，然基於嚇阻偵查機關使

用違法手段蒐證破案以及防止政府濫權，嚇阻理論仍為主要支持違法證據排除之基礎。

原則上，證據排除法則對於違法證據是原則排除，例外允許 198。其中，彈劾例外

(Impeachment Exception)即為其中一項得作為證據之例外。 

    所謂彈劾例外指的是，即使違反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的證據排除法則，檢察官可

以出於為了彈劾被告證詞的可信度而引入違法證據199，因此雖然違法獲得的證據無法

                                                      
196
 參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上訴字第 868 號刑事判決：「證人羅義荃 105 年 7 月 12 日消費蒐證所得

之錄音光碟、松山分局調查筆錄及 105 年 7 月 12 日監視器錄影畫面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固應予排除

之，然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以形成心證之參考，合先述明。」 
197
 參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3 年度國審重訴字第 1號刑事裁定：「但本院認為，即便如此，被告先前遭

受不正詢問而於陳述自由未獲得保障的情形下，再遭警員擅自強化語氣而記載『我希望他會摔死』

的內容，存在誤導國民法官，並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預斷或偏見的風險，不應准許提出於國民法官

法庭，因而認為不具有證據能力，也不適合作為詢問被告時的彈劾證據。」 
198
 美國法允許之例外，大致上有 1.彈劾被告例外(The Impeachment Exception).2.善意之例外

(The“Good-Faith”Exception).3.毒樹果實原則(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等。可參考吳巡

龍，我國與美國證據排除實務運作之比較-兼評最高法院相關判決，台灣法學雜誌，141 期，頁 97-

99(2009 年)。 
199
 GEORGE L.BLUM ET AL.,AMERICAN JURISPRUDENCE 2d,EVIDENCE 593:29,Westlaw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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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實質證據，但可以用以彈劾供述之可信度。允許彈劾例外的理由在於，雖然政府

對於違法蒐集之證據不能肯定是否能運用，但被告不應該被允許將政府犯下的錯誤轉

化成自己的利益，亦即將證據排除法則視為被告說謊的盾牌200。 

    美國亦非自一開始即承認彈劾證據得作為證據排除法則之例外，大致上分為五個

階段的循序漸進： 

一、 Agnello v. U.S.案201
 

本案背景為被告涉及毒品犯罪，警方在沒有搜索票的情況下，發現了證據並 

作為起訴的依據，被告因此主張這些證據違反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應被排除。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若是對被告之主詰問，被告並未被問到相關違法搜索扣押的

罐裝毒品，亦未對其作證的情況下，反詰問人對被告行反詰問時，即不得使用經證據

排除之證據，以作為彈劾被告的陳述。本案，檢方在上開違法搜索扣押之證據被排除

後，向被告詢問「你以前見過毒品嗎」此廣泛的問題，並在預期被告否認後，試圖偷

偷帶入上開非法搜索扣押之毒品，作為對被告陳述的彈劾。聯邦最高法院基於證據排

除法則的核心內涵，認為不僅不得在法庭審理上使用該違法取得的證據，亦根本不得

使用這些證據，因此違法證據不僅應經證據排除法則排除其實質證據能力，亦排除其

作為彈劾證據之效力202。 

二、 Walder v. U.S.案
203

 

    本案背景類似於前面的 Agnello 案，被告被指控持有毒品，警方並在沒有搜索令

的情況下取得了證據，因為是非法取得證據，故在第一次審理過程時，法院排除了這

些證據。然而後來被告不僅否認犯行亦主動在主詰問過程中作證說他從未購買、出售

或擁有過任何毒品，為了彈劾上開證詞，法院請參與前審非法搜索扣押毒品的官員到

                                                      
updated 2024 MAY). 
200
 Id. 

201
 Agnello v. United States, 269 U.S. 20 (1925). 

202
 林輝煌，證據排除法則之思辨(上)-美國法治之借鏡，台灣本土法學雜誌，87 期，頁 52(2006

年)。 
203
 Walder v. United States, 347 U.S. 62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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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作證。 

    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將證據排除之範圍限縮，允許檢方將原本因非法搜索扣押而

應排除證據能力之毒品，用以彈劾被告於主詰問的供述。與 Agnello 案檢方企圖偷渡

非法證據不同，在 Walder 案，被告乃主動聲稱作證自己從未購買、出售或擁有過任

何毒品，因此聯邦最高法院指出雖然憲法保障被告應有充足的機會對指控進行反駁並

可否認關於犯罪事實的所有要素，政府非法取得之證據亦不得於主詰問使用，然而幾

乎沒有理由讓被告可以因為政府無力質疑其可信度而允許其擁有可作偽證的保護傘。 

三、 Harris v. N.Y 案204
 

    本案之非法原因與前兩案不同，前兩案皆涉及非法搜索扣押之證據屬於非供述範

圍，此案則為警察在沒有對被告完整告知米蘭達警告(Miranda warning)下，獲得有

關被告之陳述。本案被告被指控向臥底警員販賣兩次海洛因，然被告於審理中作證，

否認其中一次販賣，並聲稱第二次的販賣包裹中是以烘培粉代替毒品。於反詰問時，

被告被問到在逮捕的當下有無做出與審理中證詞不一致的陳述，因被告在警方逮捕時

做出的陳述，違反告知義務需經證據排除而不得做為實質證據使用，因此法院指示陪

審團僅需考慮被告之可信度問題。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本案雖以不正方法獲得被告之陳述，然該自白仍可作為後續彈

劾被告於審理中陳述所用，故法官向陪審團指示，該陳述之目的只用於彈劾被告陳述

的可信度，而不得作為有罪證據。其理由在，上開彈劾過程使陪審團對被告之可信度

評斷有明確的幫助，且禁止作為實質證據已足以嚇阻政府以非法手段取證，不應因此

喪失彈劾之好處。正所謂米蘭達提供的盾牌不能被曲解為被告得偽證的許可證，被告

的可信度在使用與之前矛盾的陳述時可受到適當的彈劾。然而若是陳述是違反正當法

律程序所獲得的，其結果則會大相逕庭。Harris 案的法院指出，被告沒有聲稱對警方

所作的陳述是被脅迫或非自願的，因此若是上開情形(即被脅迫或非自願)，被告的自

                                                      
204
 Harris v. New York, 401 U.S. 222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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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當然不可以作為彈劾目的。 

四、 U.S. v. Havens 案205    

    本案被告於抵達機場時，因同行友人遭搜查發現所穿 T-shirt 口袋縫有毒品，並

指控被告為共犯，因而警方在沒有搜索令的情況下，對被告之行李搜索扣押，發現 T-

shirt 碎片與同行友人身上所著相符。被告在審判中遭詢問是否知道行李中有 T-

shirt 碎片及被扣押之 T-shirt 是否在他行李時，皆回答：「據我所知，沒有」。因此

法院便指示陪審團，上開違法搜索扣押之 T-shirt 碎片不得作為實質證據而僅能作為

彈劾被告之可信度。 

  聯邦最高法院以檢方並未偷偷地將證據帶入，乃因被告自願作為證人，受辯護人

為主詰問，才開啟檢方得以用反詰問之大門，認同非法證據得用以彈劾被告之陳述。

因此可彈劾被告之範圍已不再侷限於主詰問之內容，而包含反詰問的陳述。其所持理

由與 Harris 案雷同，認為刑事案件中真相的重要性以及被告在回答適當問題時說出

真相的義務應被重視，不能將「憲法的屏障曲解為施用偽證之憑證」206。 

五、 James v.Illinois 案207 

    本案被告被指控殺人，在槍殺案隔天，警方詢問當時留著黑色捲髮的被告，被告

則承認前一天他的頭髮是「紅棕色、往後梳的長直髮」，且他染髮和燙捲髮是為了改

變自己的外貌。而在審理前，被告認為上開在警察前描述頭髮的證詞違反第四修正案，

因為警察缺乏對他無證逮捕的合理理由，而法院亦認可該陳述為非法證據。州法院認

為上開陳述可用以彈劾其他證人對於被告頭髮之描述，然聯邦最高法院則推翻原判，

認為採取非法證據彈劾證人是不該被允許的。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被告可以自由的如實作證，透過小心發表出避免與先前相矛盾

的言論向陪審團提供無罪的證據，而不至於打開彈劾之門，因此非法證據用以彈劾被

                                                      
205
 United States v. Havens, 446 U.S. 620 (1980). 

206
 林輝煌，同註 202，頁 52(2006 年)。 

207
 James v.Illinois, 493 U.S. 307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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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通常會阻止偽證證詞，但並不會阻止真實陳述。然而將彈劾例外擴大到證人並不會

有同樣的好處，向證人告知偽證罪更可以避免其作偽證。另外彈劾例外擴大至證人更

可能產生寒蟬效應，使被告不敢傳喚證人以進行最佳的辯護208。最後，將可能造成每

當警察非法取得證據，被告就需要評估該證據是否會用以彈劾他們傳喚的證人，也將

顯著的提高檢方起訴非法證據的預期價值，使嚇阻的效力變弱。 

六、 小結 

    上開美國法判決的發展，試圖在「發現真實」與「嚇阻政府違法」中的價值觀取

得適當的平衡，由於美國法不禁止被告作為證人，因此上開的判決皆是在處理被告作

為證人後所述證詞是否可被彈劾的問題。 

    總結美國法彈劾證據與非法證據的關係，可以發現二項限制，第一：是對「目的」

的限制，檢方若允許使用經證據排除法則排除之證據，其目的僅能用於在彈劾被告陳

述的可信度，而不是用以作為有罪的實質證據。第二：是對「對象」的限制，非法取

得的證據可以彈劾的對象僅限於被告於審理中自願成為證人的情況，若是被告以外之

辯方證人，則不應被允許。另外，針對彈劾例外的範圍，隨著判決的發展，似乎有擴

張的趨勢，不僅是在主詰問被告主動陳述之內容，於 Havens 案更是承認反詰問內容，

被告之答覆亦可以作為彈劾例外的範圍。 

第四款 本文見解 

一、 我國被告並無彈劾例外適用 

    在無法擔保國家不違法取證的前提下，我國亦存在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並需考

慮刑事訴訟程序維護程序正義與發現實體真實的兩難問題209。而違法證據是否得作為

彈劾證據，涉及國家違法取證與被告之防禦權的利益衡量，不論刑事訴訟法或國民法

官法皆應有相同的爭議。 

    若欲參考美國法之見解，首先須考量被告是否得成為證人在制度上有根本的差異。

                                                      
208
 JOSEPH G.COOK,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ACCUSED 3d,12:19(NOVEMBER 2023 UPDATE). 

209
 陳運財，同註 190，頁 49-50(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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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因為被告自願作為證人有偽證罪之處罰，因此即便政府不能肯定是否得使用非

法取得之證據，被告不應將政府的錯誤轉為自身偽證的保護傘。然而，我國被告並無

偽證罪之問題，亦無法於自身案件作證，故偵查機關是否可將違法證據用以彈劾被告

即生爭議。 

  我國即有論者認為，應對違法取得之證據採取絕對排除之立場，包含作為彈劾證

據使用皆不應該於審判中提出，原因係作為彈劾證據仍會使偵查機關坐享違法取證之

成果，並將使法官接觸到不當之證據，影響心證210。另外我國被告不似美國被告得主

動放棄緘默權，為自己案件作證而有偽證罪之處罰，換言之我國被告不論何種程序皆

享有不自證己罪及緘默權之適用，若要允許偵查機關違法取得之證據得彈劾被告應有

更多理由。 

    本文認為，是否容許違法取得之證據作為彈劾證據，關鍵在於證據排除之「目的」

是否會因為其作為彈劾證據而「喪失」並影響被告之防禦權。相較於美國法對被告設

有彈劾例外，採取絕對排除說應較符合我國法之現況。以下本文即就證據排除之目的

逐一說明為何違法證據對被告並無彈劾例外適用。 

    以「正當程序的維護」之目的觀察，由於我國被告無法如同美國法之被告有自主

選擇是否成為證人的機會，換言之被告無法有意識的理解其有可能被彈劾，在回答問

題前也不會針對是否會被違法取得之證據彈劾而考量風險判斷。因此若允許使用違法

取得之證據彈劾被告，將使被告於審判程序中無時無刻皆可能有被違法證據彈劾之機

會，亦將容許當事人、辯護人任意的藉由詢問被告之方式，引入違法取得之證據。被

告在法庭上固然不應允其大肆撒謊，然仍有其餘彈劾證據可用以彈劾被告，不應藉此

理由容許引入違法取得之證據，否則將大幅侵害被告之受正當程序審判之權利。 

    以「維護司法正潔性」、「嚇阻效力」之目的觀察，兩者皆在於避免政府產生動機

持續以違法之手段取得證據。考量到政府蒐集證據之目的及動機在於用以認定被告為

有罪之判決，因此若允許使用違法取得之證據可用以彈劾被告，將賦予政府一心態，

                                                      
210
 黃朝義，同註 10，頁 617(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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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先違法取證無妨，即便不得作為實質證據，亦有機會以彈劾證據之形式彈劾被告。

如此亦將增加政府違法取證之動機，而無法達成證據排除之目的。且觀察過往刑事訴

訟使用違法取得之證據已有可能會使職業法官遭不當汙染心證，更遑論國民法官制度，

不熟法律之素人國民法官會受到如此之影響。 

  最後就實務見解之統整，多數判決認為彈劾證據既然無需證據能力，因此違法取

得之證據雖應被排除證據能力不得作為實質證據，作為彈劾證據於現行法下似乎並無

否定之理由。然而，彈劾證據是否必然無須證據能力，本文於嚴格證明法則及傳聞證

據階段皆已說明，彈劾證據應有嚴格證明法則之適用，故並非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

當然即可作為彈劾證據，實務見解之基礎已然存疑。其次，即便依循多數實務見解，

主張彈劾證據無須證據能力，然依循前述對證據排除目的之討論，此舉亦非妥適。 

    總結來說，允許違法證據作為彈劾證據之用，將使偵查機關得以坐享違法偵查之

結果，因此除了否定違法證據可作為實質證據，否定其得作為彈劾證據，將對嚇阻政

府效果更為有效。況且，考量我國實務向來主張彈劾證據無須證據能力，若容許經證

據排除法則而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得因此引入審判，將架空證據排除法則之目的。因此

本文認為美國法主張違法證據對被告有彈劾例外不應為我國法適用，而應該採絕對排

除說。 

二、 違法取得之證據應「片面」允許被告使用 

  前述本文否認美國法主張，認為我國偵查機關不應使用違法取得之證據彈劾被告，

那就彈劾證人之「對象」呢？本文認為就對象之限制，我國亦應排除辯方證人之彈劾。

考量到被告之防禦權，若允許檢察官得以非法證據彈劾證人，將會提高檢警非法取得

證據之動機，並使被告不敢傳喚證人證明利己之事項，因此造成兩造當事人武器之不

平等，使證據排除法則保障被告應受正當法律程序與嚇阻政府之目的落空。 

    那是否該採「片面允許」被告以非法證據對檢方證人彈劾呢？本文認為應採肯定

說，亦即應僅限制檢方不得使用非法證據彈劾辯方證人，而允許被告使用非法證據對

檢方證人彈劾。原因主要係自武器平等之角度，應給予被告充分的防禦資訊，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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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一方的國家機關擁有龐大的國家資源與公權力，故人民方面更應當給予廣泛的行

為權限，俾作為捍衛自己權利之用211。雖然在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國民法官法及改

良式當事人主義的刑事訴訟法下，檢察官皆可能同時主張武器平等原則，否認被告片

面享有使用非法證據彈劾檢方證人之權利。然就刑事程序而言，武器平等原則本即置

於當事人主義下，其實質內容應考量到被告與檢察官攻擊防禦之間的極大落差，為求

公平審判，更需以武器平等的概念來實質強化被告的防禦能力212。 

    是故，允許被告使用非法證據以彈劾檢方證人應可視為賦予其應有之防禦權。其

次，允許被告使用非法證據彈劾檢方證人並不會使證據排除法則之目的落空。是否使

用非法證據彈劾，全為被告之訴訟策略考量，並不會使被告應受有之正當法律程序受

有損害，亦不會造成法院有幫政府非法行為背書之觀感而影響司法正潔性。再者，被

告得使用非法證據也不會鼓勵偵查人員產生違法蒐證之動機，因其無異等同給予被告

武器，故反而可以抑制政府濫權。我國論者亦有採此見解，肯認被告得使用違法取證

之證據之原因，即在於被告使用時並不會產生違法取證之風險213。 

    總結來說，雖然本文否認可以違法證據彈劾被告之見解，但是在違法證據彈劾證

人之情形，本文認為應就檢察官與被告、辯護人作區別待遇，採片面構成說。其中，

允許檢方使用非法證據彈劾辯方證人將使非法證據有偷渡進審理程序之效果，並將使

被告怯於傳喚利己證人產生寒蟬效應，將有違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相對而言，基於武

器平等原則及允許彈劾檢方證人並不會使政府違法蒐證之動機增加，證據排除法則之

目的亦不會因而架空，故相較全面排除說，採取片面允許應較為妥適。 

第三項 得否容許成立時機在後之彈劾證據 

    審判過程之進行，依據案情之複雜程度，並不總是能即時審理終結，若案件複雜，

不難想像同一名證人即可能在審理過程中有數次作證之機會。而當證人在審判庭作出

                                                      
211
 陳新民，釋字第 737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頁 17(2016 年)。 

212
 陳運財，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之證據開示聲請權-會台字第 11617 號聲請解釋案意見書，頁

8(2016)。 
213
 黃朝義，同註 10，頁 617(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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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證述後，又於另案或審判庭外做出不一致陳述，上開證述時機「晚於」被彈劾

對象(即第一次審判證述)的不一致陳述可否容許做為彈劾證據呢？換句話說，作為彈

劾目的之不一致陳述，其成立時機是否限「早於」被彈劾證據？  

  具體例子如下：(一)檢察官於準備程序認為證人丙恰巧位於案發地點，故聲請調

查丙。(二)審判期日時丙證稱，砍傷被害人乙之人非當庭被告甲，應另有其人。(三)

檢察官認丙於第一次審理證稱有誤，於是指揮檢察事務官再次詢問丙，丙任意到場後，

翻供並稱，審判期日應為記憶錯誤，砍傷被害人之人確實為甲。並由檢察事務官作成

筆錄。(四)檢察官即於下一次審判期日，聲請調查丙之檢事官筆錄，用以削弱丙先前

審判供述之證明力。被告方則主張，該系爭筆錄為丙於前次審判期日供述後始成立之

證據，故不得做為彈劾證據214。 

    證人丙於審判證述後再於檢察事務官之證述，探其性質，本質上仍屬於傳聞證據，

得否作為實質證據須依循傳聞排除法則而定。若目的是作為彈劾證據，則得容許之理

由及依據為何？以下說明並舉出本文認為我國應採取之見解。 

第一款 實務見解 

    我國實務判決，多數就自我矛盾供述，皆以「先前」為描述。如前開提到最高法

院 108 年台上字第 801 號判決：「審判期日證人所為陳述與審判外之陳述相異時，可

提出該證人『先前』所為自我矛盾之陳述，用來減低其在審判時證言之證明力。」然

而若欲深究其為何採取成立時機為先前之自我矛盾供述，則似乎未為更多論述。 

  相較而言，日本法實務則似乎不否定彈劾證據的成立時機可晚於被彈劾證據，如

前開介紹的日本最高法院平成 18 年 11 月 7 日第三小法庭判決：「刑訴法第 328 條規

定的意旨是，被告、證人或其他關係人於準備程序或審判期日之供述，與其在『其他

機會』所為之供述相矛盾時，得藉由容許證明曾為矛盾之供述本身，以圖降低被告或

證人等於準備審判或審判期日之供述的信用性。」本判決描述同一人矛盾供述使用的

是在「其他機會」等字詞，而非「先前」之字眼，以文義觀察，似乎不論成立時機為

                                                      
214
 林信旭，同註 19，頁 2(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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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只要為同一人之自我矛盾供述皆有彈劾證據之適格。 

第二款 學說見解 

一、 甲說(即彈劾證據成立時間應早於被彈劾證據） 

  本說認為自我矛盾供述成立之時機應早於證人審判期日證述前，主要之原因分別

從公判中心主義、武器平等原則、集中審理原則考量： 

(一)公判中心主義之考量 

    公判中心主義要求案件真相應在審判過程經由證據調查加以釐清，因此作為審判

主體的合議庭，必須要能在法庭直接眼見耳聞接觸相關證據而形成心證，若是合議庭

僅於法庭檢視偵查機關匯集做成之書證，無異如同事後檢驗偵查機關之心證215。具體

理由如下： 

1. 容許證人之自我矛盾供述成立時機可晚於被彈劾證據，無異於審判程序中已聽聞

證人陳述之當事人，可於審判程序結束後，於庭外干擾證人，更破壞應於審判期

日詰問證人的制度216。 

2. 交互詰問證人為審判期日重要之核心，若彈劾證據早於被彈劾證據，當事人即可

透過對證人之詰問，聽聞證人之解釋。然而若容許彈劾證據「晚於」被彈劾證據

始成立，當事人即難就其矛盾之處，面對面直接的詰問證人，與公判中心主義有

違
217
。 

3. 將彈劾證據成立時機限於證人審判供述之前，等同有其成立之時間點限制，相對

來說，若毫無限制，無異將無限期容許彈劾證據成立之時機點。當事人亦可能認

為與其於交互詰問時無把握的彈劾證人，不如待審判期日後再行取證亦或重啟調

                                                      
215
 松本芳希著；邱鼎文譯，審判之應然面－反映集中審理與公判中心主義、直接審理主義理念的證

據調查方法，司法周刊司法文選別冊，第 1900 期，頁 16(2018 年)。 
216
 林信旭，同註 19，頁 2(2022 年)。 

217
 飯田喜信，刑訴法 328 条と回復証拠，判例タイムズ 983 号，頁 62(1998 年)；笹倉宏紀，328 条

の意義，收於：井上正仁、酒卷匡編，刑事訴訟法の争点〔新版〕，頁 179(2013 年)；轉引自林信

旭，同註 19，頁 2(2022 年)。 



76 
 

查，以更有所本的可彈劾證人供述的證明力，反而有規避公判中心主義的目的218。 

(二)武器平等原則之考量 

1. 案件起訴後，檢察官及被告即為地位平等之當事人，若檢察官於審理中認為有訊

問證人補強起訴犯罪事實之必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1項規定向法院聲

請傳訊證人。檢察官不得於審判中行使其有強制力的偵查權任意傳訊或通知證人

訊問，再將作成之筆錄交給法院，有違武器平等原則219。  

2. 被告對證人之反對詰問權及對質權為基本權及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為確保上開

權利，被告自有在證人受訊問時在場聽聞證人陳述及行對質詰問之機會。若容許

檢察官於審判期日詰問證人失利後，自行動用公權力調查證人，以做成可供彈劾

證人審判供述相異之筆錄，無疑與當事人武器平等原則有所牴觸220。 

(三)集中審理原則之考量 

    為了保障當事人「彈劾」成立時機在後的彈劾證據，則必然需再次傳訊證人，使

當事人有對質詰問其矛盾供述之機會。此舉將使詰問證人之程序延長，並造成訴訟之

長期化，有違集中審理原則221。 

(四)證人有遭賄絡、作偽證之風險 

    證人於審判陳述後，因為已有意識哪些內容為當事人所明瞭，若容許該證人於審

判後庭外之供述可用以彈劾前開審判陳述，可能會造成他人有賄絡、偽證等風險，使

其產生破壞或翻供先前審判供述之動機。對發現事實之真實性以及是否得用以彈劾證

人證明力有所遲疑222。 

                                                      
218
 光藤景皎，八海事件，ジュリスト臨時増刊 433 号，頁 151(1969 年)；轉引自林信旭，同註 19，

頁 2(2022 年)。 
219
 吳燦，檢察官於起訴後自行訊問證人所取得證言之證據能力-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2130 號

判決評析，月旦裁判時報，114 期，頁 12-13(2021 年)。 
220
 後藤昭，供述の証明力を争うための証拠(伝聞法則に強くなる)．法学セミナー770 号，頁 110(2019

年)；三井誠等編，新基本法コンメンタールー刑事訴訟法，頁 492(2014 年)；白取祐司，刑事訴訟

法，頁 390-391(2007 年)；轉引自林信旭，同註 19，頁 2(2022 年)。 
221
 高田卓爾、鈴木茂嗣編，刑事訴訟法(4)第一審 2(新判例コンメンタール)，頁 382-383(1995 年)；

轉引自林信旭，同註 19，頁 2(2022 年)。 
222
 阪村幸男，三二八条と回復証拠，別冊ジュリスト 89 号，頁 201(1986 年）；辻本典央，伝聞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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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乙說 

    原則上本說相較甲說，僅於例外之情況得允許彈劾證據成立時期晚於被彈劾證據。

所謂例外之情形為證人於審判期日作證後，自發性的對第三人為自我矛盾的供述，或

是可以證明證人在審判期日詰問時，有無法真實供述之情形，應可容許檢察官調查該

第三人以作成筆錄或是聲請調查該第三人為證人，以此爭執證人先前審判供述的證明

力223。 

三、 丙說(即彈劾證據成立時間可晚於被彈劾證據） 

    本說認為彈劾證據與被彈劾證據並無先後之關係，故即便彈劾證據成立時機晚於

被彈劾證據，亦有證據之適格。 

    此說之論理基礎有三： 

(一)從偵查活動、審判實情之考量： 

1. 從偵察活動考量，檢察官於起訴後仍得有偵查作為，即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

並不會因為起訴而消失，而係應主動積極地蒐集證據，協助法院發現真實224。甲

說強調之公判中心主義，實現上並不等同於彈劾證據僅能在審判期日蒐集。 

2. 檢察官於審判中逕行傳喚證人訊問，並將該筆錄提交法院作為證據，與檢察官於

偵查中訊問證人後提交筆錄，法院皆可就該證人再次傳喚到庭交互詰問，以審查

檢察官提交之供述證據的證據能力、證明力而言，兩者情形並無區別。尤其當該

證人於偵查及審判供述時出現前後不一致時，更是可用以打擊證人憑信性的重要

方法225。 

                                                      
の研究，近畿大學法學第 58 卷（第 2．3號），頁 346 (2010 年)；松尾浩也，刑事訴訟法（下），頁 

76 (1999 年)；轉引自林信旭，同註 19，頁 2(2022 年)。 
223
 上口裕，刑事訴訟法，頁 407 -408(2009 年)；松尾浩也監修，条解刑事訴訟法，頁 755(2007

年)；笹倉宏紀，328 条の意義，收於：井上正仁、酒卷匡編，刑事訴訟法の争点〔新版〕刑事訴訟

法の争点，頁 179 (2013 年)；藤永幸治等共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事訴訟法（第 5 卷）【大野市

太郎執筆部分】，頁 408-409 (2003 年)；轉引自林信旭，同註 19，頁 3(2022 年)。 
224
 吳燦，同註 219，頁 7(2021 年) 

225
 姜長志，論檢察官於審判中偵查作為之法律上定位與意義－評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3 年度矚訴字

第 2號判決關於越南取證適法性之判斷，檢察新論，21 期，頁 234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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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審判實情考量，基於公開審理原則，詰問證人時會開放民眾旁聽，因此與證人

有利害衝突之人或是被告，皆有可能造成證人在證述時之壓力，而無從據實陳述。 

(二)從武器平等原則考量： 

1. 論者認為，所謂武器平等原則，並非指被告不能做什麼，檢察官也不能做什麼，

反而應鼓勵檢察官積極持續蒐集證據，並給予被告對新得到的證據，有回應與彈

劾的對等機會，才是對武器平等原則的正確理解226。 

2. 檢察官於審理中仍能自行傳訊證人命其具結，並可於訊問後向法院提出作為證據。

若被告對其有所質疑時，法院可依其聲請傳喚同一名證人行交互詰問，即可肯認

被告已有機會彈劾該證人憑信性，而不違背武器平等原則227。 

(三)從自我矛盾供述目的之考量： 

1. 使用自我矛盾供述彈劾證人之目的，乃希冀透過有供述不一之情形，提醒審判者

證人之憑信性有需質疑之處。考量到證人於審判期日證述後，可能自行撰寫日記、

向第三者自由陳述，甚至是作為誣告罪被告，而做出與審判期日相異的陳述，重

點在於證人作出了矛盾供述。不論彈劾證據早於亦或晚於被彈劾證據，均不影響

其有減弱證明力之成效228，因此著重於矛盾供述成立之時間點，並不符合彈劾之

目的。 

2. 且自我矛盾供述作為彈劾之性質，本質上並不涉及內容，因此即便以成立時間在

後的矛盾供述彈劾，不僅無確保對質詰問之問題，亦無需再行傳喚證人，需給予

其詰問機會的必要229。 

四、 丁說(即片面構成說) 

    本說認為檢察官應採取甲說，被告方則可採取丙說。限制檢察官不得使用成立時

機晚於被彈劾證據之自我矛盾證詞理由同甲說，容許被告方之理由則主要有兩點。 

                                                      
226
 姜長志，同前註，頁 226-227(2017 年)。 

227
 姜長志，同前註，頁 227(2017 年)。 

228
 石井一正，刑事実務証拠法，頁 202(2007 年)；轉引自林信旭，同註 19，頁 3(2022 年)。 

229
 山本卓、松本克己，証言の後に作成された検察官著調書，判例タイムズ 253 号，頁 44(1970

年)；轉引自林信旭，同註 19，頁 3(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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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武器平等原則，辯護人於證人於審判期日供述後，詢問其供述真意，並容許

用以彈劾矛盾之供述，可視為給予欠缺武器之被告方一大利器。另外辯護人若於下次

審判期日將上開供述提出作為調查，亦可視為符合公判中心主義。 

    考量證人自我矛盾供述本身彈劾之目的，不論其成立時機，皆可突現證人有矛盾

之情形，進而產生懷疑，而可削弱證人審判中供述之證明力230。 

第三款 本文見解 

一、 現行刑事訴訟實務之觀點 

    現行刑事訴訟採行卷證併送制度，產生彈劾功效的地點，往往發生於法官閱卷或

寫判決的辦公室，而非法庭231。因此不論證人之自我矛盾陳述何時成立，在最後一次

審判期間結束後，法官總會藉由閱卷之方式，同時比較發現證人有陳述不一致之情形，

藉此發揮彈劾功效，似乎並不會因成立時機早晚而產生影響心證之疑慮。另外，就檢

察官於起訴後自行訊問證人之證言，我國實務工作者，雖有認為不得做為有罪之判斷，

但可作為彈劾證據232；亦有論者認為上開證言，並不違反武器平等原則且有利於發現

真實，檢察官自得積極蒐集證據，僅需給予被告有再次詰問證人機會即屬適法233。 

    然而，上開論述是否可以解決丙說產生之問題，不無疑問。首先，該如何避免當

事人亦或關係人於審判期日後無止盡的對證人取證實為問題。其次，不難想像當事人

或關係人在已知該證人於審判之陳述內容後，於庭外再次找尋證人，美其名是探究案

件真實，實際目的應為誘導出其與審判供述相異的內容。證人雖依刑事訴訟法第 176

條之 1規定有其作證之義務，然當作證之義務無時間點之限制，對於證人恐怕產生不

願配合司法，甚至產生於審理程序作證消極之態度，對於發現真實反而並無幫助234。

另外，針對論者表示檢察官於起訴後自行訊問證人之證言，雖不得做為有罪之判斷，

                                                      
230
 辻本典央，刑訴法 328 条により許容される証拠，近畿大學法學 55 卷 4 號，頁 221- 222(2008

年)；轉引自林信旭，同註 19，頁 3(2022 年)。 
231
 張永宏，同註 16，頁 3(2023)。 

232
 吳燦，同註 219，頁 13(2021 年)。 

233
 姜長志，同註 225，頁 226-227(2017 年)。 

234
 林信旭，同註 19，頁 3(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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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作為彈劾證據，其彈劾對象乃法院於審理中待檢察官「先」自行訊問證人後「再」

傳訊之證人，換言之，其彈劾證據產生之時機亦屬「早於」被彈劾對象，與丙說情形

並不相符。 

二、 國民法官制度之觀點 

    相對刑事訴訟法，國民法官制度採取卷證不併送且強調公判中心主義、集中審理

原則，法庭上對證人之交互詰問乃為素人國民法官形成心證之核心調查方式。該如何

決定彈劾證據成立的時機，以避免影響國民法官之心證即生疑問。 

    首先，若是在國民法官制度下依循丙說，可能使審判期日原本已擬定好的審理計

畫因此被打亂，而須重複傳喚同一證人，不僅會使國民法官混淆同一證人之證述，造

成國民法官過重的負擔，亦產生無法集中審理之效果。其次，上開矛盾供述原則上將

以書面為呈現方式，除非重新傳喚上開證人，否則無異使國民法官無法直接見聞證人

證述，被告亦無法對其為有效之詰問，有違公判中心主義及被告之防禦權。 

    再者，國民法官法適用案件若上訴至二審，原則上亦不得調查新證據，避免檢辯

對一審之審理過程流於形式，將重要之證據及主張皆留待二審甫提出，有違國民法官

制度設置之目的。基此，同法第 90 條第 1項但書規定解釋上應較第 64 條第 1項但書

更為嚴格235，既然一審已不允許調查證人於審判供述後始作出之矛盾供述，亦不應容

許其作為上訴二審之理由。且若採取丙說，當事人即有可能為求翻案，而向同一證人

不斷取證，以求出利己之矛盾供述，甚或僅要證人之審判後供述與審判期日之證述稍

有不同(如記憶模糊、忘記了或事實稍有落差)即以此做為理由上訴二審爭執證人先前

審判證述之證明力，若二審又因此認為證人證明力低下，而撤銷一審國民法官參與審

判之判決，亦使一審設置國民法官制度目的落空236。 

三、 本文不採乙說及丁說之原因 

    最後，本文不採取乙說及丁說之原因在於，丁說雖然容許被告擁有此武器立意之

                                                      
235
 文家倩，二審在國民法官制之角色(上)，司法周刊，第 2033 期，頁 3(2020 年)。 

236
 林信旭，同註 19，頁 3(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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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然考量其無法避免上開丙說之問題，並不可採。 

    乙說與甲說差別在於是否容許證人於審判期日作證後自發性對第三人為自我矛

盾供述或證人在審判期日詰問時，有無法真實供述等例外情形。前者在意證人的「自

發性」，似乎可解決證人遭不當影響或係不願意再次遭傳喚蒞庭作證之疑慮，然其並

無法解決訴訟延宕不定而影響審理計畫及造成國民法官負擔之風險。後者在意證人於

審判時不能真實供述之情形，然而判斷證人是否真實供述的標準不明，亦容易使當事

人為求利己，而以微小之理由不斷詢問證人以達訴訟目的，反而造成證人於審判後之

證述之真實性存疑。其次，證人若有客觀原因於審判證述無法真實陳述，理應透過法

院排除上開原因，給予證人安心且得任意陳述之空間，以達直接審理原則及公判中心

主義之目的，不應容許當事人藉此有操作之空間。綜上考量，本文採取甲說。 

 

第四節 彈劾對象及其調查方法 

    得容許作為之彈劾證據，於審理程序中，可提出用以彈劾對象及其調查之方式為

何？又是否有其限制？實際上，彈劾證據之調查方式在程序及訴訟策略上有著兩種截

然不同的意義，前者代表彈劾證據該如何在法庭上正確的被調查，後者則代表律師在

法庭上使用彈劾方法之技巧。正所謂彈劾證據為律師於法庭對「可信度」可使用的「大

規模殺傷武器」，如何妥善利用彈劾調查之技巧為律師訴訟實務之一大難題，如同交

互詰問是最難的審理技巧，彈劾通常是交互詰問重要的一部分，更是難上加難237。 

    以下，本文將簡介在彈劾證據於法庭上之彈劾對象及其調查方式，另外考量國民

法官之制度與現行刑事程序之差異，有關彈劾證據於國民法官制度下較適當之調查方

式將於第參章介紹。 

第一項 彈劾對象 

第一款 彈劾他方證人 

                                                      
237
 MACCARTHY,supra note 48,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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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法 

  刑事訴訟法第 166-2 條第 1 項：「反詰問應就主詰問所顯現之事項及其相關事項

或為辯明證人、鑑定人之陳述證明力所必要之事項行之」，並於第 2項規定：「行反詰

問於必要時，得為誘導詰問。」屬彈劾者得於反詰問對他方證人為彈劾的明文規定。

正如同反詰問之設計目的，即透過誘導詰問盡力使用彈劾證據彈劾證人於主詰問所陳

述之證言的可信度，為彈劾證據使用之本質，自應允許彈劾他方證人。 

二、 美國法 

  在交互詰問的過程中，聲請傳喚己方證人的當事人即行主詰問，次再由他造行反

詰問。其中，主詰問之目的希冀透過聲請己方證人之調查建立基礎，鞏固對己方有利

事實之可信度，而反詰問之目的則在於檢驗他方證人所提供的證據的真實性及準確性，

打擊證人堅定之證言，破壞或減損其可信程度238。因此，在反詰問中使用彈劾證據彈

劾「他方證人」，不僅為彈劾證據之主要調查方式，亦屬反詰問設計之目的。 

三、 本文見解 

  在審理過程中，審檢辯三方皆有可能傳喚證人到庭證明犯罪事實存否，以檢辯雙

方之立場而言，若為自己傳喚之證人稱為己方證人，若非自己傳喚之證人則稱為他方

證人。理論上傳喚己方證人目的即在證明對己方較為有利之事實及主張，相對而言他

方證人即通常用以證明對己方較不利之事實
239
。 

    我國既引入交互詰問制度，使用彈劾證據對他方證人之反詰問即屬詰問之核心，

因此就彈劾他方證人而言，應屬肯定並為使用上之最大宗情形。 

第二款 彈劾己方證人 

一、 我國法 

                                                      
238
 MURPHY,supra note 46 ,at 614(2013) 

239
 他方證人雖大多為敵性證人(hostile witnesses)，然概念上並不完全相同。他方證人僅代表非己

方傳喚之證人皆可列入其中，然敵性證人意指該證人不誠實、不合作或對己方持有惡意，因此己方傳

喚證人亦有可能為敵性證人，而非己方傳喚之證人亦有可能為友性證人(friendly witnesses)，仍需

視其作證之意圖判斷。在普通法體系中，原則上不得對己方證人於主詰問時為誘導問題，那當事人該

如何彌補傳喚敵性證人對己方的不利益呢？主要有兩種方式，（a）接納該證據，並結合其他對己方有

利而具容許的證據(b)引用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該敵性證人可信度。可參考 Id.at 61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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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彈劾他方證人，彈劾「己方證人」供述之可信度，似乎與希望傳喚其作出

對己有利之證述的目的不符。然從刑事訴訟法第 166-1 條第 3項主詰問得為誘導詰問

之例外情形觀察，在第 3款有規定證人有記憶不清之事項為喚起其記憶所必要者；第

6款規定證人、鑑定人與先前不符之陳述時，其先前之陳述等情形時，皆可為誘導詰

問。因此我國法對於己方證人是否可為彈劾對象，單就法條之觀察似乎並無限制。 

二、 美國法   

    傳統上，認為當事人在主詰問己方證人時即彈劾該證人之可信度在目的上似乎是

有所矛盾而不可取，因此在普通法中，普遍認為禁止當事人彈劾己方證人，除非己方

證人對己方「產生敵意」，顯示出其不想公正做證或是不想說真話240。當時的想法是，

當事人傳喚證人出庭作證，就是為他的品格和可信度擔保，因此傳喚證人後又攻擊其

真實性並不公平241。另外禁止當事人彈劾己方證人亦避免當事人透過彈劾之方式，將

證人先前不被允許作為實質證據之供述，以彈劾之名義，偷渡進審判程序使陪審團將

其作為實質證據考量242。 

    聯邦證據規則第 607 條則推翻普通法，規定243：「任何當事人，包括傳喚證人之當

事人，均得攻擊證人之可信度」。換句話說，聯邦證據規則規範在大多數情況，當事

人皆可彈劾己方證人。聯邦證據規則第 607 條捨棄普通法要求當事人為其傳喚的證人

擔保可信度之規則
244
，理由是當事人傳喚證人之目的乃希望證人之證詞得到支持對己

方有利之事實，然並不代表當事人對其證詞之可信度需向法院負責245。且在訴訟中，

當事人有時必須仰賴可信度可疑的人往往係因他了解相關事實，而不是因為證人與一

方當事人結盟或是他的可信度無可指責，因此准許任何一方當事人皆有彈劾權，應屬

                                                      
240
 Id.at 629. 

241
 GRAHAM C.LILLY ET AL.,PRINCIPLES OF EVIDENCE(CONCISE HORNBOOK SERIES) 314.(8th 

ed.2019) 
242
 PAUL F.ROTHSTEIN,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TREATISE),RULE 607,3(MARCH 2024 UPDATE) 

243
 FRE RULE 607.  

244
 Terry Mccarthy, A Guide To Impeachment in Federal And Alabama State Courts, Alabama 

Lawyer,70,45(2009). 
245
 MURPHY,supra note 46,at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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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246。 

    當聯邦證據規則第 607 條推翻普通法後，該如何避免當事人透過彈劾己方證人，

引入不得作為實質證據之證據，意圖混淆陪審團呢？美國法即出現「只作彈劾使用」

(Impeachment-only)的原則。意指若當事人傳喚證人的目的不僅作為彈劾，而是在於

引入上開不可被接納之證據，則不允許彈劾該證人247。因為在上開情形下，當事人引

入彈劾證據目的不在於幫助陪審團瞭解證人是否可信，而是想使陪審團不當使用上開

證據，進而作為認定事實的實質證據。 

三、 本文見解 

    審判者之心證形成極大部分源於交互詰問程序，檢辯雙方使用彈劾證據作為凸顯

證人供述可信度之工具，可有效避免審判者對證人證詞有錯誤之評價。我國雖無如聯

邦證據規則第 607 條明文規定可彈劾之證人範圍，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66-1 條第

2 項規定，為辯明證人、鑑定人陳述之證明力，得就必要之事項為主詰問；同條第 3

項第 4 款規定，就己方傳喚之敵性證人亦可於主詰問行誘導詰問。而就反詰問之部

分，同法第 166-2 條規定為辯明證人、鑑定人之陳述證明力所必要之事項可行之，並

可誘導詰問。從上開條文可發現我國於調查人證程序時，不論是己方傳喚證人的主詰

問或是就他方傳喚證人行反詰問，於符合一定規定下皆可透過誘導問題凸顯證人證詞

的不可信。 

    除了上述法條的解釋外，我國法並無如美國普通法之判例文化，因此並不存在須

對己方傳喚之證人有擔保可信度之不成文規定，在解釋上即須回歸法條之適用。其次，

我國法過往並不允許辯護人行證人準備，因此所謂「己方證人」美其名屬於友性證人，

然而在實務上，辯護人往往係審判當日才會與證人有第一次接觸，對其主詰問之內容

難以掌握。尤其當主詰問時證人之態度並不配合甚至產生敵意，若否定得彈劾己方證

人之規定，將使辯護人對該證人無法為有效之詰問。況且在特定的案件中(如性侵害

                                                      
246
 LILLY,supra note 241,at 314. 

247
 Terry Mccarthy,supra note 244,a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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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證人相對較少，此時辯護人已無從選擇該證人是否對己方有利，而被迫必須得

傳喚詰問，容許其於主詰問使用彈劾證據應並無不可。因此，本文認為，我國當事人

可彈劾之對象應有包含己方證人之適用。    

    那我國該如何避免美國法透過彈劾己方證人，引入不當的傳聞證據之爭議呢？由

於本文認為彈劾證據亦應有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因此除了「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

述」屬於非傳聞外，其餘傳聞證據仍須符合我國法規定之傳聞例外，於取得證據能力

後，作為實質證據或彈劾證據248。換句話說，在詰問己方證人時，除了「同一人之先

前不一致陳述」外，亦不允許不符合傳聞例外之證據透過詰問程序提出調查以彈劾證

人。至於「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則可依證據關聯性、調查必要性為把關，並

可參考美國法之「只作彈劾使用」之原則，由審判者檢視彈劾者傳喚證人之目的為何。

若彈劾者已逾越彈劾之目的而不當引入證人之不一致陳述，審判者應駁回其彈劾證據

之調查，以避免該證據混淆為實質證據。 

第三款 彈劾被告 

一、 我國法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定被告與證人係兩種不同的證據方法，故我國被告不可能在自

己案件以證人的身份受交互詰問。然而即便不能以反詰問之方式彈劾被告，於審理時，

檢察官或辯護人仍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於調查證據時詢問被告。被告亦可依刑

事訴訟法第 97 條第 1 項規定與共同被告對質，或依第 169 條及第 184 條規定，審判

長應予被告與證人對質之機會249。上開刑事訴訟制度之設計，被告確實於審判程序中

是有機會被彈劾的。  

    雖有少數判決指出上開詢問及質問之方式乃利用「彈劾方式」呈現證據是否可信，

否定被告有彈劾證據之適用250。然而我國現行實務判決多肯認彈劾證據之對象並不限

                                                      
248
 張永宏，同註 16，頁 3(2023 年)。 

249
 朱朝亮，同註 3，頁 187(2012 年)。 

250
 參照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801 號刑事判決：「然我國被告對於自身案件並無證人適格，因此

對於被告本身之陳述是依據自白法則、任意性法則來認定，並無人證程序之適用，即被告之陳述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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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證人，而可彈劾被告、證人、鑑定人251，應可作為我國被告亦有彈劾證據適用之參

考。 

二、 美國法 

    美國法中並不存在是否彈劾被告之問題，在美國，被告可以自由的選擇是否放棄

其緘默權而作為證人。如果選擇作為證人，其程序即與證人所適用之程序相同。 

    以 Raffel v.US.案252為例，被告於兩次審判中即作出不同的選擇。本案，被告被

指控違反禁酒法，在第一次審判時，證人作證該飲酒場所屬於被告，且被告亦向證人

坦承過此事，然而被告在這次審判並未作證陳述。第二次審判時，被告作證並否認該

證人之陳述。檢察官於詰問時，詰問被告既然陳述為真，為什麼第一次沒有作證。聯

邦最高法院以被告主動於第二次審判作證，即等於主動放棄不自證己罪的理由，允許

檢察官以第一次的沉默彈劾被告。正因不自證己罪的保護是為了那些不希望成為自己

案件的證人，而不是那些希望成為證人而設的，因此就像要求其他證人一樣，要求自

願作證的被告亦不應享有上開特權253。 

三、 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被告受緘默權及不自證己罪之保障，即便說謊亦無偽證罪之處罰，考

量脫免刑責、不甘受罰為基本人性，被告自白之可信度本身即存有相當大之風險。另

外使用彈劾證據彈劾被告，目的並不在於證明被告存有犯罪事實，而是提醒審判者，

                                                      
可採，應由法官本諸確信自由判斷，並無彈劾證據之適用。雖依刑事訴訟法第 97 條、第 163 條、第

169 條或第 184 條等規定賦予證人與被告、被告與被告間詢問或相互對質之機會，此等詢問及質問之

本質亦係利用彈劾方式呈現各個證據間之可信度，但究不能以被告本身先後不一致之陳述資為彈劾證

據用以削弱或減低其自白之可信性，否則只要被告陳述一有翻異或齟齬，即謂其先前或全部所述均不

可信，自有違證據法則。」 
251
 參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1146 號刑事判決：「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自得以之作為彈劾證據，用來爭執或減損被告、證人或鑑定人陳述之證明力，供法院審判心證之

參考」相同見解可參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5077 號刑事判決、111 年度台上字第 4635 號刑事判

決。 
252
 Raffel v. United States, 271 U.S. 494 (1926) 

253
 在此僅說明美國法從很早即承認被告有彈劾證據之適用，至於該案使用被告之沉默彈劾被告有陳

述不一致之情形是否妥當，涉及被告之緘默得否作為彈劾證據之爭點，詳見第肆章先前陳述不一致

之類型討論。以結論而言，不論係於美國法或我國法，被告在被告知緘默權後的沉默不應被容許作

為彈劾證據，否則將有違緘默權之目的，因此本案之彈劾並不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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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之陳述有前後不一之狀況。易言之，彈劾被告並不等於全盤否認被告陳述之可信

度，而僅是作為呈現被告有上開須受質疑之處，不應過度偏重相信被告之陳述。 

    另外，針對少數判決意旨，本文認為肯定彈劾證據可彈劾被告陳述之憑信性，不

等同於否認上開證據法則之適用。相對的，認定犯罪事實成立與否及被告自白是否可

信仍須依據相關證據法則判斷，兩者並無矛盾。且所謂「彈劾方式」，無非也需要提

出可資彈劾之彈劾證據才得賦予被告與證人或被告與共同被告之詢問及質問，就結果

論而言與本文認同彈劾證據可彈劾被告似乎相去不遠。基於被告享有之憲法權利不應

成為被告說謊的保護傘，適當的以彈劾證據彈劾被告應可被允許。 

第二項 彈劾證據之調查方法 

第一款 調查彈劾證據之前提-善意基礎 

    當事人可以(1)通過對證人的詰問(通常是交互詰問)(2)提出外部證據，對證人進

行彈劾254
，然而不論以何種方式提出，前提皆須具備善意(Good-Faith Basis)。何謂

善意基礎，亦即要求調查彈劾證據的那方對每一個問題須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其試圖詢

問的事情應為真實，影射或是暗示不存在亦或不被容許之事項即不被認為其具有善意

基礎255。必須注意的是，善意基礎僅適用於詰問者以提問的方式預設了問題中所包含

的事實陳述之真實性，若詰問者只是一般性的詰問某事是否屬實，則不需要善意基礎。

因此詢問「事故發生時，你的眼鏡正在修理，是嗎？」需要善意基礎，然若詢問「事

故發生時，你是否有戴眼鏡？」則不需要256。善意基礎的要求應適用於所有的彈劾方

式257，為詰問者提出彈劾證據之前提。 

第二款 彈劾證據之兩種調查方式 

    當證人在做證的時候，詰問者可以透過兩種方式對其信用進行彈劾，不論是使用

反詰問的方式或是另行提出證據，兩者皆屬有效的彈劾方法，以下分別介紹。 

                                                      
254
 ALLEN,supra note 49,at 389. 

255
 MICHAEL H.GRAHAM, HANDBOOK OF FEDERAL EVIDENCE 607:1,1.(9th ed.NOVEMBER 2023 UPDATE). 

256
 Id.at 607:1,2. 

25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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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透過內部彈劾的方式 

    第一種方式係透過交互詰問中反詰問的方式，讓當事人對證人提出問題，並藉此

誘導出被詰問者主動說出詰問者想要的答案。在美國法，此種方式又稱內部彈劾

(Intrinsic Impeachment)。舉例而言，詰問者可以詢問證人是否被定過罪，或是否

在主詰問所指事發當下是喝醉的258。反詰問的方式，因為可以從證人口中引出其被彈

劾之事實，若成功彈劾，降低其可信度的效果最大，更可以達成彈劾之目的259。 

    需注意的是，透過反詰問彈劾證人，本質上並無提出任何彈劾證據，僅是使用彈

劾之性質，即以問題的形式讓被詰問者主動說出詰問者想要的答案。若被詰問者未能

回答出詰問者想要的答案時，詰問者可以持續提問，但原則上不得提出彈劾證據，否

則將額外花費時間對該彈劾證據進行查證，將使訴訟程序之延宕。 

二、 另行提出彈劾證據的方式 

    另一種可供作為彈劾之方式，即透過提出彈劾證據用以彈劾證人供述之可信度。

在美國法，此種提出額外證據的方式又稱為外部證據（Extrinsic Impeachment），換

言之非透過對證人的交互詰問而導出的任何證據都屬於之，可以是證人審判外的陳述、

證人先前的定罪紀錄、第三方證人之書面證詞260或是傳喚另一名證人，也可以是錄音

或錄影。相較於內部證據乃透過詰問使證人從自身口中說出被彈劾之事實，提出外部

證據之原因，即因無法透過上開程序得到彈劾證人供述可信度之目的。 

    在美國法，討論彈劾證據章節的核心之一便是探討各種彈劾類型是否允許在詰問

中引入外部證據用以彈劾。其考量的因素在於，雖然彈劾證據可帶來的證據價值可能

極為有效，然而其涵蓋的範圍過於廣大，不僅容易混淆陪審團，使陪審團產生偏見，

亦有可能拖延訴訟。因此，是否容許以提出外部證據需要權衡判斷。其中主要的判斷

標準，又可分為普通法及聯邦證據規則。採納普通法的區域係使用附帶事實法則

                                                      
258
 Edward J.Imwinkelried, Formalism Versus Pragmatism In Evidence:Reconsidering The 

Absolute Ban On The Use Of Extrinsic Evidence To Prove Impeaching,Untruthful Acts That 
Have Not Resulted In A Conviction,48 Creighton Law Review.214.(2015). 
259
 朱朝亮，同註 3，頁 169(2012 年)。 

260
 ALLEN,supra note 49,at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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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teral fact)判定，而採用聯邦證據規則的區域則以第 403 條、第 608 條(b)

項、第 613 條為具體規範。此部分將於第肆章介紹美國法之先前不一致陳述時再詳細

以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為具體說明。 

    進一步言，另行提出彈劾證據的方式又可分為兩種：（一）彈劾詰問、(二)書證

調查。 

(一) 彈劾詰問 

    其彈劾的時機與內部彈劾使用反詰問一樣，即透過交互詰問的過程，在證人與先

前陳述有不一致時或存在其餘彈劾事由時，提出彈劾證據，並以此方式凸顯證人有矛

盾而不可信，以達到彈劾證人審判中陳述的目的。 

(二) 書證詰問 

    於證人詰問完成後，另外以書證獨立調查的方式，調查彈劾證據，並藉此讓彈劾

證據與證人詰問內容相互比較，以達到彈劾的目的。 

 

    以我國法為例，彈劾詰問的方式即如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1 第 3 項第 6 款及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第 1項等規定允許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證人。而書

證調查的方式則可透過刑事訴訟法第 165 條、國民法官法第 74 條等以宣讀或告以要

旨的方式額外調查。 

第三款 調查方式的選擇 

    上開調查彈劾證據之方式皆得有效減損或降低證人之可信度，那需要從何考量以

決定使用哪種方式呢？  

  擔心使用外部證據之考量在，相較內部彈劾係以交互詰問之方式希冀透過證人口

中主動引出被彈劾之事實，外部證據之範圍可謂無邊無際，一來不僅可能混淆案件關

鍵問題亦會有拖延訴訟之風險。舉例而言，檢察官為了對被告的品格證人(證人 1)彈

劾，因此傳喚了證人 2 來證明證人 1有偏見，緊接著被告又傳喚了證人 3來作證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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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誠實，接著檢察官又傳喚證人 4作證證人 3 有不一致陳述等彈劾事由261。  

    另一方面，若全盤否認使用外部證據用以彈劾證人，證人只要在交互詰問中否認

有關彈劾之所有事由，彈劾方即無法有效減損證人陳述可信度。且適當的允許詰問者

於詰問過程提出外部證據亦可能減少訴訟程序的時間，舉例來說，若詰問者提出用以

彈劾的外部證據是被詰問的證人有資格可確認的，相較於律師再傳喚另一個證人來彈

劾前面這位證人，所花費的時間便會相對減少許多。 

    而若選擇使用外部證據，下一步需思考的層次在該使用彈劾詰問亦或另行提出書

證調查之方式。前者，在交互詰問中能即時提出，可即時觀察證人被彈劾的言詞與表

情，對證人的可信度打擊應最為有效。後者，則係透過一獨立的書證調查程序，在詰

問證人完後，詰問者可以有一段完整而不受打擾的時間，就彈劾證據與證人方才陳述

有何不一致之處為完整的說明。 

    本文認為，以我國刑事訴訟法而言，不論係以內部彈劾或是另行提出外部證據的

方式皆於法有據。然而，該如何選擇彈劾方法，在卷證併送的制度下，似乎並不被重

視，主要原因本文認為有兩點，第一：彈劾效果有限；第二：較無拖延訴訟、混淆爭

點之風險。 

  「彈劾效果有限」係因在卷證併送制度下，當事人、辯護人欲用以彈劾證人可信

度之資料皆已存在於卷宗並提送給法院，造成當事人、辯護人於審理中使用何項彈劾

方法對彈劾證人的可信度並無顯著差異，因為真正發揮彈劾效果的係在法官閱讀書證

的辦公室。 

  「較無拖延訴訟、混淆爭點風險」亦因法院熟稔卷證，對於事實、爭點皆已有心

證，因此當事人、辯護人不論係於何種方式提出與本案無關聯性之證據或問題欲彈劾

證人，法院皆能及時制止而有效進行審判程序。 

    總結來說，在傳統刑事訴訟，選擇以彈劾詰問或是以書證調查之方式差別並不顯

著，造成之風險亦非巨大，故過往實務並不著重以何項方式優先進行。然而，傳統刑

                                                      
261 Id.at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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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之作法，無疑大幅仰賴書證資料，而有筆錄審判之嫌疑。不論係以彈劾詰問或

是書證調查之方式，皆有如法院於審判庭檢討檢察官之偵查心證，雖然於審判效率上

極為有效，但卻有違直接審理、言詞審理、公判中心等審理原則。相較於傳統刑事訴

訟，彈劾方法的選擇在國民法官法庭將彰顯其重要性。由於國民法官法係採取卷證不

併送及交由當事人自主調查證據，若檢、辯未按照爭點出證、重複出證，或是夾雜未

經證據裁定之證據等，皆會造成國民法官混淆爭點，產生錯誤心證之風險。尤其，當

檢、辯調查彈劾證據時未能依循適當方式，極可能使國民法官對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

有所混淆，逾越彈劾證據應發揮之彈劾目的而用以作為認定心證之基礎。本文於此部

分僅先簡介彈劾證據之調查方法，至於國民法官法該如何選擇適當調查彈劾證據之方

式，涉及國民法官法之基本原理及思維，留待第參章第三節審判程序再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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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在本章，本文討論的是彈劾證據的基礎概念。所謂彈劾證據，係用以爭執、減弱

實質證據證明力之證據，其概念來自英美法，並於日本法有明文規定。而我國刑事訴

訟法雖未明文承認彈劾證據，但我國實務見解依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1第 2項、第

3項第 6款、同法第 166 條之 2第 1項等規定及反詰問容許提出陳述人先前不一致陳

述之法理，早已肯認我國有彈劾證據之適用。 

    如何使用彈劾證據，整理我國實務見解，多以「彈劾證據並非用以認定犯罪事實

存在的實質證據，故不以具有證據能力為必要，亦無須受嚴格證明法則、傳聞法則之

拘束」為立論。然而，既然不論何種彈劾類型，皆非用以證明犯罪事實，為何需要對

彈劾證據之範圍有廣狹之分，我國實務並未說理清楚。 

    本文參考日本法，認為若允許不符合傳聞例外之證據可因採取自由證明而不要求

其證據能力即提出作為彈劾證據，將使傳聞法則之意旨落空，侵害被告對證人的詰問

權，亦可能造成裁判者在不自覺將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相互比較何者較為真實之風險。

因此本文認為為了貫徹傳聞法則，彈劾證據應採「嚴格證明」較為妥當，我國實務多

數見解認為彈劾證據可不受嚴格法則、傳聞法則拘束的見解，有待商榷。至於我國是

否該參考日本法將範圍限於「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為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款之重要爭點，留待第參章說明。 

    除了傳聞證據外，本文亦就違法取證及成立時機為彈劾證據之範圍提出見解。本

文認為違法取得之證據是否可作為彈劾證據，需視其彈劾之對象。若係彈劾被告，本

文建議不應同美國法之見解，而應絕對排除使用違法取得證據彈劾被告，以達證據排

除法則之目的。至於證人，本文則認為應區分辯方或檢方證人。對於辯方證人，允許

以非法證據彈劾，將促使檢方有動機以違法方式蒐集證據，並使被告怯於傳喚利己證

人產生寒蟬效應，將有違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相較檢方證人，允許被告使用並不會有

違證據排除之目的，考量武器平等原則係應當給予廣泛的行為權限，使被告得維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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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故應該片面允許被告使用違法取得之證據彈劾證人。至於彈劾證據之成立時機，

本文認為依照公判中心主義、武器平等原則、集中審理原則，且為了避免檢辯雙方於

證人詰問後對其不斷取證誘導出對己有利之翻供，應將範圍僅限縮於成立時機在被彈

劾證據之前成立始許可。 

    有關彈劾證據之調查，不論是他方證人、己方證人、被告皆可能有可信度之疑問，

按照對質詰問之法理，應容許對其提出彈劾證據。至於該使用「彈劾詰問」或「書證

調查」調查，於現行法下皆為可行之方式。過往刑事訴訟法由於採取卷證併送，在法

官熟稔卷證的情形下，不論採取何種方式，較不至於有混淆爭點、拖延訴訟之風險。

然而在國民法官法庭，國民法官係法律素人，選擇適當的調查方式方能協助國民法官

實質參與審理達到國民法官法之目的，此部分之選擇亦將留待第參章為詳細說明。 

    總結來說，刑事審判須審慎對待彈劾證據之性質，避免架空傳聞法則，使無證據

能力之傳聞證據藉由彈劾之名義重新進入審判。更須避免審判者因而混淆實質證據與

彈劾證據，對心證有所影響，以期給予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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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國民法官法有關彈劾證據之使用 

    我國於 2023 年正式施行國民法官法，開啟人民參與刑事審判的重要里程碑。依

國民法官法第 1條262規定可知，透過國民直接參與審判，不僅可充分彰顯國民之理念，

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並對法官進行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科刑審酌

上有更充分的了解，增加對司法的信賴，並使裁判中反映出國民對法律的正當感情263。  

    為了達成上開目的，國民法官從準備程序、審判到評議在制度設計上與現行刑事

訴訟截然有別。大致整理與現行刑事訴訟差異： 

一、檢察官起訴採「卷證不併送」。 

二、準備程序中採取「準備程序應行」、「檢辯雙方主張事實與提出證據」、「證

據開示」、「證據裁定與失權效」、「事前協商」、「審理計畫擬定」。 

三、審判程序著重在證據調查程序，以「當事人自主進行」、「公判中心主義」、

「言詞審理原則」、「集中審理原則」等原則為落實。 

四、評議階段，區分罪責與科刑分別辯論，並給予被害人就科刑表示意見之機

會264。 

  上述制度的改變，除了審判思維加入國民法官的考量外，改變最多的便是「證據」

該如何運用。實質證據涉及犯罪事實的成立與否為刑事審判的核心本為國民法官法新

制度的適用對象無須多言，然彈劾證據並未於國民法官法明文規定，可否適用新制度，

使用上與過往刑事訴訟有何差異，自須討論比較。 

    以準備程序之證據裁定為例，承第二章所述，我國實務見解向來主張彈劾證據無

須具備證據能力亦無嚴格證明法則適用。而國民法官法新採取之證據裁定，目的即在

排除無證據能力或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若當事人聲請調查彈劾證據，是否亦受國民法

                                                      
262
 國民法官法第 1條：「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

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 
263
 陳思帆，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下當事人自主調查證據之研究，司法研究年報，36 輯，刑事類第 2

篇，頁 7(2020 年)。 
264
 陳思帆，同前註，頁 16-23(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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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法第 62 條第 1 項前段、第 2 項、第 6 項、第 7 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90 條

第 1 項之限制等證據裁定之規定不無疑問。   

    其次，若是肯認彈劾證據須受上開限制，即理論上亦應有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適用，當事人應適時提出，否則禁止於準備程序終結後聲請調查新證據。然而同

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但書及同法第 90 條第 1 項第 1 款皆規定「為爭執審判中證

人證述內容而有必要者」作為當事人、辯護人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之例外規定，故不論

一審或二審，似乎皆明文肯認彈劾證據可不受失權效原則的限制。然而「有必要者」

該如何解釋？彈劾證據是否需具有證據能力始有失權效例外之適用？得適用本條之

彈劾證據類型及範圍又為何？國民法官法皆無明文規定，此部分為彈劾證據在國民法

官法使用上與刑事訴訟法差異最大的地方。 

  進一步言，當彈劾證據容許進入審判階段後，彈劾證據該如何提出以避免國民法

官混淆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此涉及彈劾證據於國民法官法適當之調查方法以及應

有之調查程序。其次，在國民法官法採取卷證不併送下，法官們於人證調查程序始第

一次接觸證人之證詞，理論上應無從發現證人與先前陳述有何不一致之情形，亦無法

與其餘證據相互比對發現證人有其他可信性之瑕疵。因此，當事人在交互詰問中是否

能有效對證人進行彈劾，將會直接影響審判者對證人證詞及心證之形成，此即涉及運

用彈劾證據之技巧。 

    當案件上訴至二審，調查新證據之範圍與上訴理由的審查更直接影響一審國民法

官法的制度可否有效落實而不受上訴審任意的撤銷。因此，不論係以聲請調查彈劾證

據為新證據或是主張一審使用彈劾證據有違誤作為上訴理由，二審法院該採取何標準

亦值討論。 

    本章節的安排，將先簡介國民法官制度的法理與加入國民法官思維後的證據法原

則，並以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上訴審階段分別帶出國民法官法中，有關彈劾證據使

用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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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民法官法的基本原則 

    我國刑事審判過往由職業法官搭配檢察官、律師等專業人士承擔，雖對艱困的事

實與法律適用上展現了高度法律專業，但有時亦展現司法的專門性，讓國民理解有困

難，難免展現悖離國民感情的一面265。然而，刑事審判與民眾的日常有密切關聯，長

期如此將會使國民對司法產生不信任，並非是一件好事。 

    職此，國民法官法採用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合審之制度，讓素人於審判程序中全

程審理，希冀可仰賴國民法官的經驗法則，透過與職業法官的相互討論，在事實的認

定上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並增進國民對司法之理解與信賴，反映國民正當的法感情，

以此得出能實現充分發揮各自長處的刑事審判判決。 

而為了能達成此目標，讓國民法官在充滿法律專業的審判中有存在感，最重要的

即是讓國民法官得「實質」參與，而非僅是為職業法官背書的橡皮圖章。以制度面而

言，國民法官法設計國民法官與法官的審判權限並無區別，且國民法官的人數為職業

法官的兩倍，提高法官說服的難度，亦讓具有專業權威的職業法官不得任意主導審判

程序。 

    在審判模式上，國民法官法亦設定幾項與刑事訴訟法不同的改革方針，具體考量

素人法官若要能實質參與刑事審判需作出之改變，其中又以審理原則與證據法概念為

兩個主要方向。因此本節即聚焦在這兩個方向，以區別國民法官法與刑事訴訟法的差

異。 

    附帶說明的是，由於證據法之範圍既多又廣，除了無罪推定原則、證據裁判原則、

自由心證主義等刑事基本原則不因制度改變而改變內涵，其餘概念皆可能因卷證不併

送及當事人進行主義而有不同之理解。又為了有效達成國民法官法使國民法官實質參

與的目的，在準備程序中對證據為有效整理即至關重要。本文參考國民法官法第 62

                                                      
265
 陳思帆，同註 263，頁 7(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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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法院於準備程序中首重處理證據之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因此擬就證據

法部分限縮於證據關聯性、調查必要性、慎選證據為範圍，以聚焦國民法官法與刑事

訴訟法證據法上概念之差異。 

第一項 體現國民法官法精神的審理原則 

    由於國民法官仍屬法律素人，若刑事審判制度與審判原則未能隨之調整，將使不

理解審判制度的國民法官會有輕易跟隨職業法官意見的風險，如此即悖離讓國民參與

刑事審判增加國民觀點與感情的目的。因此，引入素人國民共同參與刑事審判，並非

僅是外在結構的審判庭成員有所改變，更重要的應屬內在對刑事審判本質的改變。為

了能營造適合素人參與刑事審判的環境，相較於刑事訴訟法，國民法官法在刑事審判

程序的進行，有以下幾點重要原則：一、落實公判中心原則；二、以爭點為中心的集

中審理原則；三、反映直接審理、言詞審理之審判；四、貫徹當事人進行主義與交互

詰問；五、促進素人法官理解為中心。 

一、 落實公判中心原則 

    所謂公判中心，即是透過檢察官、辯護人在公開的法庭出證及主張，讓審判者得

以在法庭即直接形成心證以法庭為中心的審判程序266。而在國民法官法庭，國民法官

與職業法官同為審判主體，為了能讓國民法官自行接觸當事人之證據與主張，毋須借

助職業法官即可以獲得心證，就必須實現讓國民法官在法庭可眼見耳聞即能知悉以公

判為中心的審理。 

    過往，僅有職業法官的刑事審判中，由於卷證併送的制度，與其說法官在法庭得

出心證，不如說法官在法庭檢討偵查機關心證。亦造成，檢察官在法庭維護偵查之結

果，辯護人順勢致力舉出偵查機關心證有誤之地方，法院之審理反而成了事後檢討卷

                                                      
266
 陳思帆，同註 263，頁 13(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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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內容之場所267。其中，又以對傳聞法則的誤解錯用，影響審判實務最深。不僅與傳

聞法則代表的當事人進行主義有違，亦未能有效達成公判中心之目的。 

    相較而言，國民法官法中從起訴階段檢察官卷證不併送至以當事人自主調查證據

為主的舉證方式以及於審判程序以人證調查為優先的調查方法，皆係為了達成讓國民

法官於法庭親自目視耳聞證據以得出心證的目的。其次，由人證為優先的調查方式亦

能有效避免偵查機關作成之筆錄毫無篩選的帶進法庭，且有助於審判中調查證據的實

效性，藉由讓當事人積極辯論，有效達成公判中心主義的原則268。 

    另外從法院與人民之關係觀察，落實公判中心主義，既可以增進法院與人民的距

離，亦可透過公開透明的審判程序，向民眾呈現法院審判的嚴謹及公正，使旁聽民眾

一同眼見耳聞參與，對司法產生信任。    

二、 以爭點為中心的集中審理原則 

    過往刑事訴訟雖也要求集中審理原則，然基於卷證併送制度之影響，法院的心證

仍主要源自檢察官併送的證據資料，因此在法庭審理的時間僅係再次確認心證是否有

所違誤，而毋須確實透過法庭審理得出心證。換言之，密集且不間斷的審理並無一定

要落實。 

    然而，國民法官之成員均來自社會，並非以審判為職業，若是長時間要求國民法

官配合法院審判時日，將降低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意願，因此連續、密集且有效率的

開庭審理將為必要。此外，國民法官不能如職業法官在審判其日後反覆閱讀卷證後再

得出心證，因此必須要在其記憶猶新的情形下，密集的審理並立即為評議，始能真實

反映國民法官之經驗與意見。 

                                                      
267
 松本芳希著；邱鼎文譯，同註 215，頁 16-17(2018 年)。 

268
 林裕順，國民參審「傳聞法則」變革與展望-以「警詢筆錄」之檢討為中心，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40 期，頁 43(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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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為了達成有效率的審理，審前之爭點、證據之整理即相當重要，惟有以爭點為

中心的審理程序，才能使國民法官不至於負擔過重，而得將精神置於本案之重點。因

此檢辯雙方應在準備程序時盡力協商並就爭點及證據為濃縮，法院亦應從旁協助制訂

擬確實的審理計畫269。而實際進行審判程序時，即以審理計畫為藍圖，集中在本案之

爭點、證據，並藉此帶給國民法官直接且新鮮的印象，以達成有效率但不失正確適用

法律的審理，給予被告適當處置之刑事審判。 

三、 反映直接審理、言詞審理之審判 

    直接審理指法官直接調查證據，且須依此調查結果形成心證；言詞審理則指在證

據調查中，可透過詰問、訊問訴訟關係人使其在法庭中得直接以言詞陳述的方式表達

意見，並透過呈現的證據言詞辯論，作為事實認定的基礎。總結來說，兩者之關係為

直接審理原則係透過言詞審理原則以進行案件審理，避免書面方式審理案件270。 

    過往審判實務，檢察官之舉證往往係以大量的書證在法庭上以告以要旨之方式調

查，而非朗讀全文。尤其係被告自白的案件，由於被告通常會同意檢察官所聲請之所

有書面資料之證據能力，因此亦常見法院之調查僅簡要的提示並迅速帶過。此時，被

告是否能因「告以要旨」而理解證據不無疑問，法官在判斷何項證據較為可信之場合，

亦非於法庭而係於辦公室內詳讀卷證後得出，如此審判實務即與直接審理、言詞審理

原則大相逕庭。 

    相較於過往訴訟，在國民法官制度，國民法官係第一次接觸相關卷證資料，唯一

有機會能理解證據與本案之關係僅限於法庭。因此，對書面證據之調查，若為供述筆

錄，即不應如過往以提示告以要旨之方式，應以朗讀之方式為之，甚者應視其調查必

要性，盡量以傳喚證人到庭為優先，僅就與證人證述有不一致時，再行證據調查；對

                                                      
269
 松本芳希著；邱鼎文譯，同註 215，頁 16(2018 年)。 

270
 黃朝義，同註 10，頁 476-477(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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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的書、物證，亦應直接於審理程序現場撥放、勘驗，甚至可以親臨事發現場，相

較僅看片段的錄影、相片應更有助於心證之形成271。 

    此外，若以發現真實之角度，亦應貫徹直接審理原則。因為相較於書面筆錄，在

法庭行交互詰問之過程，既能保障被告的對質詰問權，又能使國民法官直接觀察證人

之神情、態度，應更能權衡證人是否可信。即便是被告自白的案件，仍應該以直接傳

訊證人為優先，並且就關於訊問被告的部分，以直接訊問被告為主，調查被告先前之

陳述為輔，如此才符合直接審理、言詞審理之精神。  

    總結來說，直接審理原則不論在過往刑事訴訟法或國民法官法皆應受到重視，差

別僅在於過往審判實務多以法官為審判中心，著墨在法官與證據之關係；而以當事人

為中心的國民法官法，則透過交互詰問之方式，直接驗證證據的真實，強調當事人與

證據的關係272。 

四、 貫徹當事人進行主義與交互詰問 

    我國在過往刑事訴訟雖採取「改良式」當事人主義，然仍相當程度的保留法院職

權調查證據之權利。即便實務向來將法院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基於檢察官舉證責任、

公平法院與無罪推定原則等，將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項為目的性的限縮，解釋為

專為被告利益之事項。然而，法院在熟稔卷證之情況下，仍常職權主導法庭調查證據

的進行。不僅使當事人的自主調查證據及佈局證據之權利受到限縮，更讓交互詰問制

度有流於形式的情形。事實上，有論者即指出現行刑事訴訟法的「交互詰問」仍富含

著職權主義之色彩273。法官在交互詰問程序中，常為積極蒐集證據或發現真實而立於

                                                      
271
 如台南地方法院審理之 113 年度國審重訴字第 1號，職業法官即裁定於審理計畫的第二天，一同

與國民法官、檢察官、辯護人到事發現場以眼見耳聞之方式直接體驗案發過程之環境。除此之外，

職業法官甚至裁定允許檢察官聲請模擬之勘驗，以國民法官親身坐在警車內，警方開車之方式模擬

被告行車之車速過程，體驗被告當時行車之車速是否具有「不確定故意」之殺人主觀。即屬直接審

理原則之展現。 
272
 黃朝義，同註 10，頁 476(2021 年)。 

273
 黃朝義，同前註，頁 12(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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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之角色。造成檢辯詰問證人的過程，法官中途打斷甚至主動訊問問題的情況不在

少數，實乃落入糾問法官的模式274。 

    而在國民法官法施行後，採取卷證不併送的同時，亦就各項主張事實的提出、證

據的提出、辯論等，交由當事人自主提出及進行。法院的職權調查雖仍存在，但應僅

以補充當事人舉證活動不足的立場進行，以落實當事人進行主義的精神。且從維護被

告的權益觀察，參考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的美國法，即認為被告的正當法律程序權利

主要依賴當事人進行主義(Adversary system)以及無罪推定原則(Presumption of 

Innocence)275。其理由係認為當事人進行主義乃交由兩造自完全不同的角度及目的來

辯論時，較容易發現真實。 

    而過往法院過度介入的交互詰問制度，亦在國民法官法以當事人為重心的審判核

心下，全權交由當事人自主進行「交互詰問」，確保證人的可信度及其證言的真實性

276。一方面透過嚴格的「交互詰問」，以此特殊的方式確保證據在程序上的可信性277，

給予被告正當的法律程序；另一方面亦給予國民法官最直觀的調查證據方式，以親眼

所見親耳所聞的方式得出妥適之心證。  

五、 促進素人法官理解為中心。 

    國民法官之組成來自於不同環境的民眾，並強調毋須專業知識、經驗的素人皆可

參與訴訟，因此自然難以期待選出的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相同的法律專業及訴訟經驗，

且國民法官各有自己的生活、工作，與以審判為工作的職業法官不同，能參與審理的

                                                      
274
 黃朝義，同註 10，頁 12(2021 年)。 

275
 CLIFFORD S FISHMAN,JONES ON EVIDENCE:CIVIL & CRIMINAL 5:13(7th ed.2023).“To guarantee 

a defendant's due process rights under ordinary circumstances, our legal system has 

instead placed primary reliance on the adversary system an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原文 adversary system，亦有論者建議翻譯成「對抗制」，見林鈺雄，同註 1，頁 48(2023 年)。然現

行我國實務、學說多翻譯為「當事人進行主義」，見王兆鵬，同註 68，頁 487(2007 年)，本文從之。 
276
 Davis v. Alaska,415 U.S. 316 (1974). “Cross-examination is the principal means by 

which the believability of a witness and the truth of his testimony are tested.” 
277
 Crawford v. Washington,541 U.S.36,61 (2004). “not that evidence be reliable,but that 

reliability be assessed in a particular manner: by testing in the crucible of cross-

examination.” 



102 
 

時間本就有限。故在行國民參與審判的案件中，皆須將國民法官能實質參與之需求作

為思考訴訟程序進行的上位思考，否則對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即有所侵害。 

  基於上訴理由，國民法官法第 45 條具體規範：「為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易於理解、得以實質參與，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法官、檢察官或

辯護人應為下列各款事項之處理：一、於準備程序，進行詳盡之爭點整理。二、於審

判期日之訴訟程序，進行集中、迅速之調查證據及辯論。三、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請求時，進行足為釐清其疑惑之說明；於終局評議時，使其完整陳述意見。」具

體要求身為法律專業的法官、檢察官、律師皆應在訴訟程序中有致力促使國民法官可

以實質參與的訴訟參與義務。 

  此外，在促進國民法官理解為前提下，亦應避免當事人、法院將會產生預斷或偏

見之事項，參雜在言詞或書面陳述之中，使國民法官受到不當之干擾。因此國民法官

法除了課與職業法官有第 45 條之義務，更以同法第 46 條規定：「審判長指揮訴訟，

應注意法庭上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無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

事項，並隨時為必要之闡明或釐清。」課與職業法官為國民法官之證據守門人，負責

篩選證據，排除可能審判中有可能對國民法官預斷或偏見之資訊
278
。 

第二項 證據關聯性 

第一款 刑事訴訟法證據關聯性之概念 

一、 自然關聯性 

    我國對證據關聯性的理解來自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理由書所稱：「證據能

力……此項資格必須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符合法定程式，且未受法律之

禁止或排除，始能具備。」因此證據要有證據能力，除了要符合「法定程式」、「未受

法律之禁止或排除」，亦須符合「自然關聯性」。有論者即認為大法官解釋雖明文指出

                                                      
278
 金孟華，國民法官法第 46 條之解釋與適用，檢察新論，第 29 期，頁 136(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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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關聯性亦為證據能力之要件，然因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未明文規定，法院經常未就

證據資料與待證事實是否有自然關聯性審酌279。 

    至於自然關聯性之概念，多數文獻指出為證據必須具備的必要最小低度證明力或

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證明力280。因此只要認為證據對待證事實有影響力，不管多微小，

都應該認為有自然關聯性281，對於無關聯性之證據，即使進一步的調查也是浪費時間，

不應承認有證據能力282。有論者即認為，自然關聯性實際上表述的不是證據資料本身

特質，而是須著重在「證據資料」、「待證事實」的關係，因此該證據資料是否有證據

能力，需視其欲證明的事實為何283。                                                                                                                                                                                                                                                                                                                                                                                                                                                                                                                                                                                                                                                                                                                                                                                                                                                                                                                                                                                                                                                                                                                                                                      

    觀察我國最高法院判決亦對自然關聯性之意涵有詳盡指出284：「所稱關聯性，係指

該證據須具備『證明價值』及『重要性』。前者，係指該證據對於待證事實之存否有

無證明價值，亦即以其有無助於證明待證事實之蓋然性為斷；後者，則指該證據所要

證明之待證事實，足以影響犯罪之成立或刑罰之輕重，倘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者，

該證據即不具重要性。」換言之，證據之「證明價值」及「重要性」即屬判斷自然關

聯性之標準。 

    必須釐清的是，自然關聯性雖以最小低度「證明力」為具備，然其判斷仍屬證據

能力層次，而非證明力層次。最高法院判決即於另一段理由提到：「易言之，對於證

據有無具備關聯性所需之證明價值，是有無之判斷；但證據之證明力，則為效力強弱

之問題。因此，證據必先有證據能力，而後始生證據證明力之問題，二者在證據法上

屬不同層次之概念。」 

二、 法律關聯性 

                                                      
279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40-1941(2021 年)。 

280
 蘇凱平，證據能力與自然關聯性的要件，月旦法學教室，261 期，頁 26(2024 年)。 

281
 陳思帆、顏榕，國民法官法，新學林，頁 275(2024 年)。 

282
 黃鼎軒，從調查必要性到證據關聯性-以日本裁判員制度為中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123 期，頁

268 (2022 年)。 
283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42(2021 年)。 

284
 參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554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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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並無提及法律關聯性，我國學者亦較少提及相關概念。

論者有謂「法律關聯性」實為日本學說通常採用之概念而非實定法之用語，若以司法

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理解，則類似於「法律之禁止或排除」285。具體而言，法律關聯

性，係指即便證據擁有必要最小限度的證明力，如果其對於審判者的事實認定有誤導

的可能時，即應該限制其證據能力286。實際上證據若欠缺法律關聯性會造成(1)對事實

產生預斷或偏見；(2)致使爭點混亂或擴散等情形287。因此即便證據擁有自然關聯性，

為了排除不當偏見以及避免對當事人造成不公正結果，類型上可能會造成法院錯誤的

心證，如傳聞證據、意見性證據、非任意性自白等，立法者直接以法律限制或排除，

則應認欠缺法律關聯性，將其證據能力否定288。 

第二款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之證據關聯性 

    證據資料與待證事實之間該有什麼的影響力，在美國證據法體系裡，以證據關聯

性為說明。證據關聯性是所有證據規則的基本原則，因此證據能力289的最低標準就是

證據關聯性的檢驗290。何謂「關聯性」，簡單的說，有關聯性之證據有助於證明與當事

人有關的法律糾紛之事實的存在(或不存在)291。進一步言，可以將關聯性的概念再區

分為兩個獨立的概念「邏輯相關性」及「法律關聯性」，證據必須要兩者都有關聯，

才有證據能力292。「邏輯相關性」代表只要該證據可能會影響審判者對重要事實存在與

否的判斷即可構成。「法律關聯性」則表示並非所有證據具有邏輯相關性即有證據能

力，若有其他額外風險，則應該被法律排除。舉例而言如：不公平的偏見、混淆爭點、

造成陪審團偏見、拖延訴訟、提出重複證據等。若具有邏輯相關的證據有上列狀況，

                                                      
285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276(2024 年)。 

286
 黃鼎軒，同註 282，頁 267(2022 年)。 

287
 黃朝義，同註 80，頁 195(2020 年)。 

288
 陳運財，同註 141，頁 134(2004 年)。 

289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就證據能力之相對應概念為「證據容許性」(admissiblity)，有容許性之證據

即可做為判斷犯罪事實之證據，以下為理解方便，將以證據能力代替之。 
290
 LILLY,supra note 241,at 36. 

291
 Id.at 37. 

292
 JEFFERSON L.INGRAM, CRIMINAL EVIDENCE,216.(13th ed.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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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可能被法官以無法律關聯性排除其證據能力293。 

    上開概念之具體規範在聯邦證據規則第 4章。其中證據關聯性之一般性要求規定

於聯邦證據規則第 401 至 403 條，第 404 至 415 條則是為了排除具關聯性證據的個別

規定。以下僅簡介聯邦證據規則第 401 至 403 條之內容。 

一、 證據關聯性之有無(聯邦證據規則第 401 條) 

    聯邦證據規則第 401 條294規定：「證據，該當下列要件者，具有關聯性（relevant）：

(1)該證據具有與沒有該證據相比，事實存在的蓋然性有更高或更低的傾向；(2)該當

事實對於系爭訴訟的解決具有重要性(of consequence)」 

本條定義了何謂證據的「關聯性」，要求證據必須具備「重要性」(of consequence)

及「證明價值」(probative value)。所謂「重要性」關注的是待證事實與本案間之

關係，若當事人提出之待證事實對本案判決結果尚沒有「重要」的影響力，即可認為

其並不符合重要性，該證據即無證據能力。具體而言，要確定待證事實如何對本案產

生影響，需要以實體法角度進行分析，實體法規定了案件中的每個爭點295，只有當事

實有助於證明(或反駁)起訴、索賠、或辯護等要素時，該事實才具有關聯性296。 

    而「證明價值」關注的是證據的提出是否能讓審判者對待證事項的「存在」(或

不存在)更有心證得以認定。換言之，於審判中得以審視該證據，相較於沒有該證據，

更能對事實為何明瞭即可，聯邦證據規則採取了相對寬鬆的門檻
297
。原因在於具有關

聯性僅為證據擁有證據能力之前提，而證據能力亦僅作為證據得以呈現於審判者面前

之資格298。具體而言，「證明價值」的檢驗標準來自按「常理判斷」該證據是否增加或

減少待證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換言之關聯性是藉由經驗和邏輯來評斷299。由於聯邦證

                                                      
293
 Id.at 216. 

294
 FRE RULE 401. 

295
 ALLEN,supra note 49,at 136. 

296
 LILLY,supra note 241,at 38.附帶說明，由於美國聯邦證據規則之體系是同時包含民事及刑事之

證據法，故原文將屬於民事概念的「索賠」一併列入。 
297
 李榮耕，同註 78，頁 725(2012 年)。 

298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43-1944(2021 年)。 

299
 LILLY,supra note 241,at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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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規則第 401 條並未包含一個明確的證明標準，因此僅要審判者相信證據有任何存在

關聯性的可能時，即應認定該證據是相關的300。 

    綜上所述，證據具有「重要性」及「證明價值」，即推定具有證據關聯性。前者

是以實體法之角度為基準，後者則以經驗邏輯判斷是否能使審判者更加相信事實有無

存在。必須注意的是，本條規定之證據能力問題與證據是否具有理由證明本案(即證

明力)，為不同之問題，聯邦證據規則第 401 條對證據能力關注的是合乎邏輯結果的

最低要求301。故證據關聯性實際上並不會有「程度」高低之問題，是為「有無」之判

斷302，與審判者對證據之證明力產生心證高低有所區別。 

二、 據關聯性證據之排除(聯邦證據規則第 402 條、403 條) 

（一）立法排除-聯邦證據規則第 402 條 

    聯邦證據規則第 402 條規定303：「有關聯性之證據，原則上具有證據能力，除了美

國聯邦憲法、國會所定之法律、本法或是最高法院制定的規則與判決外；無關聯性之

證據，則不具有證據能力。」依照聯邦證據規則第 402 條之規定，本條為推定有關聯

性證據即有證據能力，若當事人欲否認該證據之關聯性，其應具有提出令人信服理由

的舉證責任，且該理由必須是在本條所提及的具體法律來源304。 

（二）權衡排除-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 

    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規定
305
：「證據即便具備關聯性，但證據可能導致不公平

之偏見、爭點混淆、誤導陪審團之危險、造成不當延遲、浪費時間、或是提出不必要

的累積性證據時，其危害明顯超過證明價值時，可以排除之。」依據編纂委員會意見

指出，本條是用來排除毫無疑問具有關聯性之證據(the exclusion of evidence 

which is of unquestioned relevance)，故實際上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目的在篩

                                                      
300
 ALLEN,supra note 49,at 139. 

301
 Id.at 141. 

302
 李榮耕，同註 78，頁 728(2012 年)。 

303
 FRE RULE 402. 

304
 ROTHSTEIN,supra note 242,RULE 402,at 2. 

305
 FRE RULE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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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通過聯邦證據規則第 401 條寬鬆門檻之證據，並無可能將無關聯性之證據透過本條

權衡而擁有證據能力。具體應用上，觀察法條文字可以發現，本條屬於權衡利益的設

計，可以理解為待證事實存在的程度(即證明力)與衡量的問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本條規定之平衡檢驗條款，僅有在證據具有不公平偏見、混淆或浪費時間等一個或多

個不利益情況下，不利益遠遠大於證據之證明價值，才允許法官將具關聯性之證據排

除306。換言之，若證據所附帶之風險僅稍微超過其證明價值時，甚至小於證明價值時，

法院皆應認定該證據具有證據能力。另外，由於權衡基準需要考量個案的適用法律、

事實、證據等，故主審法官在權衡上具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除非其濫用該裁量權，

否則上級審法院原則不會推翻其依據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所做出之裁定307。 

    根據本條之文義，法院權衡證據之附帶風險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大類 a.不公平之

偏見；b.爭點混淆(包含誤導陪審團之危險)c.浪費時間(包括不當延遲、提出不必要

的累積性證據)308。 

    「不公平的偏見」意指證據可能會暗示陪審團以不適當的基礎定案，主要有兩種

不公正偏見之方式，第一：該證據可以觸發某種反應（如敵意、同情、厭惡等）第二：

使陪審團以違反證據規則的方式加以運用（如聯邦證據規則第 404 條(b)項習性推論

禁止）309。 

    「爭點混淆(包含誤導陪審團之危險)」意指該證據會將陪審團的注意力轉移到對

訴訟結果並不重要的事實上，此種事實即為附帶事實(collateral)。並不是說此種事

實與案件並無相關，而是該事實會令人分心導致混淆爭點310。另外某些證據在錯誤推

論及脫離背景下(尤其是科學性證據)會導致陪審團得出錯誤的結論，甚至賦予其過多

的分量。雖然兩種危險有若干區別，然由於法院常常會稱此種證據「既混淆爭點又具

                                                      
306
 LILLY,supra note 241,at 45. 

307
 Id. 

308
 Id.at 44. 

309
 ALLEN,supra note 49,at 156. 

310
 Id.at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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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導性」(confusing and misleading)，故將其列於同一種類311。 

   「浪費時間(包括不當延遲、提出不必要的累積性證據)」，此種類型雖包含數種事

由，然而相較前兩種類型是對陪審團的判斷帶來影響，此種類型著重的是訴訟成本的

考量。由於證據的提出總會占用法院時間，給對方或司法系統造成耗費並消耗陪審團

的精神，因此需要適時的排除證據312。 

第三款 國民法官法之證據關聯性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61 條第 2項規定313，要求證據具備「重要性」及「影響

程度」，其概念如前所述，即要求證據應該要具備「自然關聯性」。而參照其立法理由

闡明，法院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是否重要(of consequence)，以

及法院得以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推論證據對待事實認定的蓋然性，應係參考美國

聯邦證據規則第 401 條訂定。 

    其次，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61 條第 3 項第 1、2 款，規定若特定證據「有誤

導、混淆」或「有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不公正之預斷或偏見之疑慮」，此種可能導致

錯誤事實認定的證據，即不准調查。參照同條立法理由，可知係參照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規定訂定。 

    由於國民法官法採取卷證不併送、證據裁定及與國民法官共審，故相較過往刑事

訴訟未對證據能力有一般性審查，而僅是以負面要件排除無證據能力之證據
314
，在國

民法官法應更著重在證據之關聯性的正面要件。換言之，證據關聯性之概念與證據能

力的要件於國民法官法雖然並不因制度更動而有改變，然而需改變的為過往刑事訴訟

未具體篩選之態度。 

第四款 證據關聯性概念之比較 

                                                      
311
 Id.at 158. 

312
 Id.at 159. 

313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61 條第 2項：「法院為前項之審酌，並得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

成立與否之認定是否重要，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 
314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37-1938(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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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刑事訴訟法之證據關聯性與聯邦證據規則之證據關聯性為比較，有論者主張刑

事訴訟法第 163 條之 2 第 2 項第 2 款中證據與待證事實應有重要關係可以理解為聯

邦證據規則第 401 條要求的重要性，至於同條項的第三、四款則近似於聯邦證據規則

第 403 條所定315。至於國民法官法之證據關聯性，參考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61 條

第 2項之立法理由，更明文表示參考聯邦證據規則第 401 條之意旨。綜上所述，至少

就「自然關聯性」之部分不論在刑事訴訟法或國民法官法皆屬證據具關聯性之基礎，

為證據能力之前提，概念上並無差異。 

    然而概念雖為類似，判斷範圍卻可能有所不同。我國過往刑事訴訟經常在審判結

束後，才在裁判書上說明證據有無證據能力，因此難以就釋字第 582 號解釋所提出之

自然關聯性要件，在實務操作上顯示重要性316。其次，由於採卷證併送，法官在審理

過程前即先接觸證據，難以不被證據之證明價值影響317。再者，傳統刑事訴訟對證據

能力之規範欠缺一般性正面要件的審查，多數規範證據能力之法規皆屬負面要件的審

查機制。因此，實務上往往有先預設證據有證據能力，再以其證明力之高低，為其證

據能力找理由。實際上架空了證據能力的目的是為過濾對審判者心證影響不當的證據

資料318。 

    而對證據能力要件之寬鬆態度，在國民法官法將有所改變。由於立法者認為讓國

民法官看到無證據能力之證據，不僅在實質上會有混淆心證之風險，程序上亦可能拖

延訴訟，影響國民法官參與訴訟的意願319，因此職業法官就過往證據能力要件為判斷

外，應具體以證據之關聯性為一般性正面的審查，阻擋無關聯性之證據進入審判，而

判斷標準即如前述關聯性之概念。 

    另一方面，國民法官法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給予當事人自主調查證據之權力，因

                                                      
315
 李榮耕，同註 78，頁 744(2012 年)；同樣將我國自然關聯性與 FRE 第 401 條相比較的如蘇凱平，

同註 75，頁 1943-1947(2021 年)；吳燦，同註 85，頁 9(2020 年)。 
316
 蘇凱平，同註 280，頁 27(2024 年)。 

317
 蘇凱平，2022 年刑事程序法發展回顧：國民法官法與刑事訴訟法的銜接與背離－以模擬審判為觀

察點，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52 卷，頁 1331-1332(2023 年)。 
318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37-1938(2021 年)。 

319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36(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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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院在判斷證據關聯性上相較過往刑事訴訟亦增加避免證據預斷之考量。參考同採

取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美國法，原則上尊重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之請求，僅要具備聯邦

證據規則第 401 條之關聯性，皆屬具備證據容許性，且對於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用

以排除具關聯性之證據亦採取傾向容許之態度，以避免對證據預斷而有違當事人進行

主義。 

    綜上考量，本文認為職業法官一方面需要就證據之關聯性為具體判斷，避免過往

刑事訴訟放任證據資料進入審判期日為調查，另一方面在肯認當事人提出證據具關聯

性之前提下，考量當事人進行主義，因此證據之調查應以當事人為主，法院應盡量尊

重當事人之聲請調查，不得先入為主認為蓋證據無法確實證明調查者之主張，或預先

判斷該證據無調查價值等證據預斷320，應貫徹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肯認當事人提

出具關聯性之證據。 

    必須釐清的是，肯認證據具備關聯性僅代表具有證據能力的要件，證據若要於審

判中調查，仍須具備「調查必要性」，此概念與證據關聯性為我國篩選進入刑事審判

的兩項重要機制321。以下即就調查必要性之概念為說明。 

第三項 調查必要性 

第一款 刑事訴訟法調查必要性之概念 

    調查必要性為我國法條、實務判決運用已久之概念，刑事訴訟法具體規範在第

163 條之 2第 2項：「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

重要關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者。」

爬梳本條之立法理由，係認為調查必要性雖屬法院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惟因為何種情

形不必要，法並無明文，故訂立此條。換言之，法院認為不必要之證據即應符合本條

類型才得駁回調查聲請。 

                                                      
320
 李嘉興，國民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與證據慎選原則（下），司法周刊，2105 期，頁 3(2022

年)。 
321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50(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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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其具體內涵，第 1款、第 3款、第 4款，皆係基於訴訟資源的考量，避免浪費

時間，造成拖延訴訟；第 2款，則考量既然非本案之爭點，若於審判中調查，即可能

造成爭點擴散，亦生拖延訴訟之風險。 

  過往最高法院 91 年第 4 次刑庭總會決議意旨曾指出，若證據具有與待證事實之

「關聯性」、調查之「可能性」，客觀上為法院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基礎，即可認定該

證據有調查必要性322。換言之，此見解認為調查必要性係在避免進行與犯罪事實或爭

點無關聯的審理，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之 2 第 2項之調查必要性篩選目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過往實務由於非採完全當事人進行主義，因此法院在判斷

證據之調查必要性仍保留一定程度之職權主義思考，往往會綜合考量各種利益、風險，

並將各式情況皆納入考量。搭配既有實務未即時判斷證據能力之通病，即造成有調查

必要性肥大之情形。相對而言，由於調查必要性概念繁雜，亦給予了法院極大的裁量

權，使法院在判斷上相當方便。且因法院有裁量權限，故若沒有明顯的瑕疵脫逸裁量

的狀況，上級審不會認定其違背法令323。再者，因調查必要性需考量各種情形，造成

法院在判斷之標準不明確，容易對當事人有說明不清楚之處，反而造成準備程序長期

化之情形。 

    總結來說，過往由職業法官組成之合議庭在裁定證據是否具備調查必要性時，雖

因考量因素甚多在操作上極為方便，然而也正亦因裁量權甚大，而有侵害當事人進行

之疑慮。 

第二款 美日調查必要性之概念 

一、 美國法調查必要性之概念 

    前段介紹證據關聯性部分，本文已提及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為權衡排除之規

定，我國亦有學者將其稱為「權衡法則」，並認為在層次上即為我國「調查必要性」

                                                      
322
 林永村，國民法官審判下證據調查與辯論程序之進行，司法研究年報，39 輯，頁 57(2023 年)。 

323
 綠大輔著；黃鼎軒譯，同註 161，頁 173(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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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概念324。實際上，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所處理之範圍不僅包含證據關聯性亦包含

調查必要性。 

    美國法在運用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衡量證據調查必要性時，亦須遵守前述概

念，即在判斷證據價值與附帶風險時，需要風險實質大幅超越證據價值才可認為其無

必要性325。換言之，若風險小於、等於或小幅超越證據價值，仍應認為該證據有證據

調查必要性。原因在於「真理和正義」只有在更多的證據具有容許性下才得有更大的

進展，故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是傾向於寬容採納證據，而不是排除證據326。 

    而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主要權衡之風險，包含 a.不公平之偏見；b.爭點混淆

(包含誤導陪審團之危險)c.浪費時間(包括不當延遲、提出不必要的累積性證據)。本

條最核心的權衡對象雖為「不公平的偏見」，然而其他考量因子如「混淆爭點」、「誤

導陪審團」、「浪費時間」、「不當延遲」、「不必要累積性證據」等亦為權衡之重點。其

中部分考量因子同時包含不公平偏見之概念，然大多為訴訟經濟的考量。 

    就「不公平的偏見」以外之權衡對象，前面四項從字面能大致想像其考量內容，

惟「不必要累積性證據」需要進一步解釋。所謂的累積證據指的是該證據對陪審團已

聽到的內容並無補充，或是該證據已經證明不需要再重複提出327。由於當事人可能經

常選擇不只一項證據支持某項特定關鍵事實，因此本項考量因子強調的是「不必要的」，

且該累積證據通常與附帶或不爭執事實相關。舉例而言，如在車禍事件中，若雙方對

被告駕駛的跑車能高速行駛及事故發生在晴天的中午並不爭執，法院即可能拒絕傳喚

數位證人證明這些事實328。 

    必須注意的是，「權衡法則」除了適用證明犯罪問題之實質證據，亦適用於彈劾

證據。如一實質證據經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認定應排除或應受限制性指令，而該證

                                                      
324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47-1950(2021 年)；文家倩，國民法官中一審之證據調查，裁判時報，

119 期，頁 75-76(2022 年)。 
325
 金孟華，同註 278，頁 143(2021 年)。  

326
 ALLEN,supra note 49,at 160. 

327
 INGRAM,supra note 292,at 225. 

328
 LILLY,supra note 241,at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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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仍具有彈劾的價值，但其價值又不足以抵銷其他考量風險，則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即為適當規則作為衡量依據329。舉例而言，當證人可信度成疑時，除了提出具有相

同效果的現場證詞外，採納包含證人自我矛盾的供述錄音並不是累積性證據，因為該

錄音可用以爭執證人真實性之證明力330。 

二、 日本法調查必要性之概念 

    日本法的證據調查必要性係指法院採用證據與否裁量作為前提導出的概念，也就

是在準備程序為了整理訴訟當事人主張證據而被活用的概念。為了能有效篩選證據及

待證事實，下列因子皆屬證據調查必要性之考量：①證據調查之審理時間等負擔；②

過度評價證據證明力的危險、弊害；③排除推認力薄弱之間接事實331。 

  過往日本實務，當事人若廣泛的請求調查證據，而法院亦未嚴格檢討是否具有必

要性，有大量允許證據調查之傾向，即會導致訴訟延遲332。若又是適用裁判員之案件，

龐大證據資料將會造成裁判員難以集中注意力，亦影響其參與審判之意願，故需減輕

裁判員之負擔，促使其實質參與審判。因此調查必要性之概念，即不得再僅有職業法

官之視角，而須考量裁判員之特性。 

  基此，過往的證據調查必要性著重在與事實、爭點無關聯，不為無意義審理之視

角，以①、③為主要考量因子，可謂證據的實質價值之調查必要性(即狹義的證據調

查必要性)。而隨著裁判員的制度實施，②防止事實判斷者過度評價、誤解等弊害的

考量因子更發重要，職業法官在審判過程追求訴訟合理化目標之外，亦須防止裁判員

陷於混亂、誤解，考量證據調查影響審判者限於混亂、誤解的弊害程度之「證據調查

相當性」333。若綜合上開兩點考量證據是否具有調查必要，即為「廣義的證據調查必

要性」334。具體而言，若證據價值愈高，基本上將肯定該證據具有廣義的證據調查必

                                                      
329
 ROTHSTEIN,supra note 242,at 403. 

330
 Id.at 403. 

331
 綠大輔著；黃鼎軒譯，同註 161，頁 172(2023 年)。 

332
 李嘉興，國民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與證據慎選原則(上)，司法周刊，2105 期，頁 2(2022 年)。 

333
 黃鼎軒，同註 282，頁 261(2022 年)。 

334
 李嘉興，同註 332，頁 2-3(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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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反之若證據價值愈低，則須將重點擺在調查相當性的判斷335。     

第三款  國民法官法之調查必要性 

    觀察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3 項之法條文字，可以發現第 3 項規範基本上參考刑

事訴訟法第 163 條之 2 第 2項所制定。而為何要對證據調查必要性有所要求，參照國

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1 項立法理由336其目的著重在避免國民法官接觸無調查必要的證

據而混淆，或者是造成延遲訴訟增加國民法官之負擔337。而何謂「不必要」，同法第 62

條第 3項立法理由338指出標準應直接沿用刑事訴訟法規定。 

    值得疑問的是，縱使不符合上開各款要件，法院得否認為當事人聲請的證據，有

其餘事由而應認不必要駁回調查聲請。舉例如對事實判斷有危險或是造成國民法官負

擔等。有論者即點出若依文義解釋，似乎可依第 62 條第 2 項規定就法院認為不必要

者，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然而此舉無疑等同給予法院高度的「證據篩選裁

量權」，是否會造成法院過度介入當事人之自主舉證，而對證據有預斷之嫌疑，不無

疑問339。 

第四款 證據調查必要性概念之比較 

   首先，不論刑事訴訟法或是國民法官法，對於證據是否該允許調查，皆會有調查

必要性之判斷問題。從法條文字觀察，國民法官法對調查必要性之規定為參考刑事訴

訟法制定，兩者標準似無不同。然而，從訴訟結構、法庭組成、審判法理等制度差異，

                                                      
335
 黃鼎軒，同註 282，頁 256(2022 年)。 

336
 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1項立法理由：「為避免國民法官於審判期日參與審判時接觸之證據，摻雜

無證據能力或調查證據必要性，或證據能力及調查證據必要性有無不明之證據，造成欠缺法律專業

及審判經驗之國民法官因而產生混淆、無所適從、無法正確形成心證之危險；或因而造成國民參與

審判期間因另須處理證據能力或證據調查必要性之爭議，而生無益的拖延遲滯，使國民法官、備位

國民法官因而須延長參與審判之期間，與其日常生活、工作產生衝突進而影響國民參與之意願，是

法院於準備程序所應處理之事項，首重就證據之證據能力、調查必要性先進行篩選與調查，以盡量

避免無證據能力或不必要調查之證據進入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影響事實認定之正確性或效率，並

為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得以密集、順暢之進行預作準備，以落實集中審理。」 
337
 黃佳彥，試論國民法官法之證據調查必要性、慎選證據概念(一)，法務通訊，3069 期，頁 3-

4(2021 年)。 
338
 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3項立法理由：「又何謂「不必要」，亦應有明確之標準，爰參考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二規定，明定於第二項、第三項。」 
339
 黃鼎軒，同註 282，頁 288(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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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一調查必要性之概念亦應隨之調整。換言之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雖參考刑事訴訟

法第 163 條之 2第 2項，然其內涵不應相同340。 

    具體而言，相較過往刑事訴訟程序，當事人原則並無聲請調查證據之期限，法院

於判斷證據之調查必要性時，得先行閱覽全卷，再參照程序進行之進度形成心證。國

民法官制度則要求職業法官於準備程序即先行裁定證據是否具有調查必要性，且由於

準備程序階段國民法官是不參與的，因此職業法官必須預先考量法律素人的國民法官

在審理階段如何理解及評價該證據，以及如何以此推斷事實341。換言之，職業法官在

未能閱覽卷宗下尚未形成既有心證，實際上對證據是否具有調查必要性為「預測性判

斷」342，此與傳統調查必要性的運作前提即有不同。 

    其次，過往一般刑事案件，在調查必要性上，通常檢辯雙方聲請調查證據，法院

原則都會允許，尺度並不嚴格343。然而國民法官係法律素人，若法院對調查必要性之

概念亦如傳統刑事訴訟，將可能導致大量證據流入審判庭中，不僅可能使國民法官有

混淆、偏頗之可能，亦造成國民法官難以理解而無法實質參與審判，故在審查標準上

似乎應較過往嚴格。 

    本文認為，國民法官法對證據調查必要性之概念一方面需要考量國民法官之素人

特性，另一方面亦應避免過度篩選而有違當事人進行主義，屬證據權衡之難題。即有

論者指出調查必要性應為「調查證據的價值」與「調查證據的弊害」間的價值衡量，

前者內涵為綜合考慮調查證據之價值，在國民法官法係屬事前的判斷與過往判斷時點

不同，後者則思考調查證據可能的弊端，防止判斷者混淆、誤解等不利益344。亦有論

者參考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之權衡法則，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之 2有相同規範

目的，故在負面效應明顯大於證明價值時，可認為無調查必要性345。 

                                                      
340
 黃佳彥，同註 337，頁 4(2021 年)；同樣見解如：文家倩，同註 324，頁 73(2022 年)。 

341
 黃鼎軒，同註 282，頁 244(2022 年)。 

342
 黃鼎軒，同前註，頁 243(2022 年)。 

343
 文家倩，同註 324，頁 73(2022 年)。 

344
 黃佳彥，同註 337，頁 4(2021 年)。 

345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52(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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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調查必要性係證據權衡之議題，在判斷上加入新的權衡因子或是依訴訟結構

而有傾向不同之結果亦屬合理。因此，國民法官法的職業法官在判斷證據是否具調查

必要性上，不應如過往刑事訴訟而有任意允許之傾向，而需具體考量證據是否有 1.

不公平的偏見 2.誤導國民法官 3.浪費時間 4.重複證據等情形。其中，1、2 涉及判決

事實的正確認定性，3、4則為訴訟經濟的考量346。另一方面，按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思

維，法院除了上開調查必要性之因子外，亦不應過度介入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而須

尊重當事人聲請調查的權限。換言之，原則上當事人提出具有證據關聯性之證據皆應

允許被調查，除非證據可能帶來上述弊害。     

    最後必須注意的是，證據是否具有調查必要性，前提是該證據具備證據關聯性，

無證據關聯性的資料不應也無須討論有無調查必要性。舉例來說，若甲違規右轉撞死

乙，甲欲傳喚證人 A到庭作證第三人丙在甲之前也違規右轉。然而丙是否違規與甲是

否有過失致乙死亡並無關係，此時應認 A之證言無自然關聯性，無證據能力，而非無

調查必要性347。 

第四項 慎選證據原則 

    國民法官法第 52 條第 4 項、第 54 條第 3 項規定348，檢辯雙方在聲請調查證據

時，應篩選證據，慎選重要證據，目的在避免國民法官接觸大量證據下有混淆誤認或

錯誤理解證據的可能。其中，國民法官法第 52 條第 4 項以「應慎選證據為之」未如

同日本刑事訴訟規則第 189 條之 2 規定嚴選「必要性之證據」，即有論者認為上開日

本法規定係為證據調查必要性之嚴選規則，既然國民法官法係參考而訂定，論理上亦

應為相同解釋349。 

                                                      
346
 黃鼎軒，同註 282，頁 287-295(2022 年)。 

347
 蘇凱平，同註 75，頁 1946(2021 年)。 

348
 國民法官法第 52 條第 4項：「檢察官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聲請調查證據，應慎選證據為之」；同

法第 54 條第 3項：「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於前二項之情形準用之。」 
349
 陳文貴，論國民法官法「慎選證據原則」之解釋與適用關係(中)，司法周刊，2162 期，頁 2(2023

年)；李嘉興，同註 332，頁 2(2022 年)。陳文貴法官提到我國立法者漏以「必要之證據」作為慎選證

據之連結，若參考立法理由提到的「關鍵之重要證據」，似乎會令人誤解檢察官只能聲請慎選之關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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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國民法官法之證據調查將委由當事人自行決定聲請範圍，因此積極意義上，

慎選證據原則希望檢辯雙方能於出證時，即把握何種證據能促進國民法官形成心證，

就消極層面上，則是現實無法期待國民法官能於審判期日一一檢視所有證據的必然改

變350。然而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另一層面著重於當事人之自主調查證據權，因此若法院

得任意以職權介入慎選裁定證據無必要性，亦可能牴觸證據預斷禁止，有不當限制當

事人舉證權利的疑慮。該如何慎選證據，以達到促進國民法官實質參與、減輕國民法

官負擔的目的有其辯明必要。 

    具體而言，國民法官施行細則第 156 條351規範慎選證據之內容，立法意旨提到352

四種情形應慎選證據：（一）基於矛盾之主張而聲請調查證據；（二）以多項內容重複

之證據證明雙方不爭執之事實；（三）以多項內容重複且不具必要性之累積證據證明

特定事實；（四）為妨害訴訟程序進行而提出大量證據。觀察上開四項類型化證據慎

選之類型353，(一)、(二)主要係考量「訴訟程序之合理進行」，避免重複調查根本上矛

盾及不爭執事項。(三)、(四)則除了「訴訟程序之合理進行」尚包含「減少國民法官

負擔」之目的，考量訴訟成本及混淆爭點之危險，就多項證據中慎選最適合進入審判

之證據。 

    相較於前開提及過往實務之調查必要性標準，不太考量證據調查所會帶來對審判

                                                      
要證據，至於其餘補強證據、間接證據、情況證據、衍生證據等皆不符合必要性概念，應予排除，然

此等解釋應不符合國民法官法之立法意旨。 
350
 陳思帆，同註 263，頁 25(2020 年)。 

351
 國民法官施行細則 156 條：「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應慎選證據，非有必要，宜避免下列行為：一、

基於矛盾之主張而聲請調查證據。二、以多項內容重複之證據證明雙方不爭執之事實。三、以多項內

容重複且不具必要性之累積證據證明特定事實。四、為妨害訴訟程序進行而提出大量證據。」 
352
 國民法官施行細則第 156 條立法理由：「基於本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檢

察官、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應慎選證據為之，是檢察官、辯護人應慎選證據，非有必要，宜避免下

列行為：（一）基於矛盾之主張而聲請調查證據：如辯護人一方面主張被告有不在場證明，聲請傳喚證

人證明被告於案發時身處他地，另方面又主張在案發當時因被害人攻擊被告，被告始持刀自衛，並聲

請傳喚案發時在現場之被告友人證明被告有正當防衛之行為；（二）以多項內容重複之證據證明雙方不

爭執之事實（三）以多項內容重複且不具必要性之累積證據證明特定事實：例如案發時經過現場及圍

觀群眾有上百人，未釐清每個人是否見聞案發經過以及所在位置、觀察角度等差異，即主張聲請傳喚

全部在場之人；（四）為妨害訴訟程序進行而提出大量證據：例如為使審判程序無法順暢進行，而聲請

調查全部偵查證據內容。」 
353
 慎選證據之概念亦包含刺激證據、展示證據、摘要證據、統合偵查報告書等具體運用證據，本文

僅欲釐清調查必要性之概念，礙於篇幅不多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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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負擔，慎選證據原則明顯考量國民法官特性，促使國民法官實質參與，避免國民

法官受無必要證據之爭點混淆、拖延訴訟等風險。換言之除了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2項的明文類型化無證據調查必要性之事由外，必要性判斷的內容亦應包含國民法官

法第 52 條第 4項、第 54 條第 3項慎選證據之概念。 

    既然慎選證據原則亦為調查必要性之一環。參照國民法官施行細則第 156 條為慎

選證據的具體內容，其立法理由明確提及：「爰參考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四百零三條

規定，訂定本條。至於本條規定，乃提供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作為如何落實慎選證

據原則之具體指引」。故法院在調查證據時，需要考量的風險諸如 1.造成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過度負擔；2.公平正義之維護；3.實體真實之發現；4.訴訟程序之順暢

進行；5.其他公共利益之危害程度等，實際上即為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的權衡精

神。 

  最後，即便法院應運用慎選證據原則為國民法官篩選證據，仍須留意是否有過度

限制當事人、辯護人調查證據或防禦權的行使354。具體而言，慎選證據之目的雖為減

少國民法官之負擔，然一來審判係為了被告並非為了國民法官，若為了不使國民法官

負擔過重使證據減少造成影響判斷，對被告並非有利。其次，當事人應享有證據聲請

調查權，單純以縮減程序(即訴訟經濟)為目標，將犧牲當事人權利且有違證據裁判的

理念。最後，法院在進行證據裁定時，須隨時審慎考量，過度介入即會有證據預斷禁

止之疑慮。 

第二節 準備程序階段有關彈劾證據之使用 

第一項 彰化地院裁定為引子 

    我國國民法官制度於 2023 年甫施行，少有案件已審結完成，更遑論有關彈劾證

據之實務見解形成。其中，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12 年度國審交訴字第 1 號刑事裁定

                                                      
354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261(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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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以下簡稱彰化地院裁定)不僅針對檢察官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彈劾證據，以詳盡之理

由論述是否允許，更於附記提出數個相關彈劾證據之爭點，殊值參考。以下將先介紹

該裁定之事實、爭點，並藉此帶出國民法官彈劾證據使用之問題。 

第一款 案例事實與爭點 

一、 本案基礎事實 

(一) 被告前於民國 103 年間，因犯酒駕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 2月確定，並執行

完畢。 

(二) 被告於 112 年 1 月 22 日下午 3 時 40 分許，在紅色小客車(下稱小客車)內，

施用甲基安非他命 1次。 

(三) 被告於嗣日(23 日)上午 7 時 50 分至 8 時 10 分許，已處於毒品藥性作用階

段而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下，駕駛小客車有多次違規事實。 

(四) 被告於同日上午 8 時 12 分許，駕駛小客車，沿彰化縣彰化市方向行駛，而

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被告疏未注意，適被害人騎乘重型機車，在同向

車道停等紅燈，被告以時速約每小時 122 公里之速度，闖越紅燈朝被害人機

車後方衝撞，被害人因此受有多處創傷，經送醫急救仍因多重創傷不治死亡。 

二、 本案裁定爭點 

1. 彈劾證據之提出與調查是否受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1 項前段、第 2 項、第 6

項、第 7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90 條第 1項之限制？ 

2. 檢察官是否可於一審審判期日之量刑事實詢問被告時，提示被告配偶之判決書，

以證明被告所言不可信？ 

3. 檢察官是否可於一審審判期日之量刑事實詢問被告完畢後，另行聲請調查被告

於案發前之交通違規紀錄，以證明被告不在乎交通安全? 

第二款 裁定要旨 

                                                      
355
 本案經國民法官一審判決確定後，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

113 年度國審交上訴字第 1號刑事判決上訴駁回確定，為彰化縣首件國民法官案件，殊值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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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官於審判期日之量刑事實詢問被告及詢問被告完畢後分別提出欲調查被告

配偶之另案判決書以及被告於案發前之交通違規紀錄，並認為上開兩項證據皆屬「彈

劾證據」，目的在於證明被告陳述不可信且被告有相關違規駕駛之不良素行。 

    彰化地院駁回檢察官之聲請，其判斷要旨如下： 

一、 被告配偶之另案判決書部分 

  「上開條文（指「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但書第 4 款」此段非判決理由，僅

為本文增補說明）的文義雖然是針對證人供述的彈劾證據而發，但關於被告供述信用

性的檢驗，法理上並無不同之處，畢竟關於被告供述信用性判斷之彈劾證據提出，亦

有可能涉及雙方對於證據內容主張的爭點，沒有經過雙方事前的證據開示、攻防的主

張、必要與詳盡之法律與事實上爭點整理，直接在審判期日提出調查，必然將造成審

理延宕，且容易讓國民法官產生混淆、無所適從、無法正確形成心證之危險。   

    以本案而言，檢察官於 112 年 11 月 22 日審判期日，以 PPT 投影片播放之方式，

當庭提示，並告以附表編號 1、2所示證據(即被告配偶之另案判決書，此段非判決理

由，僅為本文增補說明)之要旨，對於國民法官法庭而言，實質上已經進行證據調查

程序，而此些證據並未經本院裁定准許調查，依據上開說明，檢察官此一證據調查程

序應屬違法。關於被告供述憑信性的彈劾證據，仍應經法院裁定准許調查，才可以在

審理期日進行證據調查。」 

二、 被告於案發前之交通違規紀錄部分 

1.名為彈劾，實質上已行證據調查： 

  「相關車輛違規情形之證據，檢察官曾於準備程序終結前聲請調查，但經本院以

不具證據關聯性為由駁回檢察官之聲請，而檢察官於上開程序中，以 PPT 簡報檔的方

式，提出上開證據，且告以相關證據的內容，名為彈劾，實質上已經踐行了證據調查

程序，依據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7 項之規定，檢察官自不得於審判期日進行此部分

之證據調查，此一證據調查程序，應屬違法。」 

2.不符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5項之「情事變更」，且無關聯性理由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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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官於審理期日，另又聲請調查證據，欲證明被告另有其他 5個交通違規紀

錄，但此部分之證據資料，與之前聲請調查、經本院裁定駁回之部分證據相同，被告

在本案審理之前，從未對附表編號 3所示之證據資料表示過任何意見，因此，本院先

前裁定與事後檢察官再度聲請調查的基礎事實而言，沒有任何變更，檢察官認為符合

上開條文之規定，容有誤會（可以參考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立法理由所舉「基礎事實」

改變的案例類型，與本案差異甚大）。 

    檢察官所提出如附表編號 3所示之交通違規紀錄，均為「逕行舉發」，而被告否

認其為實際駕駛人，檢察官並未提出證據合理釋明被告是這些交通違規的實際駕駛人，

此一證據與待證事實欠缺證據關聯性，自無證據能力（此為美國法之驗真程序

〈Authentication〉，相關實務見解，可見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320 號判決）。」 

第三款 問題意識 

    從彰化地院裁定之內容，可發現國民法官法在使用彈劾證據之機會相較過往刑事

訴訟多，且不僅限於審理階段的實質彈劾會有問題，從準備程序階段即存在是否有證

據裁定、容許性等爭點。本文將先於此點出問題意識，並以此作為引子於後續討論。 

    首先，以程序面而言，本案係屬審理程序結束後，法院再就審理期日之證據調查

程序有違法事由而行裁定。雖然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係屬準備程序階段之條文，要求

法院需於準備程序階段就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先行裁定，然

而當審理期間雙方當事人聲請或法院職權調查證據在證據能力或調查必要性有疑慮

時，法院亦應依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6 項、第 7 項為裁定。換言之，證據之裁定並

不僅限於準備程序階段，於審理程序階段仍有裁定之必要，合先敘明。 

    以實質面而言，本案之主要爭點，在檢察官於審理中聲請調查之相關證據，係以

彈劾證據為由，並主張彈劾證據無須證據能力，因此並不用在準備程序前即先聲請調

查，受證據裁定之限制。檢察官之主張是否有道理在此部分可分為兩個層次討論：一、

彈劾證據是否需受證據裁定之限制；二、若彈劾證據有證據裁定之限制，檢察官於審

理提出未經裁定允許之彈劾證據是否有範圍之限制？相反，若彈劾證據沒有證據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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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檢察官於審理提出之彈劾證據是否亦有範圍之限制？ 

  第一個層次涉及彈劾證據與證據裁定之爭議，由於檢察官依循我國過去實務見解，

主張彈劾證據無須證據能力，既然無關證據能力自然無經證據裁定之必要，因此可於

審理期間自由提出作為彈劾。然而，證據裁定之目的在於避免國民法官在審判期日接

觸到不具證據能力、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若依循過往實務見解，將可能使未經過準備

程序詳盡整理的證據及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大肆進入審判，是否會造成國民法官有

所混淆，甚至為爭執該彈劾證據之真實，而造成訴訟程序之延宕、爭點擴散之風險即

值思考。 

  第二個層次則是不論彈劾證據是否需要經證據裁定，只要檢察官在審判中聲請調

查準備程序未曾提出之彈劾證據，該彈劾證據之範圍是否應有限制即有疑慮。此爭點

涉及聲請調查證據失權效之例外範圍，亦需考量彈劾證據難以於準備程序判斷必要性

之特點。探究國民法官法之規定，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將「為爭執審判

中證人證述內容而有必要者。」列為審判程序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之例外之一。換言之，

本條的解釋範圍就是第二個層次該解決之問題。 

  以下，本文即就彰化地院裁定引出的問題意識，於第二項討論第一層次彈劾證據

與證據裁定之相關爭點；於第三項就第二層次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詳

細解釋。上開兩項問題皆屬過往刑事訴訟法未有之規定，值得就彈劾證據之使用深入

探討。 

第四款 彰化地院附記爭點 

  本裁定特殊之處，在於除了前述問題意識針對本案檢察官聲請彈劾證據之准否

有詳細論述外，更於裁定後附記關於彈劾證據容許性的問題。簡單整理如下： 

一、 附記爭點內容 

第一，傳聞證據適用： 

彈劾證據是否僅限於「自我供述矛盾」？ 

第二，違法取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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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彈劾證據的取得若涉及違法取證，是否可作為彈劾證據使用？ 

（2） 是否僅限制檢察官，對於被告是否有適用？  

第三，驗真部分： 

  彈劾證據的形式真實性若經當事人否認（如同本案被告否認其為交通 

  違規的實際駕駛人），該如何進行驗真程序？  

第四，證據關聯性、調查必要性部分： 

    另案判決、另案律師的辯護意旨作為彈劾證據，是否具有證據關聯 

    性、調查必要性？ 

二、 附記爭點問題意識 

  上開爭點主要圍繞於彈劾證據之容許性探討。第一點，傳聞證據是否適用，由於

涉及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解釋範圍，本文將於第三項詳加介紹；第二點，

彈劾證據之容許性概念，於第二章第三節已有詳述理論基礎，由於被告並無選擇制度

之權利，故理論上除了因審判制度差異而必須有的區別外，國民法官制度中賦予被告

之權利義務應當然與現行刑事訴訟之被告無差別。結論上亦不應容許檢察官以違法取

得之證據彈劾被告及辯方證人，而需片面允許被告使用違法取得證據彈劾檢方證人。

惟須注意的是，承認違法取得之證據得用以彈劾檢方證人並不代表可任意以「彈劾」

之名讓違法證據進入審判，法院仍應於證據裁定階段審慎考量其調查必要性；第三點，

證據關聯性中的驗真概念，由於此部分與彈劾證據之性質較無關聯，且驗真之概念大

多適用於「非供述證據」，為避免爭點有所混淆，本文仍將以供述證據為主，故暫不

討論；第四點，涉及該如何解釋彈劾證據之證據關聯性、調查必要性之爭議，此部分

不論係準備程序階段就當事人提出聲請時須審酌，於審理過程中當事人以國民法官法

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為聲請調查時，亦應具體衡量，本文將一併於第二項證據裁定，

就彈劾證據之證據關聯性與調查必要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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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法院之證據裁定 

    為避免國民法官在審判期日接觸到不具證據能力、調查必要性之證據，造成國民

法官一方面在實體上有所混淆而影響心證，另一方面在程序上拖延，須於審判中再行

處理證據能力、調查必要性之議題，在國民法官的審理有排除不當預斷、偏見及集中

審理的相關設計356。其中，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1 項、第 2 項證據裁定即屬重要的

新制度，改善過往刑事訴訟對證據能力懸而未定的弊病，要求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結束

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之證據能力及有無必要性為裁定。搭配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聲請調查失權效之規定，目的即在避免無證據能力及無調查必要性之證據進入審

判。 

    而彈劾證據按照我國最高法院多數見解，並不適用傳聞法則，換言之，即便無證

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可作為彈劾證據。但彈劾證據仍具有證據之性質，若當事人於審

理中提出與調查該項證據，是否受有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1 項前段、第 2 項、第 6

項、第 7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90 條第 1項等證據裁定相關之限制，即值得探

討。進一步言，若肯認彈劾證據亦有證據裁定之適用，該如何具體評斷其證據能力與

調查必要性亦值思考討論。 

    本文參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0條第 1項所列得為必要調查之事由357以及國

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61 條第 1項358之立法理由列舉事實，認為法院在審酌彈劾證據

                                                      
356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270(2024 年)。 

357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60 條第 1項:「當事人、辯護人對下列事項有爭執，法院認有必要者，得

先依本法第六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於準備程序為必要之調查： 

一、供述證據是否以適法方式取得，而無以不正方法取得供述之情形。 

二、指認是否基於適法之程序為之。 

三、證據之取得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四、證據依其待證事實是否屬傳聞證據及是否有傳聞例外事由。 

五、科學證據之學理基礎、依據與實施方法是否適於作為本案之證據。 

六、證據是否具真實性及同一性。 

七、證據於本案是否具有關聯性、必要性。 

八、證據有無實施調查之可能性。 

九、其他與證據能力或調查必要性相關之事項。」 
358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61 條第 1項:「法院應依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性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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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上，較為重要的應屬傳聞證據、關聯性、必要性等判斷事由。

以下除了彈劾證據與傳聞證據之關係涉及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解釋範

圍留待第三項說明外，其餘判斷事由皆於本節說明。 

第一款 彈劾證據應有證據裁定之適用 

    彰化地院裁定之主要內容即圍繞為「彈劾證據是否亦有證據裁定之限制」之爭點。

由於我國實務向來肯認無證據能力之證據亦得為彈劾證據，因此無證據能力之彈劾證

據是否亦須受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1 項前段限制即生爭議。進一步言，若彈劾證據

亦須經證據裁定，於審判期日始聲請或職權調查之彈劾證據，自有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6項適用，法院應於調查該項證據前，就其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若聲請調查之

彈劾證據經法院裁定無證據能力或不必要者，則有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7 項適用，

不得於審判期日主張或調查之。且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90 條第 1項亦明文規範當

事人、辯護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於審判期日不得提出未經裁定准許調查之證據資料。 

    據此，彰化地院裁定以三項理由認為彈劾證據亦有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1 項前

段、第 2項、第 6項、第 7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90 條第 1項之限制證據裁定

之限制： 

  第一：彈劾證據為證據一種，前開條文並未排除此類證據無庸經法院裁定准予調

查，應受上開條文之拘束。 

  第二：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但書第 4 款為彈劾證據的明文規定，該條立法

理由要求減輕國民法官負擔，以達集中、審理的目的，故當事人、辯護人原則上仍應

於準備程序終結前提出調查彈劾證據。 

    第三：從比較法以及立法理由觀察，上開條文亦適用於被告供述信用的檢驗。 

    至於檢察官以彈劾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可未經證據裁定即於審判

調查中提出，一來係受我國實務長期對彈劾證據之證據性質影響，二來應係忽略國民

                                                      
成或取得證據之原因、證明目的、待證事實、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等事項，及前條第一項各款事

項調查之結果，妥適審酌其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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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法避免國民法官接觸無證據能力、必要性證據之立法目的。 

    本文認為，彈劾證據屬證據之種類，既未被明文排除，自應受上開證據裁定之限

制。其次，彈劾證據應有嚴格證明法則之適用已如前所述，為了避免大量傳聞證據進

入審判，混淆國民法官對實質證據、彈劾證據之理解，應由法院以證據裁定為具體篩

選，最後彈劾證據雖名為彈劾，然可能涉及雙方對證據內容主張的爭點，若未經準備

程序事前的開示、對爭點的整理，直接於審理中調查，勢必對審判有所延宕。因此原

則上「彈劾證據」應於準備程序提出受證據裁定之限制，若未提出，則依國民法官法

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審判期日不得主張或調查。若當事人、辯護人於審判期日提出

未經裁定准許調查之「彈劾證據」，審判長應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90 條第 2項，

即時制止，並依國民法官法第 46 條向國民法官為必要之闡明或釐清。 

    至於彈劾證據在什麼情況需要於準備程序做證據裁定，可以區分是否為供述證

據。以供述證據而言，若證人在先前警、偵訊階段已做過多次筆錄而有呈現陳述不

一之情形，聲請傳喚該證人之當事人應可預期證人於審判中受詰問時很有可能再次

翻供。在準備程序階段，當事人即不應以難以預測證人審判陳述為由規避證據應即

時聲請之原則，而應適時提出該證人之先前筆錄為彈劾證據聲請調查，並經法院為

證據裁定。若彈劾證據為非供述證據(如品格證據、矛盾牴觸之物證等)，基於本文

要求彈劾證據應受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且避免於審判中突襲法庭，亦應要求當事

人於準備程序階段即提出聲請調查。具體範例即如前述彰化地院裁定所指檢察官提

出之被告交通違規紀錄及被告配偶之另案判決等。 

第二款 彈劾證據應具備證據關聯性 

    過往刑事訴訟由於未採取證據裁定之制度，又認為彈劾證據並不以有證據能力為

限，故往往不對彈劾證據之關聯性為具體審酌。然而在國民法官法，證據關聯性既屬

職業法官篩選之一大門檻，在肯認彈劾證據亦須受證據裁定之前提下，探討彈劾證據

是否需有證據關聯性即屬必要。 

    參考聯邦證據規則對彈劾證據之證據關聯性要求，一般而言，聯邦證據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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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至 403 條所述的關聯性，包含用以證明任何對案件有影響的關聯性證據，因此不

論是證明主要犯罪事實之實質證據，亦或是涉及證據可信度之彈劾證據皆屬其中359。

然這並不表示所有針對證人可信度提出的彈劾證據皆是被容許的，當這類證據的不公

平遠超其彈劾價值時，法院可衡酌依據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限制或排除此類證據，

如 United v.Jimenez 案，法院因無關聯性以及拖延訴訟等風險於交叉詰問中限制彈

劾證據之使用360。 

    而彈劾證據亦需要證據關聯性之理由就像所有被容許採納的證據一樣，彈劾證據

必須證明或反駁對於訴訟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方面是相關的，否則依據聯邦證據規則

第 402 條是不被容許做為證據提出的361。具體而言，該如何判斷是否允許提出彈劾證

據，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為適當的規則。除了聯邦證據規則第 6章中有明確規定的

彈劾技巧(如聯邦證據規則第 608 條(品格)、第 609 條(定罪)、第 613 條(先前不一致

陳述)外)，其餘需要用到彈劾方法的案件中，法院會適用聯邦證據規則第 401 至 403

條之一般證據關聯性之規定判斷其是否可提出。然必須注意的是，正如前面提到的，

如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所排除的是毫無疑問具有證據關聯性之證據，因此若彈劾證

據為透過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所排除，其排除理由並非其無證據關聯性，而因其風

險遠超其彈劾價值。換言之，若彈劾證據與本案毫無關聯，其應適用聯邦證據規則第

402 條排除。 

    本文認為，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61 條第 2項立法理由既明確參考聯邦證據規

則第 401 條為設計，國民法官法亦應參考美國法對彈劾證據應有證據關聯性之基本門

檻要求，以避免對訴訟毫無重要意義的彈劾證據據此提出，職業法官應具體審核彈劾

證據之證據關聯性，若認為無關聯性之證據即應裁定不許於審判中提出調查。 

第三款 彈劾證據之調查必要性 

                                                      
359
 ROTHSTEIN,supra note 242,at RULE 403,6-7. 

360
 CHARLES B.GIBBONS,A STUDENT'S GUIDE TO TRIAL OBJECTIONS 329(5th.2017)；United  

v.Jimenez 513 F.3d 62(3d Cir.2008). 
361
 ALLEN,supra note 49,at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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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裁定是否有證據能力

及調查必要性。由於國民法官法尚施行不久，故案例累積仍嫌缺少，本文搜尋法院已

做出之裁定，有下列三則裁定對彈劾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給予衡量之基準，

殊值參考。 

一、 實務見解 

1.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13 年度國審重訴字第 2 號刑事裁定 

    本裁定就辯護人提出聲請調查之屏東大學性平調查報告，認為其雖有證據能力但

無調查必要性。理由為：「本案並非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或性侵害案件等不公開審理案

件，校園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報告內容縱遮隱姓名，經辯護人提出作為對證人交互詰問

為彈劾使用，或作為科刑證據，有在公開審理法庭證據調查過程中，藉由校園性騷擾

事件被害人、檢舉人、受邀協助調查之人與被告之關係，洩漏其等身分之虞，有違上

開法令規定應保密之要求。另辯護人及被告亦可透過反詰問方式彈劾證人憑信性，辯

護人亦已提出其他科刑證據釋明被告之品行，是權衡此項證據調查之利弊，應認無調

查必要性。」 

    具體而言，辯護人聲請該性平調查報告作為罪責及科刑證據目的在於彈劾檢察官

傳喚之相關證人說詞，以此釐清真相。屏東地院裁定則以無調查必要性將其排除，排

除之理由為該性平調查報告若於公開法庭調查證據時恐怕會造成違背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 23 條第 2 款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24 條第 4 款之保密要求，且辯護人可

透過反詰問之方式彈劾，經權衡利益後認為無調查必要性。 

  從本裁定理由可知，即便辯護人主張該證據之目的為彈劾證據，仍須在準備程序

聲請調查並經法院裁定，且該彈劾證據之容許性除了須具有關聯性亦須具有調查必要

性，否則亦可經權衡後排除。 

2.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12 年度國審重訴字第 1號刑事裁定 

    本裁定就辯護人提出聲請調查之「被害人之刑案資訊系統摘要表、被害人 105 年

度至 112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被害人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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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被害人證據），認為其有調查必要性，理由為：「㈠左列證據依辯護人之說明，

係用以彈劾告訴人何淑惠筆錄所用，以及證明被告與被害人相處之情形，認有調查必

要。㈡左列證據可顯示被害人之前科資料、工作及收入狀況，參酌被告與被害人前為

男女朋友且共同居住，自可依左列證據及其餘證據綜合判斷被告與被害人生前之關係。

從而，本院認左列證據均有調查必要性。」 

  本裁定辯護人提出聲請被害人證據目的在於科刑階段作為用以彈劾告訴人之筆

錄之彈劾證據，並可證明被告與被害人相處情形的科刑證據，而檢察官則認為被害人

證據與被告和被害人交往情形無關，故無調查的必要性。基隆地院裁定最終採納辯護

人之想法，觀察其裁定理由，似乎僅說明被害人證據作為科刑證據之調查必要性，而

未說明上開證據用以彈劾告訴人之筆錄是否具有調查必要性。然如前所述，若證據既

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理應用以彈劾亦無問題。 

3. 臺南地方法院 113 年國審重訴字第 1號刑事裁定 

    本裁定就檢察官主張被告之警詢筆錄，認為其不具有證據能力亦不適合作為詢問

被告之彈劾證據，理由為：「但本院認為，即便如此，被告先前遭受不正詢問而於陳

述自由未獲得保障的情形下，再遭警員擅自強化語氣而記載『我希望他會摔死』的內

容，存在誤導國民法官，並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預斷或偏見的風險，不應准許提出於

國民法官法庭，因而認為不具有證據能力，也不適合作為詢問被告時的彈劾證據。另

也希望藉此提醒司法警察依法詢問，莫再以個人判斷影響受詢問者的陳述。」 

  本裁定檢察官聲請調查被告之警詢筆錄，目的應係用以彈劾被告於審判中之不一

致陳述。台南地院在審酌過程中認為該警詢筆錄在製作上有不小瑕疵，故依國民法官

法第62條第4項但書之規定命檢察官提出該次警詢筆錄影本供核對該筆錄之真實性。

後續並以勘驗之方式發現製作該筆錄時，被告不僅有因先前不正詢問之影響而未有自

由陳述且警員有以擅自強化語氣之方式製作，未能忠實呈現被告陳述的意思。因此認

為該筆錄有可能會有誤導、混淆國民法官且可能造成不公平之預斷及偏見裁定不具有

證據能力亦不適合作為彈劾證據。結論而言，該份警詢筆錄無證據能力亦無調查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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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便係作為彈劾證據亦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南地院裁定雖然認為該警詢筆錄(紙本)，因與被告陳述存

在落差而無證據能力，然檢察官若聲請勘驗警詢錄影檔作為證明被告曾為特定的陳述，

或是用該錄影檔作為彈劾證據，法院會允許調查。 

  總結來說，臺南法院在衡量是否允許調查被告之先前警詢筆錄，不僅有論述該證

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亦就無證據能力後，得否作為彈劾證據分別論之。

經法院認定無證據能力之警詢筆錄，即便僅用以彈劾被告供述信用之彈劾證據，亦無

法通過弊害衡量，故可認其並無調查必要性，然若為警詢之錄影檔，因可給予國民法

官知悉被告陳述之客觀情形，故造成不公平之預斷及偏見情形應相對筆錄而言較少，

故衡量過後，允許其有調查必要性。 

二、 彈劾證據應有調查必要性 

    上開三則裁定在判斷彈劾證據是否具有調查必要性上，總結來說有四種情形：1.

雖有證據能力，但無調查必要性，排除(即屏東地院裁定)；2.有證據能力，亦有調查

必要性，容許(即基隆地院裁定)；3.無證據能力，亦無調查必要性，排除(即臺南地

院裁定)4. 無證據能力，但有調查必要性，容許(即臺南地院裁定補充說明)。 

    從上述裁定可以發現，實務多認為彈劾證據由於並非用以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證

據，故並不需具備證據能力，然其是否允許調查，仍應透過調查必要性之概念審核利

弊衡量，因此並非具備證據能力即具有調查必要性，亦非無證據能力即無調查必要性。 

    而該如何判斷彈劾證據是否具有調查必要性，除了先前提到之利弊衡量因素外，

亦有論者具體建議「彈劾證據」可參考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之考量因子，即便符合

彈劾之目的，法院須考量額外耗費之時間(即訴訟經濟之考量)及是否會使國民法官產

生偏見及誤導，而使彈劾證據可能誤認為實體證據或混淆爭點之風險362。 

三、 彈劾證據調查必要性判斷之困難 

  雖然本文認為彈劾證據亦應於準備程序即受調查必要性之審酌，然事實上要求職

                                                      
362
 涂偉俊，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程序之彈劾證據，月旦律評，21 期，頁 63(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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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法官在準備程序判斷彈劾證據之調查必要性有一定難度。首先，國民法官制度中，

證據之調查必要性需提前至準備程序為判斷，本質上屬於職業法官的「預斷」。其次，

考量彈劾證據本身的性質，目的在彈劾審判中才出現之證據，要求職業法官預測證人

之證言或證據於審判時有被彈劾之必要顯非容易。再者審判中對證據之調查必要性概

念亦會隨著審判程序浮動，原本認為無調查必要性之彈劾證據可能因審判中證人的翻

供而產生必要性；而裁定有調查必要性之彈劾證據，亦有可能隨審判中爭點的明朗，

或訴訟經濟的考量，而認為無重複調查的必要。 

    因此，國民法官法對難以在準備程序判斷之證據，設有證據裁定保留之制度，並

搭配聲請調查證據失權效之例外等，給予調查證據上一定程序之彈性。相對而言，針

對原裁定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若於審判程序中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有國民法官法施

行細則第 161 條第 3項之情形而認無調查必要性，審判長亦可依同條第 4項，曉諭當

事人、辯護人撤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第四款 書證筆錄可為證據裁定之保留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62 條第 1 項:「法院認為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

查之證據，須待審判期日調查其他證據之結果後，始足以認定其證據能力或調查必要

性者，得於其他證據調查完畢後，始行作成調查證據之裁定。」為證據裁定之保留規

範，在國民法官法以公判中心、直接審理、言詞審理及慎選證據以促進國民法官理解

的原則下，對於當事人聲請調查審判外陳述，具有一定的益處363。 

    其中，又以筆錄的調查最符合本款之需求。由於過往我國實務寬鬆運用傳聞例外

規定(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至 159 條之 5)，原本應受傳聞法則排除之書面證據，

被大量的引入審判程序，應該要行篩選功能的準備程序亦失其目的，造成不論係對證

人或被告的調查，反倒是皆以書證筆錄為主角。既然法院無須在準備程序先行裁定筆

錄之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也就沒有必要為證據裁定之保留。 

    然而，在國民法官法庭，於準備程序即須就證據之證據能力、調查必要性為裁定，

                                                      
363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289(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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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基於公判中心、直接審理、言詞審理等原則，以人證調查程序應較書面筆錄為優先，

換言之在得對被告、證人為直接詢問的前提下，書面筆錄之調查必要性自然不待傳統

實務般重要。再者，在準備程序階段，因為難以預期證人於審判庭中之陳述，即便事

先就知道筆錄的存在，法院亦往往需要待證人詰問後才能確定其是否具有調查必要性。 

    此時不論係證人或被告之筆錄即可由法院保留證據裁定，待詰問後，依詰問、彈

劾效果，確認是否有必要聲請調查被告、證人先前的筆錄364。若先前筆錄內容與審判

中雷同，在法院即無調查筆錄之必要性，法院可以曉諭檢察官撤回對證據調查的聲請；

若先前筆錄與審判中不同，法院亦可待此時再行下證據裁定，判斷是否具有調查必要

性。 

    進一步言，就先前筆錄與審判中不同的部分，當證人於審判詰問過程中，已能透

過提示達到彈劾之效果，審判外陳述即無作為彈劾證據獨立調查之必要。若當事人再

聲請調查該警詢筆錄，法院即有可能認為其係重複證據而裁定駁回365。另一方面，當

證人被彈劾後仍堅持審判程序之陳述為正確時，亦產生獨立調查先前筆錄的必要性，

當事人即可依此請求法院為證據裁定，允許當事人調查具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之

審判外陳述。 

    此時，當事人調查證據之目的即係直接使用證人先前陳述作為實質證據，當事人

必須說明證人之先前陳述是如何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的傳聞例外要件。具體

而言，若該審判外筆錄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

366，自可作為實質證據證明犯罪事實。 

第三項 調查證據失權效之例外-國民法官法第 64條第 1項第 4款之解釋 

    國民法官案件之審理，於準備程序先行對證據之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為裁定，

目的希望事前可慎選證據，在審判程序得集中審理。過往刑事訴訟並未對當事人得聲

                                                      
364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381(2024 年)。 

365
 施志鴻，同註 21，頁 75(2023 年)。 

366
 陳運財，同註 119，頁 101(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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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證據之時機有所限制，故於準備程序終結後仍可任意提出聲請調查證據，對於準備

程序之機能即有架空之嫌疑。 

    基此，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當事人、辯護人於準備程序終結

後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為調查證據失權效的明文規定，避免當事人、辯護人故意

拖延訴訟，使準備程序協商之審理計畫落空。然而，另一方面國民法官法皆係處理重

大刑事案件，實體真實仍為重要之目的，因此本條即設計 6款但書要件，得例外於準

備程序終結後仍可調查證據，以對應審判中的突發狀況及調和發現真實的需求367。 

    其中，同條項第 4 款：「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而有必要者」(以下簡稱本

款)，我國多數學者認為依本款聲請之新證據即屬「彈劾證據」，但適用對象是否僅

限於彈劾證據？關於本款「爭執」之概念為何？又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該具備何

種條件始符合本款新證據之範圍？為國民法官法行準備程序涉及彈劾證據之核心議

題，以下依序討論。 

第一款 本款適用對象 

    觀察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之立法理由，其但書設計理由主要有兩大類，第一類為

當事人、辯護人均同意且經法院認為適當之情形；第二類則屬現實上無從於準備程序

中，即主張或聲請調查證據等情形。本款條文：「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而有必

要者」即屬第二類之情形，為現實上未於準備程序中即主張或聲請調查之證據，而其

聲請調查之目的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 

  至於何謂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而有必要之證據呢？觀察立法理由所引用

參考的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百

七十六條、第四百四十七條、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六條之三十二及韓國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六十六條之十三等規定皆無類似之規定。 

  由於本款之法條文字並不明確，因此對於本款所指之證據係作為實質證據亦或彈

劾證據使用，即有所爭議，以下分別討論。 

                                                      
367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313(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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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張作為實質證據 

  主張本款之對象係作為實質證據者，認為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本文所規定

之聲請證據失權效，限於當事人、辯護人能指明證據與待證事實關係之證據，因此符

合本條效果者應屬「實質證據」。本款但書既屬失權效之例外，自然僅有原本會落入

失權效範圍的證據，才會有失權效例外的適用可能。換言之，本款但書所指得於準備

程序終結後聲請之新證據應限於實質證據，而非指彈劾證據。彈劾證據既非實質證據，

自無須由檢辯雙方依國民法官法第 52、第 54條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即聲請調查，亦並

不受聲請調查證據失權效之效果所及。 

    舉例而言，當檢察官或辯護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前認為證人先前審判外之陳述尚無

調查必要而未聲請調查，於審判中詰問證人之情形下，認為有必要調查證人先前審判

外陳述，而該陳述又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至第 159 條之 3 傳聞例外之情形

時，即可以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為理由，透過本款調查屬於實質證據之傳聞例外

陳述，以積極證明與證人審判中證述內容不同的待證事實。 

    此外，由於我國法並無承認屬傳聞證據之證人先前審判外不一致陳述若僅單純作

為彈劾證人審判中之憑信性時，有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規定「仍得以作為證

據」而具有證據能力，並以法定證據調查程序予以調查368。因此，即便未經證據調查、

未證據開示，皆不影響其作為彈劾證據之性質，可任意以「單純用以質疑證人審判中

證述憑信性使用」為由提出。況且於證人詰問時，提示彈劾證據之性質亦非屬書、物

證之法定調查程序，因此以彈劾證據為由提出之證人先前審判陳述並不受嚴格證明法

則限制，亦不得依此認為已符合法定調查程序所調查之證據，而單獨作為實質證據使

用。 

二、 主張作為彈劾證據 

                                                      
368
 林蕙芳，同註 23，頁 54(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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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多數論者主張本款為彈劾證據之明文化規定369，理由係因本款文字與日本刑

事訴訟法第 328 條規定之文字相似，而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之適用對象即明文規

定為彈劾證據，本款亦應屬彈劾證據之設計。其次，法條文字中之「爭執」屬我國實

務判決早已用以描述彈劾證據之性質之文字370，因此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而有

必要者本即屬彈劾證據使用之目的。最後，有論者經詢問國民法官法草案研議階段建

議增加本款規定之修法委員，亦證實本款係屬彈劾證據之立法目的371。 

    而以本款作為聲請調查彈劾證據之目的在於，雖然檢辯雙方於準備程序階段皆可

因證據開示，事前閱覽被告、證人之警詢、偵訊筆錄而掌握筆錄內容。然而於審理中

實際對證人詰問前，難以於準備程序即事先預料證人之陳述內容，故於審判階段始需

要以證據資料彈劾證人證詞之情形常有所聞，此種情形不應該歸責給當事人或認為當

事人有拖延訴訟之打算372。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僅有減少國民法官負擔、集中審理原則

等，亦應有發現真實之重要目標，爰設計本款作為調和。  

三、 本文見解-本款應屬彈劾證據之使用 

    整理主張本款屬實質證據之理由主要認為彈劾證據既無需於準備程序前聲請調

查，即無聲請證據失權效例外之適用，可自由於審判程序以彈劾之目的提出。且我國

彈劾證據並不具獨立證據適格，亦無從獨立作為證據向法院聲請調查，既無嚴格證明

法則之適用，與日本法自有差異，應以我國法之脈絡為解釋較妥適
373
。  

    本文認為，論者稱本款專指實質證據使用雖值參考，然而本款之適用對象應指彈

劾證據。首先，彈劾證據是否需要經證據裁定，本文已於前述論述，不再贅述，以結

論而言，為了減輕國民法官負擔，以達集中、審理的目的，彈劾證據自應於準備程序

受證據裁定之必要，既有於準備程序即聲請調查之必要，彈劾證據自有失權效之適用，

                                                      
369
 張永宏，同註 16，頁 2(2023 年)；林信旭，同註 18，頁 2(2022 年)；涂偉俊，同註 362，頁

67(2023 年)；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317(2024 年)。 
370
 參最高法院 112 年台上字第 2025 號刑事判決。 

371
 張永宏，論國民法官法二審之證據調查：日本法的借鏡與反思-以臺灣高等法院國民法官上訴審第

1 場模擬法庭（110 年度國模上訴字第 1號）為例，月旦時論，126 期，頁 97(2022 年)。 
372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317(2024 年)。 

373
 林蕙芳，同註 23，頁 55(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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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前述制度之目的將落空，換言之於審理中始調查彈劾證據自有符合失權效例外之

可能。 

    其次，論者主張我國與日本法對於彈劾證據使用上有所不同，此涉及彈劾證據是

否應受嚴格證明法則之爭點，本文亦已於第二章為詳細論述，結論上參考日本法，我

國彈劾證據之使用亦應有嚴格證明法則之適用，否則無異使傳聞證據等證據法則遭架

空。論者認為彈劾證據可不具證據適格任意於審判程序中提出並不恰當。 

    至於論者主張於審判中若欲提出彈劾證據應適用其餘法條而非適用本款，如屬於

彈劾證據類型之一的證人審判外先前不一致陳述即應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規定適用。由於該條規定之彈劾方式可以告以證人、鑑定人先前陳述要旨、朗讀其

先前陳述之內容、提示先前陳述內容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因此與實質證據之調查方

式有所不同。 

    然而，本文認為該條雖亦屬彈劾證據明文化之規定，但是正如本文主張彈劾證據

亦應有嚴格證明法則適用，並不能僅因該條規定得以證人審判外陳述為彈劾，而對彈

劾資料之提示方式不侷限於法定調查程序之獨立書物證調查，即倒果為因認為彈劾證

據無須受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而無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適用。參照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之立法理由係參照實務見解認為以證人先前陳述彈劾

證人，並不限於特定方式，應僅係說明於詰問中為了彈劾之效果必要，其提示之方式

可彈性使用，並不代表爭執陳述證明力之彈劾證據可因此不具證據能力。 

    總結來說，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但書之範圍應指彈劾證據，考量於

審判中因證人為特定陳述，需要以證人審判外陳述彈劾之情形，自有調查證據失權效

例外之必要。附帶說明的是，屬於上訴審之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指有

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情形可作為上訴審聲請調查新證據之例外，解釋上亦應與本

款相同，屬於彈劾證據而非實質證據之使用，如此於體系上才得為一貫之解釋。至於

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所指調查證據失權效之範圍應僅限當事人、辯護人，若法院依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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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本條規定之影響，附此敘

明。 

第二款 本款「爭執」之範圍 

    承前所述，本款之範圍應指彈劾證據之使用，然而本款「爭執」之概念是否限於

「彈劾」，而回復、增強證據是否為本條得用以「爭執」審判中證言證明力即有疑問。

由於本文之重點在於彈劾證據，為了本款解釋之完整性，於此簡略介紹回復、增強證

據於本款適用之可能。 

一、 增強證據不應為本款之適用 

    我國最高法院向來不承認證人於審判外之一致陳述得作為增強審判中供述證明

力的適格，原因是若以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增強實質證據證明力，而資為對被告不

利的認定時，將使傳聞證據之規定形同具文374。 

    參考日本法亦多否認增強證據之使用，一來同我國最高法院之見解，認為若肯認

證人審判外陳述一致陳述具有增強證據之使用，將使事實的認定者容易以傳聞證據證

明被告有罪。考量增強證據可增強陳述的證明力相較彈劾證據之力道小很多，但造成

傳聞法則之危險卻相對明顯，肯認增強證據之使用將不符利益權衡。其次，審判外陳

述與審判中陳述可能同樣皆與事實不符，並不能當然佐證審判中陳述證明力因此較高，

且法院為了調查證據是否屬實，是必須要將審判外陳述當作實質證據使用，將可能使

輔助證據與實質證據有所混淆375。 

   綜上所述，基於前開理由，增強證據不應為本款之適用對象，否則將使審判中引

入大量之傳聞證據，不僅對事實可能誤認，亦造成國民法官有所負擔，混淆實質證據

與輔助證據之使用。 

二、 回復證據應有本款之適用 

                                                      
374
 參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169 號刑事判決。 

375
 林信旭，同註 5，頁 2(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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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回復證據係指該證據已受彈劾證據彈劾，為回復其供述證明力所提出之證據，

因此與增強證據之區別在，唯有先受彈劾過之證據才有提出回復證據之問題，否則即

屬提出獨立之新證據376。 

    肯定說認為，提出回復證據本質上係對彈劾證據的再彈劾，因此應屬於爭執證人

審判中供述證明的概念。且提出一致陳述作為回復證據僅係證明曾有這段相符之陳述，

而非用以證明犯罪事實，既然不一致陳述得作為彈劾證據，一致陳述亦應可被容許。 

    否定說則認為，回復證據與增強證據係屬一線之隔，且證據既被彈劾，是否能以

回復證據回復供述之證明力係難證實。其次，若採肯定說可提出回復證據，容易將審

判之重點轉移至審判外供述，而有混淆爭點之可能377。 

    本文認為，肯定說之見解較為可採。首先，回復證據使用時機須待證據經彈劾後

始得提出之證據，與增強證據提出之時間點大相逕庭，且其目的係屬回復證據之證明

力，兩者之區別並無模糊。其次，若將回復證據之範圍限於被彈劾證據前成立之證據，

既可限縮使用範圍，又可避免當事人於審判期日陳述後干擾證人之行為，即無所謂混

淆爭點之疑慮。最後，回復證據雖可對證據之證明力有一定之證明效果，然而證據之

證明力必然有多項證據互相影響佐證而成，相較彈劾證據係專門減損證據之證明力，

回復證據造成之誤判危險性應相當低378。 

    總結來說，本款適用對象，應肯認包含回復證據之使用。至於回復證據可能會使

國民法官有所混淆、拖延訴訟之疑慮，本款條文後段有規定「有必要者」意指合議庭

能裁定提出調查之回復證據，是否有調查必要性，並以此篩選會使國民法官混淆之不

當證據。且如本文見解所述，回復證據之範圍應限於被彈劾證據之前，換言之，證人

審判中陳述後始做出之陳述或相關證據皆不得作為回復證據提出，如此解釋應能有效

限縮範圍避免訴訟長期化之風險379。 

                                                      
376
 朱朝亮，同註 3，頁 180(2012 年)。 

377
 林信旭，同註 5，頁 3(2022 年)。 

378
 林信旭，同前註，頁 3(2022 年)。 

379
 林信旭，同前註，頁 3(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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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本款是否限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 

    本款之範圍既屬彈劾證據，是否所有彈劾證據類型皆適用本款之範圍即屬本款解

釋上之核心爭點，參考日本於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亦產生相關爭議，以下將先提出我

國實務見解，再介紹日本最高法院判決之要旨，並以此帶出日本學說、實務之不同見

解作為參考，最後提出本文見解。 

一、 我國實務見解 

    我國在2003年引進傳聞法則及例外後，在實務判決中常可看到彈劾證據之使用。

自 2023 年起亦有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同法第 90 條第 1 項規定，承認

我國有彈劾證據之適用，然而上開規定屬於證據調查上的失權效，針對何種證據可作

為彈劾證據，彈劾證據之證據能力等並無明確規範。 

    探究過往實務見解，可以發現實務大量在無罪判決中引用最高法院 100 年台上字

2980 號判決：「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

前揭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

三百零八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

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

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

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上開判

決認為無罪判決中，不具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得作為彈劾證據使用。那在有罪判

決中，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是否得作為彈劾證據呢？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183 號判決即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雖未設有如日

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關於彈劾證據擬制為有證據能力之規定（即依第 321 條至第

324 條規定不得作為證據之文書或供述，為爭執被告、證人或其他人於審判準備或審

判期日所為供述之證明力，得作為證據），然引為爭執、彈劾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中

所為陳述證明力之審判外陳述，當與其審判中之陳述不符，該等審判外先前之陳述，

如符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所定例外要件，自得為證據。」此判決似乎認為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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劾證據之範圍仍須受傳聞例外之限制，才得為證據。然符合傳聞例外之傳聞證據原則

上即有證據能力，有證據能力之證據得作為彈劾證據當無疑問。若不符合傳聞例外之

傳聞證據，得否作為彈劾證據，我國實務之看法有所不同，整理如下。 

(一) 廣義說 

    此說之見解類似日本學說之非限定說。本說認為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

雖不符合傳聞法則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然並非不能作為彈劾證據彈劾

審判中之陳述。如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3784 號判決380：「又不具有證據能力之

傳聞證據雖可作為證人所為不利於被告指證之彈劾證據，然此係指使用該證據以釋明

該證人陳述之不可信，而減低或否定其陳述之憑信性。」 

  舉例而言，實務上常有將測謊鑑定報告作為彈劾證據之見解，然測謊鑑定報告是

否具有證據能力，實務上多有爭議381。司法院於 108 年通過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第 160 條-1，即規定測謊之結果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在之證據，應定性為

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但書及立法理由中，則參照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認為

測謊之結果得作為爭執被告、被害人或證人陳述證明力之彈劾證據。上開修正草案既

認為測謊報告為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且非證人之矛盾供述，然又認為可作為彈劾

證據，參酌其草案之立法精神應係採廣義說之見解382。 

(二) 狹義說 

    此說見解認為，同一供述者的自我矛盾供述，因為並非用以證明犯罪事實存在，

故即便無證據能力亦得作為彈劾證據。且彈劾證據應僅限於此種同一供述者之自我矛

                                                      
380
 參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3784 號刑事判決。本案係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最高法院雖維持被

告有罪判決，但認為原判決認定被害人之警詢筆錄不具有證據能力，卻據此增強被害人之證詞證明

力，此部分並不適當應除去。然即便除去上開證詞，仍不影響判決結果，應屬無害瑕疵。 
381
 近期見解大多採肯定說，認為在符合一定要件後，測謊報告得有證據能力，至多認為該測謊報告不

得作為有罪判決的唯一證據，而必須要有補強證據，或認為測謊僅能作為其他證據之補強證據。參最

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4594 號刑事判決:「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亦即經受測之上訴人同意配合，

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或隨時要求停止受測，以減輕其不必要之壓力，鑑定人具有良好之專業訓練與

相當之經驗，測謊儀器品質良好，運作正常，測試環境良好無不當外力干擾，因認具證據能力」同樣

見解可參：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236 號刑事判決、109 年度台上字第 4824 號刑事判決。 
382
 張永宏，同註 15，頁 3(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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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供述。如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1847 號判決383：「所謂「彈劾證據」，係指消

極地作為爭執同一證人所為自相矛盾陳述憑信性或證明力之證據，因其並非用以積極

地證明犯罪事實存在之實質證據，故不以具有證據能力為必要。」 

(三) 片面適用說 

    此說認為彈劾證據，係指由辯方提出，用來削弱、推翻或否定檢方所舉證明被告

犯罪的證據，可不受證據能力限制。如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80 號判決384：「而

按學理上所稱彈劾證據，係指由辯方提出，用供削弱、推翻或否定控方所舉證明被告

犯罪的證據，此項彈劾證據，雖然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但其是否真能削弱、推

翻或否定控方所舉證據，仍應依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判斷，絕非僅憑

辯方主觀、片面主張，就加採納、判決被告無罪。」 

    我國實務判決並無論述是否同日本之片面適用說，對檢察官可提出之彈劾證據範

圍限制在同一供述者的自我矛盾。另外亦有論者提到，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774

號、100 年度台上字第 2980 號判決認「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時，即使是不具傳

聞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上開判決可能有採片面構成說的

意思，然需進一步確認385。且須注意的是，上開判決所指之範圍限於無罪判決，於認

定被告成立犯罪之有罪判決中，是否亦允許不具傳聞能力之傳聞證據作為彈劾證據，

上開判決並無提到。 

二、 日本最高法院平成 18 年 11 月 7 日第三小法庭判決386     

    本案起訴事實為被告與其未辦結婚登記之妻子共謀，在自宅的車庫放火，目的在

                                                      
383
 參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1847 號刑事判決。本案係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最高法院維

持被告有罪判決，並認為被告以共同被告之警詢彈劾共同被告於偵查中及第一審之證述，然該警詢作

為彈劾證據尚不足以減弱或減低該共同被告於偵查中及第一審作出對被告不利之憑信性或證明力，且

該具有傳聞性質之警詢陳述，並非作為積極證明被告有本件販毒事實存在之實質證據，故並無違反證

據法則。同樣採狹義說見解可參：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2025 號刑事判決、112 年度台上字第

5033 號刑事判決、112 年度台上字第 382 號刑事判決。 
384
 本案為違反貪汙治罪條例，被告辯護人主張證人之調查筆錄，雖不符合證據能力，然請求勘驗該

等調查筆錄以作為彈劾證據，並可彈劾該證人事後筆錄之真實性。同樣採片面構成說見解可參：最

高法院 105 年度台抗字第 264 號刑事裁定。 
385
 林信旭，同註 18，頁 2(2022 年) 

386
 邱仁楹，同註 171，頁 96-97(2023 年)；張永宏，同註 15，頁 2(2023 年)。 



142 
 

燒死妻子與前夫所生之孩子，並以此申請高額保險金。被告否認有上述放火、殺人、

詐欺未遂等犯行。 

    查本件之彈劾事實為被告辯護人為了彈劾證人 A 於一審審理中之證詞，其證稱：

「發生火災的時候，證人 A 從自己的家中取出滅火器，打算幫忙滅火，並將滅火器交

給一名男子，但該男子並非被告」。辯護人依循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之規定聲請

調查消防員 B 在火災當日訪談證人 A 後不久所製作成之「查訪報告書」，其中內容包

含證人 A 稱被告有向他借用滅火器等語。被告之辯護人以上開「查訪報告書」彈劾證

人 A 於一審審理中之證詞，但檢察官對於「查訪報告書」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開「查訪報告書」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該「查訪報

告書」之調查須採用嚴格證明法則亦或自由證明法則亦有爭論。事實是，「查訪報告

書」雖有消防員 B 之簽名捺印，但該報告書上並無要求證人 A 向 B 朗讀該記載內容

亦無證人 A 簽名捺印之形式外觀，實際上也沒有進行該程序。 

    基此，一審法院認為，辯護人之聲請調查「查訪報告書」並不該當日本刑事訴訟

法第 328 條之規定，因此駁回辯護人之請求，並判決被告無期徒刑。於第二審時，辯

護人主張一審法院駁回「查訪報告書」調查聲請證據之裁定為違法，第二審法院即以

「B 作成的查訪報告書為記載 B 之供述的書面(B 的供述書)，因此不該當刑訴法第

328 條所容許之證據」為由駁回被告之上述。直到第三審即最高裁判所亦支持一、二

審之看法，駁回被告之上訴。 

三、 日本法學說實務見解 

    本案涉及彈劾證據之爭點為日本刑訴法第 328 條之「得作為證據」之解釋，其範

圍是否限於同一人自己矛盾供述即有爭議？學說主要係基於三個問題為討論：1.在自

相矛盾陳述的彈劾證據，如何定位本條與傳聞法則的關係(係將其視為傳聞法則的例

外，還是將其視為非傳聞)；2.輔助事實之證明係嚴格證明還是自由證明即可；3.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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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需區分檢辯雙方的運用387。上開條文作為例外賦予不符合日本刑訴法第 321 至第

324 條之書面或陳述證據能力的條文，如果範圍過寬，將使傳聞證據依循第 328 條規

定無限制的作為證據，以下即就學說之差別為討論。 

(一)學說見解 

1. 限定說  

  第三人審判外之供述是否亦屬於彈劾證據在日本的實務曾有正反兩說爭論，然在

進入平成年代後，關於彈劾證據限於同一人之自我矛盾供述成為主流見解，並因此成

為現行日本實務之多數說388。 

    此說認為，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之「得作為證據」限於「同一人之自我矛盾

陳述」，唯有上開證據才符合本條所指之「彈劾證據」。亦即所謂「彈劾證據」與「被

彈劾證據(實質證據)」限於來自同一證據方法389，因此原則上只有同一人之自我矛盾

陳述才符合彈劾證據，第三人審判外供述不得作為彈劾證據。 

    採行本說理由主要基於「繼受英美法之解釋」、「彈劾之目的」、「傳聞法則之目的」

等三大理由。 

   「繼受英美法之解釋」乃因日本刑訴法為參酌英美法制定，其立論基礎來自聯邦

證據規則第 801 條(d)項(1)款(A)目，上開規定證人之先前陳述(prior statement)，屬

於非傳聞之範圍，而非傳聞證據
390
。由於自相矛盾的陳述本質上亦不屬於傳聞證據的

適用範圍（即非傳聞），因此正如美國的證據規則，本條的適用範圍應僅限自相矛盾

的供述391。 

                                                      
387
 村岡啟一，証明力を争う証拠，別冊ジュリスト 174 号，刑事訴訟法判例百選第 8 版，有斐閣，

頁 190(2005 年)。 
388
 如日本東京高等裁判所平成 5年 8 月 24 日判決、平成 8年 4 月 11 日判決、大阪高等裁判所平成

16 年 12 月 20 日判決等，可參考〈刑訴法 328 条の証拠は、いわゆる自己矛盾の供述に限られるが

(積極)〔当該判例:東京高等裁判所平成 5 年 8月 24 日判決〕〉，判例タイムズ 844 号，頁 302(1994

年)轉引自林信旭，同註 18，頁 3(2022 年)；村岡啟一，同註 387，頁 191(2005 年)。 
389
 張永宏，同註 9，頁 2(2023 年)。 

390
 張明偉，同註 22，頁 138(2013 年) 

391
 村岡啟一，同註 387，頁 190(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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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劾之目的」，考量到彈劾證據並非用以證明犯罪事實為真，因此該「彈劾證據」

實際上是否為「真實」並非為可提出用以彈劾「實質證據」之前提。彈劾證據本身的

「存在」即為彈劾之本體，故提出同一人之矛盾供述，即代表證人之供述有所差異，

而產生該證人證言之證明力遭減弱之效果。舉例而言:證人若曾在審判中證稱：「我有

看到犯人穿著令人噴飯的服裝」，審判外卻稱：「我有看到犯人」此種細節上之差異，

即可以認為有矛盾之情，而得懷疑為何證人之前後供述有相異之處392，至於何種證述

較可信，則非彈劾之重點。 

 「傳聞法則之目的」，對於傳聞證據，因無法於審判期日中觀察其宣誓及態度並且

以交互詰問之方式來確認該陳述之真偽，基於對被告之交互詰問權之保障，應為排除

傳聞證據的主要依據393。再承接第二點理由，同一人之矛盾供述之存在本身，僅能彈

劾同一人之供述證據信用性，證人之前後供述何者較可信，何者又能與真實相符，並

非所問。又因證人之先前陳述本身定位即為「非傳聞」，既然無傳聞法則之適用，故

沒有必要為擔保該審判外陳述之真實性，而保障被告之交互詰問權。再觀察陳述者之

先後矛盾陳述，其中之一必有錯誤或細節之遺漏，此無需確認該陳述之真偽，亦無需

經過交互詰問即可得知394。然而若是以第三人之矛盾陳述，如以證人 B 之審判外供述

彈劾證人 A 之審判中證述，此時並非以「存在」彈劾，而是須比較實質「內容」才可

得知何者可信。若允許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透過此種以「彈劾」之目的行「嚴

格證明」之實，將會造成傳聞法則之規範目的落空，並因此侵害被告對證人的詰問權

395。 

2. 非限定說 

    相較於前者限定說認為彈劾證據的範圍限於「同一人之自我矛盾」，非限定說範

                                                      
392
 笹倉宏紀，328 条の意義，收於：井上正仁、酒卷匡編，刑事訴訟法の争点〔新版〕，頁 176

（2013 年）；轉引自張永宏，同註 9，頁 2(2023 年)。 
393
 陳運財，同註 119，頁 92(2003 年)。 

394
 朱朝亮，同註 3，頁 173(2012 年)。 

395
 宇藤崇，328 条の意義，收於：松尾浩也、井上正仁編，刑事訴訟法法の争点〔第三版〕，頁

192(2002 年)；轉引自張永宏，同註 9，頁 2(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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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則屬只要能夠用來爭執、削弱證據證明力的彈劾證據皆有適用，故原則上所有傳聞

證據皆均具有彈劾證據之資格396。日本刑訴法第 328 條所稱的證據，應該包含與陳述

內容實質不同之所有供述證據397。 

    採取此說的理由主要分基於「文義解釋」、「無傳聞法則之適用」、「日本非採取陪

審制」等三大理由 

  「文義解釋」，從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法條之文義可得知，限定說限於「同一

人之自我矛盾」乃法無明文之額外限制，在解釋上並沒有必要自我設限，因此存在著

以同一人矛盾供述以外的證據彈劾的可能性398。況且同一人之自我矛盾供述論理上本

即允許作為非傳聞，因此即便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無規定亦具有證據能力，立法

者若為如此限制，將使本條失其意義399。 

   「無傳聞法則之適用」，此點認為證人於審判外之自我矛盾陳述在本質上為非傳聞，

目的並非用以證明該陳述為真實。探究彈劾證據證明之目的，本限於用以爭執或減弱

證人於審判中之供述之證明力，既然非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亦無須適用嚴格證明法則。

故不論是否為證人之審判外矛盾陳述，皆無須透過嚴格證明法則調查，因此也無傳聞

法則之適用400。從而，即便是非供述證據，亦能因其目的在於爭執證明力，可透過日

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之規定作為證據。 

  「日本非採取陪審制」，此點認為日本雖然繼受英美之傳聞法則，然而卻並未採取

同樣之陪審制401，基於自由心證主義的展現，證據之證明力仍屬於法官的自由判斷，

法官對證據的證明力判斷不受當事人之聲明拘束。舉例而言，當事人提出證人 B 於

審判外之供述對證人 A 於審判中之供述彈劾，即便當事人的目的在於利用兩位證人

之陳述矛盾打擊證人 A 之信用，然法官亦可自由判斷該彈劾證據是否亦有打擊到證

                                                      
396
 村岡啓一，同註 387，頁 190(2005 年)。 

397
 山口雅高，同註 186，頁 188（2011 年）。 

398
 山口雅高，同註 186，頁 188（2011 年）。 

399
 村岡啓一，同註 387，頁 190(2005 年)。 

400
 張永宏，同註 15，頁 3(2023 年)。 

401
 山口雅高，同註 186，頁 188（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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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B 於審判中之供述信用或者全體事實之證明力，不受當事人聲明僅彈劾一部分之

限制402。另外，不採陪審制，亦代表審判者為職業法官，而職業法官應有能力能判斷

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之區別，進而在心證考量證據之證明力上，可以有自覺的僅將彈

劾證據之使用目的限於判斷被彈劾之證據之證明力，不至於將彈劾證據用以證明犯罪

事實進而判斷是否有成罪，因此並沒有特別限制的必要403。 

3. 折衷說又可分為以下四說： 

(1) 輔助事實說 

    此說認為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之「得作為證據」限於與證明犯罪事實無關之

「純粹輔助事實」。所謂純粹輔助事實係指關於供述者的屬性(供述者本身的觀察、陳

述能力、性格等)、立場(偏見、利害關係)等事實。純粹輔助事實雖與犯行無直接關

係，亦不具有補強證據的適格，然上開輔助事實因子，皆是用以判斷供述證據信用的

指標之一404。 

    由於同一人的自我矛盾供述屬於非傳聞，因此不需依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

亦可以作為證據使用。故依據該條「得作為證據」僅限於純粹輔助事實，並在此範圍

內得放寬許可使用傳聞證據作為彈劾證據405。然而若該項純粹輔助事實證據除了作為

彈劾證人之信用外，亦用以證明犯罪事實或間接事實時，則須受傳聞法則之拘束406。 

    本說之理論基礎，第一，認為日本不採陪審制，論理上傳聞法則的解釋不需要像

有陪審制的國家一般嚴格。第二，純粹輔助事實作為彈劾證人信用，對於犯罪事實存

否的證明僅有間接的影響，故應可為一定程度的放寬適用，不受傳聞法則的限制。第

三，傳聞法則強調對被告之詰問權的保障，在以職權訊問為原則的日本，應能緩和適

                                                      
402
 朱朝亮，同註 3，頁 174(2012 年)。 

403
 笹倉宏紀，328 条の意義，收於：井上正仁、酒卷匡編，刑事訴訟法の争点〔新版〕，頁 176(2013

年)；轉引自張永宏，同註 9，頁 3(2023 年)。 
404
 林信旭，關於爭點整理的整理程(深)度-以直接證據構造型(共犯者供述)為中心，法官協會雜誌，

第 24 卷，頁 151(2022 年)。 
405
 江見建一，同註 164，頁 198(2012 年)。 

406
 江家義男，刑事訴訟の基礎理論，頁 179（1951 年）；轉引自邱仁楹，同註 171，頁 99(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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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407。 

(2) 中間說 

    此說將「限定說」與「純粹輔助事實說」之範圍揉合，認為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所稱之證據包含同一人之自我矛盾供述，以及有關純粹輔助事實之證據。其中並以

證明事實作區分，若是用以證明犯罪事實存否，則限於同一人之自我矛盾供述作為彈

劾證據，若是用以證明證人之性格、能力、觀察、偏見、利害關係等事實，則允許使

用非限於同一人之自我矛盾供述之傳聞證據作為彈劾408。 

    此說之理論基礎在於，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規定的是對證據陳述可信度提出

質疑的方式409，而爭執之方式則可從針對證人以及證言區分。屬於性格、能力、觀察、

偏見、利害關係等純粹輔助事實，其目的應在於彈劾證人本身之憑信性；屬於純粹輔

助事實以外之事實，則限於證人自我矛盾之供述，目的在於彈劾證人證言之證明力。 

    又證人自我矛盾之供述雖然非傳聞證據，但在請求法院調查時，有必要明確表明

其聲請彈劾依據係日本刑訴法第 328 條，以免與實質證據有所混淆；另外有關輔助事

實之彈劾，本質上輔助事實亦屬於傳聞證據，即可依循本條作為傳聞之例外而作為得

容許之證據410。 

(3) 純粹輔助事實自由證明說 

    此說與純粹輔助事實說之差異在於對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所指之「得作為證

據」解釋上之不同，本說認為該條所規定者，指的是純粹輔助事實以外的同一人矛盾

供述，與純粹輔助事實說所採該條限於證明純粹輔助事實之證據，在此範圍內之所有

傳聞證據皆被容許，有根本上之差異。 

                                                      
407
 江家義男，同前註，頁 178-179(1951 年)；平場安治，改訂刑事訴訟法講義，有斐閣，頁

494(1954 年)；轉引自朱朝亮，同註 3，頁 175(2012 年)。 
408
 松尾浩也，刑事訴訟法(下)，新版補正第二版，頁 75(1999 年)；大野市太郎撰寫，河上和雄等

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 刑事訴訟法，第 7 卷，第二版，頁 755(2012 年)；轉引自張永宏，同註 9，

頁 3(2023 年)。 
409
 山口雅高，同註 186，頁 188(2011 年) 

410
 山口雅高，同前註，頁 188(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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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理上，本說並非排斥純粹輔助事實作為彈劾證據，而是認為純粹輔助事實乃自

由證明之對象，本來即無傳聞法則適用，故傳聞證據係被容許的411。因此純粹輔助事

實，雖非 328 條所規定者，然其亦代表不需依據本條即可作為彈劾證據412。 

    實際上，本說與中間說對於何項證據得作為彈劾證據之範圍皆為純粹輔助事實及

同一人矛盾供述，差別僅在於中間說認為 328 條所稱之證據，即為上開彈劾證據之範

圍，而純粹輔助事實自由證明說則是在論理上認為純粹輔助事實本無須透過 328 條才

得作為證據，而是可依循自由證明之法理，傳聞證據皆得容許。 

(4) 片面構成說 

    此說建立在「限定說」與「非限定說」的適用範圍，差異在於聲請對象之區別，

若是由檢察官聲請調查，則採取「限定說」，僅限於使用證人自我矛盾之供述。反之，

若是被告或辯護人聲請調查，則採「非限定說」，不受傳聞法則之限制，在彈劾目的

的範圍內允許傳聞證據皆得作為證據413。 

    此說之理論基礎在於，過往日本傳統見解立於「非限定說」之基礎，認為日本刑

事訴訟法第 328 條應包含所有可以爭執、減弱某一證據證明力的彈劾證據，因此基本

上傳聞證據若符合彈劾的目的即可透過本條作為得使用之證據，本條應為傳聞例外之

規定414。基此，承認被告得使用任何形式之傳聞證據作為彈劾證據，然而另一方面，

若檢察官提出傳聞證據作為彈劾，因檢察官對被告之犯罪負有積極的舉證責任，上開

傳聞證據之使用可能會侵害日本憲法第 37 條第 2 項所保障之被告對質詰問權，故須

以目的性限縮，將範圍限縮至「同一人之自我矛盾供述」415。 

    較近期見解則改立於「限定說」之立場，由於日本憲法第 37 條第 2項前段之「審

                                                      
411
 林信旭，同註 18，頁 3(2022 年) 

412
 大野市太郎，刑事訴訟法第 328 条の証拠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收於：中山善房判事退官記 念，刑

事裁判の理論と実務，頁 279(1998 年)；轉引自邱仁楹，同註 171，頁 100(2023 年)。 
413
 村岡啟一，同註 387，頁 191(2005 年)。 

414
 朱朝亮，同註 3，頁 175-176(2012 年)。 

415
 辻本典央，刑訴法 328 条により許容される証拠、近畿大学法学，55 巻 4号，頁 204-206（2008

年）；轉引自張永宏，同註 15，頁 3(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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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權」為保障被告有調查傳聞供述的權利，因此在被告行使彈劾時，可以允許被告方

片面使用傳聞證據亦即不僅限於自相矛盾之供述而用以彈劾416，故任何有助於彈劾敵

性證人證述之傳聞證據，均應從寬認為被告詰問敵性證人，彈劾敵性證人之手段417。 

 

表 2：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之學說整理418 

日本學說 適用範圍 理由 

限定說 彈劾證據應限於同一人矛盾供述 1.繼受英美法之解釋 

2.彈劾之目的 

3.傳聞法則之目的 

非限定

說 

所有傳聞證據均容許作為彈劾證據 1.文義解釋 

2.無傳聞法則之適用 

3.日本非採取陪審制 

折衷說 

 

輔助事實說 

 (供述者本身

的觀察、陳述能

力、性格、偏見、

利害關係等) 

日本刑訴法第 328 條之解釋

僅限於證明純粹輔助事實之

證據，在範圍內得容許傳聞

證據 

1.日本不採陪審制 

2.純粹輔助事實對犯罪事實之證明僅有間

接影響 

3.傳聞法則目的係保障被告詰問權，在職權

訊問仍存之日本，應能緩和適用。 

中間說 

 

 

日本刑訴法第 328 條之解釋

包含限定說以及輔助事實說

之範圍 

1.對證人之彈劾透過純粹輔助事實 

2.對證言之彈劾透過證人自我矛盾供述 

純粹輔助事實

自由證明說 

(1)日本刑訴法第 328 條限

同一人矛盾供述 

(2)純粹輔助事實屬自由證

明對象，無傳聞法則適用，

於此範圍內包含傳聞證據。 

1.日本刑訴法第 328 條之解釋僅指同一人 

  矛盾供述 

2.純粹輔助事實為自由證明對象，無傳聞 

  法則適用，傳聞證據可以被容許。 

 

片面構成說 對檢察官採限定說，對被告

則採非限定說 

1.過往見解立基日本刑訴法採非限定說之 

  基礎，由於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故限縮 

  至限定說範圍。 

2.近期見解立基限定說，憲法保障之審問權 

  應包含被告調查傳聞供述之權利，應從寬 

  認定被告詰問敵性證人。 

                                                      
416
 村岡啟一，同註 387，頁 191(2005 年)。 

417
 堀江慎司，憲法三七条二項と刑訴法三二八条，法学論叢，146 巻 2 号，頁 15-20(1999 年)；轉

引自張永宏，同註 9，頁 3(2023 年)。 
418
 林信旭，同註 18，頁 3(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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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見解 

    日本實務中早期有採取「非限定說」，亦有採取「限定說」者。在早期此爭點未

由上訴法院統一見解之原因，是因為即便一審存在有違反法定程序的情況，僅有在一

審判決(結論上)有受到影響才會被推翻，因此以調查證據不合法而影響一審法院判決

的案件並不多，因而以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違法而為上訴理由並在上訴法院裁定

的案件似乎也不多419。然而在日本最高法院平成 18 年 11 月 7 日第三小法庭判決已明

示採取「限定說」之立場後，日本實務之爭議應可說平息。 

    該判例見解指出：「刑訴法第 328 條規定的意旨是，被告、證人或其他關係人於

準備程序或審判期日之供述，與其在其他機會所為之供述相矛盾時，得藉由容許證明

曾為矛盾之供述本身，以圖降低被告或證人等於準備審判或審判期日之供述的信用性。

至於要證明在其他機會為矛盾供述之事實，解釋上則必須依據刑訴法所定之嚴格證明，

始為相當。420」 

   「職此之故，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被容許之證據，乃是信用性受爭執之供述之人

所為內容矛盾之供述，亦即應限於該人之自述書、或記錄其供述之書面(限於符合刑

事訴訟法規定要件者)，或聽聞該人供述之人於審判期日之供述，或可與此同等看待

之證據中顯現之部分。」 

   「本件書證雖為紀錄 A 之供述之書面，但該書面並無 A 之簽名蓋章，故並不該當

於前述記錄其供述之書面之要件，亦無得與之同等看待之情形，自不該當於刑事訴訟

法第 328 條之證據。421」 

    最高裁判所判決「乃是信用性受爭執之供述之人所為內容矛盾之供述」明確表示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之容許證據為同一人之矛盾供述，因此非限定說採取任何作

                                                      
419
 山口雅高，同註 186，頁 189(2011 年)。 

420
 最判平成 18.11.7 刑集 60 卷 9號 561 頁；轉引自三井誠，酒卷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同註

91，頁 260(2021 年)。 
421
 張永宏，同註 15，頁 2(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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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彈劾目的之傳聞證據之範圍並不可採。另外，最高裁判所認為「查訪報告書」乃由

消防員 B 所撰寫，且未經 A 的簽名蓋章，因此不應該被視為 A 的供述，被告與辯護

人以此「查訪報告書」作為彈劾證據並不符該條要件，應駁回聲請，故可得知「片面

適用說」採被告方可使用與「非限定說」相同之彈劾範圍亦非最高裁判所之立場。是

以，本判決採取「限定說」為立場應可謂明確。 

四、 本文見解 

    探究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於學說及實務爭議，已如前述。我國實務雖向來肯

認有彈劾證據之存在，惟就其範圍是否包含不符傳聞例外而無證據能力之證據有不同

的見解。即便範圍有所差異，然觀察面對傳聞證據與彈劾證據之爭執，我國實務原則

上肯認彈劾證據因非用以認定犯罪事實，故可不受傳聞法則拘束，無須有證據能力。

然而我國是否該如日本法「限定說」限制彈劾證據之範圍，在現行實務似乎未有明確

說理。 

    本文認為，思考上開問題，除了須考量彈劾證據代表的證明意義、傳聞證據的目

的以及保障被告之詰問權外，尚須考量我國傳聞證據之定義與英美法及日本之定義皆

有所不同，在認定該彈劾證據是否屬於傳聞例外必有解釋上之差異，另外我國傳統以

職業法官為主之審判模式，於 2023 年施行國民法官後已有大幅的變化。過往相信職

業法官能明確分辨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之差異的思考，在不具有法律專業的國民法官

加入後，是否仍能正確區辨，不無疑問。因此我國在面對彈劾證據之證據能力問題上，

就上開目的應為重新的思考討論。 

    首先，無證據能力的傳聞證據若是允許以彈劾審判中陳述之證明力為目的進入審

判庭，無異使審判過程容易流於各種不符傳聞例外的證據(書類)審查，不僅與直接、

言詞審理原則有所相違，更在無形中承認該審判外之陳述較審判中之陳述較為真實，

反而使傳聞證據有直接、間接成為影響是否有罪之心證。實際上，若是以不同的證據

方法彈劾(究竟是證人 A 的審判中陳述較可信，還是證人 B 審判外陳述較可信)，不

論是職業法官亦或是國民法官，皆有可能在不知覺中將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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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比較何者為真422。此舉將使彈劾證據脫離「彈劾代表的真正意義」， 而作為「實

質證據」，使本來應不符傳聞例外而無證據能力之證據透過彈劾之目的反而無須排除

進而發揮影響力，並將架空我國採行傳聞法則的規範意旨，侵害被告對於證人之對質

詰問權。因此「非限定說」主張無證據能力的傳聞證據可一概承認得因彈劾之目的作

為彈劾證據，本文並不贊成。 

    那日本學說實務之通說「限定說」是否可避免上開問題呢？限定說之範圍限於「同

一人之自我矛盾供述」，相較於「非限定說」在無形中可能比較兩者供述何者較為真

實之彈劾目的，同一人之自我矛盾的待證事實在於呈現該證人「存在」前後供述不一

之事實，因此可打擊該證人證述的信用，並得以削弱該證人於審判中供述的證明力。

故「同一人之自我矛盾供述」實際上並不涉及前後供述何者為真的問題，且因無涉及

審判外供述內容的真實性，不該被定義成傳聞證據，而應被定性成「非傳聞」。既然

是「非傳聞」，無需透過反對詰問擔保該供述內容的真實性，也無須適用傳聞法則，

亦不會有違反被告對質詰問之疑問，原則上應能符合我國採行傳聞法則的規範意旨，

本文見解認同之。 

    另外將日本「限定說」之概念與我國實務見解一相比較，可發現我國實務見解受

限於傳聞證據之定義未如外國法有「證明內容為真實者」之要件，在論理上似乎有所

差異。所謂「不受傳聞法則拘束」解釋上有「傳聞例外」及「不適用傳聞法則」等兩

個方向。前者，若為傳聞例外，即得作為實質證據使用，顯然與彈劾之目的相背，亦

不被最高法院採納423。後者，則又與最高法院認為彈劾證據仍屬於傳聞證據有矛盾。

因此本文參考日本多數學說以及我國學說建議應將「同一人之自我矛盾供述」定義為

「非傳聞」，目的不在證明陳述內容為真，而在證明該證人證述之信用應受質疑，較

                                                      
422
 張永宏，同註 16，頁 2(2023 年)。 

423
 參照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878 號刑事判決：「當然亦包括當事人等得提出被告以外之人先

前在審判外所為「自我矛盾之陳述」，以彈劾（減低、打擊）該人其他於偵查、審判中所為陳述之證

明力，使法院為適正之取捨，形成正確之心證，從而不符合傳聞例外之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之陳

述，雖不得以之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實質證據，即非不得以之作為彈劾證據，用來爭執該人其

他於偵查、審判中陳述之憑信性。」 



153 
 

能避免我國實務在解釋上之矛盾，並較能顯現彈劾證據之性質及作用424。 

  至於我國是否須將「純粹輔助事實」納入彈劾證據之範圍？需考量「純粹輔助事

實」之證據能力、能否作為彈劾證據以及是否適用嚴格證明法則之問題。對此參考日

本學者通說，由於「純粹輔助事實」對犯罪事實的認定影響重大，會影響直接、間接

證據的信用性，如果被告對「純粹輔助事實」有所爭執，自應給予反對詰問的機會，

給予其爭辯證明力之機會425。既然「純粹輔助事實」作為對犯罪事實認定影響重大的

資料，適用嚴格證明法則應較符合其證據性質，故若該證據無證據能力，即不得作為

彈劾證據使用426。 

    另外，亦有學者將「純粹輔助事實」與「自我矛盾陳述」相加比較，認為從實務

的角度來看，當一些雖存在自我矛盾供述但矛盾之處涉及比較瑣碎的間接事實與可以

極大程度懷疑證人可信度的純粹輔助事實相比時，將很難區分何者對證人證言證明力

影響較大，舉例如被告在證人作證前以高額賄絡，在此種情形，已對證人證言證明力

影響極大，不能輕言說其「純粹輔助事實」僅不過是「與證明事實存否無關之事實」，

換言之認為不具有證據能力，也得做為彈劾證據之見解應非妥當427。因此本文認為我

國不應將「純粹輔助事實」納入得作為彈劾證據之範圍，基此純粹輔助事實說、中間

說、純粹輔助事實自由證明說皆非本文認同之立場。 

  至於片面適用說將檢察官與被告、辯護人加以區別，目的在使檢辯雙方武器更為

平等，雖然非常吸引人，然而其是否符合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不無疑問。首先有論者

指出，我國刑訴法第 159 條之 2、第 159 條之 3皆參考日本刑訴法第 321 條第 1項第

3款之立法例。日本法對於犯罪事實之存在、不存在均要求有證據能力之證據加以證

明，亦有傳聞法則之適用，故片面構成說認為被告方證明犯罪事實之不存在之證據無

                                                      
424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同註 32，頁 225-226(2023 年)；林信旭，同註 19，頁 3(2022 年)；張

永宏，同註 16，頁 2-3(2023 年)。 
425
 朱朝亮，同註 3，頁 178(2012 年)。 

426
 後藤昭，供述の証明力を争うための証拠・法学セミナー，770 号，頁 114(2019 年)；上口裕，

刑事訴訟法，初版，頁 349(2009 年)；轉引自張永宏，同註 16，頁 2-3(2023 年)。 
427
 成瀬剛，同註 165，頁 140(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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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證據能力，欠缺依據428，我國既然繼受日本法之規定，理論上應為相同解釋。

另外，亦有論者認為武器實質平等，應該自證據開示、落實舉證責任及明確證明程度

等角度解決，以檢察官、被告兩方證據蒐集的能力不平等為理由而片面適用傳聞法則，

難認有正當理由429。 

    本文認為片面構成說雖立意良善，然卻可能架空傳聞法則之目的並撕裂刑事訴訟

法之適用。舉例而言，在眾多被告的案件，若允許被告以無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彈劾

作為敵性證人之共同被告，將使該共同被告面對沒有範圍限制的傳聞證據，而有不當

影響其對質詰問權之疑慮。另外若又剛好上開案件為適用國民法官法之範圍，亦可能

使國民法官在接觸眾多無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後，分不清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之差異，

而產生訴訟遲延甚至污染心證之效果。在有利益衝突的數名被告中，嚴格謹守傳聞證

據所欲避免的危險，應較能符合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 

    況且相較本文認為違法取得之證據可單方面開放被告彈劾檢方證人之原因在於

並不會因此違背限制違法取得證據之目的，開放被告使用不符傳聞例外之傳聞證據無

法達成相同效果，反而會造成傳聞法則之架空。因此即便片面構成說有其引人注目之

處，但本文並不贊成。 

第四款 本款「有必要者」之解釋 

    在準備程序階段，對同一人之先前審判外陳述(如警詢、偵訊筆錄)，不論係基於

慎選證據而不聲請調查，或是有聲請調查，但遭法院認定無證據能力或無調查必要性

而不准許調查等情形，在審判階段有爭執證人證述內容而有必要時，皆有可能以同法

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為由聲請調查為彈劾證據430。 

    然而證人之先前審判外筆錄大多係以書面方式呈現，若在法庭中呈現證人大量的

警詢、偵訊筆錄，將可能對國民法官產生混淆。又倘若在證人詰問前先行調查書面筆

                                                      
428
 張永宏，同註 16，頁 3(2023 年)。 

429
 公文孝佳，《刑訴法 328 条の弾劾証拠は自己矛盾供述に限るとした最高裁判決》，速報判例解說

(法学セミナー増刊)2 号，頁 230(2008 年)，轉引自林信旭，同註 19，頁 2(2022 年)。 
430
 張永宏，同註 17，頁 2(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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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亦可能產生過度依賴書面審理之疑慮431。具體而言，當當事人於審理階段依循國

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向法院聲請調查彈劾證據時，除了聲請範圍應限於「同

一人之不一致陳述」，法院該如何解釋「爭執證人證述內容而『有必要者』」，即屬彈

劾證據之調查必要性。尤其當證人於審判中已詰問完後，當事人、辯護人始聲請證人

審判前供述為彈劾證據獨立以書證調查，該如何判斷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之

聲請意旨，以達集中審理目的，以下參考日本法之見解並提出本文見解。 

一、 我國法之見解 

    由於國民法官法之案件，基於貫徹言詞審理、直接審理原則等，原則上當事人應

聲請傳喚證人到庭，然於實務中不乏見到一方面傳喚證人到庭交互詰問，另一方面又

聲請調查證人先前警詢或偵訊筆錄為調查。此時該如何判斷證人之先前供述是否具有

調查必要性即應審酌。 

    我國有論者主張，就爭執事實的部分，應該要先以審理中詰問證人為原則，若證

人於審判中所述與警詢、偵查中不符時，而認為有必要提出先前陳述內容以彈劾證人

時，可以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提出彈劾。若證人於彈劾後改變其審判中說

法，即可認為此時當事人彈劾之目的已達成，沒有另行聲請調查警詢、偵訊筆錄的必

要432。 

    然而若證人於彈劾後仍堅持其審判中之說詞，無法回復警詢或偵訊之說法時，在

符合任意性陳述且具有證據能力的情況下，即可認為符合調查必要性433。此種情形亦

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的傳聞例外規定，要求先確保被告對質詰問權的前

提要求，及國民法官要求慎選證據的精神434。 

二、 日本法之見解 

    日本法在處理準備程序後聲請調查彈劾證據之調查必要性係分為兩個層次：第一，

                                                      
431
 文家倩，同註 324，頁 80(2022 年)。 

432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379(2024 年)。 

433
 文家倩，同註 324，頁 82(2022 年)。 

434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380(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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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準備程序後聲請調查彈劾證據是否該當於不得已的事由？第二，若前者的答案為是，

其調查必要性的判斷標準為何？ 

  第一個層次在聲請調查彈劾證據是否有調查必要性常常需要待證人於審判期間

詰問後才能確定，因此於準備程序時本來即難以判斷是否有必要聲請證人之先前筆錄。

尤其訴訟是流動且隨時可能依審判程序進行而有更動的，證人之實際證言與預想內容

有所不同本不在少數。同理，即便擔心審理計畫會有所變動，然審理計畫亦具有變更

可能性，此等擔憂顯然無據。換言之，證人之先前陳述於審判中可能變得有調查必要

性，亦有可能變得不具調查必要性，在準備程序即要求對彈劾證據之調查必要性為明

確之判斷，顯然難以達成，故於審判中聲請調查彈劾證據應屬不得已事由435。 

    既然審判中調查彈劾證據屬可被容許之不得已事由，其重點即在該如何判斷彈劾

證據之調查必要性，除了考量彈劾證據之一般必要性的要素外，日本實務判決尚認為

應該再考量:「連續、有計畫且迅速進行充實審理」所造成的影響，據此判斷證據調

查是否具必要性436。 

    至於日本學說則主張，雖然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不論檢辯雙方係提出何項證據，

原則上法院應該予以調查。然而若當事人已經能透過詰問的過程呈現證人有不一致陳

述的存在，法院即可能會認為當事人提出證人審判外先前之自我矛盾供述為彈劾證據

調查不具必要性。另一方面，若當事人刻意不於詰問時對有矛盾的地方質疑，而待證

人詰問後始提出聲請供述筆錄獨立為書物證之調查，一來有可能對他造當事人產生不

利益，亦可能對證人於審判中之供述難以評價其證明力，原則上不應允許其具有調查

必要性437。 

三、 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我國見解實已掌握國民法官法之立法精神，要求對證人證言之調查應

                                                      
435
 施志鴻，同註 21，頁 74-75(2023 年)。 

436
 施志鴻，同前註，頁 75(2023 年)。判決參考日本名古屋高金沢支判平成 20 年 6月 5 日平成 19 年

(う)第 149 号判決，判夕 1275 号，342 頁。 
437
 施志鴻，同前註，頁 75-76(2023 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3%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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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喚證人到庭為主，並以在詰問中提出彈劾證據行彈劾證人為優先，即屬實踐言詞

審理、直接審理、公判中心主義之精神。而僅有在彈劾證人後仍無法達成效果時，才

可認為提出證人之先前筆錄為獨立之書證調查為有調查必要性，為慎選最佳證據與集

中審理精神之展現。 

    輔參考日本法以「連續、有計畫且迅速進行充實審理」為判斷必要性之基準，我

國法之見解亦同樣為相同之考量。因此若當事人於詰問時已能透過詰問或其他證據呈

現彈劾證人信用性之效果時，再經法院曉諭過後，仍執意要提出獨立聲請調查證人之

審判外先前筆錄，應可認為其屬於重複證據而駁回其調查聲請，如此才能落實直接審

理與言詞審理之精神438。 

第四項 其他使用彈劾證據之問題 

    國民法官法之準備程序，由於採取卷證不併送，因此程序的一開始須由檢察官為

證據的開示，並藉由審、檢、辯三方為積極相互聯繫、配合，才能進行詳盡的爭點整

理，探其目的在於使未來審判之過程能更集中審理，並減少國民法官之負擔。而當證

據經詳盡的爭點整理完，才會藉由法院行證據裁定以及有調查證據失權效之問題。 

    本文於前述先就與彈劾證據最為相關之證據裁定以及調查證據失權效為重點討

論，至於證據開示、爭點整理之使用因與彈劾證據並無直接關聯，故本文僅就彈劾證

據於上開制度可能之問題為以下討論。 

第一款 證據開示 

    被告及辯護人之卷證資訊獲知權為正當法律程序、防禦權之核心。過往刑事訴訟，

被告、辯護人可透過向法院聲請閱卷以達目的，但在國民法官法中，因採取卷證不併

送，故被告閱卷之權利須仰賴身為偵查主體之檢察官行證據開示。若檢察官未向辯護

人、被告行證據開示，甚至是自始未將該項證據列入卷宗時，將使辯護人、被告既無

法向法院聲請閱卷，亦無從防禦，有違反司法院釋字第 737 號、第 762 號解釋之疑

                                                      
438
 施志鴻，同前註，頁 77(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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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 

    其中，涉及被告犯罪與否之實際證據因涉及被告之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上之防禦

權應開示並無問題，然「彈劾證據」是否亦為檢察官開示範圍，即生疑問。相對而言，

由於國民法官法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對於被告、辯護人之開示義務是否包含彈劾證據

亦生疑問。 

  此外，由於彈劾證據並非用以直接證明犯罪事實，檢察官是否有可能以證據開示

之限制或禁止之但書理由中的「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訴事實無關」或以「危害他人

生命、身體」為由不予向對方開示，亦應予以檢討。 

    參考美國法與日本法就證據開示已行之有年，以下簡介其開示彈劾證據之範圍，

再提出我國法可參考之方向。 

一、 我國法之規定 

    證據開示之目的，在使當事人知悉他方所掌握的的證據資料，一方面便於準備程

序進行爭點整理，另一方面亦避免於審判時遭突襲439。依國民法官法第 53 條第 1 項

規定，除了檢察官負有開示的義務，依同法第 55 條，被告及辯護人亦有向檢察官開

示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之義務。而就證據開示的範圍，我國目前採取全面開示，亦即

檢察官除了符合法定要件外，得以書面告知拒絕開示或限制開示的事由外，應全面開

示「本案之卷宗及證物」。 

二、 美國法對彈劾證據之證據開示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很早即在 Brady v. Maryland 案中440，肯定檢察官有開示對被

告有利證據義務，即所謂「布雷迪法則(Brady Rule)」。簡而言之有二個重點：一、

該法則增加檢察官的開示義務；二、不論檢察官的主觀是否為惡意，僅論是否就應開

示的證據而未開示。具體而言，檢方應主動開示給辯方的證據包含 1.對被告有利的

                                                      
439
 黃朝義，同註 10，頁 696(2021 年)。 

440
 Brady v. Maryland,373 U.S 83(1963). 本案之基礎事實為被告(Brady)共同被指控犯殺人罪，被

告雖坦承參與，但宣稱是共同被告下手實施。本案爭點在，在審判前，辯方曾要求開示共同被告之陳

述，然檢察官卻隱瞞了一份共同被告承認謀殺的筆錄，而檢方未將此證據開示給辯方，是否有違反被

告享有的正當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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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2.對被告是否成罪及科刑有「重要性」(Material)之證據。 

    由於「彈劾證據」涉及被告對質詰問證人的重要權利，因此不僅可能符合對被告

有利之證據，亦可能同時具「重要性」的要件。如聯邦最高法院於 Brady v. Maryland

案中附帶提及的 Mooney v.Holohan 案，該案涉及某位證人在審判中做偽證，而檢方

已經取得證人審判外不一致的陳述可以用以彈劾證人的信用。由於辯方未請求開示該

證人審判外的供述，故檢方即未對被告開示。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該份供述應屬「重要

性」的證據，故檢方負有開示之責任，其未主動開示，並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441。 

    在 Brady 案後，聯邦最高法院陸續擴張布雷迪法則之範圍。如 Giglio v. United 

States 案442或 Kyles v. Whitley 案443，聯邦最高法院皆確認若是證人的供述不一致

會影響被告的定罪或是科刑，而檢察官未主動將上開資料對被告開示，將會影響被告

的防禦權。可以得知檢察官對被告開示的範圍將不僅限於對被告有利的直接證據，亦

當然包含有利之「彈劾證據」。 

    在 United States v. Bagley 案444，聯邦最高法院則重新詮釋布雷迪法則的「重

要性」標準。該案檢方未揭露證人與政府曾有過金錢的契約，僅開示證人的宣誓書，

內容大意為證人的證詞沒有受任何報酬影響。聯邦最高法院即認為，檢方雖沒有義務

把卷證全面給予辯護人，但如果將某些證據隱藏起來的後果會使被告不能受公平審判，

檢方就有開示的義務。因此本案檢方未將該金錢契約開示給辯方，將使辯方誤認沒辦

法透過該項契約來彈劾證人的可信度。 

                                                      
441
 何建寬，刑事訴訟卷證不併送及其配套措施（含證據開示）之研究─兼論美國刑事訴訟制度，《法

務部 106 年度出國報告資料》，頁 22-23(2018 年)。 
442
 Giglio v. United States,405 U.S.150(1972).該案檢察官曾與共犯達成若作證被告有罪即不起

訴的協議，而後該共犯於法庭作證時謊稱並無該協議。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該份協議該案重要爭點並涉

及證人之信用性，陪審團有權知道。參照邱鼎文，證據開示制度之研究：以美、日之比較為中心，臺

大法學論叢，48 卷，1 期，頁 137-138(2019 年)。 
443
 Kyles v. Whitley 514 U.S. 419 (1995). 其中兩位證人對兇手的描述有前後矛盾，且被告主張實

際行凶之人在警方前陳述兇手時亦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陪審團有權知道上開三人

之前後供述有不一致，且檢察官未將上開供述給被告知悉，對被告之防禦權嚴重影響。參照何建寬，

同註 441，頁 23-24(2018 年)。 
444
 United States v. Bagley,473 U.S.667(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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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面判決可以發現檢察官對被告的開示範圍有逐漸擴大的趨勢。然而亦有論者

就審前擴大開示「彈劾證據」的範圍存有三點質疑：一、要在證人於審理答辯前即評

估彈劾證據的價值是很困難的，因此彈劾證據是否適合在審前開示，令人懷疑；二、

即使可以確認彈劾證據具有重要性，對被告開示亦可能不會成為被告是否認罪的重要

因素；三、擴大開示「彈劾證據」將涉及相當大的成本，並有可能威脅到證人的隱私

及安全445。論者亦提出「彈劾證據」畢竟非屬直接證明被告無罪之「實質證據」，因此

處理上應有不同。事實上彈劾證據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若證人未出庭，亦難以預測

會做出何種證詞，因此若是以為被告提供足夠的證據資料為由要求開示彈劾證據，那

開示可使被告無罪的有利實質證據將更具理由446。 

    總結來說，美國法經由判決的累積，已經確立不論是對被告有利或對案情有重要

性之彈劾證據，檢察官皆有主動開示之義務。 

三、 日本法對彈劾證據之證據開示 

    日本法自2004年採取新證據開示制度後，將證據開示程序與審前準備程序結合，

檢察官並不負有全面向被告及辯護人開示的義務，而係採「檢察官聲請證據」、「類型

證據」、「主張關聯證據」等三階段的證據開示。「檢察官聲請證據」及「類型證據」

開示的目的在使被告瞭解檢察官舉證的證據以及檢討其證明力，可謂「消極性」的防

禦。而主張關連證據則沒有限制證據種類，目的在使被告方獲取對己有利的證據，可

謂「主動性」的開示447。 

    其中，「類型性證據開示」中的「類型」448具有一定的限制，限於與檢察官聲請調

                                                      
445
 Bennett L.Gershman,Preplea Disclosure Of Impeachment Evidence,65 Vand. L. Rev. En Banc 

145.由於 Brady 法案僅適用在審判階段，其餘大量訴訟在美國法多仰賴認罪協商解決，因此該文即在

討論認罪協商中檢察官應否擴大開示「彈劾證據」之重要問題。我國案件雖採取認罪協商之比例不高，

然該文對彈劾證據是否應開示之論辯仍值參考。 
446
 Id.at 148-151. 

447
 邱鼎文，同註 442，頁 132 至 133(2019 年)。 

448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16-15 條第 1項具體規範法定之證據類型，如：「1.證物(第 1款)、2.法院、

法官之勘驗筆錄(第 2款)、3.偵查機關作成之勘驗、現場勘查筆錄(第 3款)、4.鑑定書(第 4款)、

5.證人等供述筆錄(第 5款)、6.關係人之供述筆錄，其陳述內容與檢察官欲使用聲請證據直接證明

之事實相關(第 6款)、7.被告之供述筆錄(第 7 款)、8.記錄偵訊被告或人身拘束中或被起訴之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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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據之證明力有重要之證據。由於前開類型證據在事實認定上具有重要之定位，在

性質上亦本應成為詰問證人之基礎，最適合成為被告對檢方證人進行反詰問時彈劾證

人證言之彈劾證據449。考量檢察官與辯護人在蒐集此等類型證據的能力差距，應開示

給被告及辯護人使用。 

    日本法採取三階段開示，最大的理由在於可與爭點整理為結合。然而在實務運作

上，現行三階段的開示，在開示的範圍、開示的必要性及相當性仍有許多爭議。尤其

是，如何解釋「本案之卷宗及證物」，涉及證據開示的核心範圍450。若被告及辯護人無

法知悉檢察官於審判中欲採用的證據及證人，於訴訟中自難以有效彈劾證據之憑信性，

行使被告應有之防禦權。因此即便檢察官對於被告方聲請開示之證據，可以考量重要

程度、被告防禦權、開示之風險等有一定之裁量權，然日本法仍規定法院可就開示之

範圍為適當之裁定。如當事人雙方應開示而未開示之證據，或是辯方聲請遭檢方拒絕

之證據，法院皆可裁定適當的時間、方式、附加之條件裁定開示451。 

四、 我國法開示彈劾證據之建議 

1. 檢察官應開示對被告有利之彈劾證據 

    國民法官法原則上係採全面開示制度，彈劾證據若與本案相關，自屬本案之證物，

國民法官法中並無特地針對「彈劾證據」為開示之限制。然而即便採取全面開示，且

辯護人無須向檢察官釋明理由請求開示，現實上若檢察官認為該證據與本案無關，或

是偵查機關(如警察)未移送特定證據給檢察官，由於自始檢察官未將該證據列入偵查

卷宗，將產生此類證據是否亦為檢察官之開示義務的疑問，辯護人亦無法依國民法官

                                                      
之情況書面(第 8款)、9.記錄檢察官聲請證據之證物之扣押情況之扣押程序記錄書面(第 9款)。」

參照三井誠，酒卷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同註 91，頁 148(2021 年)。 
449
 吳燦，卷證不併送下證據法則的變與不變，檢察新論，15 期，頁 59(2014 年)。 

450
 本文僅涉及彈劾證據是否應證據開示之問題，然就如何解釋「本案之卷宗及證物」實際上涉及許

多爭點，如是否限於檢察官實際持有而列進卷內的證據？若司法警察未移案併送的證據是否亦須開

示？辯護人主張檢察官應開示而未開示的證據，聲請法院裁定開示證據，法院該如何裁判？上開爭

點詳細可參，陳運財，審判前準備程序中之證據開示－評日本最高法院平成 20 年 9 月 30 日第一小

法庭裁定(刑集 62 卷 8 號 2753 頁)，月旦裁判時報，131 期，頁 64-76(2023 年)。 
451
 朱朝亮，從美日證據開示法則論我國證據開示之立法，檢察新論，15 期，頁 30(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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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53 條第 1 項或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第 1 項獲知該類證據的存在及內容，此種情

形將會影響被告及辯護人「彈劾」或爭執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的證明力。因此有論者

即主張，若該類證據與被告主張具有關聯性，且具有開示的必要即相當性，檢察官即

應開示452。另外，亦有論者建議該類證據可以參考美國法採取對本案被告之辯護有實

質意義的資料(即前開符合「重要性」之證據)，即使未編入卷宗，仍為檢察官開示的

義務453。 

2. 辯護人僅就彈劾控方之證據有開示義務 

    相對檢察官的開示範圍，國民法官法第 55 條第 1 項規範被告及辯護人的開示義

務，為向法院聲請調查的證據以及欲傳喚之證人、鑑定人或通譯於審判期日前陳述之

紀錄。然而我國被告享有緘默權及不自證己罪之特權，對被告存有證據開示之要求，

是否會違背前開權利呢？ 

    有論者即提出考量不自證己罪係被告不用提出可資證明自己犯罪之證據，然被告

欲開示的證據，必然是對被告方有利的「彈劾證據」，因此國民法官法第 55 條第 1項

應該不會有違反不自證己罪的疑慮454。此外，由於檢察官必須負起舉證責任，因此被

告若欲主張對己有利之事實，可透過彈劾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達成目的。故從被告

享有不自證己罪及無罪推定等權利可以推導出被告及辯護人在刑事程序中須負之舉

證責任及證據開示義務，僅在辯方認為有彈劾或反證檢方有罪證據的必要才存在
455
。 

3. 得拒絕、限制開示彈劾證據之範圍 

    國民法官法第 53 條第 1項但書設有 4條例外：「一、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訴事

實無關。二、妨害另案之偵查。三、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四、危

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本條項但書第 2、第 3款，有論者即認為並未區分限制對

                                                      
452
 陳運財，同註 450，頁 74-75(2023 年)。 

453
 尤伯祥，檢察官證據開示範圍初探，全國律師雜誌，26 卷，3 期，頁 105-106(2022 年)。 

454
 黃朝義，國民法官法法庭、證據開示、二審救濟剖析，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42 期，頁

30(2022 年)。 
455
 朱朝亮，同註 451，頁 22(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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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不僅比偵查中羈押審查閱卷權更嚴苛，並與國民法官法第 61 條所定之限制律師

擔任告訴代理人或訴訟參與人的限制要件相同，顯然忽略了被告的防禦權，與司法院

釋字第 737 號、762 號解釋意旨不符456。換言之，若檢察官上開兩款理由限制彈劾證

據之開示，應認無理由。 

    若檢察官已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由於辯護人依第 55 條，須一律向檢察官開示，

基於當事人對等原則及公平審判原則，不應該容許檢察官以上開但書規定拒絕或限制

開示457，此亦當然包含彈劾證據之適用。 

    至於本條項但書第 1款，由於彈劾證據之性質非用以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故檢

察官有可能以本款理由，認為該證據與被訴事實無關而不予開示，然而彈劾之事由繁

雜，若不交予當事人閱卷，何以確認是否可依此彈劾檢方證據，故有論者指出檢察官

若依本款為限制，應明示其卷宗及證物清單，供辯護人審酌。此外，本條項但書第 4

款在運用亦應力求審慎458。  

    而特定類型之證據，基於其性質，不論作為彈劾證據或實質證據對被告之防禦權

皆極為重要，論者認為不應依本條項但書規定拒絕或限制開示，如被告或共同被告審

判外陳述筆錄；搜索、扣押或通訊監察的證物或譯文；鑑定人或鑑定機關之鑑定報告；

足以免除或減輕被告罪責之證據等459。 

    總結來說，若對被告有利之彈劾證據，檢察官應不得以本條項但書為限制；若對

被告不利之彈劾證據，檢察官欲以本條項第 1款但書限制，則應向辯護人明示其證物

清單，欲以本條項第 2 款、第 3款則不應允許，欲以第 4款，則須慎重，採嚴格限定

例外情形且具體審視限制、禁止的必要性。 

第二款 爭點整理 

    爭點整理作為國民法官能否順利運作的基石，在準備程序中檢、辯、法院有互相

                                                      
456
 陳運財，同註 450，頁 76(2023 年)。 

457
 陳運財，同前註，頁 76(2023 年)。 

458
 陳運財，同前註，頁 76(2023 年)。 

459
 陳運財，同前註，頁 76(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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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完成之必要。透過法院剔除檢辯不爭執的事項，或對判決沒有影響的枝微末節事

項，將心力花在事實及法律的「爭點」，將能有效減低國民法官的負擔並實現有計畫、

迅速、充實的審判活動，避免審判中受新爭點的突襲，使審判程序混亂，亦影響被告

的防禦權460。 

  按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47 條第 2項規定，爭點整理的對象不僅包含與犯罪構

成要件相關的「直接事實」，亦包含用以推認直接事實之重要「間接事實」及評價重

要證據憑信性之「輔助事實」。其中，討論「輔助事實」主要目的在於判斷供述證據

信用性，而能證明其存在與否的證據即稱「輔助證據」，又因輔助事實可能以削弱供

述證據信用為目的，即與本文討論之彈劾證據有關聯。 

    具體而言，「輔助事實」之範圍包含證人品格之「純粹輔助事實」以及包含證人

之前後陳述是否一致。其目的皆在爭執證人證言的信用性，前者係透過顯示證人過去

的經歷、性格、評價等相關事實，增強或彈劾其供述的證明力。後者則藉由證人先前

之陳述一致或不一致，補強或彈劾證人於審判中證述，用以證明「證人供述變遷」的

事實461。進一步言，「純粹輔助事實」又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係證人對被告有偏見

或是證人與被告有利害關係的事實，此種類型並非彈劾證人本身的品格，反倒是表示

出關於該事實有虛偽陳述的事實。第二種則是證人本身的品格，如證人曾經多次說謊

等。相較於被告之習性推論禁止，以品格評價證人，與被告是否會因而受罰並無直接

的關聯462。 

    對於足以左右影響證據信用的輔助事實，檢辯兩造有無義務「應」在準備程序即

提出主張行爭點整理，即產生爭議，以下整理： 

一、 否定說463 

(一)若認為辯護人於準備程序階段有明示輔助事實的義務，等同被迫向檢方提早開示

                                                      
460
 林信旭，同註 404，頁 140(2022 年)。 

461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257(2024 年) 

462
 綠大輔著；黃鼎軒譯，同註 161，頁 181(2023 年)。 

463
 林信旭，同註 404，頁 152-153 (2022 年)。 



165 
 

其用以彈劾證人證詞的彈劾證據。而彈劾證據的使用正是反詰問中彈劾供述信用

的利器。提早揭示，不僅無法達成反詰問的效果，更甚者，將使檢察官得藉此重

新擬定審理計畫，在國民法官審理時，將只見經修正、補強後的檢察官堅定其主

張，而辯護人僅能因失去彈劾效力而提出空洞的反駁，有可能危害被告的防禦權。 

(二)而在準備程序要求檢辯提前釋明各項增強或削弱之輔助事實，亦可能導致準備程

序肥大化，使辯論及論告先行，導致審判期日形式化。再者，職業法官於準備程

序階段接觸相當分量的卷證，在審判期日相較對案件全然陌生的國民法官，將會

有資訊的落差，亦可能導致兩者在交流上受有阻礙。 

(三)輔助事實因並非與犯罪事實相關，在審判期日以詰問證人的方式，即可加以證明。

且聲請調查證人的那方，亦能調查其聲請證人的供述信用性，因此不待對方提出

彈劾之輔助事實，聲請調查證人方應能事先預想，並檢討是否應聲請調查輔助事

實，因此應無於準備程序即明示排定為審理計畫的必要。  

二、 肯定說464 

(一)當輔助事實之存否(如被害人或證人之供述信用性)為本案最關鍵之爭點時，將爭

點整理深至輔助事實，應可決定必要的詰問時間及內容，法官亦可審酌當事人主

張的必要性。且檢辯兩造在準備程序明示主張的輔助事實，可供對造盡可能具體

表明其爭執該輔助事實的程度，並可進一步聲請調查其他證據以鞏固其證人信用，

如此動態交流程序，始能有效測定明確的審理計畫。 

(二)法院在準備程序中僅是促請當事人就主張輔助事實的合理性說明，並以此為基礎

交換意見，並不會接觸到輔助證據本身，應不會有審判程序先行之疑慮。 

(三)行準備程序之目的即在於使當事人充分明係主張，篩選爭點，使審理程序能集中、

充實，減少國民法官之負擔。因此若辯護人於準備程序不主張輔助事實，待審理

程序才提出，一來將可能使審判程序受突襲而延宕，並將焦點轉移至評價供述之

                                                      
464
 林信旭，同前註，頁 153-154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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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 

三、 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輔助事實對犯罪事實的構成雖非直接相關，然其是否存在，對於證人

供述信用的判斷具有絕對的重要性。且從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47 條第 2 項具體規

範「輔助事實」屬爭點整理之範圍；國民法官法第 45 條第 1 款規定，為使國民法官

可以實質參與，減少其負擔，應於準備程序進行「詳盡」的爭點整理。採取肯定說認

為兩造應於準備程序明示主張輔助事實的觀點似乎與上開規定及立法意旨較為相符。 

    至於否定說之顧慮雖亦值參考，然其中理由(二)、(三)，肯定說已詳盡的回覆。

而理由(一)，本文參考我國論者之見解465，為以下說明： 

    以本文研究之彈劾證據為觀察，否定說主張若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揭示所有彈劾資

料，將使檢察官得有效修正、防禦，甚至可能於審判程序前聯繫證人，向證人表示其

可能受彈劾信用之重點，使被告詰問權之目的落空。然而事實上此等利用出乎意料詰

問的彈劾效果及必要性，在國民法官法的施行上是否效果顯著仍有疑問。 

    首先，檢察官欲於審判中聲請調查證人，以現行實務做法大多於起訴前已有先行

對該證人作成供述筆錄。而「證人先前筆錄」，如前所述為我國檢察官應向被告方為

證據開示之範圍。因此即便被告方在準備程序提出之輔助事實導致證人於審判前更改

說法，辯護人正可透過比對檢察官開示之證人筆錄，以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款，聲請調查證人先前不一致的陳述，以彈劾證人供述的信用。並不會因為在準備

程序整理相關爭點，而導致詰問之效果失靈，影響被告之防禦權。 

    其次否定說認為若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提出彈劾資料主張輔助事實，將使檢察官復

聲請新證據以反駁辯護人之主張。然而依照國民法官法第 64條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

所謂「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有必要者，似乎並不限於「彈劾證據」，而包含「回

復證據」。因此即便辯護人遲至審判程序甫提出主張之輔助事實，檢察官似乎仍能依

循本款提出相應的輔助證據，上開辯護人的訴訟策略將不見得有效。 

                                                      
465
 林信旭，同前註，頁 153-156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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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辯護人於審判程序始提出能減損證人信用之輔助事實，國民法官有可能認

為若上開證據之效果如此有效，為何不提早於準備程序主張，是否有可能為事後勾串

取得，並不一定對被告有利。 

    因此，不論是依循國民法官法現行之規定，或是充分於準備程序達成整理爭點，

使國民法官於審理中能確實參與審判，減少其負擔之考量，甚至係實際審酌使用「彈

劾證據」的效果，於準備程序即先行整理輔助事實應為必要。 

四、 附帶說明-證人準備 

由於交互詰問證人屬審判程序之核心，若當事人對己方證人之詰問內容並無掌握，

將會嚴重拖延訴訟程序之進行，因此本文將在爭點整理的概念下，在此稍微附帶說明

在我國法仍尚待發展之證人準備及其與彈劾證據之關係。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41 條規定檢辯雙方為了能實現在審判中集中、順暢且簡

明易懂的對證人交互詰問，應該事先詳閱偵查卷宗及釐清相關事實。其中，最能直接

且具實際效果的，即為於交互詰問前與證人會面並為必要的詢問，稱「證人準備」

(Witness Preparation)466。在過去，我國實務向來否認證人準備為審前可行之行為，

原因自然係擔憂檢辯雙方會透過事前接觸證人而影響證人。但在美國法，交互詰問證

人為整個審判的核心，若證人未經準備，就無法確保證人在主詰問時有效的展現出傳

喚方欲呈現的案件理論，換言之，在美國法當事人不僅可行證人準備，甚至是應行的

事前準備467。 

從其本質觀察，證人準備屬證人於審判外陳述的證據調查過程。檢辯雙方可於此

階段帶著證人閱讀所有跟證人相關的證據，目的在於恢復證人的記憶。因此若訪談過

程，證人現在的證述與書面不同時，並堅持現在的證詞才正確時，訪談者可以藉此提

醒證人於交互詰問時可能會被他方彈劾。此外，訪談者亦可將其他證人之證述與證人

                                                      
466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222(2024 年)。 

467
 金孟華，國民法官審判之證據安排與敘事方法，法官協會雜誌，24 卷，頁 18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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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閱讀，檢視是否有不一致之情形468。或者是對證人模擬反詰問可能遭受之彈劾，

告知證人在詰問時他造可能會以書物證彈劾證人證詞的可信度，若遭到彈劾，保持冷

靜不要任意修改回答469。 

    由於美國之律師具有一定之調查者，因此訪問者（即檢辯雙方）可藉由訪談證人

獲得更多資訊。一方面可透過該程序提醒「友性證人」其可能遭彈劾之資料，另一方

面若能訪談到敵性證人，亦有可能從事前準備得到可以削弱證人可信度的資料(即彈

劾證據)。此外，美國的證人準備通常會留下書面或影音的紀錄，甚至會讓第三人在

場觀察證人與律師的互動。若是採書面訪談，訪談記錄須由受訪者簽名；若是由第三

人在場通常會讓調查員充當此第三人，如此不僅可作為此次訪談程序的程序正當性的

證明，同時若證人於審判時改變說詞時，可以透過引用調查員自己的紀錄作為彈劾證

人先前供述的一致性470，同理書面訪談及影音紀錄亦可作為彈劾證據471。     

  本文認為，證人準備並非試圖指導(Witness Coaching)而係為幫助交互詰問之過

程，且素人國民法官亦能因而快速理解證人調查的目的及重點，並使檢辯事前掌握證

人在審理中作證的內容，事先評估證據價值，減少詰問完證人另行聲請調查新證據之

可能，行證人準備應能有效減少國民法官之負擔472。 

    又以彈劾證據之角度觀察，國民法官法案件運作下行證人準備亦屬必要。一方面

證人訪談本身即為證人的供述，若證人於審判中突然翻供，當事人即可提出此份與審

判中不一致之證人訪談用以彈劾473。另一方面訪談者可事前就審理中證人可能受彈劾

之狀況為準備，在人證調查程序中有效減少他方彈劾證人可信度之情形，避免將詰問

過程另行聚焦於證人之可信度，而可將重點回到案件本身。 

                                                      
468
 金孟華，同前註，頁 184(2023 年)。 

469
 文家倩，同註 324，頁 81(2022 年)。 

470
 王緯華、游鈞量，美國法下的刑事證人訪談與準備-兼論<律師訪談證人要點>之應用與挑戰，月旦

律評，20 期，頁 38(2023 年)。 
471
 金孟華，同註 467，頁 184(2023 年)。 

472
 文家倩，同註 324，頁 81(2022 年)。 

473
 如筆者親身參與之臺南地院 113 年國審重訴字第 1號案件，檢察官即以律師詰問品格證人前之證

人訪談內容與證人於審判中陳述有不一致而行彈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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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注意的是，我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雖於草案階段有設計證人面談的規範，

但後來因仍有疑義，故於正式實行後未通過。論者雖以美國法為參考，然如前所述，

美國法的律師具備有調查權，證人準備理論上為律師調查權的行使，相較我國過往實

務經驗，賦予律師調查權仍存有相當疑慮。因此，以現行法而言，證人準備在我國仍

有爭議，若欲將其以彈劾證據形式使用，仍尚待未來學說、實務發展以形成共識。 

 

第三節  審理程序階段有關彈劾證據之使用  

第一項 適合國民法官調查彈劾證據之方式 

   國民法官法於審理中調查證據時，基本上需要注意下列三個原則：一、由當事人

自主進行；二、使國民法官理解證據並促進實質參與；三、應清楚區分主張與證據474。

上開目的貫徹國民法官法之立法目的，在面對調查證據之議題時，皆可從上列原則思

考。 

  前開原則，於調查彈劾證據亦不例外，考量彈劾證據並非用以證明犯罪事實，除

了上述原則外尚需額外注意避免國民法官將其與實質證據混淆。該如何調查彈劾證據

以達上開目的並達成彈劾之效果，即需選擇適當之調查方式。在實務上，調查彈劾證

據之方式可於交互詰問人證實為彈劾詰問，亦可獨自為書證之調查，兩種方式何者較

為適合國民法官之調查方式即值討論。 

    此外，相較於書證為獨立調查，彈劾詰問係於人證調查時以提示證據之方式調查，

該如何提示相關資料？所提示之資料性質為何？又是否限於依法調查完畢的證據，才

可以於詰問證人中提出？皆屬詰問證人時常見之爭議。 

  以下，先就彈劾證據之調查方式為基本介紹，並以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之規範探

討詰問證人提示資料之常見爭議，最後選擇對國民法官最有利之方式為優先調查之順

序。至於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係作為彈劾證據或實質證據等調查方式之不同，以及人

                                                      
474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362(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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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調查、被告詰問之改善方式則留待第肆章再行討論比較。 

    附帶一提的是，第二章討論彈劾證據之調查方式時另有討論「彈劾對象」，國民

法官法中是否與刑事訴訟法有不同呢？從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27 條立法理由提

到詢問被告中，對被告提示書物證、「彈劾被告」以及對詢問之異議等，性質上皆準

用詰問證人之規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55 條立法理由亦說明當事人、辯護人如

經法院曉諭後撤回聲請調查被告先前筆錄，若被告後來在審判程序有供述不一時，當

事人、辯護人可以直接以「被告先前所為不一致供述彈劾被告」，無庸先經法院裁定

許可調查被告先前筆錄。綜上所述，可見於被告方亦有彈劾證據之使用以及應允許當

事人、辯護人彈劾己方證人。既然就「彈劾對象」方面，國民法官法並無特別之限制，

以下即不贅述。 

第一款 彈劾證據之調查方法 

    彈劾證據在國民法官法制度下調查的方式，主要可分為兩種：「彈劾詰問」、「書

證的獨立調查」，以下分論介紹。 

一、 彈劾詰問 

  此種方式為彈劾證據調查最常使用之類型，主要係於反詰問中進行，目的在以特

定事實削弱證人證詞的憑信性475。舉例而言，交互詰問中，當事人、辯護人若係發現

證人供述的內容與證人先前的證述內容不符或矛盾時，即可透過提示證人先前陳述，

用以彈劾證人之可信度。 

  細分彈劾詰問之方式又可分為以內部證據以及使用外部證據進行彈劾，前者係指

單純僅以反詰問之方式誘導證人講出詰問者想得到之答案，後者即是以「提示」證據

之方式彈劾證人。誠然，若能使用單純詰問之方式使證人看起來不可信應為優先的選

擇，但更多時候，證人的證詞需要有外部證據來對比其矛盾甚或攻擊一再否認的態度，

才得以達成實質彈劾的效果。 

二、 書證調查 

                                                      
475
 陳思帆，同註 263，頁 86(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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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書物證的調查方式彈劾證人，應待證人詰問後，獨立以書證調查向國民法官展

示其彈劾內容。國民法官法第 74 條至第 76 條規定，書證調查方式原則以當庭宣讀方

式調查，如果經當事人、辯護人同意，法院且認為適當，得以「告以要旨」調查；物

證則以「提示」為原則，告以要旨方式為輔476。換言之「宣讀」、「提示」、「告以要旨」

皆係合法調查之範圍。舉例而言，如證人詰問完成後，再以上開方式將證人先前之矛

盾供述獨立提出調查。 

三、 善意基礎之要求 

    在第二章曾提及美國法就提出彈劾證據之前提皆係應具備善意(Good-Faith 

Basis)，本文認為國民法官法雖無明文要求，然此原則可督促當事人、辯護人避免扭

曲證人之陳述，故意使證人於法庭難堪，且藉由善意基礎的要求，應能有效減少不必

要的問題而混淆爭點，造成國民法官之混淆，因此建議未來國民法官法應參考適用。 

第二款 詰問證人提示資料之問題 

一、 提示資料種類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1 條至 215 條，分別規範數種得於交互詰問證人時可提

示之文書或證物。其中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第 1項：「詰問證人、鑑定人時，

證人、鑑定人為與先前不一致之陳述者，得以其審判外陳述彈劾之。」明文規範於詰

問證人時得以證人先前審判外不一致陳述彈劾證人。探其立法理由係採納我國實務見

解對彈劾證據之多數見解，認為不得作為證據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以之作為彈劾證

據。需注意的是，本條僅係明確規範實務上最常見用以彈劾證人、鑑定人之方式，並

非否定其餘彈劾證據或輔助證據之運用。 

二、 提示彈劾證據之性質 

    理想上，於交互詰問證人所提示之彈劾證據，為經合法調查完畢的證據，然在許

多情形時需使用先前尚未經合法調查完畢之證據477。若係屬已經合法調查之證據，於

                                                      
476
 陳思帆，國民參與審判模擬法庭實務運作子法規劃：以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準備與審判程序為中

心，司法周刊司法文選別冊，2153 期，頁 38-39(2023 年)。 
477
 陳思帆，同前註，頁 43(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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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詰問用以提示彈劾證人自然並無問題，然未經合法調查而用以提示之資料，其性

質為何，即值思考。 

    若屬尚未經調查完畢之證據，由於尚未踐行證據調查，貿然於法院提出，將有可

能使國民法官混淆進而影響心證，他造亦可能對該證據並不熟悉而遭受突襲，該如何

定性此類提示之彈劾證據，有關保持交互詰問之效果及維護當事人攻擊防禦的公平性。

此項爭議，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 216 條有詳細規範，以下介紹之。 

（一）未經調查的文書或證物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6 條第 4 項：「前二項情形，應注意該資料僅得附合於

證人、鑑定人證詞之一部分使用，不得單獨作為本案實質證據使用；且不得將與詰問

或回答無關部分之文書附卷。」此項之立法目的，在於避免檢、辯雙方均不聲請調查

證據，而藉由向證人、鑑定人提示的方式，引入大量的傳聞證據或係未經合法調查之

證據，將有違傳聞法則與嚴格證明法則之規範目的。具體而言，以當事人為彈劾證人

而對證人提示未經調查的偵查或警詢筆錄為例，僅得將詰問者對證人、鑑定人實質引

用該筆錄彈劾之部分與問題或回答內容為結合，不可以將無關之部分一併提出附卷，

否則即有偷渡整份筆錄之嫌疑。 

（二）評議回顧證據時，應與相關證人證詞一併檢視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6 條第 5 項：「國民法官法庭於評議程序回顧證據時，

應注意第一項之文書、證物或資料與相關之證人證詞一併檢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不理解其性質者，審判長宜適時闡明或釐清之。」由於詰問時提示之資料若未踐

行證據調查程序，即不得直接作為實質證據，因此國民法官於評議時不應將提示之資

料單獨回顧，而需將相關之證人證詞一併檢閱。舉例而言，檢、辯以證人於警詢之特

定內容彈劾證人，即不得因此將整份警詢筆錄皆附隨於卷，否則即有藉由彈劾證人偷

渡審判外證據，架空傳聞法則等重要證據法的風險478。 

三、 提示彈劾證據應注意事項 

                                                      
478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390-391(2024 年)。 



173 
 

    於詰問證人、鑑定人時提示文書或證物，本質上即係將該文書或證物納入提問內

容之行為，應受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至 166 條之 7 之交互詰問規則的規範479。其中，

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1 第 3 項但書第 6 款規定：「證人、鑑定人為與先前不符之陳

述時，其先前之陳述」，為誘導證人、鑑定人之行為，因此須特別注意詰問規則，否

則將有可能給予證人、鑑定人不當之影響。 

    以下將提示彈劾證據之規定，區分為不論是否經證據調查皆應遵守以及未經證據

調查需特別遵守等兩種類型。 

（一）不論是否經證據調查皆應遵守之規定 

    不論證據是否已經證據調查皆需遵守之注意事項，如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1

條第 1項但書規定若證人、鑑定人提示之文書或證物，審判長認為不當，可以限制或

禁止；同條第 2項規定禁止誤導及不當誘導證人、鑑定人。上開條文於同細則第 215

條第 4項皆有準用 

    至於針對彈劾證據的規範在同細則第 215 條第 2、3 項。首先，同細則第 215 條

第 2項之立法理由說明，按照我國實務見解，以證人之先前陳述彈劾證人時，並不限

於特定的方式，亦並不限於需要先以法定調查程序調查證人之先前陳述筆錄。然雖然

不限以特定的方式，但是需要注意應以彈劾之必要範圍為限，否則即有不合法誘導之

疑慮。具體而言，詰問者應該要以具體、個別的方式陳述前後不一致的內容，不能僅

因證人、鑑定人一有陳述不一致的地方，即直接提示整份筆錄，如此即逾越了彈劾必

要的範圍。 

    至於該如何開啟彈劾，依同細則第 215 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宜先向其確認

先前陳述的事實，如先向證人詢問於案發後是否曾接受詢問等基礎事實。其次，應該

要視不一致之情形是否屬於本案重要事實，避免有對枝微末節為彈劾之行為。而如何

判斷是否屬本案重要事實，參考美國法涉及「附帶事實法則」之解釋，將於第肆章第

二節詳細說明。於此僅說明，不對枝微末節之事為彈劾係為了避免審判程序成為調查

                                                      
479
 陳思帆、顏榕，同前註，頁 372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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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之供述是否一致之場所，而有違集中審理、公判中心審理等原則，亦能避免國民

法官遭混淆爭點而無法實質參與之風險。 

（二）提出未經證據調查之彈劾證據應向審判長說明並給予對造檢閱之機會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1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第一項文書或證物如尚未

經證據調查，應事先向審判長說明所提示物品之項目及性質；審判長認有必要者，得

確認其內容。」；「前項情形，並應給予他造檢閱之機會。但於他造不爭執之情形，不

在此限。」 

    上開兩項針對尚未經證據調查之證據於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第 4 項有

準用之480，換言之，若當事人提出未經證據調查之證人先前審判外陳述，除了應於事

前向審判長說明其性質亦需給予他造檢閱的機會。 

    由於適用本項之證據皆屬尚未經證據調查之證據，故對其是否適合於法院中提出

尚屬未知，此時即應由職業法官為裁定判斷，認為有不適合者，可以限制或禁止其提

出。至於給予他造檢閱之機會，由於我國係採全面開示之制度，如前所述，所有與本

案相關之卷證包含彈劾證據本應給予他造檢閱之機會，然若於詰問證人時尚未開示，

即需於提示前以適當方式開示他造。 

第三款 國民法官制度適合之彈劾方式     

    第一款提到對彈劾證據的兩種調查方式，在現行法中皆係合法之方式，然在國民

法官制度中應優先採取何種方式呢？在實務操作上，當證人之證詞為主要之爭點，當

事人、辯護人可能同時聲請詰問證人及調查證人之先前筆錄，此時該選擇以何種方式

優先並為原則適用即屬關鍵。 

    參考日本法，有論者即提及，在裁判員制度下，對審判中直接審理主義的要求將

比過往高，因此對當事人而言，重要的是應是在交互詰問質詢時當場根據證人審判外

先前不一致之陳述對其彈劾，並明確指出其審判中陳述不可信。在未來的審理中，只

                                                      
480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第 4項：「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對證人、鑑定人提示先前不一致之

陳述者，準用第二百十一條第一項但書、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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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對證人彈劾詰問但不成功的情況下，才有必要允許使用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進行

證據調查481。 

    其次參考日本名古屋高裁金沢支部平 19(う) 第 149 號判決，就是否應另行以書

證調查彈劾證據之調查必要性羅列以下 7點考量因子，分別為482：「(1)供述者之角色

(被害人、共犯、第三人、被告)、(2)受彈劾供述之重要性(是否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

所不可或缺者)、(3)彈劾的是供述整體之信用，還是供述內容中部分事項之信用性?、

(4)審判中供述與審判外供述矛盾之程度(明顯歧異，或是細節上之不同)、(5)若審判

外供述有數個，且彼此間亦有矛盾時，供述之時間序、變化之情形、(6)在審判期日，

是否對於供述者審判外供述之歧異之處，為充分之詰問?、(7)供述者就矛盾陳述是否

為充分之說明等，判斷有無另行調查彈劾證據之必要性。」 

  本文認為，上開考量因子同樣能適用於我國法院，既可以避免當事人、辯護人任

意的引用審判外供述作為彈劾證據獨立聲請調查新證據，亦可聚焦於同一證人多份供

述中真正與本案爭點相關有爭執之部分，以達集中審理原則之目的，防止當事人、辯

護人透過彈劾證據之名義，偷渡整份筆錄。 

  其次，從人證優先的角度觀察，若當事人在詰問時已能就其主張充分表現，即無

再以書物證調查之必要。尤其當當事人、辯護人選擇在證人詰問後另行調查書物證，

將有可能使國民法官誤認此彈劾證據係作為實質證據使用。再者，待證人詰問後再調

查彈劾資料，國民法官可能無法即時察覺證人被彈劾之矛盾之處，如證人之先前證述

完全未提及之重要事情，於審判中卻一一陳述，此種具備矛盾供述之情形若未即時於

詰問中提出，實難以書物證方式彈劾483。最後，藉由於交互詰問時即時提示證據彈劾

更可使國民法官眼見耳聞觀察證人的反應，進而判斷該證人的可信度，此亦為交互詰

問的核心目的。      

    總結來說，為了貫徹國民法官法「公判中心」、「直接審理」、「言詞審理」的原則，

                                                      
481
 山口雅高，同註 186，頁 189（2011 年）。 

482
 判例タイムズ，1275 号，2008 年 10 月，頁 344；轉引自張永宏，同註 371，頁 102(2022 年)。 

483
 張永宏，同註 16，頁 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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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係何種彈劾資料，皆應於詰問證人的過程中，優先以提示之方式彈劾，避免於詰

問後另行獨立方式調查。 

第二項 調查彈劾證據應有之程序 

    本文於第一項已說明，在證據的選擇上，檢、辯雙方皆可能同時傳喚證人以及

調查證人先前的筆錄。由於國民法官對於吸收書面資料是比較困難的，當書面資訊

過多或是因字體過小等情形發生時，很難期待國民法官能順利記憶484。因此，原則

上應以對證人交互詰問為優先，書證調查為次要，此等原則不僅適用於調查實質證

據，亦應適用在調查彈劾證據上。 

    而在確立以人證為優先的調查程序後，對於人證即應行交互詰問。此時當事人

為了能有效對證人為詰問，即有可能會使用彈劾證據作為詰問之輔助，以減損敵性

證人之可信度。在使用彈劾證據上可能會有幾種情形：第一，證人於偵訊中已然前

後供述不一，因此當事人得於準備程序即先行預測證人於審判中應有翻供之可能，

而事先於準備程序即提出聲請調查彈劾證據並經證據裁定；第二，證人在偵查階段

始終維持一致供述，然至審判階段突然翻供，此時當事人即會希望能提示未於準備

程序聲請亦未經證據裁定之先前陳述已資彈劾。以下本文即就前述當事人於交互詰

問調查彈劾證據之兩種情形，以人證為優先、書證調查為輔之上位概念就該如何就

調查彈劾證據應有之程序加以討論。 

第一款 於準備程序已聲請並經證據裁定之彈劾證據 

  此種情形，相對而言較為單純，由於彈劾證據已於準備程序階段先行提出並經證

據裁定認為有其調查必要性，因此既不會有聲請調查證據失權效之疑慮亦不會對他造

當事人產生突襲。此時彈劾的方式具體可參考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第 2項規

定，對於提示彈劾並不限於特定之方式，不論係告以先前陳述內容、提示先前陳述內

容或以其他適當方式皆可。 

                                                      
484
 林永村，同註 322，頁 28(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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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現行實務常使用之方式，即藉由檢、辯當事人藉由輔助資料的提示以達彈劾之

效果，如以實務行之多年之電子卷證或係當事人自行製作之投影片等皆無不可。此外，

當事人亦可基於使審判者更容易理解之前提在輔助資料上對國民法官為重點之標示。

具體而言，若檢察官欲以證人於先前偵訊所為之筆錄為彈劾提示，檢察官即可就彈劾

之範圍詰取部分問答，並以電子卷證或以投影片方式於法庭中公開提示並對欲用以彈

劾為特定之標示，經證人當庭確認後，再行回答。 

    而在程序上，此類型之彈劾證據已經證據裁定並有調查必要性，論理上即可依照

國民法官法第 73 條第 1項對證人、鑑定人等據以彈劾詰問或是依同法第 74、75 條第

1項獨立以書證調查，換言之以現行法不論係作為彈劾詰問或是待詰問證人後再行以

書證獨立調查皆無不可。 

    本文認為，基於直接審理、公判中心原則以及使國民法官能更為理解，當事人應

先以彈劾詰問為優先。若於審判中證人之矛盾供述本身，已經能透過證人的詰問呈現，

以書證調查之必要性即會相對降低而認為無調查必要性485。尤其係當事人詰問時刻意

不使用證人先前矛盾之供述為彈劾詰問，使證人無從有說明之機會，而待證人詰問後

再獨立聲請調查供述筆錄為彈劾證據。此種情形將會造成對供述信用難以評價的危險，

亦對他造產生不公平，原則應禁止486。 

第二款 於審判中始提出調查之彈劾證據 

一、於審判中始提出調查之彈劾證據屬於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之範圍 

    證人於審判中之陳述在許多時候皆難以預測，尤其在我國證人準備尚未發展完

畢之情況下，即便係主詰問傳喚之己方證人，當事人對證人所言能有幾分把握尚難

以確定。因此，於審判中是否有必要使用彈劾證據彈劾證人往往需要待審判中詰問

證人後才能確定，換言之能在準備程序階段即事先預測而提前聲請之彈劾證據，除

非該證據亦得作為實質證據使用，否則在實務操作上應屬少數。 

                                                      
485
 施志鴻，同註 21，頁 75(2023 年)。 

486
 施志鴻，同前註，頁 75-76(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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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當事人若欲彈劾翻供之證人，必然需要就準備程序階段未為證據聲請亦

未為證據裁定之先前陳述調查其作為新證據，是否容許提出即屬於本章第二節第三

項有關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之解釋範圍，以結論而言，本文認為僅限於

證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才得允許提出。 

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第 1項亦為先前不一致陳述得為彈劾證據之依據 

    然而，觀察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第 1項「詰問證人、鑑定人時，證

人、鑑定人為與先前不一致之陳述者，得以其審判外陳述彈劾之。」本條亦明確提

及若證人於審判中有陳述不一致之情形，即可使用先前陳述為彈劾。由於本條之範

圍僅以審判外陳述為具體之描述，換言之不論證人於警詢、偵訊甚至於審判外非偵

查程序所為之陳述似乎都能依本條為彈劾之依據。 

    由於本文將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之解釋限於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

其範圍似乎與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有所重疊，兩者之調查程序、順序是否

有前後之分，其調查之性質是否亦有所區別即生疑問。 

三、學說見解 

    對於上開兩項法條在使用上之區別，我國有論者係將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

第 4款解釋為實質證據之調查依據，而就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則專屬彈劾

證據使用。具體而言，若檢、辯在準備程序終結前並未聲請調查證人先前審判外的

陳述，而證人於審判中發生了供述前後不一的情形，此時可依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

則第 215 條提出證人先前審判外之陳述作為彈劾。而在彈劾失敗後，檢、辯雙方依

照其舉證需求，在符合傳聞例外下，將證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實質證據，用以

「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此時聲請之依據即屬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

款487。 

四、本文見解 

    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以及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之範圍解釋

                                                      
487
 林蕙芳，同註 23，頁 51-52(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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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皆屬於證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在程序上該如何調查，前開論者是將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解釋為實質證據，並將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定位為彈劾

證據，由於兩者性質有別，故當事人須彈劾失敗後再依前者為聲請調查傳聞例外。 

    本文認為，此種解釋雖可避免兩項規範有疊床架屋之疑慮，然卻有誤解國民法官

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內涵並不妥當，因此即便論者正確的以彈劾詰問為優先調

查，然就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為實質證據之論點並不被本文所採。 

    那既然兩條規範皆屬使用證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依據，在調查

上又有何順序及區別呢。本文認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66-1、166-2 等詰問之法

理，於詰問時提出彈劾證據應最能對證人為有效之打擊，並給予國民法官最直接能

觀察證人反應之方式，因此若證人於審判中已有翻供之情形，此時當事人應先依國

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為依據提示證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詳細規範待第肆章說

明)，證人若因詰問者提示之證據而改變說法，稱應該是之前陳述較符合事實，即可

視為彈劾成功。既然先前陳述內容已經交互詰問陳述表達，即無再聲請調查先前警

詢、偵訊筆錄的必要。然而若證人經詰問後仍堅持審判中陳述才是對的，此時應可

視為彈劾失敗，即產生使用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獨立調查先前警詢、偵

訊筆錄之必要性。 

    當然，若詰問者刻意迴避以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為彈劾詰問之機會，而

係直接聲請依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獨立之書證調查，此時法院同樣可

認為詰問者有使證人信用性難以評價之危險，得駁回其調查聲請。 

    若詰問者在彈劾詰問失敗後，提出並調查獨立之書證，證人仍堅持審判中的說

法才是正確的，此時已無法單就提示筆錄達到彈劾之效果，當事人必然希望向法院

聲請調查該證人先前的筆錄作為實質證據，以佐證其待證事實。在此種情形，當事

人即應向法院說明證人之先前陳述係如何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之傳聞例外，如警詢

筆錄需符合特信性及必要性；偵訊筆錄除顯有不可信情況外得做為證據。此種處理

方式，亦較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的傳聞例外規定以及實務見解要求依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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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9 條之 1第 2項使用檢察官之偵訊筆錄前應「確保被告對質詰問權」之前提

488。 

    至於當事人先依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獨立調查彈劾證據失敗後，當

事人該依據本條何款調查證人先前筆錄作為實質證據呢？如前所述，有論者係依同

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作為實質證據之聲請調查依據，然本文認為該款應僅限於彈

劾證據而不為本文所採。相對的，本文認為應可依同條項第 5款「非因過失，未能

於準備程序終結前聲請者」為聲請作為實質證據調查之依據。由於當事人於準備程

序主張傳喚該證人係因期待其於審判中之陳述會與先前警、偵訊所言一致，根本上

難以預期證人會於審判中翻供，因此不應該歸責給當事人而產生證據調查失權效之

效力。再探究證據調查失權效之目的係為了促使集中審理、避免突襲審判，考量當

事人依循本款為聲請前，需先經過彈劾詰問等程序且該筆錄亦需符合傳聞例外之前

提，尚可提出聲請調查作為實質證據，應不致於造成大量的傳聞例外突破證據調查

失權效之效力，故本文認為依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5款為證人先前不一致陳

述作為實質證據之調查依據應屬適當。 

第三項 反詰問彈劾之技巧 

    我國雖引入「交互詰問」制度多年，但實際成效仍有待商榷。有辯護人即就我國

現行交互詰問制度歸納幾點成效不彰之原因489：1.卷證併送制度使交互詰問制度名存

實亡；2.法院職權介入使辯護人喪失詰問誘因；3.嚴格遵守詰問規則不符合法院判決

的需求。筆者於親身經歷法庭亦有觀察到，檢辯雙方在進行交互詰問時，極少對對造

提出異議，另外審判長不斷中途介入行職權訊問的情形亦不在少數。如此發展，無非

係因提出異議會造成審判程序詰問時間拉長，效率不彰，而審判長亦因詳讀卷證，在

認為辯護人之問題未達核心時即會自行訊問。故上開造成交互詰問成效不彰之原因並

非各獨立事件，而係層層相扣後之結果。 

                                                      
488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380(2024 年)。 

489
 林俊宏，失落的二十年-臺灣交互詰問制度的狀況及困境，月旦律評，24 期，頁 9(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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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此，國民法官法採取「卷證不併送」的制度，在法院無法事先接觸卷證的

前提，使交互詰問的重心回歸檢辯雙方。國民法官及職業法官亦因為對案情及證據並

不熟悉，一來須專心透過檢辯在法庭的主張來瞭解案情，二來難以在尚未完整檢視檢

辯詰問的論述，即以職權中斷介入調查程序。可以預見的是，「交互詰問制度」的成

效在國民法官法將為審判的核心。而詰問是否能有助於發現真實並維護被告的權益，

涉及事前的準備以及因應不同人證的詰問技巧。對辯護人而言，為了幫助被告自我防

禦，有效詰問證人係必要的技能，而詰問技術並非是法庭上的小把戲用來扭曲事實，

而係價值中立的，對檢察官或法官亦同490。 

    由於詰問技術博大精深，礙於篇幅，本文僅介紹反詰問針對「彈劾」的幾項技巧，

盼成為後人研究的墊腳石，也對彈劾證據之實際應用更能具體體會。 

一、 反詰問的基本原則 

    反詰問可以使用誘導詰問，故建議使用誘導性問題，而非開放性問題，避免爭點

失焦。其次，反詰問中對證人或證言信用性事項應充分辯論，不要有即興式的詰問情

形。尤其反詰問通常都是明知故問，沒把握的事，不要因為好奇而提問，想到哪就問

到哪的反詰問，係辯護人的大忌491。再者，反詰問時適合僅問事實，而非結論，因為

證人很有可能爭執結論，但客觀的事實將難以否認。此時，當證人針對事實回答:「或

許」、「可能」等企圖迷糊帶過時，正是辯護人提出證據彈劾證人的好時機
492
。 

二、 反詰問資料的準備 

    需要成功的進行反詰問，即須周全的準備資料。其中最重要的是製作「詰問事項

書」。此時可以思考的是，有問題的證人與其他證人、證據間有什麼關係。並從中思

考，如果訴訟的主張跟證人的供述有歧異時，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並可以藉此彈劾證

人的信用。如證人的知覺、記憶、表達等供述證據的性質造成？證人是否與被告有利

                                                      
490
 佐藤博史著；王信仁譯，刑事辯護之技術與論理：刑事辯護之心.技.體，台北律師公會，新學

林，頁 217-219(2017 年)。 
491
 佐藤博史著；王信仁譯，同前註，頁 251 (2017 年)。 

492
 張瑋心，「交互詰問」-美國庭審程序之重頭戲，軍法專刊，61 卷，3 期，頁 214(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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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關係？證人是否為善意?上開原因皆係辯護人可用以彈劾證人之事由，有賴反詰問

前妥當準備。 

三、 善意基礎法則的遵守 

    如前所述，本文認為國民法官法在提出彈劾證據，亦應採用「善意基礎法則」。

因此反詰問之問題應具備法律基礎，且提出之事證應具容許性，在合法的框架下，妥

善包裝問題。舉例而言，若律師提問證人：「是否曾因酒駕被罰？」此問題與誠實性

與重罪無關，不應允許被提出彈劾。People v. Wells 案理由書即提到，對於辯護人

詰問一個法律人都知道完全不被容許且錯誤的問題是不明智的493。 

四、 別讓證人預料詰問的意圖 

    若讓證人洞悉了詰問的意圖，很有可能無法得到預期的答案。在實務上，經常會

有辯護人因為擔心證人聽不懂問題，而事先說明證人的證述與其他證據或證人先前證

述的矛盾之處才詰問，亦即所謂的「附說明的詰問」，此舉將使證人事先意識詰問的

目的，而重新思考回答的內容甚至有所修飾，無法完全發揮彈劾之效果。如果能在詰

問前思考要使用的字，就可以避開此類的詰問494。 

五、 證人的自相矛盾是反詰問最有利的武器 

    證人在進入審判行交互詰問前，通常都會於警察、檢察官前有過多次供述的機會，

雖然證人作出大相逕庭的供述非常少見，然而對同一事實受到不同的人詰問，證人在

些許細節、使用之語言難免會有些許不一樣，事實上，證人一再保持前後陳述完全一

致的情形非常少見。 

    而為了達成此種彈劾效果，必須徹底且反覆的閱讀證人先前筆錄，找出檢警可能

沒有發現的問題。以不一致的態樣來看，文字形式、態度、證述的要旨，皆有可能有

不一致之處。 

    若於詰問中，證人已陷入重要的矛盾時，此時彈劾的效果即已達成，應注意的是，

                                                      
493
 張瑋心，同前註，頁 208(2015 年) 

494
 佐藤博史著；王信仁譯，同註 490，頁 257-258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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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無意義的追擊，如「為什麼會做出不一致的陳述?」。由於詰問者肯定希望證人

回答：「對不起，我沒有看見」之類的答案，但證人很有可能僅會回答：「我剛剛想了

一下，應該是我當初的記憶比較清楚，先前回答才正確」。負責舉證的檢察官此時會

鬆一口氣，而彈劾的效果也會因而減弱。 

  更好的做法是，讓檢察官在覆主詰問時，做「無意義的追擊」。即便證人於覆主

詰問回答與主詰問相同的答案，也可能讓人感覺僅為辯解，此時辯護人的反詰問便可

算是成功。換言之，不同的詰問者，詰問的效果也會不同495。 

六、 沒有對證人一再彈劾的必要 

    雖然彈劾詰問是反詰問的典型，然而反詰問並不以彈劾證人為侷限，尤其係當同

一事實證人已做出多次供述，或是證人的證述已經違背了客觀事實，此時應該擴大主

詰問證人的證述與其他證述或自我證述矛盾的角度，亦即進行確認性的反詰問。由於

此種詰問係依據證人的證述進行，因此證人很難洞悉詰問的意圖496。  

七、 讓法官聽得懂 

    詰問之重點終究係需說服法官，若在反詰問證人後，卻未能使法官對本案重點產

生疑問，進而對證人的可信度產生懷疑，即便證人答出對辯方有利的陳述，仍不能算

是成功的反詰問。 

    而讓法官聽懂產生疑問的目的在於，當事人、辯護人透過反詰問證人，顯現證人

的可信度應受懷疑，此時法官可能會進而對證人職權訊問。若證人的回答係對辯護人

有利時，法官的訊問便相當重要，因為法官可能會想無法回答別人(即當事人、辯護

人)的問題就算了，對自己(即法官)提出的問題也無法正確回答的話，這樣的人應無

法相信。換言之，法官的職權訊問對該證人是否可信可謂「最後的機會」497。 

 

                                                      
495
 佐藤博史著；王信仁譯，同前註，頁 260-261 (2017 年)。 

496
 佐藤博史著；王信仁譯，同前註，頁 258(2017 年)。 

497
 佐藤博史著；王信仁譯，同前註，頁 267-268(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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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上訴審階段有關彈劾證據之使用 

    適用國民法官法之案件上訴至二審，將回歸由職業法官組成之合議庭審理，若仍

維持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覆審制，將使二審合議庭得自行重新調查證據並認定事實，無

法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亦不尊重國民參與審判形成的一審判決結果。因此，有論者

即主張，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300 條之立法意旨，國民法官法之二審應採取「事

後審兼限制性的續審」定位498。 

    其中，當事人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之例外範圍即攸關上訴審得否發揮事後審兼

限制性續審地位的重要指標。其中，「彈劾證據」為法定得調查新證據之例外之一，

該如何界定得調查之範圍即屬上訴審須面對之問題。另外，當事人若於一審調查彈劾

證據時，未即時提出異議，或曾提出異議但經法院裁定駁回異議，可否據以作為上訴

理由，亦關乎上訴審之效能發揮。 

    以下本文即針對「調查彈劾證據之範圍」及「上訴理由」等兩方向說明彈劾證據

於上訴審可能之爭點。 

第一項 國民法官法第 90條第 1項但書第 1款中第 64條第 1項第 4款之

解釋 

    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原則上不得聲

請調查新證據」（下稱本條項）前開限制調查「新證據」的意義，除了貫徹國民法官

法庭在一審集中審理之核心概念，亦將當事人於一審準備程序終結前未聲請調查證據

的失權效沿至二審。原因在於若二審對調查證據之範圍未有限制，當事人即有可能將

武器(即證據及主張)都留待二審，將使一審流於形式，亦使訴訟重心移至二審499。 

    同條第 2 項規定：「有證據能力，並經原審合法調查之證據，第二審法院得逕作

                                                      
498
 陳運財，論國民參審案件第二審上訴之審查，月旦法學雜誌，343 期，頁 7(2023 年)。 

499
 陳運財，同前註，頁 14(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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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判斷之依據」目的在一審審理活動時已貫徹言詞審理及直接審理原則的證據調查，

其心證的透明度應有所提升，讓二審的審理程序得基於訴訟經濟的考量，適度減化，

而無須重新調查證據，亦可同時避免二審以書面審理輕易取代一審審理的認定500。 

    然而即便法條設計富含事後審之精神，但國民法官法之上訴審仍保有限制的續審

精神，目的在作為事實審終審，某程度仍應有救濟第一審不當的事實或量刑認定的機

制501。因此，在符合本條但書下，仍應允許當事人適度提出新證據。論者即強調本條

的關鍵在於但書的適用，是否合於比例原則。既不應造成與一般被告適用刑事訴訟法

有不合理的差別待遇，亦不宜僅因形式上對聲請調查證據有所限制，即稱有害當事人

受保障的訴訟權502。 

    以下先簡介本條項對「新證據」的認定，其次討論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 項但

書第 1款中同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在上訴審該如何解釋並提出本文見解。 

第一款 何謂上訴審之新證據 

    在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國模上訴字第 1號的模擬法庭中，檢辯雙方的立場並不

太一致。辯方認為所謂的「新證據」，應該指所有第一審未實際踐行調查的證據，因

此不論是在第一審聲請調查遭駁回、第一審未聲請調查、法院未職權調查或第一審辯

論終結後才出現的證據，皆屬於此範圍；檢方則認為，若證據曾遭原審駁回，即不屬

於新證據，應不受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之限制
503
。 

    有論者則提出本條之「新證據」範圍，係希望一審階段檢辯雙方即提出所有的主

張與證據，因此應採取「當事人曾否於一審聲請調查」之標準504。另有論者主張本條

之「新證據」係指「未於第一審法院調查之證據，且未經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一審準

備程序終結前聲請調查者」505，換言之，不論證據成立的時機在一審辯論終結前或後，

                                                      
500
 文家倩，同註 235，頁 3(2023)。 

501
 吳冠霆，談國民法官上訴審的幾個實務問題，最高檢察論壇創刊號，頁 118(2023 年)。 

502
 陳運財，同註 498，頁 14(2023 年)。 

503
 張永宏，同註 371，頁 87-88(2022 年)。 

504
 張永宏，同前註，頁 88(2022 年)。 

505
 陳運財，同註 498，頁 14(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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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當事人提出聲請調查的證據係自主撤回亦或經法院曉諭後撤回，只要符合前開要件，

即屬於「新證據」，且罪責及科刑證據階包括在內506。 

    總結前述上訴審「新證據」之範圍，在模擬法庭中，辯方的立場傾向將「新證據」

之範圍擴大，而檢方則傾向限制新證據之範圍。而以學說意見觀察，後者之範圍則包

含前者採較寬鬆之立場。 

    本文認為，就上訴審「新證據」之範圍應採取較寬鬆之態度。原因在，基於完善

一審堅實審理的證據調查，應避免檢辯使用「保留證據」的訴訟策略，造成一審流於

形式，而將訴訟重心放在第二審。其次，新證據的調查標準對當事人有較高的釋明要

求，將新證據之範圍擴大，亦可使檢辯於一審聲請調查證據更為謹慎，避免任意主張

新證據作為上訴理由。最後參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96 條第 1項，已明文規定所

謂新證據係指「未於第一審法院調查之證據，且未經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一審準備程

序終結前聲請調查者」，應可作為本項爭議之結論。 

  附帶一提，若第一審準備程序被告曾同意證人審判外之警詢筆錄為證據，故未主

張聲請傳喚該證人詰問，於第二審上訴時始主張聲請傳喚，是否屬於本條範圍。若係

按照現行實務運作，多數二審法院基於維護被告詰問權通常會同意再傳喚該證人，然

如此似乎無法落實本條之意旨。因此有論者即建議，既然一審當事人放棄傳喚證人而

同意使用傳聞書證，即有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 項之適用，原則上二審應不許其聲

請傳喚詰問，除非有符合但書情形。論者並強調，就但書適用情況應審慎判斷有無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6 款之事由，二審法院不應逕自依職權列為調查範圍。目的

在希望當事人於國民法官法庭行使傳聞同意時，可以更加慎重，不要輕易同意傳聞筆

錄作為證據507。 

第二款 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項但書第 1款中第 64 條第 1 項第 4款之解釋 

一、 最高法院判決之見解－考量「落實集中審理」及「可歸責性」 

                                                      
506
 陳運財，同前註，頁 14(2023 年)。 

507
 陳運財，最高法院國民法官上訴審模擬法庭座談會會議紀錄，頁 12-13(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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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理上為了堅實第一審之證據調查程序，及尊重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之審理，

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與同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範圍是否應為相

同解釋，值得就我國實務見解為蒐集分析。由於國民法官法實施尚短，以下蒐集一篇

最高法院判決對本爭點之實務見解。 

(一)本案爭點508 

    本案被告被控殺人。檢察官自二審一路上訴至最高法院，其中涉及彈劾證據之爭

點為檢察官主張一審鑑定人對被告之鑑定意見非採行司法實務通常所採取之標準，因

而對刑法第 19 條之法令解釋有誤，使一審對重要量刑事實評價有重大錯誤，因此依

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聲請對被告重新進行精神

鑑定。 

(二)二審法院見解 

    二審法院先引用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98 條第 1項規定509認為當事人、辯護人

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之證據，須審酌是否有「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

或適用法令違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

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等情事而有撤銷

之高度可能者才可以允許調查新證據。 

    其次，二審法院審酌檢察官既然於偵查時已將被告送鑑定並將鑑定報告書列為證

據，又於審判中對鑑定證人交互詰問後表示意見時未質疑鑑定證人之證述有何不當，

待提起上訴後才爭執鑑定證人於審判中之證述內容，應已不符合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

第 1項第 4款之要件。總結來說，檢察官於二審聲請將被告重新送鑑定，既不符合國

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之意旨亦不符合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

應予駁回。 

                                                      
508
 參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2915 號刑事判決。 

509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98 條第 1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

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 305 條第 1項、第 306

條、第 307 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 



188 
 

(三)最高法院見解 

    最高法院在審查二審法院駁回檢察官聲請調查新證據之部分，先論述國民法官法

第 90 條第 1 項但書所允許之範圍應以「落實集中審理」及當事人、辯護人有無「可

歸責性」為標準。其中，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一般認為屬彈劾證據，

若彈劾證據可於第一審程序中彈劾使用，或是聲請作為實質證據而為調查，卻不提出

時，原則上即不應允許於第二審程序為證據調查之聲請，以避免當事人、辯護人刻意

不於第一審彈劾或聲請調查，再利用本款於二審為實質證據調查之情形。因此適用本

款時，必須特別考量當事人、辯護人有無刻意迴避於國民法官法庭提出或聲請調查，

謹慎考量彈劾證據的調查必要性，確保第一審集中審理及審判的公平性。 

    綜上所述，最高法院就二審法院駁回檢察官聲請對被告重新鑑定之部分，亦肯認

二審法院認為檢察官既然未於第一審爭執鑑定報告書及鑑定證人證詞等證據之證明

力，至二審始聲請對被告再行鑑定，應不符合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要

件。檢察官若認為有再行送鑑定之必要，不論係以彈劾之方式或係用作另一證明方法

的實質證據，於一審即有機會再行聲請鑑定，基於前述「落實集中審理」及「可歸責

性」之觀點，自不宜允許於第二審程序援引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證據

調查聲請，否則一審集中審理之要求及審判公平性將被架空。 

二、 本款解釋應作目的性之限縮 

    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若「新證據」係屬同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且有調查必要性時，即得於二審法院聲請調查。而該條具體內容「為爭執審判中

證人證述內容而有必要者」依前所述，解釋上即屬「彈劾證據」。具體該如何解釋本

款之範圍，此部分爭議已於準備程序之調查證據失權效部分詳細說明。因此在上訴審

階段實際的爭點應落在一、二審法院就限制調查新證據之範圍是否應為相同之解釋。 

    由於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但書第 1款係直接引用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之規範，目的

在於限制第二審聲請調查證據的規定，解釋上係為第 64 條失權效的延續效力，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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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文所規範之類型的立法意旨基本上亦應相同510。 

  然而，考量二審係作為事後審兼限制續審制之制度，就「新證據」調查之範圍原

則上應較一審為嚴格，否則容易使一審之審理過程流於形式。其次，二審法院審判的

對象為具體之一審判決，當當事人、辯護人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時，其上訴理由即為

案件的爭點核心，而未上訴部分，法院即應避免調查。在證據調查亦應採取此標準，

而將重心放在爭執事項511。進一步言，上訴審調查新證據之通常必要性基準，即應考

量是否與當事人、辯護人之上訴理由有關。若當事人、辯護人欲聲請調查的新證據與

上訴理由有關，即屬當事人欲爭執的對象，有必要之程度自然較高；若與上訴理由無

關，調查上即應偏向消極，避免積極調查以免成突襲性裁判512。最後，觀察法條文字，

第 90 條第 1項但書第 1款相較同法第 64 條多了「有調查之必要者」的要件，解釋上

應屬立法者於立法時即欲就二審聲請調查新證據作更嚴格解釋之證明。 

  總結來說，二審法院就調查新證據與否，應檢視有無符合例外、與上訴理由關係、

原審是否調查充足等事由判斷必要性外，亦應考量若調查新證據可能容易造成新心證，

且二審的訴訟構造與一審國民法官法的基本價值與目的，亦應一併考量513。即便新證

據形式上符合第 90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之類型，若法院認為該證據並不符合上開考

量因子，即應駁回聲請。以法理而言，由於考量之因子較一審法院審查調查新證據更

多，以彈劾證據為由調查新證據之範圍亦應較一審為限縮才屬合理。 

三、 本款是否應為刪除之探討  

    本文認為，上開判決對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 項但書為限縮之意旨殊值贊同，

否則會如同論者提出之擔憂，使二審法院以不具有證據能力的彈劾證據作為實質證據，

架空傳聞法則與嚴格證明法則的危險514。以限縮之範圍而言，本項第二款所述，新證

                                                      
510
 陳運財，同註 498，頁 15(2023 年)。 

511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504(2024 年)。 

512
 顏榕，日本二審法院對於一審訴訟程序之審查及二審調查證據之基準-兼評我國台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國模上訴字第 1號判決，萬國法律，242 期，頁 35(2022 年)。 
513
 顏榕，同前註，頁 36(2022 年)。 

514
 張永宏，同註 371，頁 101(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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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要能於二審聲請調查，不僅須符合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限制即限於

「自我矛盾供述」，亦須檢視有無符合例外、與上訴理由關係、原審是否調查充足、

二審的訴訟構造與一審國民法官法的基本價值與目的等事由判斷調查必要性。再依循

最高法院以「集中審理原則」、「可歸責性」等觀點審查，對當事人依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項但書為由聲請調查證據為目的性解釋而為限縮。 

  不論係以法理或係現行實務判決皆將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 項但書中第 64 條

第 1項第 4款為聲請理由之範圍作限縮。在此基礎上，有論者主張本款不僅應限縮，

更應刪除為洽當，然此論點是否妥當以下討論之。 

(一)主張本款應為刪除之理由 

    主張刪除本款之論者其理由認為，首先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2 項，一審法院調

查之實質證據若有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二審法院可逕自作為判斷。原則上二審法

院並不會再傳訊證人到庭直接審理，若當事人上訴聲請調查證人審判外之供述，將會

形成證人之一審供述(實質證據)，二審法院無須調查審理，但證人審判外之供述(彈

劾證據)，二審法院會以「調查獨立書證」的方式彈劾。因此若單純以法條文義解釋，

將使彈劾證據為由聲請調查證據過於輕易容許，實質面上極可能造成二審法院之心證

有偏誤515。 

   其次，以我國現行法之觀點，由於彈劾證據本來即可於反詰問時，依刑事訴訟法

第 166 條之 1第 3項第 3款或第 6款，提示予證人，並從中獲得彈劾之事實，亦可於

一審階段單獨聲請調查該彈劾證據。若當事人未即時於一審聲請調查，基於集中審理

原則、可歸責給當事人之法理，應認為上訴審並無調查之必要。 

    因此論者建議，若當事人欲聲請調查在一審階段未能聲請調查的彈劾證據，應回

歸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 項但書第 2 款「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之規定，

以此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可責難性以及是否符合調查必要性之要件決定是否允許調

                                                      
515
 張永宏，同前註，頁 101-102(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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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516。 

(二)本文見解-本款不應刪除而應採限制即可 

    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 項據以限制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新證據，係因第一

審國民法官法採用卷證不併送並由當事人主導證據調查。因此為了貫徹一審之準備程

序失權效的規範，二審自然有必要限制聲請調查新證據517。另一方面，本條同時設立

相對應之但書以符合比例原則，其中第 1 項但書提到同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得為

聲請調查新證據之理由，由於此款之要件依文義解釋極容易達成，因此主張刪除之論

者即立基在應作限制之基礎，認為為了避免二審對證據之性質混淆而主張應將國民法

官法第 90 條第 1項但書中同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為刪除。 

    前開論者之理由雖值參考，然本文認為將此項理由據以刪除，對被告於上訴審之

訴訟權影響甚大而應謹慎思考。誠然，尊重一審國民法官法庭之結果以及落實集中審

理原則固然重要，然亦須考慮二審為事實審之終審，在一定程度上仍應有救濟第一審

認定事實不當之機制。貿然將本款刪除，等同剝奪被告能突破二審原則不允許調查新

證據之依據之一，相較於具備國家資源之檢察官而言，對被告之影響將更為劇烈。 

    再具體就主張本款應刪除之理由為檢討，論者認為由於彈劾證據於我國並無明文

規範，因此在實務上即產生範圍定義上的不同。若對本款文字依循現行實務見解有可

能使二審法院將不具有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作為實質證據，而有架空傳聞法則或嚴格

證明法則的危險。然而上訴審之合議庭為職業法官所組成，對於混淆性質之風險相較

於一審國民法官法庭應更低，既然一審容許以本款為理由作為聲請調查證據失權效之

例外，舉輕以明重，於二審法院調查上開證據亦應允許。況且，上開情形係立基於現

行實務長期認為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得作為彈劾證據，若依循本文見解主張彈劾

證據應有嚴格證明法則之適用，並將本款之範圍限縮於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前

者既符合傳聞例外而有證據能力，後者則屬非傳聞，亦無架空傳聞法則之問題，應可

                                                      
516
 張永宏，同前註，頁 102(2022 年)。 

517
 陳運財，國民法官法第二審上訴應有的定位(發言紀錄)，最高檢察論壇創刊號，頁 90(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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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解決，尚不至於以刪除本款理由作為解決之手段。 

    至於論者主張當事人於一審交互詰問階段，即有機會透過彈劾詰問或係以獨立書

證調查之方式調查彈劾證據，皆無必要延至二審階段始調查。然而此為調查證據之必

要性，與是否容許其作為聲請調查之依據，層次上應有所區別，不得因無調查之必要

性即否認其據以聲請之理由。 

    本文認為，相較於本項但書之其他理由，以同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已屬被告

較容易得主張聲請調查新證據之依據，若將本款刪除無疑係對被告關上了訴訟的大門，

而有礙被告之訴訟權。況且適用通常刑事程序之被告，二審係採覆審制，原則上對於

調查新證據既無失權效之適用亦不會對聲請調查新證據之範圍有所限制，若再對適用

國民法官法之被告刪除其上訴審之調查新證據的權利，無疑對無法選擇訴訟制度之被

告有不平等之待遇。再者，上開論者之理由雖值參考，然其解決方式並不一定需以修

法刪除之方式才能達成，在現行法之規範下對本款之適用範圍為限縮，即可避免上述

風險。 

    綜上理由，本文認為現行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之同法第 64 條

第 1項第 4款，其作為聲請上訴二審理由之價值與其帶來的風險相比並不相當，不應

該予以修法刪除。 

 

第二項 與彈劾證據有關之上訴理由及審核基準 

第一款  以一審未即時聲明異議為上訴理由應允許  

    「彈劾證據」在一審中最常於交互詰問中使用，一方面當事人、辯護人詰問證人

之問題可能包羅萬象，而與本案並無關聯，另一方面亦可能於提示彈劾資料時提出不

適法或不當的證據，故他造如何及時、適法、必要的前提下提出異議，避免國民法官

受到誤導而產生偏見影響心證，即屬訴訟經驗之累積。 

    由於當事人及辯護人在交互詰問過程中，就詰問內容是否有違法或不當而未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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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異議之情形十分常見。不論係當事人於詰問時提出無關聯性之彈劾證據(刑事訴

訟法第 166-7 條第 2 項第 1 款)、告以錯誤之先前陳述內容(刑事訴訟法第 166-7 條

第 2項第 2款)、證人稍有供述不一即提示整份證人筆錄(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立法理由)、以彈劾證人證詞為由，提出與本案無關之證人個人經歷羞辱證人毀損

名譽(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7 條立法理由)等皆屬可即時提出異議之理由。國民法

官法施行細則第 217 條亦明文規定，若當事人或辯護人認為第 215 條所為之詰問方式

或內容有違背法令或不當，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167 條之 1聲明異議。然而若當事人或

辯護人就證人之詰問，未即時規定聲明異議，後得否再以此為上訴理由即生疑問。 

    是否對上訴理由有所限制涉及被告憲法第16條之上訴權，因此審酌上自應謹慎。

最高法院曾於模擬法庭之判決表示，若上訴人及辯護人未於第一審聲明異議，自不可

以於上訴時再主張518。從最高法院採取之見解似乎可認為其採取美國法之「未提出視

為放棄法則(raise-or-waive rule)」。該法則係指除了少數例外情形外，對事實審法

院的違法，訴訟當事人若未在原審即時提出，即不得在上訴審主張。舉例而言，若有

一方提出傳聞證據或非法取得之證據作為本案之實質證據，若他方未提出異議，可視

為其放棄權利，不得主張為上訴之理由519。 

    然而我國一來就該法則並無法條依據，此外論者亦提出若我國若欲採取「未提出

視為放棄法則」，必須同時採用「明顯錯誤」法則，亦即若該錯誤、瑕疵明顯影響當

事人權利，即便當事人未主張，法院仍可以更正520。同理，以現行法規觀察，似乎也

未找到相配套法則之授權。 

    因此論者即提出，依照現行多數看法及實務運作，即便當事人、辯護人未於交互

詰問程序中，對他造即時提出異議，仍可以該證人之詰問或回答違背法令或不當為由

提起上訴。且考量被告上訴權之憲法位階保障，在現行法授權不明的狀況，且沒有適

                                                      
518
 參最高法院 111 年度國模台上字第 2 號刑事判決。 

519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同註 32，頁 425(2023 年)。 

520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同前註，頁 428-429(2023 年)。 



194 
 

當的配套措施下，不應該貿然適用該法理，亦不應限制當事人、辯護人以此作為上訴

理由521。 

第二款 上訴審之審查基準-無害錯誤法則之適用 

    若當事人曾提出異議，但法院卻做出錯誤的裁定，或是法院在訴訟上有違背法令

之情形，二審法院該如何審酌原審之案件是否應撤銷。以彈劾證據可能涉及之訴訟上

違背法令為例，如在罪責階段調查無關的品格證據或是彈劾證據；於交互詰問時，當

事人、辯護人就彈劾證據之使用提出異議，遭法院不當駁回；欲提示彈劾證據，法院

不當禁止國民法官參考(如本章第一節之彰化地院判決，檢察官即以此作為上訴理由)，

上訴審法院應基於何項基準審酌是否撤銷原審判決即有爭議。 

    按照刑事訴訟法第 380 條規定，訴訟程序雖係違背法令而顯然於判決無影響者，

則不得為上訴的理由，故在第三審法院，我國係採取無害錯誤法則522。而適用國民法

官案件之二審法院是否亦應加入此觀點，論者有認為若審查標的為法律問題時，即亦

應採納。換言之，若當事人提起之上訴理由屬於「無害錯誤」，其上訴即應依刑事訴

訟法第 362 條裁定駁回上訴。二審法院即便認為原審有訴訟違背法令的情形，若對判

決結果無影響，二審法院亦可不予撤銷，在判決理由中指摘違背法令之處即可。而所

謂「無害錯誤」係指未影響被告重要權利的錯誤，被告實質上並未因該錯誤、瑕疵受

有損害
523
 

    論者提出在國民法官二審亦應採取「無害錯誤」之理由在：第一、上訴的目的應

以糾正原判決錯誤，因而救濟受不利益當事人為目的，基於國民法官法第 91 條要求，

不宜一有訴訟程序違法，即動輒撤銷。第二、訴訟程序的違法或不當，通常係因證據

能力、調查必要性、訴訟指揮有不當造成，不宜一有此種瑕疵，即撤銷判決，否則將

使人民喪失對國民法官判決的信任。第三，依刑事訴訟法第 380 條，三審亦有無害錯

                                                      
521
 陳運財，同註 498，頁 12(2023 年)。 

522
 無害錯誤法則之判斷基準可參考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同註 32，頁 430-438(2023 年)。 

523
 文家倩，同註 235，頁 3(2020 年)。 



195 
 

誤之適用，此種情形，將來亦不得上訴三審524。 

    本文認為，基於彈劾證據並非用以證明被告犯罪事實，在證明程度上屬於「輔助」

程度，因此在交互詰問上法院裁定若有所違誤，或是有調查無關之證據，除非就被告

之實質權利有重大影響，否則應可適用此無害錯誤法則。然如檢察官於開示階段刻意

隱藏對被告有利之彈劾證據或是當事人於訴訟中提出之彈劾證據造成國民法官有嚴

重不當之預斷及偏見，而法院未加以限制或禁止，此等可能造成被告之防禦權或公平

受審判權利有所減損而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即不屬於無害之錯誤，應許當事人提起

上訴。 

    另外需注意的是，在國民法官法第二審援引無害錯誤的法理，僅係供二審法院在

審理是否撤銷原審判決的參考，並非用以限制當事人之上訴理由，亦非要求當事人於

上訴時須釋明原判決訴訟違背法令之處有何顯然影響，否則將等同侵害當事人之上訴

權525。 

 

 

 

 

 

 

 

 

 

 

 

                                                      
524
 陳運財，同註 498，頁 8(2023 年)。 

525
 陳運財，同前註，頁 11(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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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章主要的目的在探討國民法官法中有關彈劾證據之使用，包含從審理原則、準

備程序、審理程序至上訴審階段等在使用上皆與過往刑事訴訟大相逕庭。由於國民法

官係法律素人，如何在各項程序中避免其將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混淆，導致傳聞法則

與嚴格證明法則遭架空，維持國民法官制度審判的正確性526，即屬本章關注之重點。 

    從體現國民法官法精神的審理原則與證據法則觀察，為了減少國民法官負擔並得

實質參與審判，一方面國民法官法相較刑事訴訟法更強調公判中心、直接審理、言詞

審理、當事人進行主義等原則。另一方面，職業法官可藉由證據關聯性與調查必要性

概念為國民法官篩選適合進入刑事審判之證據。其中，證據關聯性並不因制度改變而

更異其概念，然調查必要性於國民法官法中則需額外審酌是否會造成不公平的偏見、

誤導國民法官、浪費時間、重複證據等情形，並應篩選證據，慎選重要證據。 

    於準備程序階段，本文先以彰化地院一則裁定作為討論彈劾證據在準備程序使用

的引子，發現我國實務對彈劾證據之證據能力、調查必要性等概念討論較少。據此，

本文提出為達集中審理之目的，彈劾證據應有證據裁定之適用，且過往刑事訴訟認為

彈劾證據不以有證據能力為限而忽略關聯性之要求，於國民法官法應有所改變。至於

調查必要性的部分，權衡上可參考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之考量因子，並考量彈劾證

據本質上難以於準備程序階段判斷其調查必要性，因此可透過證據裁定保留或是作為

調查證據失權效之例外方式提出。 

    接著本文於第三項先是確認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但書第 4 款於準備程序終

結後得調查新證據之適用對象應屬彈劾證據，進而討論該條所稱「爭執」不限於彈劾

證據而包含回復證據之可能，然不應包含增強證據。至於本條項第 4 款之解釋範圍是

否包含所有彈劾證據類型，本文參考日本法最高法院判決及學說討論，發現日本學說、

                                                      
526
 張永宏，同註 17，頁 3(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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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多數認為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應限縮於同一人之審判外先前陳述。本文認為

本條項第 4款應可為同樣解釋，以避免架空傳聞法則。最後，於第四項本文一併討論

證據開示、爭點整理等其他準備程序可能與彈劾證據有關之問題。本文認為檢察官應

負有開示對被告有利之彈劾證據義務，且以國民法官法第 53 條第 1 項但書為限制彈

劾證據之開示應採嚴格限定例外甚至不予允許限制之態度；爭點整理則應包含對輔助

事實之彈劾證據的整理，以達集中審理之目的。 

    於審理階段，本文延續準備程序後調查新證據之議題，原則上應以詰問證人為優

先，若於詰問過程中已能透過彈劾呈現證人之矛盾，對獨立調查證人先前筆錄即無調

查必要性，避免以書證調查混淆國民法官對實質、彈劾證據之理解。至於調查彈劾證

據應有之程序，若係經證據裁定之彈劾證據，在程序上應遵守以彈劾詰問優先；若係

未經證據裁定之彈劾證據，則應先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提出，待證人為否

認先前陳述後，才具備依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獨立調查之必要。至於

在彈劾失敗後，當事人欲聲請證人先前陳述作為實質證據，本文認為可依國民法官法

第 64 條第 1 項第 5 款為調查依據。另外，本文參考日本法，若當事人刻意不於詰問

彈劾，應禁止當事人於詰問結束後之獨立書證調查，避免證人無從有解釋之機會。最

後，本文簡介彈劾詰問中，當事人、辯護人可使用之彈劾技巧以具體彈劾證據的使用。 

    於上訴審階段，本文先是確認上訴審對調查新證據之解釋，再聚焦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項但書第 1款中以同法第 64 條第 1項但書第 4款為調查新證據之理由。為

了避免二審法院以彈劾證據作為實質證據，架空傳聞法則及嚴格證明法則，並貫徹一

審法院集中審理之精神，參考實務要求以「集中審理原則」、「可歸責性」為標準，現

行法解釋應較一審得聲請調查之範圍為限縮。至於與彈劾證據有關之上訴理由與審查

基準，本文認為未提出即視為放棄法理於現行法尚未為共識，不宜以此作為理由限制

當事人對一審調查彈劾證據違法為上訴。至於無害錯誤法則，本文認為於第二審亦應

有適用，因此一審使用彈劾證據之瑕疵若未影響判決結果，二審法院不宜逕自撤銷判

決，應尊重一審國民法官法庭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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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使用 

    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將被告以外之人（含證人與共犯證人）的「先前不一

致陳述」定位為傳聞法則的例外之一，我國學說、實務亦極度關注此類型之庭外陳述

得否作為實質證據。然而，人的陳述深受知覺、記憶、表達能力及真誠影響，因此極

有可能出現前後兩種甚至多種版本等不同的陳述。當證人的證詞前後不一時，透過先

前陳述凸顯不一致並藉此質疑證人證言可信度，便為彈劾之目的。 

    過往實務雖透過反詰問之法理肯認先前不一致陳述得作為彈劾證據，並於判決中

頻繁使用，但我國法並未對其有詳細的適用規則與程序。探究長期忽略的原因，可以

從職業法官及當事人之角度分別切入。以職業法官而言，由於相信職業法官不會混淆

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之待證目的，故並無規範之急迫性；以當事

人、辯護人而言，現行的交互詰問制度在卷證併送下效果並不如預期，既然彈劾效果

無法被有效發揮，亦難期待當事人要求完善使用規則。  

    然而，在國民法官法中，國民法官共同為事實裁判者，若某些證據會造成國民法

官在使用上有所混淆而未為釐清，將對被告之受正當審判之權利有所影響。況且國民

法官法採納完全的當事人進行主義以及起訴狀一本主義，可以預期法官們要能理解事

實的唯一方法便是透過審判中對人證、物證的親自目視耳聞以獲得心證。以人證舉例，

交互詰問即為調查之主軸，彈劾證人更為反詰問之核心。其中，彈劾頻率最高的「先

前不一致陳述」，自有討論其適用規則之必要。 

    進一步言，在確立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使用規則後，該如何調查較符

合國民法官法之精神亦值討論。本文雖於第參章已說明在國民法官法庭就彈劾證據之

調查應以彈劾詰問為主，避免獨立的書證調查。然而若檢辯在詰問證人時，以證人先

前筆錄為本，僅就證人與筆錄有差異之處為彈劾詰問，造成法庭詰問時仍僅是重複筆

錄之內容，事實上僅是人證調查的外殼，書證調查的內核，將喪失彈劾詰問之意義。

因此在強調直接審理、公判中心原則的國民法官法庭就先前陳述之調查勢必要有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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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以利彈劾之成效及促使國民法官理解審判內容。 

    以下本文將先檢討我國現行法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之運用現況及問題，再參考規

範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最為詳細之美國法，對我國法中討論不足之部分為借

鏡。最後，就先前陳述的調查部分，則參考日本裁判員制度，對我國國民法官法為建

議。 

 

第一節 我國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之運用現況 

第一項 先前不一致陳述之意義及規範 

第一款  我國先前不一致陳述之意義 

一、 作為實質證據 

    我國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 明定具特別可信性之非被告先前不一致陳述得

作為傳聞例外，而具有證據能力。實務上針對本款亦發展出幾項適用之要件，如陳述

之任意性、陳述之可信性、陳述之必要性及實質證據使用之目的。其中前三項為先前

不一致陳述作為實質證據之具體要件，因與本文主題無關暫且不詳細論述，以下僅說

明實質證據使用之目的。 

    首先，我國法並未就傳聞為定義，按照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規定：「被告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以文義

解釋，此條並未規範符合該款陳述之待證目的為何，因此似乎只要符合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即屬傳聞證據。然而，有論者即指出該條之適用不應該受文義限制，

亦不可望文生義，因此應該要以傳聞法理解釋527。 

    所謂的傳聞法理，其實就是如美國及日本法之傳聞法則，加上用來證明該敘述事

項是否為真實的要件。換言之，如果提出審判外陳述的目的不是用以證明陳述內容的

真實，即非傳聞。因此，若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的不一致陳述並不是用來證明犯罪

                                                      
527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同註 32，頁 220(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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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事實，即無傳聞法則的適用。 

    然而，現行法畢竟尚未修法，因此僅要被告以外之人現正於審判中作證陳述，而

當事人透過先前不一致陳述詰問後，證人仍堅持其在法庭上的陳述才是對的，即產生

調查證人先前筆錄的必要性。此時證人審判外之先前筆錄在具有可信的特別情況，且

用以證明犯罪事實存否必要者，即可做為有關犯罪事實的實質證據使用528。 

    必須注意的是，證人可能作出先前不一致陳述的機會，乍看之下雖僅有刑事訴訟

法 159 條之 2有適用，然而同法第 159 條之 1於檢察官及法官面前所為之陳述，亦存

有證人作出不一致之陳述之可能。因此若證人在審判外對法官、檢察官、第三人所為

不一致之陳述，在符合要件下，亦屬傳聞例外，應容許有證據能力。此點可參酌同法

159 條之 2立法目的並無排斥其他「先前不一致」陳述得作為傳聞例外之意旨以及最

高法院肯認非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仍可依本條成為證據得知529。 

    因此，在討論審判外不一致陳述是否得作為實質證據時，應包含偵訊筆錄或警詢、

調查筆錄等。惟需注意的是，並不是筆錄只要部分稍有不一致，即整份筆錄皆有證據

能力。仍需具體、特定的就前後陳述比較，決定何者可信，並非陳述者在審判外的全

部陳述皆可一併討論得作為證據530。 

二、 作為彈劾證據 

    在眾多彈劾證據類型，證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應為使用頻率上最常見的，而

會有如此高的使用比例，與人的記憶息息相關。由於刑事審判程序往往無法迅速結案，

隨著時間的推移，不論被告或證人對案件的記憶皆可能逐漸淡忘，亦有可能受外力影

響，因此於審判中翻供或是遺漏細節，可謂再正常不過。這也是為何要盡量減少供述

證據在證據結構比例的理由，因為證人證言的信用性須要花極大精力檢驗。其中，當

事人於交互詰問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檢驗證人的信用性即對事實的推認產生十分

                                                      
528
 陳運財，同註 119，頁 101(2003 年)。 

529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同註 32，頁 228(2023 年)。 

530
 蘇凱平，檢訊中陳述之「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以最高法院 102 年度第 13 次刑事庭會議決

議(一)對實務操作傳聞法則之影響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253 期，頁 159(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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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檢驗效果。 

    我國刑事訴訟法雖未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有彈劾證據的明文規定，然而參

照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1 第 3 項第 6 款規定：「行主詰問時，不得為誘導詰問。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證人、鑑定人為與先前不符之陳述時，其先前之陳述。」、

第 166 條之 2第 1項、第 2項之反詰問得誘導詰問及得使用先前陳述辯明證人、鑑定

人之陳述證明力等彈劾的法理。可知「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在我國實務

早已廣泛使用反詰問之法理承認其使用。再者，從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肯認

「先前不一致陳述」在國民法官法中得用以彈劾證人、鑑定人，其立法理由之一亦說

明係參考上訴我國實務引用之法條、法理為訂定，換言之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

劾證據在我國並非陌生之概念。 

第二款 法院實務對於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見解 

一、 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6881 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6881 號刑事判決是我國最高法院最早於判決理由中 

有提及得以反詰問之法理，容許以陳述人先前不一致之陳述作為彈劾證據。其判決理

由略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認定犯罪

事實與否之證據，但參酌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第六款，

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二之規定及行反詰問時，容許以陳述人先前不一致之陳述作為彈劾

證據之法理，非不得以之作為彈劾證據，用來爭執被告、證人、鑑定人陳述之證明力。」 

  上開判決說明最高法院在我國自 2003 年引進傳聞法則以及交互詰問制度後，逐

漸接納了英美法中有關彈劾證據的概念，容許當事人透過陳述人先前不一致的陳述作

為彈劾證據，爭執被告、證人、鑑定人陳述的證明力。 

    雖然最高法院肯認在交互詰問提出先前不一致陳述做為彈劾證據，然而本文觀察

現行實務運作，由於採行卷證併送制度以及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法官在交互詰問

程序中，常為積極蒐集證據或發現真實而立於主導之角色，亦帶有職權主義之色彩。

造成當事人、辯護人詰問證人的過程時，法官中途打斷甚至主動訊問問題的情況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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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也使彈劾證據的使用，很大程度尚取決於審判長的訴訟指揮。再者，現行法院

仍重視書物證大於人證，因此對交互詰問當下證人的表現並不在意，反倒是希望審判

筆錄記載能愈詳實愈好，以便在下庭後，與證人先前陳述之書證交互對比以獲得心證。

如此審判模式，實難稱符合公判中心主義及直接審理原則。 

二、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183 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183 號刑事判決說明了先前不一致陳述同時得作為

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的雙重性質，其判決理由略以：「我國刑事訴訟法雖未設有如日

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關於彈劾證據擬制為有證據能力之規定（即依第 321 條至第

324 條規定不得作為證據之文書或供述，為爭執被告、證人或其他人於審判準備或審

判期日所為供述之證明力，得作為證據），然引為爭執、彈劾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中

所為陳述證明力之審判外陳述，當與其審判中之陳述不符，該等審判外先前之陳述，

如符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所定例外要件，自得為證據。」 

    彈劾證據在實務上最常遇到的問題仍是與傳聞證據之關係，若傳聞證據符合傳聞

例外具有證據能力，自無不可作為彈劾證據。以先前不一致陳述而言，若符合刑事訴

訟法第 159 條之 2 之例外要件得作為傳聞例外，當事人自可用以爭執證人陳述證明

力，應無引入傳聞證據之風險。 

三、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951 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951 號刑事判決即表明自我矛盾陳述作為彈劾證據

並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其判決理由略以：「我國刑事訴訟法基於證據裁判原則及證

據能力之規定，得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以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惟於審

判期日證人所為陳述與審判外之陳述相異時，可提出該證人先前所為自我矛盾之陳

述，用來減低其證言之證明力，此種作為彈劾證據使用之傳聞證據，因非用於認定

犯罪事實之基礎，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

面陳述，雖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但非不得以之作為彈劾證

據，用來爭執或減損被告、證人或鑑定人陳述之證明力，供法院審判心證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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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此爭點本文已於第貳章、第參章說明彈劾證據與傳聞證據之關係時詳盡論述，

於此不再贅述。在此僅點出我國最高法院向來肯認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得作為彈

劾證據，而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此外，本判決前段將可作為彈劾證據使用之傳聞

證據限於證人先前所為自我矛盾之陳述，後段又論述傳聞證據得用以爭執被告、證

人或鑑定人陳述之證明力，就彈劾之對象，不限於同一陳述者，前後對比似乎在先

前不一致陳述得用以彈劾的範圍有所矛盾。 

四、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745 號刑事判決、第 1777 號刑事判決、第 2395 號

刑事判決 

    上開三則判決意旨廣被下級審參考，其判決理由略以：「證人證述前後縱有差異，

事實審法院依憑其前後之供述，斟酌其他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取其認為

真實之一部，作為論罪之證據，自屬合法。又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

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

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證

人之陳述，每因留意重點之不同，或對部分事實記憶欠明確，以致前後未盡相符；然

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 

    上開三則判決意旨說明，由於證人之記憶以及每次留意的重點皆有可能不同，因

此即有可能產生陳述不一致之情形，此時法院該採信何項陳述由於涉及實質證據之證

明力，應由法院依自由心證決定，並非一被彈劾而稍有不一致即可謂整份陳述皆不可

信。 

    雖然最高法院有說明證人若僅是關於行為動機、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有稍微

不一致，若對基本事實相符時，仍可謂可信，但對於陳述不一致的程度該以何標準才

得視為有效之彈劾，尚有論述不足之處。本文認為，此部分亦屬我國在使用先前不一

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上討論較少之部分，亦即對於何謂「不一致」，以及不一致的不

同類型該如何判斷是否屬於不一致等。過往實務見解，大多以實質證據之角度，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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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證人稍有不一致，法院仍得依自由心證決定可信之處，但對於何種不一致陳述得

為有效之彈劾，則未有詳盡之說明。 

第三款 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現行法規範 

一、 刑事訴訟法 

    承實務判決所述，現行刑事訴訟法並未就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為具體規

範，僅於判決之理由中以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1第 3項第 6款、第 166 條之 2第 1

項、第 2項等規定為法理之推導，在解釋及規範密度上尚有所不足。 

二、 國民法官法 

    綜觀國民法官法，除了學者、實務有就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解釋

應屬彈劾證據，並將該款範圍限於先前不一致陳述外，其餘條文亦未有明文規定先前

不一致陳述得作為彈劾證據之規範。 

三、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下稱本細則)係透過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立之，其目的在於

透過協力合作之精神，致力於足以落實促進國民參與審判之具體措施。其中有關先前

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規定，人證調查部分規定在本細則第 211、215 至 217 條；

被告之部分於本細則第 155 條立法理由有說明，以下本文即簡介上述各條之規範，釐

清先前不一致陳述在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中之概念。 

（一） 本細則第 155 條－被告訊問先行為原則並可被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 

    由於被告供述屬於法定證據方法之一，因此本條規定若檢察官、辯護人對於犯罪

事實或科刑有調查被告供述之必要，可以在審判長訊問被告前，先行詢問被告。其詢

問方式基於當事人自主調查證據之原則，便交由檢察官、辯護人自主行交互詰問。既

然屬交互詰問之形式，自然有可能在被告先後陳述不一時，對其提出先前不一致陳述

用以彈劾。 

    然而由於言詞審理、直接審理及促進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理解證據內容之理

念，不宜過度依賴審判外之供述筆錄，因此原則上應以詢問被告為主。此時若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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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經法院曉諭後撤回聲請調查被告警詢、偵查筆錄之聲請，嗣被告於審判程序中

供述前後不一時，檢察官或辯護人得直接以被告先前所為不一致供述彈劾被告，無庸

先經法院裁定許可調查被告先前警詢、偵查筆錄。 

（二） 本細則第 215 條 

1. 第一項－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之明文化規定   

本條第一項：「詰問證人、鑑定人時，證人、鑑定人為與先前不一致之陳述者， 

得以其審判外陳述彈劾之。」 

    本條項明文肯認證人、鑑定人於審判外先前不一致陳述得作為彈劾證據提出。立

法理由並說明，彈劾證據係屬英美法之概念，因其目的並非用以證明犯罪事實，因此

其證據能力與實質證據相比並不需要如此嚴格，換言之，即便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項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作為彈劾證據。再者，此種作為彈劾證據之待證

目的與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傳聞例外有所不同。 

2. 第二項－以證人先前陳述彈劾證人並不限於特定方式 

    本條第二項：「前項彈劾，得以告以證人、鑑定人先前陳述要旨、朗讀其先前陳

述之內容、提示先前陳述內容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惟應注意於彈劾必要範圍內為之，

並不得給予證人、鑑定人陳述不當之影響。」 

    本條項將過往實務以反詰問之法理肯認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證人之方式明文化

規定。其立法理由說明，以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證人並不限於特定的方式，無論於詰

問證人之際告以證人先前陳述要旨、朗讀其先前陳述之內容或向證人提示記載先前陳

述之筆錄或其他書面紀錄，均無不可。由於此種調查方式並非法定調查證據程序，因

此無須以法定調查方式記載證人先前筆錄等。然須注意的是，既然係將反詰問之法理

明文化，交互詰問之規則亦應遵守。就詰問之範圍，應以彈劾必要為限，不得一有不

一致即提示整份筆錄，此外就詰問之性質，亦須注意上開提示方式本質上即屬於誘導

之行為，須注意應於彈劾必要範圍內行之，以免對證人、鑑定人有不當之影響。 

3. 第三項－確認先前陳述之事實以及針對重要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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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第三項：「彈劾證人、鑑定人，應先向其確認其作成先前陳述之事實，並針

對重要事實，避免過度偏重枝微末節之差異。」 

    本條項將彈劾之調查規則更具體化規範，前者要求在彈劾前(也就是以第二項彈

劾方式提出前)，應先向證人、鑑定人詢問以確立詢問之基礎。立法理由有舉例：如

向證人詢明其於案發後是否曾接受警察詢問，或向證人確認特定筆錄是否為其接受詢

問後作成者。 

  後項則要求彈劾者在面對證人之各項不一致事實中，需針對本案之重要事實彈劾，

而非只要有前後陳述不一致之情形，就以其先前陳述彈劾之必要。其規範目的在於避

免詰問者無法掌握本案爭點，證人亦無法就其親身經歷事實完整陳述，對國民法官而

言亦可能將焦點從本案事實轉至確認證人陳述，而無助於其理解案情。 

4. 第四項－本細則第 211 條第 1項但書、第 2、3、4項適用 

    由於依據本細則第 215 條之立法理由，詰問者提出之審判外陳述很可能屬於傳聞

證據而無證據能力，此時為了避免在彈劾範圍以外有不當誘導或誤導之情形，依本細

則第 211 條第 1項但書，審判長可以限制或禁止之。而依本細則第 211 條第 2項，實

施詰問之人亦應同時注意不得以錯誤之內容誤導證人、鑑定人。此外，由於審判外陳

述很可能未經證據調查，因此依本細則第 211 條第 3項在審判長認為有必要時得先確

認其內容，並且應依本細則第 211 條第 4項給予他造閱覽之機會。 

（三）本細則第 216 條 

    本條之規範目的在表明不論係為了確認真實性、同一性；喚起記憶；或是以證人、

鑑定人先前不一致之陳述彈劾證人、鑑定人，而提示文書、證物，該等資料的內容都

隨著提問者的使用而附合成為問題的一部分，證人、鑑定人之回答亦屬之。 

    因此，以先前不一致陳述為例，法院僅能就特定不一致之內容為適當方式記錄，

至於其餘無關之部分，則不得提出附卷。以當事人、辯護人之立場，不得藉由提示先

前不一致陳述彈劾之方式代替法定調查方法，否則有架空傳聞法則及嚴格證明法則之

疑慮。並且須注意的是，在評議時，職業法官須對國民法官為適當闡明該證據僅就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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劾使用，而未經合法調查程序，不得作為實質證據。 

（四）本細則第 217 條 

    本條係表明以證人、鑑定人之先前不一致之陳述彈劾證人、鑑定人之行為仍屬於

交互詰問之一部分，受交互詰問規則之限制。 

（五）小結 

    綜上所述，上開條文係依循實務長期多數見解，將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

首次於我國法明文化，並且在本細則第 215 條之立法理由的最後一項理由尚有附帶說

明，上述規定僅係明確規範實務上最常見之彈劾方式，並非否定其餘彈劾證據之意思。

在國民法官法採納全面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結構下，使用彈劾證據上勢必會更加頻繁，

因此對於彈劾證據之規範有其必要，上開條文之訂定應值肯定。 

第二項 現行法尚待解決之問題 

第一款 先前不一致陳述之定位混淆 

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項對傳聞證據之定義如第貳章第三節第一項所述，相較

於美日法通說，欠缺了用以作為證明陳述內容為真實之要件。造成供述證據若屬於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即會形式上先被視為傳聞證據，而不去實際探究其欲證

明之目的。 

    其中，又以證人的先前不一致陳述在使用上頻率最高但也最容易有定位上的混淆。

原則上證人之先前陳述(不論係偵查或警詢所為)，屬於傳聞證據，需要在證人已到庭

作證且與審判外陳述不符時，在審判外陳述具有「相對可信性」與「必要性」的要件

下，該審判外陳述得例外承認作為證據。然而，上開容許之緣由係該審判外陳述之使

用目的是用以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若僅依反詰問之法理而提出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

以彈劾證人證言之可信性，該份先前不一致陳述之性質即容易與實質證據混淆，再依

我國傳聞證據之定義觀察，是否屬於傳聞證據亦有疑問。 

    其次，不論在過往審判實務或是國民法官法庭，皆常見檢察官一方面聲請傳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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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證，另一方面又聲請調查該證人先前審判外陳述。特別是當檢察官主張該證人為

證明重要的待證事實，然因事前之證人訪談，預測該證人極有可能於審判中翻供，而

主張證人及先前審判外筆錄皆有調查必要531，此時證人之先前筆錄可能僅作為彈劾證

據彈劾證人信用，亦有可能於彈劾過後，經檢察官聲請在符合傳聞例外之要件下，為

實質證據。過往審判實務，因為職業法官具有相當之法律專業及審判經驗，尚不致於

混淆兩者，然於國民法官法庭，僅作為彈劾證據之不一致陳述很有可能踰越彈劾之效

果影響心證，該如何正確分辨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之性質即有賴職業法官之訴訟指揮。 

第二款 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使用前提 

    過往在討論先前不一致陳述時，大多聚焦在其作為傳聞例外而為實質證據之要件，

如果該份陳述與審判中所為之陳述有所不符時，在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有證明

犯罪事實存否之必要者，即得作為犯罪事實相關之實質證據532。因此，如何界定先前

不一致陳述的範圍，適用上即須就要件為探討。有論者提出三點為適用上可注意之問

題：一、外部情況之可信性的比較問題；二、檢察官應負舉證之責任；三、審判期日

反對詰問之確保533。 

    反觀我國就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使用規則似乎並未如作為實質證據

有上開要件規範，因此在解釋上即有所困難。整理現行法規以及實務見解，可以發現

在使用規則上，主要有三個問題。第一，未就提出前提有具體規範；第二，未就容許

提出範圍有定論；第三，未就得據以彈劾之事實有區分。 

  「未就提出前提有具體規範」，係因我國實務長期主張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

亦得作為彈劾證據，既然無須證據能力於審判中即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而得任意提

出。以被詰問者而言，不論其是否有機會看到該不一致陳述或是否可對不一致處有

解釋之機會，詰問者皆可以不受限制的以彈劾之名提出外部傳聞證據，對於證人不

被突襲之權利(尤其該被詰問者屬共同被告)以及實際上彈劾之效果皆存有疑慮。以

                                                      
531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275。 

532
 陳運財，同註 119，頁 101(2003 年)。 

533
 陳運財，同註 121，頁 143-144(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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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而言，詰問者未有限制得任意提出證據，亦將造成大量的書證任意流入審判庭

中，將使訴訟成本增加且有混淆爭點等風險。 

  「未就容許提出範圍有定論」，此問題涉及該如何解釋「審判外陳述」是否限於

同一人所為。延續本文第貳章與第參章之見解，為了落實傳聞法則，所謂審判外陳述

應限於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並且應有嚴格證明法則之適用。現行實務見解或有

認為審判外陳述並不限於同一人所為，或有認為即便限縮於同一供述者，但無須嚴格

證明等主張皆未恰當，而有改善之空間。 

  「未就得據以彈劾之事實有區分」，相較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實質證據之待證範

圍，限於被起訴之事實內；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可彈劾之範圍將包山包海，

任何枝微末節的不一致，對於極力想打擊證人可信性的當事人皆可能想多加利用。此

時法庭若未限制彈劾之範圍，即可能將審判重點自被訴事實移至證人是否可信，而有

混淆爭點、拖延訴訟之風險。 

  綜上而論，不論從我國法現行規範或是實務見解對於審判中提出先前不一致陳述

作為彈劾證據之使用規則皆有疑慮或討論不足之處。且在國民法官法庭中，若如同過

往實務見解概括容許證人之審判外陳述，將可能使國民法官混淆彈劾證據與實體證據

之差別，亦可能有違以人證為核心之調查程序，因此對於提出先前不一致陳述之使用

前提應更詳盡釐清。 

第三款 先前不一致陳述之調查 

    原則上，能夠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為由彈劾的前提，係證人有到庭證述，並與先

前陳述有所不同時，才得允許提出用以彈劾證人之可信度。過往實務過於仰賴警、偵

訊筆錄的結果，導致於法庭中詰問證人、被告時往往不會重新就該案爭點、事實為具

體詰問，檢察官亦常以認為偵訊筆錄即已足資證明，而未再聲請傳喚證人。法院實際

上獲得心證的地方並非於法庭，而係於事後綜覽卷證的辦公室內。 

    然而在國民法官法庭，法庭審理證據調查過程的當下即須獲取心證，故詰問證人

等證據調查的方式應該要迅速簡潔、淺顯易懂。對於證人詰問之方式亦不應該以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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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筆錄的內容為主，而應該要延續開審陳述舉證的真實性534。 

    此時若檢察官於主詰問證人後發現證人翻供，在過往傳統實務，檢察官通常會即

時主張先前偵查筆錄符合傳聞例外而較審判中陳述可信而得作為證據，然而在國民法

官法庭中，仍為如此調查方式，即有違直接審理、言詞審理原則。其次，若檢察官之

證人係於反詰問時受被告、辯護人彈劾詰問成功，此時與主詰問陳述不一之情形在處

理上是否有所不同，亦存有疑問。 

  先前不一致陳述基於證據之本質，容易同時有證明犯罪事實之目的亦存有彈劾證

人可信度之必要，國民法官對同一份審判外筆錄究竟係作為彈劾證據亦或實質證據在

程序上若未為適當設計，容易對此感到混淆。因此在強調直接審理、公判中心原則的

國民法官法庭，對人證調查及被告詰問的方式勢必要有所改善，以利彈劾之成效及促

使國民法官理解審判內容。 

第三項 現行法尚待發展部分 

第一款 彈劾證據之明文化 

    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實質證據具體規範在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然而先前不

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在我國僅有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有規範，而未具體規

定於刑事訴訟法及國民法官法中。即便實務見解多以行反詰問時容許以先前不一致陳

述為彈劾之法理肯認我國既有彈劾證據之存在，並多認為不符合傳聞例外之傳聞證據，

仍可以作為彈劾證據使用，但是關於其證據之性質、證據容許性、有何調查限制等皆

無具體規定。 

    探其未明文規範之原因或許係因過往的審判實務，並不重視人證之交互詰問，且

為了發現真實，法院往往樂見有更多證據進入審判。因此，不論係作為實質證據使用，

或是作為彈劾證據使用，在相信職業法官不會被混淆的前提下，當事人所聲請調查之

證據往往都會被允許。然而，在國民法官法庭，既採取卷證不併送亦將以人證為優先

                                                      
534
 林裕順，人民參審法庭風貌-回歸刑事審判初衷，檢察新論，24 期，頁 194(2018 年)。 



211 
 

的調查程序，國民法官係於法庭上第一次接觸證人之先前筆錄及其他書、物證，使用

先前不一致陳述或其他類型證據作為彈劾證據之機會將會明顯增加，若仍採取過往審

判實務對彈劾證據之寬鬆態度，將會容許不符傳聞例外之傳聞證據以彈劾之名進入審

判，對於避免國民法官混淆實體證據與彈劾證據顯然並無幫助，如此即有賴彈劾證據

的明文化以落實傳聞規則的體系以及給予當事人、辯護人使用彈劾證據之依據。 

第二款 先前「不一致」陳述之程度與類型討論甚少 

    所謂不一致的陳述係指同一人於審判先前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之陳述相比並不

符合。由於證人在敘述過去的事實時，不論其敘述是否真實，都可能涉及記憶、知覺、

表達等危險，更遑論審判程序中證人之證詞離案發已有相當之時間。因此，相互比較

前後兩份證詞，會有些許不同再自然也不過。 

    然而，面對不利於己之證人，當事人、辯護人即會希望能透過上開的不一致來彈

劾證人證言的可信性。為了避免當事人、辯護人任意就枝微末節之細節不一致為由彈

劾證人，有造成拖延訴訟及擴散爭點之疑慮，如何判斷重要的不一致事實即屬重要。  

    觀察我國實務判決、學說見解，大多皆係討論先前不一致陳述之證據能力等應用，

似乎已預設先前陳述與審判陳述之不一致程度即屬明顯，而有使用之必要。然而，在

面對證人未積極陳述(如保持沉默、記憶不清)是否可視為先前不一致陳述，或處理何

項事實屬於重要之不一致得據以彈劾，似乎討論仍較少。 

    再考量過往刑事訴訟大量容許傳聞例外的書證調查，法院可待寫判決書時再行比

較前後陳述之不同，並據此檢視是否發揮彈劾之效果。但在國民法官法庭，當事人若

以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聲請調查，職業法官須即時判斷是否具容許性，若實

際上其不一致之地方屬枝微末節，或其不一致之處根本不宜作為彈劾證據(如告知緘

默權後的沉默，詳如第二節)，貿然允許當事人提出，將會架空傳聞法則並使國民法

官陷入混淆之風險。因此，具體就不一致程度、類型以及是否屬重要之不一致為探討

應值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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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於美國法之使用 

    上一節大約整理了先前不一致陳述在我國可能之問題及尚待發展之處，以下即以

美國法中的聯邦證據規則與普通法為參考，介紹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於美國

法的使用。 

  在美國，當證人站上證人席時，要利用先前不一致的陳述對證人彈劾，可能會面

臨以下幾個問題535。 

    第一，法院係採取普通法之規範還是採取聯邦證據規則？ 

  第二，當事人須符合什麼規定，才允許提出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的外部證 

     據？ 

  第三，先前不一致陳述與審判中陳述是否確實有不一致？（不一致的程度 

     與類型？） 

  第四，證人陳述的不一致處，係屬於本案的重要事實還是附帶事實？  

  第五，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有何彈劾技巧？ 

  第六，待先前不一致陳述獲得採納後，法官應該要做出什麼限制性指示？ 

    本節即針對上述美國法處理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可能面臨之問題為介

紹，並於第三節時以我國法為比較。 

第一項 先前不一致陳述的意義與規範 

第一款 美國法上先前不一致陳述的意義 

一、 作為實質證據 

  美國證據法中，承認證人先前陳述主要有三大類型。第一種類型即本文重點與證

人審判中證詞不一致的先前陳述，此類陳述主要由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以及第 801

條(d)項(1)款(A)目所規範。第二種類型，涉及與證人審判證詞一致的證人先前陳述，

此類陳述規範在聯邦證據規則第 801 條(d)項(1)款(B)目。第三種類型，則係證人在

                                                      
535
 FISHMAN,supra note 275,at 26:9-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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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指認之陳述，規定在聯邦證據規則第 801 條(d)項(1)款(C)目。其中，後兩者類

型，由於與本文主題較無關聯，故省略說明。 

    為何傳聞陳述原則上不得為實體證據，然而證人的「先前不一致陳述」(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卻得作為實體證據呢？因為，如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 801

條(d)項(1)款(A)目所定義，當先前的不一致陳述符合該規則時，並不屬於傳聞證據，

應歸類為「非傳聞」(non-hearsay)。 

    證人的「先前不一致陳述」與一般的傳聞陳述不同的理由在，一般的傳聞陳述需

排除證據能力是因為對被告詰問權的保障。然而，在證人有前後陳述不一的情形中，

證人已於審判中到庭陳述且接受反對詰問，裁判者可親自觀察證人前後陳述不一致的

反應，且被告不但可對證人詰問現在的證詞，亦可對先前陳述的瑕疵詰問，等同對「先

前不一致陳述」為詰問。考量審判外的陳述相較審判中的陳述更具證據價值，故容許

其為實體證據 。 

    而證人的「先前不一致陳述」應該在何種情況下作成，在美國有兩種立法例。第

一種需符合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 801 條(d)項(1)款(A)目的要件，要求先前不一致陳

述須經宣誓且因而負擔偽證罪。第二種則未限制條件，如美國模範法典第 503 條(b)

項之規範536，僅需陳述者有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即可。聯邦證據規則設有上開要件限

制證人審判外不一致陳述，目的在於避免律師事先教唆證人於審判外說謊，將造成證

人既可脫免偽證罪之刑責，亦可間接使謊言成為實質證據。舉例如，律師知道證人不

願在法庭作偽證，便可先唆使證人於審判外陳述：「被告未強盜」，在審判中宣誓作

證時再據實陳述：「被告強盜」。此時律師即可舉證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說被告實際

未強盜，證人亦無須負偽證的責任 。 

    因此，依據聯邦證據規則第 801 條(d)項(1)款(A)目，並非任何審判外不一致陳

述皆屬非傳聞，在範圍上有四項限制 ：第一，證人須於審判中作證且受交互詰問；

                                                      
536
 MODEL CODE OF EVIDENCE rule 503 (1942): "Evidence of a hearsay declaration is 

admissible if the judge finds that the declarant (a) is unavailable as a witness, or 

(b) is present and subject to cross-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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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先前陳述與當庭的證言不一致，第三：先前陳述需經宣誓並因而願負偽證罪；

第四，該先前陳述須於審判、聽證、或其他程序中作出。具體而言，該條所稱的不一

致(Inconsistent)並不限於截然對立的陳述，證人不願意作證、立場改變或在審判中

稱忘記特定事實皆屬之。 

二、 作為彈劾證據 

  美國法中，先前不一致陳述同我國為最常使用之彈劾類型，即有律師稱彈劾證人

約百分之 70 的情形都會使用到先前陳述不一致，因此即便其彈劾的影響力並非特別

突出，然而若能凸顯證人是騙子或至少是弄錯了，還是能有效達成彈劾效果537。對於

先前不一致陳述在美國法的具體運用方式將於第二節詳細討論，此處僅簡介法理基礎。 

    首先，證人的先前陳述意指證人在作出當前證言前在另一個時間或地點所做的陳

述，若具有關聯性，即可以非傳聞之目的採納作為彈劾證人的可信度。從法理上而言，

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證明先前陳述的真實性，而是為了表明證

人先前的陳述與審判中的陳述真實性須受質疑，因為證人「忽冷忽熱」(blows hot and 

cold)538，換言之當證人先前的不一致陳述用來彈劾證人，是為了證明證人存在著不一

致陳述，而非其先前的陳述是真實的539。若當事人選擇使用先前陳述不一致彈劾證人，

陪審團可以不考慮或不相信證人審判中證述與先前陳述不一致的部分，也可以據此判

斷證人的整體可信度已經受到打擊，而不去採信他的整份筆錄
540
。 

    其次，相較於實質證據對先前陳述的嚴格要求，若只是作為彈劾證人可信度的彈

劾證據，既非作為證明犯罪事實，為同樣的要求似乎過度嚴格。因此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相較於第 801 條(d)項(1)款(A)目，即無特別限制陳述之要件。可以是書面陳

述，亦可為口頭陳述，甚至不限於聯邦證據規則下的一定程序，為審判外之陳述亦可。 

    最後，出於彈劾目的而使用證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除了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

                                                      
537
 MACCARTHY,supra note 48,at 15. 

538
 ROTHSTEIN,supra note 242,at RULE 613,2. 

539
 ALLEN,supra note 49,at 416. 

540
 MICHAEL H. GRAHAM,AMERICAN JURISPRUDENCE 2d,IMPEACHMENT OF WITNESS—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 3,Westlaw (database updated 2024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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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遵守外，其證據之容許性亦受同法第 401 至 403 條的適用。具體而言，證人之先前

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須與本案有關聯性，且其作為彈劾的價值亦須大於同法第

403 條權衡調查該證據會帶來的風險。換言之，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確立了依據同

法第 403 條具有關聯性及容許性的先前不一致陳述使用的程序541。 

第二款 普通法之規範 

    在多數的普通法或現代法的司法管轄區，若不存在得豁免傳聞規則的特殊情形又

沒有適用傳聞例外的情形時，證人以前所作的陳述通常僅能作為彈劾證據，以顯示證

據的不一致之處。如果以前的陳述僅得做為彈劾，陪審團將會獲得指示，指出彈劾是

該證據唯一的目的。 

  依據普通法的規定，要使用先前不一致的口頭陳述作為彈劾時，需要先打下一定

的基礎。具體而言，在引入該不一致口頭陳述的外部證據前，需要先在交互詰問時詰

問證人(1)證人是否曾作出這樣的陳述，以及確切告知證人該段陳述(2)是向誰(3)是

在什麼時間(4)是在什麼地點作出。至於若是使用先前不一致的書面陳述彈劾時，雖

然亦須打下基礎，然其方式係透過在提及該書面陳述前，當事人須先行向證人提示該

陳述，而非以前述的問題打下基礎542。舉例而言，證人 A於主詰問時作證指出被告有

出席 4月 1日的會議，但證人 B說，證人 A向他說到這場會議時，表示被告並沒有出

席。此時辯護人若於反詰問要彈劾證人 A 的話，需以：「7 月 1 日，在 K 街 1600 號

的辦公室，你曾與證人 B就此事有對話，對嗎？」，「那次對話中，你有告訴證人 B，

被告沒有參加 4月的會議對嗎？」等問題打下基礎，而若先前陳述係書面方式，則須

向證人 A為開示543。 

  前開要求，來自 1820 年的 Queen Carolines Case，其理論基礎係因為擔心如果

在詢問之前沒有向證人展示該項陳述，誠實的證人可能會因此忘記，而狡猾的詰問者

                                                      
541
 ALLEN,supra note 49,at 416. 

542
 ROTHSTEIN,supra note 242,at RULE 613,3. 

543
 FISHMAN,supra note 275,at 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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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此引導證人否認作出該項陳述，使陪審團認為該證人為說謊。另一方面，此亦

可能造成給予不誠實的證人經由閱覽書面陳述而得以編造謊言的機會，從而使不一致

的影響最小化544。 

    雖然該項規則在後來的聯邦證據規則以及其發源地英國都已不再採納，然而在美

國仍有部分的管轄區係採取相關規定，其優點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可以節省時間，

因為證人若承認該段陳述係其所作，便有可能不用提出外部證據；第二，避免對辯護

人造成突襲，可以提醒對方有可能存在著先前的不一致陳述，從而能使對方作好準備

應付這個問題；第三，避免對證人造成不公平，能夠使證人在首次被提出有明顯不一

致陳述的地方時，作出解釋或否認545。 

第三款 聯邦證據規則的規範 

    聯邦證據規則諮詢委員會在評估證人的先前陳述該如何適用普通法的規定時，參

考了聯邦法院的慣例，這些慣例捨棄了普通法要求詰問證人前須向證人展示或宣讀書

面陳述的規定，但仍要求當事人被允許提出外部證據前，有機會承認、否認或解釋先

前陳述的意義。因此，諮詢委員會起草並通過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其中本條經歷

了兩次重大的改變：第一次，諮詢委員會以不一致取代了矛盾("inconsistent" for 

"contradictory")，以描述先前陳述彈劾的性質，確保先前陳述在符合彈劾目的時可

為較寬鬆的解釋。第二次，則是在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b)項中增加了「為司法利

益而有必要者」的要件，其目的在容許法官在無法召回證人時，可以寬恕律師因疏忽

而未能提供證據的情況，以及在某些情形下證人沒有機會解釋前後不一致的時候，可

以確保證據不會被本條自動排除546。 

一、 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a)項 

    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a)項547：「在詰問過程中出示或者開示陳述。就證人先

                                                      
544
 ALLEN,supra note 49,at 417. 

545
 GRAHAM,supra note 541,at 22. 

546
 Id.at 55. 

547
 FRE RULE 6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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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為之陳述詰問證人時，不論該陳述有無書面，均毋須向證人提示或是開示該陳述

之內容。但是如果有聲請，當事人必須向對方當事人的律師提示或開示該陳述的內容。」 

  本條正式廢除 Queen Carolines Case 要求詰問證人前必須向證人開示或需讀書

面陳述的規定，但本條保留了需向對方「辯護人」開示該書面陳述的內容。另一方面，

雖然本條沒有指定需要開示的具體時間，但理論上應要求開示的時機大致上為證人就

先前陳述被詰問之前548。 

    依照聯邦證據規則諮詢委員會的註解，此規定目的在防止當事人以沒有根據的陳

述暗示，即提出與事實完全相反的陳述。舉例而言，在一場交通事故中，辯護人可以

合理的相信其中一位目擊證人在案發當時對交通事故的陳述與其在審判期日所作出

的陳述有不一致之情形，辯護人可以就證人事前是否曾經作過這樣的陳述詰問證人，

而無須事前將該證據開示給證人，然而若係於他造辯護人的要求下，即不得不開示該

不一致陳述給他造辯護人549。 

二、 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b)項 

    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b)項550：「(b)先前不一致陳述的外部證據。只有在為證

人提供了對先前不一致陳述解釋或是予以否定的機會，並且為對方當事人提供詰問證

人的情況下，或是為司法利益而有必要者，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的外部證據才得容許。

(b)項並不適用於同法第 801 條(d)項(2)款所規定的對方當事人的陳述。」 

    本款規定，要求對採納先前不一致陳述的外部證據有雙重條件，(1)證人必須要

有解釋或否認的機會；(2)必須要給予對方當事人與證人探討不一致陳述的機會。而

為了滿足這兩項條件，提出先前不一致陳述的當事人必須確保證人還在作證或是證人

能夠再次被傳喚到庭551。 

    需要注意的是，本款並無限制需要即時給予證人解釋或否認，因此只要在審判的

                                                      
548
 GRAHAM,supra note 540,at 55. 

549
 ALLEN,supra note 49,at 417. 

550
 FRE RULE 613(b). 

551
 LILLY,supra note 241,at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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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時間點給予證人一個機會，讓他能夠解釋之前不一致的地方，並回答律師提出的

相關問題即可552。重要的是給予其否認或解釋的機會，而非實際上是否有過否認或解

釋553。如檢察官可以在提出反證階段(Rebuttal)撥放被告方之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的

錄音紀錄，而不要求一定要在該證人交互詰問時撥放。此時法官即可適當的提供被告

傳喚證人到庭作證的機會，以便可以在該證人作證時對其反駁或解釋，或是可以向陪

審團指示不可以將先前的不一致陳述(即錄音紀錄)作為實質證據554。 

    至於本款例外設有「為司法利益而有必要者」，是為了某些情況下，存在著不可

能再給證人有解釋明顯不一致陳述的機會。舉例而言，假設在某些原因下，提出彈劾

的當事人在證人退庭後且決定不再出庭後，才意識到有先前不一致的陳述。在此種情

形，與其將該先前不一致的彈劾證據完全排除，容許該段沒有給予證人解釋機會的不

一致陳述，將能夠更促進發現真實的目的555。 

    最後，本款有設計一個例外，即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b)項的限制並不適用於

聯邦證據規則第 801 條(d)項(2)款所規定當事人的不一致陳述。原因係，由於該項規

定的主體係為一方的當事人而非證人，該項規則規定無論當事人是否自願作證，當事

人的先前陳述可作為實質證據證明真實性。換言之，即便當事人自願成為證人時，本

來即不需要根據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來限制其先前陳述的外部證據可容許性556。 

第四款 就先前不一致陳述之存在提出外部證據的前提 

    以下以實際一則例子帶出以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做彈劾證據為內部詰問與使用

外部證據的情境。舉例而言，假設在一則搶劫案中，證人作證說銀行行員穿的是橙色，

那麼詰問者就可以問，你在搶劫案發生的第二天與警員說話時，不是告訴她行員的衣

服是綠色的嗎？此時允許提出先前不一致陳述的理論是既然她作證的是比較不重要

的事實，她對主要事實的描述可能也不準確。因此以本案例而言，如果證人將行員衣

                                                      
552
 Id.  

553
 GRAHAM,supra note 540,at 58. 

554
 ROTHSTEIN,supra note 242,at RULE 613,3-4. 

555
 ALLEN,supra note 49,at 418. 

55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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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顏色出錯，那麼她可能對搶匪駕駛的車輛的描述也不正確。 

  然而如果證人否認做出了先前不一致陳述，會發生什麼情況呢？此時詰問者就會

想要提出外部證據(另一位證人或是另一份錄音)來證明證人做出了前後不一致的陳

述，而該如何判斷法院是否允許提出外部證據即屬關鍵。除了需視法院是採取普通法

的規則還是聯邦證據規則，尚須檢視提出先前不一致陳述之前提要件，以及被彈劾之

不一致之處是否符合重要的事實。前兩項要件將於本款說明，是否符合重要事實則屬

於附帶事實法則與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的解釋，將於第三項說明。 

一、 採取普通法還是聯邦證據規則 

    如前所述，採納普通法的法院，彈劾方若無法說明該先前不一致的陳述確切是對

誰所作、在哪個時間、地點所作，以及是否為證人所為陳述等基礎外，或是無法直接

向被彈劾者提出該份陳述，皆會被認為不容許提出外部證據。而採取聯邦證據規則的

法院，則無須受如此多的限制，僅需給予證人一個解釋、否認的機會或是給予對方當

事人一個對該先前不一致陳述詰問的機會即可。 

    普通法雖然對引入外部證據有嚴格的基礎要求，然相對的會如前述有節省時間、

避免突襲證人等優點。因此即便是在現行法中，採取聯邦證據規則之地區的辯護人，

仍可以依其意願採納普通法基礎。另一方面，當初聯邦證據規則諮詢委員會在制定聯

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時，儘管普通法有上述優點，仍希望能對審判中何時可以允許以

證人先前不一致陳述詰問具有更有靈活性的基礎要求557。其考量之處在於：第一，對

於狡猾的證人不需要這麼早即警告；第二，在詰問的陷阱揭開前，可以先就編造共同

的故事去對數位證人進行詰問；第三，不論何種形式，只要是能夠提供基礎的訊息以

及機會皆允許558。 

    總結來說，聯邦證據規則明顯較普通法對先前不一致陳述的外部證據之限制為寬

鬆，然而相對廣泛採納的結果即可能造成突襲證人、拖延訴訟等缺點，換言之，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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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558
 ROTHSTEIN,supra note 242,at RULE 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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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或聯邦證據規則各有其優點，端看法院欲重視之價值而定。 

    附帶一提的是，當事人以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證人並不適用聯邦證據規則第(608)

條(b)項原則排除外部證據的規則559，因為提供先前不一致陳述目的不是證明證人不

誠實，而是因為證人存在著不一致陳述。但是，不適用聯邦證據規則第 608 條(b)項

不代表每份不一致陳述的外在證據都會被採納。若為了證明證人係不可信而提出之陳

述可能會引起陪審團的混淆或是會嚴重拖延訴訟等風險，法院即應適用聯邦證據規則

第 403 條將其排除。具體判斷先前不一致陳述的外部證據之證據價值是否大大超過不

公平偏見、混淆問題、不當延遲。 

二、 提出外部證據之其他前提要件 

    提出外部證據除了前述採納普通法或聯邦證據規則的明文要求外，尚有幾項前提

係提出外部證據時應為考量的因子。 

(一)善意原則(Good faith-Basis) 

    這項原則賦予法院一定的裁量權，要求律師只有在充分理由相信證人確實有做過

先前陳述的情形下，才可以聲稱或暗示證人存在此類陳述的問題。若對造律師對於提

出有關先前陳述之問題有疑問時，可以請求法院要求彈劾方向法院提出證據560。 

或是法官知道律師可能會提出一個帶有偏見的彈劾性問題，為避免辯護人有濫用

之情形，並確保被告跟檢察官都能獲得公平的資訊，法官可以向辯護人詢問提出的問

題是否是為了彈劾的目的，以及辯護人如何打算在問題後提出彈劾證據，如果沒有意

圖提出這樣的彈劾證據，則法院可酌情將該問題恰當的排除561。 

                                                      
559
 FRE RULE 608(b).在 2003 年修正案所附的諮詢委員會註釋清楚指出，本條是唯一受到絕對禁止接

納外部證據的彈劾方法，有些法院甚至採取文義解釋，認為即便是證人違反民事詐欺的判決書中的「幾

行字」，也違反提出外部證據之規定。然而，基於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被允許的政策理由，似乎有越

來愈多法院將 FRE 第 608 條(b)項的規定鬆綁，而允許接受彈劾證人未被定罪的不誠實行為的外部證

據。如(一)證人缺乏可信度的正式法律裁定、(二)性侵害被害人曾經的虛假指控、(三)證人本人有資

格認證的外部證據等皆屬之，本文礙於篇幅，不就本條之彈劾證據深入討論。可參 Imwinkelried,supra 
note 258, at 217-218. 
560
 FISHMAN,supra note 275,at 26:13,1. 

561
 GRAHAM,supra note 540,a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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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人是否已經承認 

    如果證人經辯護人以彈劾詰問的方式詢問，便承認曾經做過之前陳述，此時應不

容許再提出外部證據。原因係透過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之權衡下，法院會認為提出

外部證據將會造成訴訟延遲、浪費時間等風險。因此，大多數的法院在證人承認了做

出不一致陳述後，便會排除再提出外部證據的容許性562。 

(三)關於附帶事實的不一致彈劾 

    若一件事僅與證人的可信度有關係，那原則上該事實即屬附帶事實。當證人在附

帶事實(即與本案沒那麼相關的事實)說謊的話，雖然可以認為其亦可能在關鍵事實也

說謊，但由於與本案較無關聯，任意探討此種不一致性將會使訴訟失焦，故原則上就

附帶事實不應允許提出外部證據。 

    其次，依據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或普通法的規定，要能以先前陳述對證人彈劾

的前提係，證人在審判時的證詞與先前陳述不一致。如果證人在先前陳述是在附帶事

實上說謊，但在審判程序時並未就附帶事實作證，那也就沒有可以彈劾的標的563，換

言之依據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不容許提出先前陳述564。 

第二項 先前不一致陳述之程度與類型 

證人的先前不一致陳述，不論是以口頭陳述或是以書面陳述，其彈劾的價值皆顯

而易見，除非證人可以很有說服力的解釋為什麼作出不一致的陳述，不然其審判時所

作出之證詞可信度將會被削弱。當然，要具有彈劾的價值，前提是先前的陳述確實與

審判證詞有不一致565。因此該如何判斷先前的證詞與審判中的證詞確實屬不一致，即

有賴以下對不一致的程度、類型為具體的討論。 

第一款 先前不一致之程度 

                                                      
562
 RONALD H.CLARK ET AL., CROSSING-EXAMINATION HANDBOOK:PERSUASION,STRATEGIES,AND 

TECHNIQUES 201 (2nd
 
2015). 

563
 此種情形雖亦屬證人證述的遺漏，然一來係可能因問題之引導而未為回答，二來由於非重要事

實，故此種事實之遺漏亦不重要而無容許彈劾之必要。就不一致之程度詳細可見第二項第一款。 
564
 FISHMAN,supra note 275,at 26:14,1. 

565
 LILLY,supra note 241,at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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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難免都會做出些許不一致的陳述，其中微不足道的不一致對於證人的憑信

性影響甚少，該如何認定不一致的程度即攸關審判能否聚焦。以美國法而言，不一致

的程度並未明文由聯邦證據規則或由普通法為規範，而係交由法院依職權權衡其證詞

是否與之前的陳述有不一致。 

    雖然法院在決定證人審判中的證述與先前證述是否有不一致時有很大的衡量權，

但並不表示陳述不一致的判斷基準係飄浮不定。其中，不一致的程度並不需要達到

180 度的矛盾，僅需要兩者有很大的區別即可566。畢竟人的陳述並非如同機器、電子

設備般能一字不漏的為完全複製，面對同一件事實本即可能在描述上有些差異，故交

由法院依案件為具體權衡亦屬合理。 

    具體而言，若證人在審判中的陳述並不如先前陳述之細節豐富，或是先前陳述並

沒有提到審判中陳述之事實，並不一定會被認為兩者有不一致。因為有可能係先前陳

述的時間被問到的問題有所不同，或是在審判的時候需要的細節相較先前陳述需要的

更多。但若是證人在不太可能會遺漏該項事實的情況下，卻遺漏而未陳述，即可以作

為彈劾證人的有效依據567。 

以下舉 3 則美國法之判決意旨，作為參考法院係如何判斷陳述不一致的程度568。 

一、 問題之具體性 

    如果證人的兩份證詞的差異係可以歸責於問題的具體性，那麼法院裁定不許以先

前陳述用以彈劾就沒有濫用自由裁量權，因為兩份證詞中沒有存在著不一致。 

二、 整體情況觀察 

    在斷定證人的陳述是否有不一致時，需要從證人的整份證詞或證詞給人的印象整

體觀察。其中，不一致的陳述可以根據具體問題來判斷，並不侷限在需要作出截然不

同的情況。且不一致除了可以透過矛盾證明，亦可以透過遺漏事實來證明，但重要的

是，其不一致之處需要是與本案重要事實相關。 

                                                      
566
 FISHMAN,supra note 275,at 26:15,1. 

567
 Id. 

568
 Id.at 2-3.以下三則案例皆引自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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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實是否遺漏 

    即便證人於先前警詢之證述內容大多與他案相關，而非關本案，但是證人向警方

所為之陳述中遺漏了對本案被告涉嫌殺人的細節，若該細節對本案非常重要的話，應

視為不一致陳述。 

第二款 先前不一致之類型－證人聲稱忘記了 

    假設證人在審判中被問到是否有不一致的陳述時，表示自己記憶不清、忘記了，

那是否可以認為是一種不一致的情形呢？進一步言，是否可以允許使用先前的陳述彈

劾呢？ 

  此時可將證人以記憶不清為由的回答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係完全忘記先前有做

過不一致的陳述；第二種則是針對本案之重要事實、爭點表示忘記了。第一種情形，

證人稱忘記有做過陳述等同於否認曾經做過與審判證述不一致之陳述，應可被視為不

一致之情形。第二種情形，證人就特定事實聲稱忘記，乍看之下並不一定能等同於不

一致之情形，因為喪失記憶與先前之陳述並不互斥，僅能代表證人目前的記憶不清569。 

    針對第二種情形是否屬於不一致的情形，需先理解到由於證人之記憶本就會隨著

審判時間的延長而有所模糊，因此證人於審判期間詰問時聲稱自己無法想起實屬詰問

之常態。此時，法院該如何判斷證人之記憶是否真有忘記，會傾向將重點放在證人屬

於善意或惡意（Good Faith and Bad Faith）。如果法院認為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隨著時間之推移或是在當下情境一般人皆可能有記憶模糊之情況（如短暫快速與陌生

人之交談），法院便可能相信證人之記憶是真的喪失。相對的，若法院認為證人為惡

意假裝記憶有問題，以避免採納先前不一致的陳述，此時法院即可認為此與先前的陳

述有不一致。                                                                                                       

    舉例而言570，被告被控多次透過浮報房屋價格以獲取貸款而犯詐欺罪。由於在每

次房屋簽約時，被告皆有在立有若有虛偽陳述的話將有可能被起訴的合約上簽名，因

                                                      
569
 GRAHAM,supra note 540,at 39. 

570
 Stephen A. Saltzburg,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 to impeach“i don't recall”:an 

illustrative case,31 Criminal Justice; Chicago 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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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檢方出具證人Ａ之證詞證明被告於簽署合約時，證人Ａ都有向其解釋合約內容。

在交互詰問的過程中，辯護人為了攻擊證人Ａ之證詞，於反詰問階段以證人Ａ於審判

外與證人Ｂ之電話紀錄內容為彈劾詰問，內容大意為證人Ａ之工作僅負責讓被告簽約，

而不用向其解釋合約。對此，證人Ａ的回應是他忘記是否有曾向證人Ｂ說過上開內容

了。 

  由於證人Ａ聲稱忘記與證人Ｂ之對話內容，因此辯護人主張傳喚證人Ｂ到庭為其

與證人Ａ之對話作證。檢察官反對傳喚證人Ｂ，認為其證詞屬於傳聞證據，辯護人則

主張其證詞可作為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證人Ａ。 

  法院裁定證人Ｂ之證詞不能作為彈劾證據，並且亦指示陪審團忽略證人Ｂ之證詞。

於此裁定法院提出了六點意見，意見一，辯護人並沒有為引入先前不一致陳述奠下基

礎；意見二，若證人Ａ刻意否認曾經與證人Ｂ有過陳述，證人Ｂ之證詞才可被容許做

為彈劾證據；意見三，法院若不相信證人Ａ是真的忘記，亦可容許使用證人Ｂ聲稱聽

過證人Ａ不一致陳述的證詞彈劾；意見四，法院若相信證人Ａ是真實忘記的，就可以

裁定不許提出不一致陳述；意見五，辯護人若試圖以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證人，但並

沒有努力的喚醒證人對陳述的記憶應不被容許；意見六，以辯護人缺乏基礎為由排除

先前不一致陳述並不會與保障對質詰問之憲法基礎有衝突。 

  從法院的六點意見中，可以發現辯護人是否可以使用先前陳述的內容彈劾證人，

法院係傾向以證人是否為善意忘記為判斷。法院若認為一個合理的人不太可能會忘記

做出該先前陳述，證人卻聲稱忘記了，可以認為其意思其實隱含了否認，可以裁定證

人是故意不記得，應可容許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相對的，若法院裁定證人是真

實忘記了，此時即無不一致之情形，自然不應豁免使用不一致陳述彈劾。當然，在現

實情況下，要能夠區分證人的「我不記得了」係善意或是惡意並不總是那麼好區分571，

尚須仰賴法院具體就個案為審酌。 

  至於法院之其餘理由係認為辯護人並沒有為引入先前不一致陳述奠下基礎，但其

                                                      
571
 Id.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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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解釋辯護人尚須做些什麼，因此應可回歸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之程序規範，

詳細可參見第一項。此外，若證人係於審判外聲稱忘記了，卻又於審判中清晰回憶遺

漏的事實，此種情形不難想像有被誘導、指示之可能，自然可受到質疑而無須解釋。 

第三款 先前不一致之類型-證人應陳述而未陳述(Omission) 

    此種類型係指，證人在審判外陳述時沒有提到之重要事實，證人卻在審判中有提

及。由於可以合理的期待證人在審判外當下那個情境應該會告知的重要事實，但證人

卻沒有陳述，因此詰問者會依此主張證人於審判外之沉默與法庭中之陳述屬於不一致

的陳述。而此種對證人的彈劾又被稱作以負面證據(negative evidence)所為的彈劾，

採用此名詞是為了與使用直接有矛盾的先前不一致陳述(即正面證據(positive 

evidence))所為的彈劾有所區別572。 

    舉例而言，如告訴人於審判中作證被告持刀闖入公寓，並命其脫去衣服躺在床上，

且告訴人尚證稱被告將告訴人的頭強制壓近被告之陰莖，並說：「吹吧」。然而在反

詰問時，告訴人承認在審判外初步檢查時，她並沒有說過被告有對她說「吹吧」這句

話573。由於被告是否有對告訴人說過「吹吧」，涉及本案是否有強制性交之重要事實，

應可以認為告訴人先前的未為陳述與審判中之陳述有相互不一致，法官應對證人之可

信度有所質疑。 

  該如何判斷證人係屬應陳述而未為陳述，除了應視其未為陳述之事實對本案之重

要性，亦須透過事後的審查去判斷證人在當下是否可以被合理期待應會對該項事實而

有所陳述。換言之，對於本款類型，法院係透過經驗、論理法則，綜合判斷證人當下

存在的一切事實，以一般人之標準事後審查。若證人並不能被期待應為陳述或是並非

故意遺露，即不應該構成本款有陳述不一致而可以被彈劾之情形。 

  此外，尚須注意有時證人對事實的遺漏係可歸責於發問者未曾提問。誠如許多欲

以先前沉默彈劾證人而失敗的案例，常係因詰問者於審判者對證人發問：「當初取證

                                                      
572
 GRAHAM,supra note 540,at 44. 

57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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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你是否沒告訴我這些事實？」證人則回答：「不，你當初沒問」。相對的，若詰

問者於審判外要求證人回答，但證人卻保持沉默下，自然可對證人後來審判中之證述

產生懷疑574。 

第四款 先前不一致之類型-被告的沉默 

    前兩款之不一致陳述的類型皆係針對證人，本款雖屬被告的沉默，然而在美國法，

被告可以自由選擇是否為證人作證，因此本款即係針對被告於審判中以證人身分為證

述，並與先前陳述有不一致之情形，若被告自始未自願作證，則不會有本款之討論，

合先敘明。 

  相較於前款，若以外觀觀察，似乎僅有主體上之不同。由於被告自願於審判中作

證前，皆享有緘默權及不自證己罪的權利，因此是否可以被告受保障之沉默對其彈劾

即有疑問。其次，被告的沉默亦可從是否已完整告知米蘭達權利為劃分：一、逮捕後，

告知米蘭達權利前；二、逮捕後，告知米蘭達權利後。 

  首先，若係被告經合法告知米蘭達權利後，而保持沉默，美國法認為外觀上雖亦

屬不一致陳述，然而不應該將此沉默作任何目的的使用，其中包含了作為彈劾證據之

用。舉例而言，如被告在審判庭中首次主張自己是被陷害的，檢察官即不應提問被告

為何在警察告知米蘭達權利後要保持沉默，而不立即告知警方他是被冤枉的。美國法

採取此見解之原因在於，此舉將違反了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
575
，被告既

然已被告知有緘默權可以使用，即應該視為對其暗示，沉默並不會帶來任何的不利益

576，換言之即便係作為彈劾證據質疑其供述信用亦不公平。附帶說明的是，聯邦最高

法院承認若被告在合法受米蘭達權利後所為之陳述，有部分遺露被告於審判庭中作證

之說法或事實，此種情形被告即便辯稱係行使緘默權，仍可以認為屬於先前不一致陳

述而用來彈劾其審判中陳述的憑信性577。 

                                                      
574
 CLARK,supra note 562,at 220-221. 

575
 Id.at 224. 

576
 王兆鵬，緘默之證據能力，台灣本土法學，4 期，頁 59(1999)。 

577
 ROBERT E.LARSEN,NAVIGATING THE FEDERAL TRAIL 8:74 1.(2023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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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若被告是在逮捕後，尚未被告知米蘭達權利前所為的緘默，是否可作為彈

劾證據即有爭議。對此聯邦最高法院主張被告在被告知米蘭達權利前所為的沉默，可

作為彈劾證據之用578。而其理論基礎有認為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亦有認為不違反

不自證己罪。前者之理由係因政府既然未對被告行緘默權之告知，即沒有保證緘默不

會被當作證據，因此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579。後者之理由則以被告的緘默即如同證人

之先前不一致陳述，可幫助發現真實，此外被告的緘默僅是有可能成為彈劾證據，而

非一定會作為彈劾證據，如被告於後續審判持續保持緘默即不會被彈劾，並不會對第

五憲法增修條文權利的行使有所負擔。 

   對此反對者則認為，若允許告知米蘭達權利前的沉默可為彈劾證據，將有違反不

自證己罪的疑慮。由於被告可能擔心於將來有需要在審判中作證的話，之前的沉默可

能會被用以彈劾，因而不敢保持沉默。此外，被告的沉默雖然僅能作為彈劾證據，但

是陪審團常常無法不顧法律以及法官的指示，將沉默作為實質證據使用，進而推論被

告有罪，因此即便係作為彈劾證據使用，仍是對被告保持沉默的一種處罰580。 

   總結來說，被告在獲知米蘭達警告後，所為的沉默，不論係作為實質或彈劾證據

皆不應該被允許。然而聯邦最高法院承認有兩種情形不屬於此種一般性概括排出：1.

被告於權利告知後所作的陳述，時而回答，時而不回答而非保持全程緘默，此種陳述

將與審判中有不一致情形，應可使用先前陳述為彈劾；2.被告於獲得米蘭達警告前所

為的沉默，亦可當作彈劾證據使用。  

第三項 附帶事實原則與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的選擇 

    在普通法中，各式的彈劾事由是否允許提出外部證據，有一通常概念稱「附帶事

實法則」(collateral fact rule)；若以聯邦證據規則為標準，則推翻了嚴格的普通

法限制，僅以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為基準，除了聯邦證據規則第 608 條(b)項有明

                                                      
578
 Id. 

579
 王兆鵬，同註 576，頁 60(1999 年)。 

580
 王兆鵬，同前註，頁 60(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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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規定禁止提出外部證據外，是否允許提出外部證據，全交由法官審酌衡量證據的價

值與附帶的風險。 

    本文雖主要以聯邦證據規則為參考之對象，然而一些聯邦法院就先前不一致陳述

的彈劾事由仍採納了普通法之附帶事實原則581。並且推論是否採用附帶事實原則過程，

將會對使用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用以判斷先前陳述不一致有更好的理解，因此附帶

事實有介紹之必要，以下說明。 

第一款 附帶事實法則的意義 

    何謂附帶事實(collateral fact)，指的是與本案爭點判斷並沒有直接關連的事

實，相對而言，若對本案判斷有重要性質者則稱為非附帶事實。原則上，在詰問的過

程中，禁止就附帶事實提出外部證據來彈劾證人，此即為附帶事實法則582。 

    外部證據是否屬於附帶事實，進而適用附帶事實法則而不允許提出用以彈劾證人，

並不總是可分得清楚，大致上有三類的事實並不屬於附帶事實(1)與案件爭議點直接

相關的事實(2)除了自相矛盾外，可用來彈劾證人可信性的相關事實 (3)由證人陳述，

邏輯上可以使證人故事顛覆的證據583。 

    引用附帶事實法則的目的在於，提出不適當的外部證據，可能會導致法庭的時間

和注意力花在與訴訟雙方爭論點沒有直接關係的事實，造成訴訟焦點混淆、拖延訴訟

等風險。因此實際交互詰問時，若是詰問者就屬於附帶事實之問題詰問證人，詰問者

必須將證人涉及附帶事實的答案視為最終回答，也就是不允許再行提出外部證據來反

駁、質疑證人。當然，僅是代表不允許詰問者進一步提出反駁證據，質問者仍可以繼

續以詰問之方式質疑答案，以獲得真實584。 

                                                      
581
 ALLEN,supra note 49,at 433.本書舉例，如不一致陳述可參 United States v. Grooms, 978 

F.2d 425 (8th Cir. 1992) “Although a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 is admissible under 

Rule 613(b)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and although Rule 607 permits a party to 

impeach the credibility of its own witness, a witness may not be impeached on a 

collateral matter by the use of extrinsic evidence.” 
582
 涂偉俊，同註 362，頁 61(2023 年)。 

583
 ALLEN,supra note 49,at 433. 

584
 MURPHY,supra note 46,at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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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多數的案件中，適當的運用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將與普通法採納之附帶事

實法則禁止使用外部證據來證明附帶事實的矛盾產生一樣的結果585。探究其目的，兩

者皆是為了避免耗費不必要的時間與勞力在非案件重要事實的矛盾上，相較於其能帶

來的證據價值，並不值得引入。 

第二款 附帶事實的判斷 

    由於案件事實繁瑣，有時就是否屬於附帶事實並不好判斷，普遍認可的判斷標準

為：外部證據除了證明該事實存有矛盾外，能夠有其他的目的嗎?若係肯定，代表其

除了矛盾的價值外仍有對本案有關連性的其餘價值，則該事實並非附帶事實；若係否

定，則提出該證據唯一之目的僅為證明一種矛盾，該事實屬附帶事實586。 

(一)不適用附帶事實之類型 

    不適用附帶事實之類型，其接納外部證據之原因大致上有兩點：1.彈劾事由的性

質 2.彈劾事由擁有極高的證明力。因此如：(1)證人之品格(如先前定罪)(2)偏見(3)

證人之認知或記憶能力，皆不受附帶事實法則之限制，可提出外部證據。 

1. 彈劾事由的性質： 

    某些彈劾事由本身即依賴外部證據的提出以達到減損證人之可信度，若不使用外

部證據，則難以達成彈劾目的。舉例來說，若是要彈劾證人有先前犯罪，需要依賴提

出前案判決書，或是需要證明證人的認知或記憶能力有誤，則可能傳喚證人(如傳喚

醫生證明證人精神障礙)或是提出書證(如證人否認飲酒，可提出相關酒精測試單、監

視器)587以達到交互詰問無法實現之彈劾目的。 

2. 彈劾事由擁有極高的證明力： 

某些彈劾事由則本身即具有極高的證明力，如聯邦最高法院以 U.S. v. Abel 案

中認可「偏見」是為可提出外部證據彈劾之事由。原因是不論何種偏見，對證人的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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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N,supra note 49,at 435. 

586
 Id.at 434. 

587
 Imwinkelried,supra note 258,at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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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都是特別有效的。相較於每個人都有可能偶爾做出不一致陳述，就證人的不誠實品

性亦可能僅是比一般人較不誠實一點，偏見屬於特定、具體編造證言的動機，本身即

具有極高的證明力588。 

    從上述排除外部證據的原因可知，目的在於避免不必要的浪費時間及訴訟資源在

不重要的事實上，因此若是能提供除了矛盾以外的「證據價值」及使用上不致於「耗

費過多時間及訴訟資源」，則自然不會成為附帶事實。 

(二)適用附帶事實之類型 

    適用附帶事實之類型中，「特定矛盾」、「先前不一致陳述」採納附帶事實之原因

類似，將一併介紹；「證人未構成犯罪的不誠實行為」則是聯邦證據規則唯一明文規

定禁止外部證據的彈劾類型，將獨立討論。 

1. 「特定矛盾」、「先前不一致陳述」 

    矛盾(contradiction)與先前不一致陳述其實都是透過邏輯上有矛盾之事由為彈

劾，差別在於矛盾是指證人之陳述與其他事證的內容不同，而先前不一致陳述則是證

人自己的陳述有不一致之情形。 

    以矛盾而言，在普通法中，法院承認「矛盾」為彈劾技巧之一，假設證人甲為犯

罪事實 A作證，證人乙則為非犯罪事實 A作證，兩者在邏輯上必然有所矛盾，即可利

用證人乙質疑證人甲之可信性。因此若審判者認為犯罪事實 A為附帶事實，則證人乙

之證述(即外部事實)便不可被接納，如同不允許詰問者提出證人之先前證述彈劾被認

定為附帶事實之彈劾事由589。 

    相較於矛盾，證人之陳述則難免都會被詢問到附帶事實，每個人偶爾都會做出不

一致的陳述，此為最常運用以彈劾之方式。舉例而言：若證人曾於離開電影院的時候

目擊了一場交通事故，而在審判期日前證人證述他在該禮拜因電影節每天都會去看電

影，而交通事故當天他看的電影為電影 A。後來於審判期日證述時，證人所有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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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N,supra note 49,at 42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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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winkelried,supra note 258,at 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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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與前面證述雷同，除了證稱其看的電影應為電影 B。究竟看何部電影事實上對交通

事故的目擊應不重要，然而彈劾方仍可能希冀透過這種不一致的矛盾對證人進行詰問，

此時這種證明價值低之事實，便應當認為附帶事實，僅允許詰問者在交互詰問時提出

質疑，若證人否認則需接受，不允許僅是為了證明究竟看何部電影而傳喚其他證人或

是書面證據來彈劾590。 

    上開兩種彈劾類型，實際上的困難在於如何判斷彈劾事實是否屬於附帶事實，除

了需視實際的案件類型，亦須視是否與案件的關鍵爭點相關。舉例來說，在竊盜案中，

被害人證稱自己是 32 歲，被告則舉出被害人姐姐之證詞證明被害人實際上為 33 歲，

顯然年紀在此並不涉及竊盜案件的核心，應屬於附帶事實。另一方面，同樣以年紀為

彈劾事由，以性侵案為例，被害人證稱自己為 12 歲，而被告舉出被害人姐姐之證詞

證明被害人實際為 15 歲，年齡便為性侵案中重要的事實，便屬於非附帶事實591。 

2. 證人未構成犯罪的不誠實行為 

    相較於前者，有關於證人不誠實行為的外部證據幾乎可認定為附帶事實，不應被

允許提出。反對證人未構成犯罪的不誠實行為(如曾於履歷表說謊或提出虛假的保險

理賠)與同意證人不誠實的前科(如偽證)可提出外部證據之理由幾乎相同，皆是基於

訴訟時間之考量。證人之前科經法院以謹慎的程序審理，且有判決書佐證，以此作為

彈劾，並不會耗費過多的時間。然證人未構成犯罪的不誠實行為，因缺乏法院之認證

將迫使審判者依賴更多憑信性低落之證據，並導致審判者須先開啟冗長的小型審判以

確定來確定證人是否有上開不誠實之行為592。在查詢的過程不僅容易對證人形成偏見，

且大量的時間跟精力將耗費在證人不誠實的彈劾事實是否可信，遠遠的偏離原本的訴

訟目的。 

第三款 先前不一致陳述回歸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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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N,supra note 49,at 4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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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ca Smith,North Carolina Superior Court Judges Benchbook,Criminal evidence: 

Impeachment, UNC School of Government,at 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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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winkelried,supra note 258,at 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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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法以附帶事實法則判斷先前不一致陳述是否允許提出外部證據，而聯邦證據

規則以第 403 條為規範。可以想像的是相同事實適用普通法及聯邦證據規則可能會有

截然不同之結果，基於聯邦證據規則乃 1975 年始明文規範，其是否有適用附帶事實

法則即產生疑義。  

一、 聯邦證據規則無附帶事實之適用 

    適用普通法之附帶事實法則僅限於三種彈劾技巧：「特定矛盾」、「先前不一致陳

述」、「證人未定罪的不誠實行為」。其中除了證人之未定罪不誠實行為為聯邦證據規

則第 608 條(b)項明文規定禁止外部證據之條文外，「先前不一致陳述」 在聯邦證據

規則第 613 條中沒有提及附帶事實，甚至「特定矛盾」都沒有納入聯邦證據規則的條

文中，顯然附帶事實之限制是否適用於聯邦證據規則有所疑問。聯邦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Abel 案中先提到原則上聯邦證據規則沒有普通法的限制，所有具

有關聯性之證據除了例外以外皆可被接受 593。在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再次聲明若聯邦證據規則未保留普通法對有關

聯性證據的限制時，聯邦證據規則等同默許廢除該限制。且聯邦最高法院強調第 402

條允許採納任何邏輯上具關聯之證據，除非該證據可根據憲法、聯邦證據規則等其他

法令排除594。因此當聯邦證據規則第 402 條並無列出案例或判例法作為排除證據的依

據時，可以理解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暗示著已推翻嚴格的普通法附帶事實法則
595
。 

二、 回歸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的判斷 

    雖然沒有附帶事實法則的適用，聯邦證據規則仍有第 403 條可供判斷之標準，法

官可依照實務經驗判斷證據的證據價值與其附帶的風險(如耗費時間)，綜合衡量後決

定是否足以支撐提出外部證據。普通法就附帶事實的嚴格限制，在證人證詞僅存在微

不足道的不一致性時，確實可以限制住與案件爭點無關且成效甚微的外部證據。然而

如果屬於附屬事項的外部不一致陳述是不容易直接解釋清楚其彈劾目的，採納普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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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States v. Abel, 469 U.S. 51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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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509 U.S.587-588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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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winkelried,supra note 258,at 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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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附帶事實一律排除之理由便顯得不那麼充足。考量使用不一致陳述彈劾之目的在於

證明存在著不一致之事實，無論證人的前後陳述哪一個是真實或者都不真實，至少可

以佐證證人要不故意說謊，要不對訴訟的重要訊息不專心或不準確596。在不一致並非

微不足道或是不容易直接解釋彈劾目的時，即便與案件爭點並不相關，就彈劾證人之

可信度亦存在有相當高的證明力。另一方面，既然附帶事實與爭點無關，擔心審判者

會就證明附帶事實所引進之不一致陳述作為實質證據的考量亦可除去。如此的話，適

用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雖然會採納在普通法下應當被排除的不一致陳述，但在大

部分結果上，兩者差異不大。換言之，適當的採納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或許是更有

彈性之選擇。 

 表 3：美國彈劾證據提出外部證據之傾向597 

彈劾方法 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判斷下， 

是否允許外部證據提出? 

先前不一致陳述 傾向否定，若涉及案件重要事實的話允

許。 

矛盾 傾向否定，若涉及案件重要事實的話允

許。 

證人未構成犯罪的 

不誠實行為 

傾向否定，取決於 FRE RULE 608 條(b)

項。 

偏見 傾向允許。 

品格或行為之證據 

(不含是否誠實) 

傾向允許，取決於品格證據規則。 

先前定罪 傾向允許，取決於 FRE RULE 609 條。 

觀察、記憶等能力缺陷 傾向允許。 

 

第四項 先前不一致陳述之彈劾技巧與指示 

第一款 先前不一致陳述之彈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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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能成功的以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證人，有許多技巧可具體運用，可謂交互詰問

的精神所在。美國法對此發展已久，以下本文即參考美國法教科書598，以八項基礎技

巧為引子，以期對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能有更直觀的想像。 

一、 意識到不一致(Recognize the inconsistency) 

    首先要能以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證人，辯護人要能意識到證人有不一致的情形，

因此辯護人需要對案件事實及證人先前陳述有透徹的了解。 

二、 檢索先前的陳述(Retrieve the prior statement) 

    此要素即要求辯護人能夠善用軟體、標籤等快速的檢索到先前的陳述，即時的展

現，即可透過前後矛盾形成強烈的對比。如以電子書籤或是搜尋系統等快速的找到證

人先前在警察之筆錄。 

三、 重複證詞(Repeat the testimony) 

    詰問者應該讓證人重複一次與先前不一致陳述的證詞，此種技巧將會讓證人現在

的證詞與先前的證詞同時作為比較，向陪審團展現出不一致的地方並讓證人無法迴避

受到彈劾。 

四、 與陪審團產生共鳴(Resonate with the jury) 

    詰問者可以透過聲音或舉止向陪審團強調不一致的地方，並具體以 5個問題使先

前陳述更為可信。如 1.是誰聽到、2.說了什麼、3.何時說、4.在那裡說的、5.是否有

說過等 5個 W，使先前的陳述更為具體，因此較為可信。此外，辯護人亦可透過引出

先前陳述有經過宣誓或宣誓人的律師有在場等情狀加強先前陳述的可信度。 

五、 強化真實的陳述(Reinforce the truthful statement) 

    雖然先前的陳述係透過兩個不一致陳述的存在來作以彈劾，但有時對某一份陳述

增強其真實性，亦可加強對證人的彈劾。此舉可能使陪審團相信證人確實有做出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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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且陳述為真。通常，詰問者可能會去加強先前陳述的真實性，理由包含較靠近事發時

間、缺乏偽造的動機等。 

六、 參考先前的陳述(Reference the prior statement) 

    詰問者應盡量參考有陳述的書面文件，並標明頁碼。當律師詰問證人時即可具體

指出是第幾頁第幾行。他造律師亦可即時在文件中找到該段陳述，若陳述有誤，他造

律師即會提出異議；相對而言，若他造律師未為異議，即可知道這段陳述很可能為真。 

七、 宣讀或展示陳述(Read or display the statement) 

    詰問者應該要自己宣讀證人先前的陳述，而非讓證人宣讀，不然證人即有可能會

想要解釋，證人的語氣也有可能會削弱先前陳述的影響力。如果能透過螢幕向陪審團

展示更好，此時辯護人即可向證人詢問:「請問我這樣宣讀正確嗎？」，陪審團向螢

幕一看即能知道答案。 

八、 反駁證人的否認(Refute the witness’s denial) 

    當證人否認詰問者提出的問題後，詰問者可能需要透過外部證據用以反駁證人證

詞。此時，若辯護人對外部證據有詳細的詰問，此無異等同給予陪審團相信先前陳述

的另一個機會，如此先前陳述的證明力可能被鞏固，而證人於審判中之相反陳述可能

變不被信任。 

    總結來說，以先前不一致陳述為彈劾的技巧可歸納出兩個概念，第一是要能預先

排除證人的退路；第二要能強調證詞不一致的不合理性599。透過上開概念，將使證人

無法輕易解釋不同陳述間不一致的原因，應可有效的對證人產生減損其可信度之成效。 

第二款 法院應行之指示 

    在沒有陪審團的刑事審判下，具有法律專業及訴訟經驗的職業法官對於複雜的法

律概念及案件事實，大致上可以被相信不會有被誤導、產生偏見之風險。然而，在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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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陪審團之案件中，必須考量陪審團之身分為素人，對於法律適用以及證據的理解容

易產生混淆、誤解之風險，若當事人、辯護人刻意或無意間將不當的證據於陪審團面

前調查，將很有可能使陪審團無法產生正確的心證。 

    因此，在美國法的陪審團制度中即設有陪審團指示(jury instructions)的訴訟

設計，透過職業法官適當的對陪審團就與案件相關的法律適用問題為解釋，並指示陪

審團就特定證據的使用目的為限制，使陪審團能於符合法律之規範下得出心證。 

  其中，先前不一致陳述於訴訟上常需要由職業法官對陪審團給出指示600。由於先

前不一致陳述在符合聯邦證據規則第 801 條(d)項(2)款下可以作為實質證據，亦可依

循同法第 613 條作為彈劾證據。若當事人、辯護人僅為了彈劾目的而提出的先前不一

致陳述，因其傳聞證據的性質，一般不可接納其作為實質證據。在美國許多法院即認

為被告有權要求法官對其做出警告性指示(cautionary statement)，說明先前不一致

陳述僅能用以檢視證人陳述的可信度601。該如何避免陪審團對於陳述之性質有所混淆，

即屬陪審團指示設立之目的。 

    具體而言，針對先前不一致陳述所為的限制性指示(Limiting instruction)，大

致上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為證據性質之指示，法官應先確認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

查證據之目的，正確區分該份筆錄係作為實質證據、彈劾證據，抑或兩者兼具。由於

先前不一致陳述若作為實質證據屬於傳聞證據之規範，其成立要件相較彈劾證據更為

嚴格，因此當先前不一致陳述未達作為實質證據之要件時(如未為具結之陳述)，法官

即有可能對陪審團為限制性指示該證據僅得作為彈劾證據使用。第二類，為彈劾效果

之指示，審判訴訟中出現之證據繁雜，陪審團可能在理解證據上有其負擔亦可能印象

模糊，此時法官可提醒陪審團應注意證人陳述不一致之處，並於詰問證人後提醒陪審

                                                      
600
 LARSEN,supra note 577,at 8:79 1. 

601
 INGRAM,supra note 292,at 339-340. 



237 
 

團先後陳述不一致之多元可能，以引導陪審團適當評價先前陳述及其對彈劾證人可信

度之心證。 

    舉例而言，第一種類型可以參考奧克拉荷馬刑事陪審團指示(Oklahoma Uniform 

Jury Instructions Criminal)。具體規範602：「當有證據顯示證人在之前的某個場合

做出了與他在本案的證詞不一致的陳述，該陳述稱為彈劾證據，提供該證據是為了顯

示證人不可信或不真實，如果您發現(證人做出了某項陳述/發生了某些行為)，您可

以在決定給予證人的證詞多大分量和可信度考慮這一份彈劾證據。您不可以將彈劾證

據視為有罪或無罪的證據，您只能在確定該彈劾證據會影響證人可信的時候，範圍內

考慮該彈劾證據。」 

    第二種類型則可參考美國法聯邦第五巡迴區之作法。具體而言，法官可以提醒陪

審團在確定證人證詞的證明力前，應該要於心中反問是否有證據證明證人在重要事實

作偽證，或是否有證據證明證人在其他時間說過、做過某些事情，或是沒說過、沒做

過某些事情，跟證人在審判中所述證詞有什麼不同；或是法官可提醒陪審團，對證人

陳述的簡單錯誤應保持多元的想像可能，並不一定直接表示證人沒有說實話，亦有可

能係忘記某些事情，或是對事情的記憶不準確，陪審團應當要考慮該次錯誤是單純的

失憶或是故意為虛偽陳述，再一併考慮該次錯誤的陳述是涉及到重要事實還是不重要

的細節603。 

                                                      
602
 CLARK,supra note 562,at 204.Oklahoma Uniform Jury Instructions Criminal 9-10:“ 

Evidence has been presented that on some prior occasion (the defendant)/([Name of 

Witness])(made a statement)/(acted in a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his/her testimony in 

this case. This evidence is called impeachment evidence and it is offered to show that 

the defendant’s/witness’s testimony is not believable or truthful. If you find that (a 

statement was made)/(the acts occurred), you may consider this impeachment evidence in 

determining what weight and credit to give the testimony of (the defendant)/(that witness). 

You may not consider this impeachment evidence as proof of innocence or guilt. You may 

consider this impeachment evidence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you determine it affects the 

believability of the defendant/witness, if at all.” 
603
 LARSEN,supra note 577,at 8:8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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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先前不一致陳述於我國法之建議 

  先前不一致陳述在我國過往審判實務，往往僅著重於身為傳聞例外之實質證據目

的，對於其彈劾證據之性質不僅未有明文規範，亦僅以反詰問之法理推敲有存在之必

要。然而，在國民法官法施行後，由於在準備程序聲請調查證據應有慎選證據之要求，

且為了符合公判中心、直接審理、言詞審理等原則，當事人理應以人證交互詰問為優

先取代筆錄供述，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實質證據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機會將遠少

於通常刑事程序。 

    另一方面，既然國民法官法將以人證調查為主，可以預期反詰問之機會自然增多，

因此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頻率亦將隨之升高。況且參考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在本文採取限制說下，先前不一致陳述為彈劾證據類型中唯一

允許成為調查證據失權效的例外，此舉亦使先前不一致陳述於國民法官法之重要性不

言而喻。 

    以下本文統整先前不一致陳述在我國法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可能

面臨之問題，主要可以下列幾項爭點為建議之框架。 

  第一：先前不一致陳述之證據性質及明文化規定？  

  第二：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使用前提？ 

  第三：先前不一致陳述的程度與類型？ 

  第四：陳述的不一致部分係屬重要事實還是附帶事實？ 

  第五：允許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後，法官應該要作出什麼訴訟指揮？ 

  第六：人證調查、詰問被告程序的改善？ 

    上開六項爭點中，前面四項涉及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基本證據法性質

及概念說明，本文將與我國有具體規範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為比較討論，

未有明文規範之刑事訴訟法在解釋上則可參考本條為未來明文化修法參考。至於第五

項由職業法官對國民法官為訴訟指揮為專屬國民法官法之建議，與刑事訴訟法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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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證據調查程序的改善則是基於過往筆錄審判之實務陋習，藉由改善人證調查及

被告詰問之方式，落實公判中心、直接審理等原則，以避免國民法官受大量書物證影

響而有混淆爭點影響心證之疑慮，故將以國民法官法為改善標的。 

    綜上，本文將對我國法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的建議分為兩項。第一項為先前不一

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在現行法使用之建議，將以第參章所介紹之日本法與第二節借鏡

之美國法為綜合比較，並各自摘要取其優點作為我國法之建議。第二項則以改善先前

不一致陳述之調查程序為目標，以人證調查與被告詰問之程序為建議，由於日本過往

實務亦有過度重視筆錄書證之問題，但在實施裁判員制度後有明顯改善，應可作為我

國國民法官法調查先前不一致陳述之借鏡。 

第一項 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使用之建議 

第一款 先前不一致陳述之證據性質 

一、 先前不一致陳述之使用目的應有區別 

    不論我國、美國、日本對於證據之使用目的皆有區分其係為實質證據而用，還是

僅作為彈劾證據所用。如美國即分別以聯邦證據規則第 801 條(d)項(1)款(A)目與第

613 條分別規定；日本則以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1 條與 328 條區別；我國對彈劾證據

雖無明文，但對於作為實質證據仍有以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為具體規範。因此雖

然兩者性質在同一證據上常有重疊，但仍應能視其待證目的而有區分。實際應用上，

先前不一致陳述若是作為實質證據，提出的人通常為主詰問者，提出的目的即在證明

自己舉證之待證事項；若是作為彈劾證據，提出的人通常為反詰問者，提出的目的在

於反駁他造證人的可信度，但未必能建立起自己的待證事項604。 

  具體而言，若當事人傳喚證人到庭作證，證人在法庭上之證述與先前證述不一致

時，此時他方當事人即可於反詰問提示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證人。如證人因而改變說

法，承認先前陳述始為事實，即可視為彈劾成功，不應再調查提出之先前陳述，應直

                                                      
604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同註 32，頁 325-326(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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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採納證人於審判中之說詞，先前不一致陳述僅作為彈劾證據使用。但是如果證人堅

持審判中之說詞才是正確，此時為了證明證人之警詢、偵訊筆錄較為正確而有待證事

實之必要，即可依循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聲請調查證人先前的警詢、偵訊筆錄，而此

提出調查之目的即屬實質證據。 

二、 各國先前不一致陳述之法條要件比較 

    雖然美國、日本或是我國在運用先前不一致陳述皆對實質證據以及彈劾證據有所

區別，然而相較於美國聯邦證據規則對於兩者皆有明文規範，日本與我國僅對於實質

證據有詳細的規定，對於彈劾證據則少有明文之運用規則和程序。 

    具體比較法條要件，先前不一致陳述欲作為實質證據，以美國法而言，有僅要求

證人於審判中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之模範證據法典的立法例，亦有聯邦證據規則的立

法例，其額外要求了所謂「先前陳述」需限於在審理、調查或其他程序中，有偽證刑

責宣誓下所為。以日本法而言，則以兩種情形為限，可作為傳聞例外之證據：(1)於

法官面前所為之供述筆錄(2)於檢察官面前做出，限於先前供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存在時605。而在我國法，先前不一致陳述須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的規定要件。

由於我國可命其具結之對象限於法官、檢察官，換言之本條規範主體如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並無命證人具結之權責，即使命證人具結了，也沒有發生具結

的效力。因此，理論上我國法並未就先前陳述的要件有所限制，應係採取如美國「模

範證據法典」的立法例。    

    若先前不一致陳述欲作為彈劾證據，在美國法，以聯邦證據規則而言，作為彈劾

證據其範圍不如作為實質證據般嚴格的限制。證人先前的不一致陳述可以是以口頭或

書面方式記載，不論是否經過宣誓，亦不限於一定程序，即便為審判外之陳述皆具備

彈劾的資格。以日本法而言，則僅以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為原則規定，並透過學

說、實務之解釋將該條限於自相矛盾之陳述，且該矛盾陳述須符合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1 條第 1項限於嚴格證明法則。而在我國法中，從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1第 3項

                                                      
605
 三井誠，酒卷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同註 91，頁 249(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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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款及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觀察，似乎僅規範證人審判外陳述，而並不要

求須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的要件，換言之即便該審判外陳述並非於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前做出，尚無不可作為彈劾證據之法理。 

    綜合比較，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實質證據在美國法限制的最為嚴格，在我國法則

規範最為寬鬆。然而即便是介於中間之日本法，仍常被詬病實務有過度容許使用偵訊

筆錄之情形，而有「筆錄審判」之問題。遑論我國法對於檢察官面前之筆錄僅要求在

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下才無證據能力，在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前做出之

筆錄在符合特定要件下即可作為實質證據，不論係容許之範圍以及對象皆過於寬鬆，

其中後者在美國法以及日本法中甚至不被承認係屬於傳聞例外。 

    至於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仍係以美國法規定最為詳細，日本法則係透

過學說、實務之解釋補足其理論。而就我國甫施行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

在規範上相較於美國法仍稍嫌不足。本文認為，美國法對於彈劾證據會有如此詳細的

規範原因一來係因為該國採納陪審團制度，其次是因為交互詰問制度的發揮。美國陪

審制係以證人作為證據調查的核心，透過證人出庭作證，即可以避免調查不必要書證，

亦可讓陪審團直接評斷證人所為之陳述。其中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屬交互詰問制度，透

過互相詰問對於發現真實應最有幫助，而反詰問的核心即屬彈劾證人，因此為了避免

某些證據對陪審團產生不當偏見，具體規範彈劾證據實有其必要。 

    過往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稱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然相較於美國法之當事人進行

主義仍有距離，自然對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未有明文規範之急迫。但因國民

法官法採取當事人進行、卷證不併送以及國民法官共審等制度，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

第 215 條即有參考英美法而為具體之規範，應屬我國往當事人進行主義之一大邁進。 

三、 先前不一致陳述應屬非傳聞 

    在我國採取傳聞法則後，原先較近似於大陸體系之舊法已逐漸往當事人進行主義

靠攏，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項規範傳聞證據之定義，並未如同美國、日

本法，有「提出用來證明該敘述事實之真實性」的要件。因此會造成乍看之下，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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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不一致陳述係作為彈劾證據，仍有符合傳聞證據之外觀。 

    然而，正如先前不一陳述可用以彈劾的理由，是因為該陳述之存在，而非陳述之

內容為真實。既然提出調查之目的並非用以證明為真實，自然也就不會涉及傳聞證據

所欲避免之真實性的風險。因此，在我國尚未修正傳聞法則前，應依法理推導先前不

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屬非傳聞，而在未來則應明文規定加上「提出用來證明該敘述

事實之真實性」的要件。 

第二款 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使用前提 

一、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之參考 

    從第二節介紹之美國法，可以總結若要提出先前不一致陳述，需要先視該管轄區

域係採取普通法亦或為聯邦證據規則。並且就提出前提以及可以提出外部證據之要件

上有所區分。若係普通法，在提出前需要事前向證人告知先前不一致陳述的內容，並

且就提出外部證據前需要奠基嚴格的基礎；若係聯邦證據規則，則僅需在對造要求下，

開示先前陳述給對造辯護人，並就提出外部證據上未有限制，僅需賦予一次解釋之機

會即可。除了上開前提外，提出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尚須符合善意原則，並

且其彈劾之不一致事實應屬於重要事實而非附帶事實。 

    至於先前不一致陳述做為彈劾證據是否需要經偽證罪之具結或於特定程序中為

之，聯邦證據規則並無規定，因此可以理解成該先前不一致陳述即便係審判外之任意

陳述，在通過聯邦證據規則第 401 至 403 條之關聯性法則後，以及前開所提及之前提

要件下，即可於審判中提出彈劾證人。 

二、 日本法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 

    日本最高法院平成 18 年判決要求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下須符合法律規

範之嚴格證明要件才得允許提出。其目的一來藉由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一定程度的擔

保該份證據確實為同一人所為，另外在採取限制說之前提下，對傳聞證據為限縮之要

求，避免其以彈劾證據之名義進入審判亦屬必要。 

三、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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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我國並未採取如英美法之判例法體系，因此對於使用彈劾證據上自須從法定

明文為解釋，以下本文將以現行法中唯一明文規範先前不一致陳述得作為彈劾證據之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為比較。 

(一)彈劾證據之開示 

   本細則第 215 條第 4 項準用同細則第 211 條第 4 項，要求未經書、物證調查的彈

劾證據，在提示前應當給予他造檢閱的機會，但若是該項書、物證已經過證據開示則

自符合本項之要求。 

   在美國法，普通法對此規範相當嚴格，其要求詰問者在詰問證人前，不只是需向

他造開示，而需對被詰問之證人開示該項陳述。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a)項則捨棄

了這項規定，因此在詰問證人前無須向證人開示先前陳述以及陳述之內容，但他造辯

護人若有請求開示，則有開示之義務。而在日本法中，則具體規範在刑事訴訟法第 199

條之 10 第 2 項，要求書、物證若未經調查，則應給予他造審閱之機會。 

    相較而言，本細則第 215 條第 4項準用同細則第 211 條第 4項之要求在立法理由

中即說明該條係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199 條之 10 為制定，因此綜合比較我國法、

日本法與聯邦證據規第 613 條(a)項之規定皆屬類似，即對於他造有開示該陳述之義

務。探其目的，應是為了保障他造能即時提出異議之權利。 

(二)彈劾方式 

    本細則第 215 條第 2項規定以證人先前陳述彈劾，並不限於特定方式，亦不限於

須受嚴格證明法則下以法定調查證據程序調查有記錄證人先前陳述之筆錄。具體而言，

不論係以口頭方式(告以要旨、朗讀)或是以書面提示筆錄或先前陳述，均無不可。 

    在美國法中，亦不限於該審判外陳述係以書面陳述或是口頭陳述之方式。至於日

本法，平成 18 年判決雖要求須符合法定嚴格證明之程序的審判外陳述，如同一人簽

名之書面陳述、聽聞同一人陳述之人在審判期日之陳述等，但亦有以其他等同於上開

證據類型之概括條款增加證據調查之靈活性。 

    相較而言，日本法雖以嚴格證明為要求，但探其性質應是屬於聲請調查之範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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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非對彈劾方式之限制，換言之不論係以傳喚第三人、書面陳述、口頭陳述等方式

皆無不被允許之理由。因此，綜上所述，為了能靈活應用彈劾證據對於彈劾方式在各

國並無多加限制，而係應該以提出之前提及範圍加以規範。 

(三) 彈劾基礎之建立 

    本細則第 215 條第 3項前段規範若要彈劾證人、鑑定人應先向其確認其作成先前

陳述之事實，並具體在立法理由中舉例如先向證人確認該先前陳述是否是其所為或是

在案發後是否有曾接受過詢問等，目的在於確保詰問者提出之書面或口頭陳述確實為

「同一人」所為。 

    在美國法中，聯邦證據規則第 613 條對於提出外部之書面或口頭陳述並不要求需

先向證人確認該份陳述之細節。但在普通法則要求嚴格的立基基礎，不僅需要先向證

人指明先前陳述係於何時、何地，向誰作出後，亦須滿足對證人詢問是否曾作出過該

陳述後，才能引入外部證據。 

    將本細則第 215 條第 3 項前段之要求與美國法兩項標準比較，應係介於兩者之

中。換言之，以容許提出先前不一致陳述證據之標準排序，普通法最為嚴格，本條第

3項前段居中，而聯邦證據規則最為寬鬆。 

 (四)善意原則 

    本細則第 215 條第 4項準用同細則第 211 條第 2項規定，在提示書、物證時應注

意不得以錯誤之內容誤導證人、鑑定人。探其立法理由，並未多作解釋其立法目的。 

    在美國法中，若詰問者刻意以錯誤之內容用以彈劾證人，可以以善意原則之要求

避免詰問者濫用以彈劾，以確保證人、當事人都可以獲得公平的資訊。此外，若詰問

者明知證人於先前並無作過類似陳述但卻暗示證人曾有做過該先前陳述，此時他造可

以要求法院請求彈劾方必須提出其所聲稱的證據以避免證人受有不當誤導。在日本法

中，此項規定在刑事訴訟法第 199 條之 11 第 2 項避免證人因為提示之證據受有不當

之影響。 

    將本細則第 215 條第 4項準用同細則第 211 條第 2項與日本法為比較，此條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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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相似。若與美國法相比，雖然在條文並未明文將「善意」列入審查要件，但若詰問

者刻意以錯誤之內容誤導證人，應可認為係詰問者之濫用，即便提出之證據適法，亦

不得認為此種彈劾詰問合適。 

四、 本文見解 

     綜合前述比較，若詰問者欲於交互詰問中提出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彈

劾證人、鑑定人，應以本細則第 215 條第 1項為法規依據，以避免不適當的證據藉由

彈劾進入審判，然而筆者於現行實務判決或是實際參與之審判程序中，仍未見有具體

應用本條規範為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依據，略嫌可惜。以下本文就本條該

如何解釋提出本文見解。 

    首先，本文於第貳章已表明彈劾證據亦應有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以具體落實傳

聞法則為原則排除書面供述之目的。另外參考日本法，要求嚴格證明並不是要將其作

為實質證據使用，而是確保先前陳述係為同一人所為。因此，對於同一人之先前不一

致陳述之首要使用前提即屬嚴格證明法則之適用。本文建議，本細則第 215 條第 1項

對於審判外陳述在解釋上不應如同立法理由之說明延續傳統實務之見解，而應限縮於

符合嚴格證明法則之供述作為本條項之基礎。 

  其次，就證據之開示以及調查之方式，本條不採美國普通法對證人有預先開示之

義務，應是為了避免狡猾的證人可因此熟悉彈劾內容進而作出相符之供述以避免彈劾。

後者對於調查之方式並無以特定之方式限制，則可作為要求嚴格證明法則下的緩和，

據以相對具彈性之調查方法符合交互詰問瞬息萬變之過程。就此部分與外國法之規定

類似，本文亦認同現行法之規範。 

    而就彈劾提出之基礎，本細則第 215 條第 3項前段雖有規範應先向被詰問者確認

作成先前陳述之事實，然其違反之效果為何並不明確。相較於美國聯邦證據規則亦不

要求在提出前需先有立基基礎，普通法則要求若未達成該基礎，不得允許提出外部證

據。本文認為，本細則第 215 條第 3項之規範應可參考美國普通法為更嚴密之要求。

首先，普通法之作法雖較嚴格，但其優點在於若證人在經過詰問者之奠基基礎後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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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該不一致陳述，則沒有必要再引進外部證據，可以避免過多書、物證進入審判亦可

以節省審判之時間。其次，要求詰問者先立下基礎可以避免對他造突襲，提醒對方有

先前不一致之陳述，從而準備應付詰問。最後正如同聯邦證據規則之要求，可避免對

證人造成不公平，給予證人在被提出有明顯不一致陳述的地方時，即可作出解釋或否

認。因此本文建議，本細則第 215 條第 3項解釋上應可參考普通法之作法，為更詳盡

之確認。若詰問者未為如此奠基，僅是代表不得提示外部證據作為彈劾，其仍可在不

向證人透漏陳述內容的情形向證人詰問。如此亦能避免有過度依賴書、物證為藍本之

詰問情形，並避免國民法官對先前陳述之證據性質有所混淆。 

    最後，就提出彈劾證據之前提應具備善意(Good-Faith Basis)，一方面可督促當

事人、辯護人避免扭曲證人之陳述，故意使證人於法庭難堪，另一方面應能有效減少

不必要的問題而混淆爭點。本文建議本細則第 215 條第 4項準用同細則第 211 條第 2

項規定解釋上應可參考美國法以詰問者是否是善意為判斷基準，並透過審判長在認為

有不當時，限制或禁止之。 

    總結來說，本文建議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在我國法使用之前提，需先符

合嚴格證明法則，並限於是同一人之先前陳述。而詰問者在彈劾證人、鑑定人時必須 

符合善意原則，並且在提示先前不一致陳述時，先向其確認該段陳述是否係其所為，

以及指明是於何時、何地、向誰作出之陳述。若被詰問者在詰問者奠基之過程已然承

認有曾為先前不一致之陳述，其書、物證即沒有必要提出，僅在詰問者於奠基後仍然

否認其不一致之內容，始有以書、物證為彈劾之必要。 

第三款 先前不一致陳述的程度與類型 

一、 我國法先前不一致程度的解釋 

    即便刑事訴訟法第 159-2 條屬於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實質證據之法條，仍能從法

條文字中「與審判中不符」觀察一些實務判決對於不一致程度的解釋。有判決以證人

先前不利被告，審判時轉為有利被告；或係就陳述事實之情節或次數有所不符，皆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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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屬於不一致的陳述606。亦有判決認為，是指其陳述自身前後不符，其前甚為詳細，

於後則簡略，亦屬之607。而最高法院多數見解則認為608：「所謂「與審判中不符」，

係指該陳述之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異之認定，

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

述（如經許可之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 

    參考美國法係委由法院依職權權衡認定，並有以 1.問題之具體性；2.整體情況

觀察；3.重要事實遺漏等判決意旨提出判斷因子。前開我國最高法院則試圖以舉例之

方式為詳列說明。可以發現的是，因為個案情節之不同，尚難以具體規範評量陳述之

不一致性，因此委由法院職權認定應屬合理。 

    本文認為，觀察我國最高法院判決與美國法就「重要事實」、「整體情況」之判斷

因子應屬類似，至於「問題之具體性」則可供我國最高法院為參考，由於有時證人有

前後供述不一致之緣由係因發問者問題之導致，因此不僅應檢視回答，亦應就問題之

內容為具體觀察，再判斷是否屬於不一致之情形較為正確。 

二、 我國法先前不一致之類型判斷 

(一)記憶不清 

    證人聲請記憶不清之類型，在美國法，會傾向將重點放在證人屬於善意或惡意，

換言之係給予法院一定之裁量權。若認為係善意的忘記，此時應認為並無不一致之情

形，然若係惡意，即可認為其隱含了否認，應允許使用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該證人之

可信性。 

    在我國法，我國最高法院多數見解認為記憶不清屬於不一致的類型之一，然似乎

並未就證人係惡意或善意為區分，若證人係真實表現出忘記了的陳述，此時應可適度

的提出先前陳述以喚醒其記憶，如刑事訴訟法第 166-1 條第三項或國民法官法第 213

                                                      
606
 吳燦，警詢傳聞例外要件之舉證與調查-以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12 號判決為例，月旦律評，

23 期，頁 52(2024 年)。 
607
 參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3995 號刑事判決。 

608
 參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297 號刑事判決、107 年度台上字第 4442 號刑事判決、102 年度台

上字第 4714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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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皆屬之，然必須區別的是此時提出之先前陳述並未屬於彈劾證據，而僅係作為喚醒

證人記憶所用。若證人任意以記憶不清為由拒絕回答，此時提示先前陳述之目的即非

喚醒其記憶所用，而係作為彈劾證據彈劾其可信性。 

(二)證人應陳述而未為陳述 

    此種類型，在美國法係透過經驗、論理法則，綜合判斷證人當下存在的一切事實，

以一般人之標準事後審查。此外亦需注意有可能像討論不一致程度所提及證人於先前

陳述之遺漏，係因發問者之問題所示。 

    在我國，此種類型亦應由法院就證人所未陳述之事實對本案之重要性，透過事後

的審查判斷去判斷證人是否可以被合理的期待應會對該重要事實有所陳述，若證人並

非故意遺漏或無從期待其陳述，則不應視為不一致之類型。 

(三)被告的沉默 

    在美國法，原則上被告在受緘默權利宣告後所為的沉默，不論作為實質或彈劾證

據皆不應該被允許。僅有兩種例外可允許使用被告的沉默來作為彈劾證據：（1）被

告於權利告知後所作的陳述，時而回答，時而不回答而非保持全程緘默，此種陳述將

與審判中有不一致情形，應可使用先前陳述為彈劾；（2）被告於獲得米蘭達警告前

所為的沉默，亦可當作彈劾證據使用。 

  在我國法中，第一種之情形，由於被告既已被告知有緘默權之權利，其是否陳述

即屬被告之選擇，應無侵害被告沉默權之疑慮。比較有爭議的係屬第二種情形，於獲

得緘默權前所為的沉默。過往實務上對告知緘默權前較常發生之疑慮係被告之自白是

否得作為實質證據，如警察逮捕前與被告之閒聊等，至於被告知緘默權前之沉默是否

得作為彈劾證據則較少討論。 

  本文認為，緘默權的保障並不是因為有權利告知被告才因此擁有，不論係在被告

知前或被告知後，被告皆有行使緘默之權利，此舉無疑係避免過度重視被告之自白，

亦保障被告有不自證己罪之權利。況且若被權利告知前所為的沉默可作為彈劾證據，

被告即有可能會擔心受到彈劾而不敢保持沉默。最後，考量國民法官係屬法律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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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對被告的沉默產生偏見或將其視為實質證據使用，為了完整保障被告之緘默權，

應避免被告知權利前的沉默得用以彈劾被告。因此，在此點本文認為，我國法不應同

美國法之見解。 

第四款 先前不一致陳述應交由法院權衡是否為重要事實 

在美國法，為了避免審判程序失焦或無益調查，針對本案的事實，需要去分辨是

否與本案爭點有直接關聯之事實，若對本案有重要關聯稱非附帶事實，若無重要關聯

即稱附帶事實。在普通法，先前不一致陳述適用附帶事實法則，意指若符合附帶事實，

即一概不允其提出外部證據據以彈劾；在聯邦證據規則，則委由第 403 條的權衡法則

判斷，具體從 a.不公平之偏見；b.爭點混淆(包含誤導陪審團之危險)c.浪費時間(包

括不當延遲、提出不必要的累積性證據)等因子為判斷。前者在適用上較為嚴苛，後

者就賦予法院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在多數案件的判斷結果上，適當的運用 FRE 第 403

條將與普通法採納之附帶事實法則並無太大的差距。 

相較於我國法，在規範先前不一致陳述上，亦有類似於附帶事實之概念，如國民

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第 3 項：「彈劾證人、鑑定人，應先向其確認其作成先前陳

述之事實，並針對重要事實，避免過度偏重枝微末節之差異。」其立法理由說明：「僅

於證人就重要事項陳述前後不一，始有彈劾之必要，而非證人只要有前後陳述不一致

之情形，均有以其先前陳述彈劾之必要，否則詰問者無法掌握本案爭點詰問證人，證

人亦無法就其親身經歷之事實為完整陳述，審判程序可能成為當場檢查證人陳述細節

是否一致之場所，而無助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理解」。探其立法意旨，亦是

避免爭點混淆及浪費時間為出發點，就先前不一致得彈劾之範圍限於重要事實，避免

著重在枝微末節的不一致。  

至於該如何定義重要事實，參考美國法上對非附帶事實之概念，主要有 3類： (1)

與案件爭議點直接相關的事實；(2)除了自相矛盾外，可用來彈劾證人可信性的相關

事實；(3)由證人陳述，邏輯上可以使證人故事顛覆的證據。進一步將上開類型適用

在先前不一致陳述，除了類型(2)因本質上既排除自相矛盾之陳述而無從適用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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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1)、(3)可具體適用在先前不一致陳述。前者由於與案件爭點直接相關本屬於非附

帶事實之定義，若證人就該重要事實先後陳述不一，自應該允許提出外部證據彈劾；

後者，則係以整體情況觀察，若證人證述在根本上已與邏輯不符，有造成證人證述無

從成立之情形，自難認定其為附屬事實而不許當事人另行提出先前不一致陳述彈劾。 

本文認為，上開附帶事實法則之類型及規則固然可作為判斷重要事實之參考，然

而同樣事實即便係採取同一證據法則仍可能有判斷上的落差，因此不論係普通法或是

聯邦證據規則，重點仍在於法院就該事實與本案間關係之判斷。換言之，能否容許另

行提出之關鍵，不應當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屬於附帶事實，而是應該就不一致陳述的證

據價值具體權衡是否有超越聯邦證據規則考量的風險因子。因此，相較於適用附帶事

實法則需先視該事實是否為附帶事實而准否另行提出證據，參考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之權衡法則應較為符合我國法證據關聯性、調查必要性之概念。 

總結來說，就先前不一致陳述之彈劾應交由法院個案權衡，仰賴法院的實務經驗，

並藉由判決之累積，類型化不一致之事實是否屬於本案之重要事實。因此，國民法官

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第 3項，雖設有重要事實之要件，然其實質內涵尚待實務發展。

具體而言，法院可參酌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之考量因子，以本條立法理由中避免爭

點混淆、浪費時間及可促使國民法官理由為優先審酌因子。 

第五款 法官應適時為適當之訴訟指揮  

    當先前不一致陳述通過前述證據法則之要求後，在使用上仍可能造成國民法官在

理解上之混淆及誤解，此時即可透過法官為適當之訴訟指揮或指示，降低該等證據在

心證的影響力，減少產生不當偏見之後果。 

  參考美國法設有陪審團指示之目的即係透過職業法官適當的對陪審團解釋與案

件相關的法律適用問題，並指示陪審團就特定證據的使用目的為限制。以先前不一致

陳述為例，職業法官可對陪審團的訴訟指揮即可包含調查目的之指示或彈劾效果之指

示。 

  在我國法中，類似的條文如國民法官法第 46 條：「審判長指揮訴訟，應注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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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上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無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並

隨時為必要之闡明或釐清。」具體的內容在於賦予職業法官一項新的任務，用以負責

篩選證據，並此篩選掉可能造成預斷或偏見之資訊609。論者有認為本條之解釋似乎僅

要有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就應該要加以排除。然而，各項證據或多或少皆會有偏

見的可能，因此在標準上勢必不能如此嚴苛。故論者建議本條之判斷仍應回歸權衡之

適用，原則上應尊重當事人的敘事並在最大程度讓合議庭於證據資料充足的環境判斷

本案，僅有證據價值明顯不如偏見風險時，即予以排除610。 

    本文認為，國民法官法第 46 條除了賦予職業法官排除不當證據之依據外，尚課

與職業法官當庭為訴訟指揮之義務。其中，先前不一致陳述很常同時具有雙重之證明

目的，即屬本文一再強調須就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為區別之法律概念，適合透過法官

以訴訟指揮之方式向國民法官為必要之闡明或釐清。 

    雖有論者主張事實上要求素人法官對證據的彈劾使用以及實質使用作出區別是

不切實際的，就算係職業法官，是否能夠敏銳觀察出差別亦值懷疑。因此應取消容易

帶來混淆且難以遵守的指示，改以在決定證據是否被容許提出時審慎考量其調查目的

及可容許性，不應輕易容許不得作為實質證據之證據以彈劾目的提出611。 

    本文認為，雖然前述意見係否認法官指示之實質功效，而轉以從根本上處理彈劾

證據與實質證據容許性的問題，然而事實上彈劾證據之容許性的把關與法官是否具有

訴訟指揮義務並不衝突。正因彈劾與實質證據之概念難以區分，藉由事前的把關以及

事後適時的指揮應可給予素人法官雙重的訴訟照料及提醒，避免有偏見之虞。因此，

就先前不一致陳述而言，對於不符傳聞例外之審判外陳述，一方面被告應可要求法官

事前為限制性指示或是由職業法官主動向國民法官為訴訟指揮，另一方面，在彈劾的

過程當事人亦應注意僅能就彈劾之部分提示部分筆錄，不得藉此偷渡整份筆錄，造成

國民法官有得作為實質證據之誤解，如此雙重保險下應能有效避免國民法官之心證受

                                                      
609
 金孟華，同註 278，頁 136(2021 年)。 

610
 金孟華，同前註，頁 148-149(2021 年)。 

611
 ALLEN,supra note 49,at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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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影響。 

第二項 人證調查、被告詰問的建議 

    過往刑事訴訟，不可諱言極度依賴偵查機關在偵查時所製作之書證、筆錄。為了

確保偵查結果正確，檢察官會盡力將偵查結果（尤其係被告、證人供述筆錄）向法院

提出，辯護人亦對該偵查結果提出反駁之意見，呈現出來的審理面貌，即是法院成為

事後檢驗供述筆錄的場合，即便刑事訴訟法設有交互詰問制度，在未能實質詰問證人

下，亦失其設立目的。 

  然而在國民法官法中，難以期待國民法官能將所有書證一一細讀，需要在法庭審

理證據的過程「當下」即獲取心證612。因此除了就證據之總量、品質應為慎選，並審

慎考量書、物證之調查必要性外，該如何在人證調查及被告詰問之過程減少使用書證

的機會，以減少國民法官之負擔即涉及調查方式的改變。 

    基此，本文於第參章已提及應以「人證」為主要的調查方式，不論係證人、鑑定

人，應優先以到庭訊問為主要之調查方法。然而對照近來國民法官法庭的實際運用，

往往發生檢察官固有聲請證人、鑑定人到庭，然卻以偵訊筆錄、鑑定報告為本而進行

主詰問，辯護人再就證人於審判中陳述與筆錄不同之處行反詰問彈劾。如此調查，無

疑僅是不進行朗讀之形式，而將上開書證內容於法庭上透過交互詰問再次重現之過程，

不僅有可能造成爭點之擴散，亦可能拖延訴訟。 

    此外，按刑事訴訟法第 288 條第 3項規定，要求對被告被訴事實之調查應於調查

證據程序之最後行之，以防免法官於調查證據之開始即對被告有先入為主之偏見，亦

避免偵查實務過度偏重被告自白。若檢察官有聲請將被告之先前自白筆錄作為證據調

查，該如何認定其調查必要性？以及審、檢、辯間該如何對被告詢問為調查，並與先

前自白筆錄之調查為順序之選擇？上開對被告詰問方法之改善亦值得討論。 

                                                      
612
 林裕順，同註 534，頁 19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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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本文將區分證人以及被告之調查程序，提出改善人證調查及訊問被告

的方式，以期在國民法官的審理程序中，具體改善過往傳統訴訟過度重視筆錄而忽略

人證詰問之陋習。並藉由檢、辯雙方實質對證人、被告為交互詰問的方式，有利先前

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於交互詰問能被正確的使用並有更多的出現機會以發現真

實。 

第一款 實質交互詰問的人證調查 

  證人指在刑事程序中，陳述對於犯罪事實所見聞之人，由於證人陳述內容之證言，

對於真實發現，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613，因此證人若能到庭接受詰問，將對本案之事

實認定能有直接且重要的幫助。至於該如何詰問證人，依照當事人主義的法理，即係

藉由傳喚證人之當事人為主詰問，相對之當事人行反詰問，亦即採取交互詰問之方式。 

    過往實務，由於起訴採卷證併送制度，因此檢察官將卷證一併交給法院，法院在

開庭前既已詳讀卷證，對於法院之審理猶如偵查程序之延續，法官儼然成為另一個追

訴者。有論者即形容，現行實務的交互詰問，法官宛如導演並手持劇本(即卷證)，指

導身兼編劇之演員(即檢察官)與對手演員(即被告)演戲的過程。由於劇本導演已熟稔

於心，因此演員的演出並不影響劇本之原貌。然而既然強調演戲(交互詰問)，為何被

告方未持有劇本，即生疑問。總結來說，所謂的交互詰問頂多只能稱作法官與檢察官

所為之劇本校稿614。 

    而在國民法官法中，改採取卷證不併送制度，目的係完善當事人進行主義由當事

人自主調查證據之目的。然而要落實交互詰問，不僅是將卷證不送至法院即可達成，

亦要將法庭權責清楚劃分(即檢察官應該要確實負起舉證責任)615。觀察現行國民法官

法庭，雖然檢察官有聲請證人、鑑定人到庭，然而詰問之內容似乎仍多以偵訊筆錄為

本進行主詰問。而偵訊筆錄甚至警詢筆錄正是傳聞法則所欲排除之書面與審判外陳述。

                                                      
613
 黃朝義，同註 10，頁 484(2021 年)。 

614
 黃朝義，同前註，頁 514-515(2021 年)。 

615
 黃朝義，同前註，頁 515(2021 年)。 



254 
 

若要改變過去由筆錄為中心的審理過程，並真正落實直接審理言詞審理、公判中心主

義，檢察官之舉證責任勢必要更為確實，而非僅是換個形式的將審判外筆錄呈現於法

庭，如此即違背了交互詰問證人之目的。以下舉出幾點為改善之建議。 

一、 傳聞例外之解釋限縮 

    為何檢察官會如此重視偵訊筆錄呢？一方面基於傳聞例外的觀點，我國認為偵訊

筆錄之可信性極高，賦予檢察官有命其具結之權力，除非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原則

上亦皆得為證據，對於容許之範圍極為寬鬆。另一方面考量被告、證人為脫免罪責，

於審理中翻供之情形再正常也不過，為了避免於審判期間交互詰問之過程無從獲得利

己之證言，在檢察官的主觀中會更重視自己在偵查所進行之偵訊亦屬當然。 

  參考日本法，司法研修在舉辦多場研討會意見後，於 2009 年 1 月出版「模擬裁

判之成果與課題-裁判員制度之公判前準備程序、審理、評議、判決與裁判員選任程

序」，對於檢察官之偵訊筆錄即認為縱使符合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2款

之要件，仍應該審酌與其他證據的關係，考量其調查必要性，並且盡量避免引用偵訊

筆錄。亦有學者認為過往寬鬆容許偵訊筆錄的審判，在裁判員制度下不應被接受，因

此，該條之例外要件應被從嚴解釋616。 

    同樣於國民法官法中要改善過往以審判外陳述為主的交互詰問過程，亦可參考日

本法從源頭解決，將關於傳聞例外之要件為從嚴解釋，不許如過往訴訟輕易認定符合

例外要件。以證人於警詢之先前不一致陳述為例，即可從其「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

必要者」限縮解釋，先由檢察官行主詰問，若證人於審判庭翻供者，在落實檢察官舉

證先前警詢、偵訊較為可信的情況下，才允許其具有證據能力。至於檢察官面前之偵

訊筆錄，即可參考日本法加設「原陳述人因死亡，精神、身體之障礙，所在不明或滯

                                                      
616
 李濠松，日本裁判員制度下之重要議題研究-兼論對我國國民法官制度之啟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系碩士論文，頁 112(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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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國外而無法於審判期日到庭陳述之情形」之要件617，不容許檢察官任意聲請審判外

陳述作為調查證據。 

二、 落實人證優先書證的交互詰問 

    在大幅限縮傳聞例外得作為證據後，檢察官仍有可能同時聲請傳喚證人以及證人

之先前筆錄，該如何落實人證詰問優先於書證調查即有疑問。   

(一)日本裁判員制度的作法   

    參考日本法，過往因大量的容許偵訊筆錄的使用加上同意書證之活用的事實，常

有被批評為「筆錄審判」618。但是在裁判員制度中，重視人證已是明顯的趨勢，其關

鍵在於相較於朗讀筆錄，以人證調查的優點有619：(1)直接從本人詢問其所經歷的事，

是掌握本案內容的基本方法，合議庭能直接詢問被告或證人到理解為止。(2)詰問者

可以透過不斷的問答，對於應詢問的事項可更為明確的聚焦且因能夠有意識的接觸情

報，也有助於記憶。(3)由於本人在眼前陳述，對案件的真相與實態能容易藉由實際

感受而掌握，亦容易形成心證。 

    具體在證人的先前筆錄與證人詰問的選擇上，可以將案件先區分為被告是否自白，

以及在被告否認犯罪後，是否同意偵訊筆錄等三種情況分析。(1)若係自白案件，比

起朗讀筆錄，進行證人詰問應較容易使裁判員獲得正確心證。尤其若當事人、辯護人

之詰問技巧能針對重點層次分明，將更能對爭點及證據予以取捨選擇620。(2)若係被告

對犯罪事實存有爭執，由於被告往往不同意將司法警察、檢察官對證人所作之筆錄當

作證據，此種情形正是大部分會詰問證人的情形621。(3)若係被告對犯罪事實有爭執，

                                                      
617
 陳運財，同註 121，頁 142-145(2007 年)。 

618
 三井誠，酒卷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同註 91，頁 250(2021 年)。 

619
 黃佳彥，1.陪審制度及參審制度優劣比較之研究—以日本裁判員裁判制度之主張明示義務與證據

調查議題為中心-2.日本檢察審查會運作之實務研究，《法務部 108 年度出國報告資料》，頁 69(2020

年)。 
620
 黃佳彥，同前註，頁 71(2020 年)。 

621
 三井誠，酒卷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同註 91，頁 179(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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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意共犯的偵查筆錄可作為證據僅爭執其信用性。由於裁判員必須就與被告對立之

人的偵查筆錄與被告的審判中供述，進行信用性之判斷，此種情形下常見裁判員表達

有難以判斷的意見。因此直接進行人證詰問，對信用性之判斷應較為容易。另一方面，

就辯護人之角度，僅僅是朗讀筆錄將難以獲得裁判員的同感，即便證人是敵性證人，

亦可能透過詰問之方式，發現對被告有利之事實622。綜上所述，不論何種情況，以人

證為優先的調查程序皆較能達成裁判員實質參與審判的目的。 

    實務操作上，參考日本法，檢察官可以於主詰問以喚起記憶或證人供述不一為由

使用誘導詰問，盡可能使證人說出檢察官欲待證之事實。此時證人若作出與偵訊中不

一致之陳述，檢察官即應利用主詰問的機會，將證人偵訊所言重現在法庭。且在證人

所言不一致下，檢察官亦不應如同過往輕易的主張傳聞例外，而係可以喚起記憶為目

的進行誘導詰問，盡力讓證人說出偵查庭曾說過的話623。若檢察官僅是欲透過偵訊筆

錄與審判中陳述有差異處進行彈劾，亦應在彈劾有效果後，不再請求調查偵查供述筆

錄624。如此應能達成以人證優先書證的調查模式，使審理中調查的書證數量大為減少。 

(二)我國國民法官法應落實人證調查優先 

    我國國民法官法為了貫徹直接審理、言詞審理及慎選證據之目的，並保障被告之

詰問權，原則上檢察官應先傳喚證人到庭為主詰問，證人之先前筆錄則可運用證據裁

定保留制度先行保留。至於檢察官該如何有效進行主詰問，可藉由先前偵訊筆錄以及

準備程序階段先行之證人準備，預測證人是否於審判中會作出與先前不一致的陳述。

若證人所言與先前陳述一致，檢察官之主詰問即有效證明待證事項，既然已達證明目

的，即沒有再聲請調查審判外陳述之必要。 

                                                      
622
 黃佳彥，同註 619，頁 71(2020 年)。 

623
 李濠松，同註 616，頁 113(2022 年)。 

624
 黃佳彥，同註 619，頁 73(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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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證人所言與先前偵訊不一致之情形，參考日本研究結果，一般素人將難以理

解傳聞例外之特信性要件，若如過往寬鬆認定傳聞例外，裁判員容易有所混淆，在我

國亦有相當疑慮。因此，檢察官不宜向過往直接聲請調查先前審判外筆錄為實質證據

取代證人於審判中之證言。此時可透過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以證人先前陳

述內容彈劾證人，並參考日本法之作法試圖誘喚起證人之記憶，引導其說出先前審判

外陳述之一致內容。換言之，證人於審判中所言與偵查中相異時，應該盡量以彈劾詰

問為優先，而非逕自向法院聲請調查證人先前的審判外筆錄625。 

    若證人仍堅持法庭之陳述才為正確，此時即產生獨立調查證人先前筆錄的必要性，

檢察官即可透過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或第 159 條之 2 聲請調查證人先前

之警詢、偵訊筆錄。如此應有符合實務見解「需先確保被告對質詰問權」的前提限制，

與國民法官法中「慎選最適證據」的精神626。法院即可在交互詰問結束後，依循檢察

官詰問、彈劾的效果，確認是否有必要聲請調查筆錄。 

    附帶一提，若被告或辯護人於反詰問中有效彈劾或辯明，導致證人因此推翻或變

更主詰問之證述，此種情形，檢察官不應容許聲請該證人之先前筆錄作為實質證據，

而僅得在覆主詰問試圖回復證人陳述的信用性，否則將使被告或辯護人成功的反詰問

反而提供給檢察官主張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2 的理由，與反詰問之目的不符627。至於

檢察官得否以證人之先前陳述回復證人於反詰問經彈劾之證詞，涉及回復證據之問題，

由於並非本文之研究範圍不多贅述。在此僅簡要說明其調查方式係由檢察官提出證人

先前一致陳述用以修補、回復證人於主詰問之信用，以結論上而言應採肯定說628。 

第二款 被告詢問先行的調查程序 

  被告供述為刑事訴訟法承認之法定證據方法之一，因此如果有需要依循被告供述

                                                      
625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380(2024 年)。 

626
 陳思帆、顏榕，同註 281，頁 380(2024 年)。 

627
 陳運財，同註 121，頁 143-144(2007 年)。 

628
 回復證據與增強證據之部分可參:林信旭，同註 19，頁 2-3(2022 年)；林信旭，同註 5，頁 2-

3(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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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的事實，即有必要進行充分得詢問。由於被告於先前警詢、偵訊必然有作出許多

份筆錄，究竟是先調查被告先前筆錄亦或先進行被告詰問即有疑問。 

    參考日本法，「被告詢問先行」已是固定的作法，其目的在於不論係自白或是否

認的案件，由於被告直接陳述有助於裁判員理解，以形成心證，並可達成前述人證調

查之優點等，故應優先採取被告詢問的調查629。具體操作上，就自白案件，檢察官若

欲以偵查筆錄證明對被告不利的內容，法院會要求檢察官以詢問被告方式舉證，並在

辯護人詢問後，就不足處以即應彈劾處為核心詢問，此時檢察官多會自行撤回自白筆

錄的調查請求。至於否認的案件，同樣也是先進行被告詢問，檢察官再依被告詢問的

結果，權衡是否仍有必要調查被告先前筆錄，如沒必要即撤回聲請，有必要則將調查

證據範圍限於一部分的筆錄內容。 

  我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55 條規定(下稱本條)：「(1)檢察官、辯護人認關

於犯罪事實或科刑事項有調查被告供述之必要者，得於審判長訊問被告前，聲請先行

詢問被告。(2)檢察官、辯護人宜審慎審酌調查被告審判外供述之必要，如認為除詢

問被告外，仍有以其審判外供述為實質證據使用之必要者，得聲請調查其審判外供述。」

觀察本條內容，第一項係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11 條第 3項規定，由檢、辯雙方先

行詢問被告，再由審判長訊問被告。第二項則係要求檢、辯雙方對於聲請調查被告審

判外供述要審慎審酌，並應以詢問被告為優先，有必要才得聲請調查被告審判外供述

作為實質證據。  

    本文認為，面對檢察官同時聲請調查被告審判外筆錄以及要求詢問被告時，該如

何處理調查順序，可從本條立法理由得知。本條雖未直接表明於此種情形下，該採取

由被告詢問先行之順序，然從第二項要求以被告詢問為主之態度可得知，基於言詞審

理、直接審理及促進國民法官理解之理念，證據調查不宜過度重視筆錄。並從立法理

由之舉例，皆為待被告於審判中陳述後(如記憶不清、拒絕回答、保持緘默等皆可算

有先行詢問)，進而肯認被告先前筆錄因而具有調查必要性，應可視為我國法採取被

                                                      
629
 黃佳彥，同註 619，頁 69(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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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詢問先行之依據。 

    至於何謂被告先前筆錄之調查必要性？本條之立法理由有說明，當認為僅透過詢

問被告以及以先前警詢、偵訊彈劾被告，仍無法達成目的時，即可聲請調查其警詢、

偵訊筆錄作為實質證據使用。例如，詢問被告後，發現被告對特定事項記憶不清，或

拒絕回答特定事項者，此時檢察官、辯護人即可認為無法透過彈劾達成目的，可聲請

調查「必要部分」之被告警詢、偵查筆錄；或透過準備程序之進行，知悉被告雖曾於

警詢、偵查中供述特定情節，但至起訴後則以行使緘默權為由，拒絕為任何陳述等，

亦屬之。 

    若當事人、辯護人擔心準備程序尚無法確認被告審判外供述之調查必要性，又擔

心詢問被告完畢後聲請調查，可能違反證據適時提出之原則，而於準備程序先行一併

聲請調查，法院即可對其筆錄之必要性先保留證據裁定，待詢問及訊問被告後，再行

裁定是否仍有調查之必要性。此外，若檢、辯雙方主張被告審判外供述有一定程度之

重要性，尚無法以詢問被告之方式取代者，法院亦可斟酌個案具體情形，以保留證據

裁定的方式決定被告審判外供述之調查必要性。 

    至於檢察官、辯護人如經法院曉諭後撤回聲請調查被告警詢、偵查筆錄之聲請，

一方面即達到避免筆錄審判之目的，另一方面該份撤回筆錄僅是不得作為實質證據，

仍能作為彈劾證據。當被告於審判程序中供述前後不一時，檢察官或辯護人得直接以

被告先前所為不一致供述彈劾被告，無庸先經法院裁定許可。 

    總結來說，我國國民法官法在參考日本法通常做法後，亦應依據國民法官法施行

細則第 155 條作為被告詢問先行之依據，如此應較能落實直接審理、達成公判中心原

則，且能有效改善過往筆錄審判之陋習，促使國民法官理解並實質參與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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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在本章，本文討論的是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的使用，探討我國目前在使

用上有何問題以及尚待發展討論之部分。首先，先前不一致陳述在我國具有雙重的使

用目的，除了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2 條得作為實質證據外，亦有依反詰問之法理被

我國實務廣泛承認得作為彈劾證據使用。其次，本文發現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

據在刑事訴訟法與國民法官法中皆沒有被明文規範，其不一致的程度與類型亦欠缺討

論，預計會成為使用上之困惑。最後，過往實務寬鬆認定傳聞例外的結果，導致不論

人證調查或被告詢問皆呈現檢察官以審判外供述為藍本行主詰問，辯護人再於反詰問

以筆錄與陳述不符者為彈劾，此種調查僅是不進行朗讀筆錄之方式，不脫筆錄審判之

內涵。 

    本文參考美國普通法及聯邦證據規則對先前不一致陳述之規範，總結有以下幾點

建議。首先建議我國就彈劾證據為明文化定義，並具體規範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

證據應屬於非傳聞，以釐清彈劾證據與傳聞證據之關係。其次，就先前不一致陳述之

使用，在提出前限同一人所陳述且需符合嚴格證明法則，在提出時則需符合善意原則，

並立基詰問之基礎，最後在提出後由法院具體考量其證據關聯性、調查必要性，並隨

時為適當之闡明，若認為有不當則可限制或禁止之。 

    我國法討論較少的「不一致」程度與類型，本文建議法院在判斷不一致的程度可

從前後陳述問題的具體性、重要事實是否有遺漏就整體問答內容為具體觀察。至於不

一致的類型，本文認為我國法於「記憶不清」及「應陳述而未陳述」等兩種類型可參

考美國法之作法。前者又可分為兩種類型，若證人係屬遺忘曾存在先前陳述，應可視

為其隱含否認之意思，即可視為係不一致陳述；若證人係遺忘先前陳述之部分內容，

則可以證人是否屬於善意遺忘判斷是否屬於不一致陳述。後者證人未陳述之原因除了

可歸責於發問者未發問外，法院應以經驗、論理法則就事後之角度審視證人未為陳述

之事實對本案是否重要以及是否可合理期待證人對該事實應有所陳述。然而就「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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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沉默」類型，本文認為不應同美國法之見解，不論係權利告知前或後，皆不應該使

用沉默來彈劾被告，除非係被告於權利告知後偶爾為之的沉默，由於可視為被告自主

選擇未為陳述，用以彈劾並不會有侵害緘默權之疑慮。 

    當先前不一致陳述通過前述證據法則之要求後，為了避免國民法官對彈劾證據與

實質證據有所混淆，一方面可藉由職業法官在訴訟過程中對國民法官為適當之訴訟指

揮或限制性指示，另一方面亦應在彈劾的過程中注意其彈劾範圍，不得藉機偷渡整份

筆錄，如此應能有效避免國民法官之心證有所影響。 

    在第三節第二項部分，本文參考日本法在裁判員制度對人證調查、被告詢問的方

式，認為就人證調查部分，我國法對傳聞例外的要件應限縮解釋，並且應由檢察官在

交互詰問負起實質的舉證責任，以改正過往訴訟過度重視筆錄，造成爭點擴散、拖延

訴訟之問題。至於在詢問被告部分，則可採取被告詢問先行，僅在與先前筆錄有出入

且認為有必要調查時，由法院就先前保留之自白筆錄行裁定而證據調查，藉此落實直

接審理、公判中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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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從王信福案的判決中，閱讀到法院使用重要證人之警詢筆錄作為彈劾證據，

進而啟發筆者對彈劾證據的疑問與興趣。再深入研究發現，彈劾證據在我國雖未明文

規定，但在實務運作上早已行之多年，我國實務對其概念並不陌生。 

    過往傳統刑事訴訟，由於卷證併送制度，法院對各項證據皆熟稔於心，當事人、

辯護人提出彈劾證據彈劾之功效並不高。另一方面，法院對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

之證據亦多未限制，造成大量不得作為實質證據的審判外陳述，充斥於審判庭，即便

法院最後認定審判外供述不符合傳聞法則，亦可以彈劾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為限

之理由，於判決書上悄然帶過。而如此操作之結果，亦導致過往實務有如本文所整理，

存在著職業法官將彈劾證據誤用為實質證據之案例。 

    上開問題，在加入非法律專業之國民法官一同負責事實認定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

制度將更為凸顯。尤其若維持過往實務主張彈劾證據無須證據能力、不受嚴格證明法

則、傳聞法則拘束等見解，將可能造成國民法官面對當事人、辯護人於審判庭中調查

證據時，面對大量無證據能力的彈劾證據，一方面感到負擔而難以理解，另一方面亦

混淆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之使用，以致於無法達成實質參與審判之目的。換言之，不

論是職業法官亦或是國民法官，皆可能產生前述問題而應當審慎使用彈劾證據。  

    本文因此將主題設為彈劾證據於刑事訴訟法與國民法官法的使用，並以最常使用

的先前不一致陳述為重心討論。 

    第貳章，本文探討彈劾證據之基本概念，主要以彈劾證據的意義、彈劾證據與證

據法則之關係、彈劾證據之範圍及彈劾證據之調查為主軸討論。本文發現彈劾證據係

用以爭執、減弱實質證據證明力之證據，與實質證據用以證明被告犯罪事實有別。過

往實務多認為彈劾證據既非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並無須受嚴格證明法則、傳聞法則之

拘束，此種見解於刑事訴訟法將可能架空傳聞法則，在國民法官法亦可能混淆爭點、



263 
 

拖延訴訟並造成國民法官理解上之困難。至於該如何調查彈劾證據，觀察現行法與實

務慣例，「彈劾詰問」或「書證調查」皆係可行之方式，由於刑事訴訟法採卷證併送

制度，審、檢、辯三方對提示之證據皆熟悉，故實務往往不以何項方式為優先，然而

在制度大相逕庭的國民法官法中即應有所改變。  

    第參章，本文討論國民法官法中該如何使用彈劾證據，並發現在準備程序階段，

當事人聲請調查之彈劾證據若未經證據裁定，將導致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大肆進入審判

程序，且若不列入證據裁定的範圍，論理上即無調查證據失權效之可能，此與國民法

官法第 64條第 1項第 4款承認彈劾證據為調查新證據之例外有所衝突。在審理階段，

國民法官法係以人證調查為優先，為了促使國民法官理解案情及避免筆錄審理，過往

刑事訴訟法未區別「彈劾詰問」或「書證調查」之調查優先順序並不妥當。在上訴審

階段，若寬鬆認定無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得作為調查新證據的範圍，將有害於一審集

中審理之落實以及架空傳聞法則，如此即需就現行法之要件為限縮。 

    第肆章，本文就實務最常彈劾的先前不一致陳述為深入討論，並發現先前不一致

陳述在我國既可作為實質證據亦可作為彈劾證據，然而就作為彈劾證據之部分，我國

並未有明文規範，對其不一致之程度與類型亦討論甚少。另外，過往實務寬鬆認定傳

聞例外的結果，將導致不論人證調查或被告詢問之交互詰問皆係以筆錄為主、詰問為

輔的調查程序，不僅容易使國民法官有所混淆，並有拖延訴訟、擴散爭點之疑慮，而

應予釐清修正。 

 

第二節 本文建議 

    本文認為彈劾證據之應用在實務已非常常見，因此在刑事訴訟法與國民法官法的

使用上，原則上應就現行既有法規為解釋論的建議，僅在尚未明文規範之處再提出修

法建議，如此應能給予未來實務參考之便。以下本文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裁判員制度

以及美國普通法及聯邦證據規則，提出彈劾證據在我國之使用建議及修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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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彈劾證據應有之意義、範圍及其調查建議 

1. 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有別 

    彈劾證據之目的係用以爭執、減損證言之可信度，實質證據則係用以證明被告犯

罪事實之證據，兩者使用目的有別，不應藉由彈劾之名引入不被容許之證據。 

2. 彈劾證據應適用嚴格證明法則 

    我國過往實務、學說大多認為由於彈劾證據並不能直接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有無

成立，故與實質證據之使用目的有別，亦不受嚴格證明法則限制。然而，本文參考日

本法之實務及學說見解，認為若採取自由證明將使大量的傳聞證據允許作為彈劾證據，

此舉將可能使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難以區別，而有架空傳聞法則之疑慮。至於非屬傳

聞之先前不一致陳述雖與傳聞法則無關，然亦應受證據關聯性、調查必要性等證據法

則之拘束，因此現行實務主張證據不具證據能力仍能作為彈劾證據為法院參考而不受

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本文認為並不妥當，建議我國彈劾證據應採取嚴格證明法則。 

3. 除先前不一致陳述屬非傳聞外，其餘彈劾證據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 

    由於我國傳聞法則並未採納如日本、英美法之「用來證明該敘述事實之真實性」

的要件，因此造成實務見解對於傳聞證據之定義相當寬鬆，既未區分待證目的，亦未

探究是否涉及內容之真實性而有傳聞之危險。本文認為，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作

為彈劾證據係用以彈劾證人證言之可信度，因此與傳聞證據無關，應屬於「非傳聞」。 

    而在採取嚴格證明以避免傳聞法則遭架空之基礎下，亦僅有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

陳述此種彈劾類型因屬「非傳聞」得不適用傳聞法則，至於其他類型的彈劾證據，若

與人之供述相關而為傳聞證據，自須符合現行法之傳聞例外，在取得證據能力後，符

合嚴格證明法則作為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使用。 

4. 違法取得之證據僅片面允許被告使用 

    是否允許使用違法取得之證據彈劾，需視彈劾的對象。若係彈劾被告，本文建議

不應採納美國法之見解，而應採絕對排除，以嚇阻政府違法取證之動機。若係彈劾證

人，則應區別係屬於辯方證人亦或檢方證人。以辯方證人而言，考量排除違法取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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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之目的，不應允許檢察官據以使用違法取得之證據彈劾之。相對而言，以檢方證人

而言，審酌武器平等原則係應當給予廣泛的行為權限，使被告得維護權益，且允許被

告用以彈劾檢方證人並不與排除違法取得之證據的目的有違，故應該片面允許被告使

用違法取證彈劾證人。 

5. 彈劾證據應成立在被彈劾證據之前 

    彈劾證據成立的時機應在被彈劾證據的前或後，本文認為應依照公判中心主義、

武器平等原則、集中審理原則等原理審酌。為了避免當事人、辯護人於證人詰問完畢

後仍持續對證人誘導取證之行為，應將範圍限縮於被彈劾證據之前成立。 

6. 彈劾證據之調查對象並無限制 

    彈劾證據之調查對象並不限於被告、己方證人或他方證人。若以調查方式區分，

則有「彈劾詰問」及「書證調查」等兩種方式。前者係於反詰問中，以單純問題或提

示書、物證之方式詰問，後者則係於詰問完畢後，獨立以書證調查。 

二、 國民法官法對彈劾證據之使用建議 

(一)準備程序 

1. 彈劾證據應受證據裁定之限制且應具證據關聯性及調查必要性 

    法院在裁定彈劾證據是否允許調查時，應審酌其證據關聯性及調查必要性。若當

事人、辯護人於審判期日提出未經裁定准許調查之「彈劾證據」，審判長應依國民法

官法施行細則第 190 條第 2 項即時制止，並依國民法官法第 46 條為必要之闡明或釐

清。 

2. 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之解釋建議 

    彈劾證據既有證據裁定之要求，相輔相成的即屬證據調查失權效之效力所及。至

於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4 款該如何解釋，本文建議如下：第一，本款之適用

對象應屬彈劾證據而非實質證據；第二，本款「爭執」之範圍，應包含彈劾證據及回

復證據，而不含增強證據；第三，本款適用之彈劾證據類型應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之限定說內容，僅限於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第四，本款「有必要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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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應參考日本法以「連續、有計畫且迅速進行充實審理」為判斷必要性之基準。 

3. 準備程序之其他爭點 

    準備程序之其他爭點，本文建議如下。以證據開示而言，由於本文係採全面開示

制度，故檢察官應對被告開示有利之彈劾證據，而辯護人僅就彈劾控方之證據有開示

義務。至於國民法官法第 53 條第 1 項但書要件，若係對被告有利之彈劾證據，不得

依本款為拒絕或限制開示；若係對被告不利之彈劾證據，則須視各款為嚴格限定例外

情形。以爭點整理而言，本文建議應於準備程序階段即一併整理輔助事實及待證之彈

劾證據，以減少國民法官之負擔，使國民法官能實質參與審判。 

(二)審理階段 

1. 以人證優先於書證獨立調查 

    在審理階段中，本文建議應基於公判中心、直接審理、言詞審理等原則，以詰問

證人優先於書證獨立調查。若已能於詰問過程中呈現彈劾之效果，即無必要獨立調查

被告、證人之先前筆錄，避免國民法官混淆實體證據與彈劾證據之理解。 

2. 於審判中始提出調查之彈劾證據－應先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為彈劾

詰問再依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4款為書證調查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15條與國民法官法第64條第1項第4款之適用順序上，

本文建議當事人若因證人、鑑定人等有翻供而須提出先前陳述據以彈劾之情形，應先

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第 1項為依據，在交互詰問中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

第 215 條第 2項之方式據以彈劾，若證人承認先前不一致陳述，則並無再行調查先前

陳述之必要；若證人否認並堅持審判中證詞才正確，此時才有依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

第 1項第 4款聲請獨立調查證人先前陳述之調查必要性。最後，當證人經彈劾後仍未

達彈劾效果，在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 的要件下，可以國民法官法第 64 條第

1項第 5款為依據聲請調查證人之先前陳述作為實質證據。 

 (三)上訴審階段 

1. 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中同法第 64 條第 1 項但書第 4 款應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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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在上訴審階段，本文建議國民法官法第 90 條第 1項但書第 1款中以同法第 64 條

第 1項但書第 4款為調查新證據之理由，在現行法解釋上應較一審時為限縮，除了應

限於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外，亦應就調查必要性審酌二審法院的訴訟構造與一審

國民法官法庭的基本價值。另外，論者建議基於落實一審集中審理原則以及避免二審

以獨立書證之方式調查彈劾證據，應將本款理由予以刪除之論點，本文認為為了保障

被告之防禦權，不宜予以刪除。 

2. 不應以未提出即視為放棄法理限制上訴理由 

    在我國現行法尚未明文規範有未提出即視為放棄法理，本文認為不宜以此作為理

由限制當事人對一審調查彈劾證據違法為上訴。換言之，在交互詰問中，不論係當事

人提出無關聯性之彈劾證據、告以錯誤之先前陳述內容、以彈劾為名提示整份筆錄等

可提出異議之理由，若當事人未即時提出異議應可容許其作為上訴理由。 

3. 二審應有無害錯誤法則之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 380 條之無害錯誤法則，本文認為於第二審亦應有適用，為了尊重

一審國民法官法庭之結果，若一審使用彈劾證據之瑕疵若未影響判決結果，二審法院

不宜逕自撤銷判決。 

三、 先前不一致陳述之使用建議 

1. 先前不一致陳述的使用規則 

    本文建議，除了參考日本法要求先前不一致陳述應符合嚴格證明法則外，另可參

考美國法，要求當事人在提出先前不一致陳述時須符合善意原則，並奠基詰問之基礎，

以促使交互詰問之效率並給予證人有解釋或否認之機會。 

2. 先前不一致陳述的類型 

    本文參考美國法以「記憶不清」、「應陳述而未陳述」、「被告的沉默」為分類。「記

憶不清」之類型，本文建議我國可以證人是否屬於善意遺忘判斷是否容許以先前不一

致陳述彈劾；「應陳述而未陳述」，本文建議法院應以事後客觀之角度審視證人先前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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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是否可合理期待證人對事實應有陳述；「被告的沉默」，本文建議，緘默權為被告固

有之權利，不應以告知前、後而有區別，因此皆不應用沉默來彈劾被告。至於被告於

權利告知後偶爾為之的沉默，則可視為被告依其意識決定之，並未有侵害緘默權之疑

慮。 

3. 先前不一致陳述之待證事項應交由法院權衡是否為重要事實 

    雖然美國法之附帶事實法則可據以判斷重要事實，然而是否屬於附帶事實，不同

的法院仍會有不同的判斷基準。因此本文建議，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第 3項

解釋上可參考聯邦證據規則第 403 條就不一致陳述的證據價值具體權衡是否有超越

調查證據帶來的風險。 

4. 法官應依國民法官法第 46 條適時行訴訟指揮及限制性指示 

    由於先前不一致陳述的調查目的時有重疊，會造成國民法官因此混淆實質證據與

彈劾證據，因此本文建議職業法官應適時即時的對國民法官為提醒，並在僅作為彈劾

目的使用之先前不一致陳述於反詰問提示後，對國民法官為限制性指示該證據僅作彈

劾使用。 

5. 實質交互詰問的人證調查及應行被告先行詰問 

    過往實務過度重視筆錄之審判模式，於國民法官法應有所改善。本文建議可參考

日本法，就人證調查部分，限縮傳聞例外的要件並且由檢察官在交互詰問時負起實質

的舉證責任，避免爭點擴散而拖延訴訟。就調查被告之部分，則應以被告詢問先行之

調查方式，在詢問被告完畢後，由檢察官自行撤回調查被告先前筆錄，並僅在被告審

判中陳述與先前筆錄有出入而有必要調查時，再經法院裁定，以落實直接審理、公判

中心原則。 

四、 未來修法建議 

1. 傳聞證據應加入「用以證明該敘述事實之真實性者」要件 

    即便我國學說通說大多已主張傳聞證據之要件應具備「用以證明該敘述事實之真

實性者」，然而在法條明文以及實務操作上仍未見此要件之確立。如此即造成實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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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混淆先前不一致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以及實質證據之不同，而有誤解傳聞法則之疑慮。

本文因此重申學說之見解，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項之傳聞法則應加入通說主

張「用以證明該敘述事實之真實性者」的要件。 

 

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項之建議修法對照表 

現行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用以證明該敘述事實之真實性者，除

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2.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第 2項要件過於寬鬆 

    相應於前述傳聞證據之要件，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第 2項在我國同樣多有學

者主張本款適用要件過於寬鬆，而過於寬鬆認定偵訊筆錄具備證據能力的結果，即是

造成檢察官身為一方之當事人，將大量的於審判庭中引用偵訊筆錄，而使原本應以審

判庭為中心的證據調查，淪為以書面審理為主。而大量的承認傳聞例外亦使我國法院

在面對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上容易有所混淆，因此本文亦主張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應可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2 款加入「原陳述人因死

亡，精神、身體之障礙，所在不明或滯留國外而無法於審判期日到庭陳述之情形」的

要件。 

 

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第 2項之建議修法對照表 

現行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

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

陳述，如原陳述人因死亡，精神、身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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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障礙，所在不明或滯留國外而無法於審

判期日到庭陳述之情形，且具一定程度

之可信的特別情況，得為證據 

 

3. 彈劾證據應有明文化規定 

    造成我國彈劾證據使用上之爭議，一大原因即屬我國法並未對彈劾證據有明文化

之規定。參考我國論者，早有主張將彈劾證據明文化之必要。有論者即借鏡日本刑事

訴訟法第 328 條明文將彈劾證據擬制具有證據能力，認為前開我國實務見解既然認為

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又得作為彈劾證據，似乎與刑事訴訟法第 273 條第 2項：「於前

項第四款之情形，法院依本法之規定認定無證據能力者，該證據不得於審判期日主張

之。」有所不符，為了避免解釋上有爭議需要明文化規定630。此外，亦有論者基於日

本刑事訴訟法將先前不一致陳述納入傳聞證據，故同法第 328 條即設有彈劾證據之傳

聞例外明文規定，既然我國法傳聞法則方面係承襲日本，同樣亦應設有彈劾證據之規

範，才能明確使用彈劾證據之依據631。 

    因此，本文建議在未來亦應對彈劾證據有明文化規定，然具體條文上該如何建議， 

本文認為應先包含彈劾證據之概念，避免與傳聞證據之關係有所混淆，且須改善過往

實務長期主張無證據能力之證據亦得作為彈劾證據之通病。至於該修正於刑事訴訟法

還是國民法官法，本文認為由於彈劾證據屬於基礎證據法則之適用，並不因審判者係

職業法官或國民法官而為兩套標準，因此應該於刑事訴訟法為基礎規定，而涉及國民

法官法之爭點則可參考前述本文所提出之使用建議。 

    另外，就前述論者主張彈劾證據應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8 條之規定，本文認

為雖然我國傳聞法則係承襲日本，然日本正因該條之定位不明，產生彈劾證據屬於傳

聞例外、非傳聞等爭議。因此本文認為我國若欲增訂彈劾證據之規定，似乎不宜如同

                                                      
630
 吳燦，同註 450，頁 59-60(2014 年)。 

631
 邱鼎文，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之傳聞法則與證據調查-以臺灣法之修正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219

期，頁 180-181(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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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將其定位在傳聞證據章節，而應將彈劾證據獨立規範，如此較能避免產生與日本

有相同之疑慮。 

    具體而言，本文認為我國法如增修彈劾證據之明文規範，可先就第一項定義彈劾

證據之意義及其目的。參考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第 1項之立法理由中已明確

表明彈劾證據與實質證據有別，本文建議可以將其定義為：「為減弱實質證據之證明

力者為彈劾證據，雖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仍受嚴格證明法則拘束。」 

    其次，在第二項就彈劾證據之證據能力則應據以清楚表明其與傳聞證據之關係，

其中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定位上雖屬非傳聞而無須規範，然為避免與其餘彈劾類

型有所混淆，本文建議可以規範為:「為爭執被告、證人或其他人於準備或審判期日

中陳述之證明力的書面或陳述，除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屬非傳聞外，仍應符合刑

事訴訟法中傳聞例外之規定，始得做為彈劾證據。」 

    至於不屬於傳聞證據範圍之非供述證據，若要作為彈劾證據，因與同一人之先前

不一致陳述同屬非傳聞，既然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僅受證據關聯性之法則拘束，而

不會與傳聞證據有混淆之風險，本文建議可以規範為:「以非供述證據作為彈劾證據

者，應具證據關聯性。」 

    總結來說，本文建議在未來應對彈劾證據有明文化規定，明確具體規範其與傳聞

證據之關係，以避免不符傳聞例外之傳聞證據透過彈劾之名進入審判，並給予實務使

用之依據。然由於筆者才疏學淺，僅能試圖以本文研究之結論提出前開增補建議為拋

磚引玉，未來尚期盼學者能就各項彈劾類型之詳細規範以及立法者提出更為聚焦之法

條文字以杜彈劾證據久未規範之爭議。 

 

彈劾證據增補對照表 

現行條文 建議新增條文 

無明文規定 第一項:「為減弱實質證據之證明力者為

彈劾證據，雖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



272 
 

基礎，仍受嚴格證明法則拘束。」 

無明文規定 第二項:「為爭執被告、證人或其他人於

準備或審判期日中陳述之證明力的書面

或陳述，除同一人之先前不一致陳述屬

非傳聞外，仍應符合刑事訴訟法中傳聞

例外之規定，始得做為彈劾證據。」 

無明文規定 第三項:「以非供述證據作為彈劾證據

者，應具證據關聯性。」 

 

第三節 未來展望 

    本文聚焦在彈劾證據於刑事訴訟法與國民法官法的使用，並主要以先前不一致陳

述此種類型為重心討論。惟正如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之立法理由說明632，彈

劾證據之類型並不限於先前不一致陳述，如品格證據、偏見、證人能力、相互矛盾等

皆屬之，各種彈劾證據之類型於刑事訴訟法與國民法官法之運用亦可能因此性質有些

許不同。舉例而言，如品格證據即同時具備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的使用目的，一方面

作為實質證據需注意有習性推論禁止原則，另一方面作為彈劾證據則可以過往被告、

證人的不誠實習性彈劾現在之證詞。甚至，若品格證據與本案無關的話，於量刑亦屬

對被告應審酌之部分而有影響。綜合上述，品格證據對國民法官亦屬於概念複雜且容

易混淆之證據之一，值得深入研究作為實質證據與彈劾證據之區別。本文希望能在此

引發後者對彈劾證據之關注，並能繼續研究，以完善我國法制之建立。 

 

 

 

                                                      
632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15 條立法理由第 5項：「此外，本條僅明確規範實務上所最常見使用證

人、鑑定人先前不一致之陳述彈劾之方法，並非否定其餘彈劾證據或輔助證據於審判實務之運用，

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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